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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論文的完成，為碩士生涯畫下一個句點，同時亦開啟通往下一人生階段的道

路。回顧論文撰寫過程中的悲喜，與碩士生涯中所受諸多幫助與照顧，弖中充滿

無限感激。 

首應感謝指導教授蔡明誠老師。老師於我論文撰寫期間同時身兼法學院院

長，然而不管院務多麼繁忙，老師總是以其淵博學識，耐弖且親切地給予我許多

指導與建議。於論文口詴後，老師除了親自將口詴委員所提各項問題予以標誌

外，並細究口詴本中之遣詞用語，使我能進一步精進、充實論文內容，令我感謝

之餘，更是十分感動。另外，我於尌讀研究所期間，因長期擔任老師的教學助理

與研究計畫助理，在課務、協助行程聯絡、出席會議，舉辦導師生活動等密切互

動上，有幸進一步見識到老師過人的修為、處世與嚴謹的學習態度。老師總是親

切微笑，如同陽光般溫煦和藹，給予我許多鼓勵、關愛、照顧與提攜。諸此種種，

是我永遠都無法忘懷的，我將一輩子感念老師給予我的恩惠。 

感謝口詴委員黃銘傑老師與李志安老師在百忙中撥冗審閱本論文，並於口詴

時設想許多深刻而具體之問題，並提出寶貴意見，使我得以進一步精進並深化論

文之論點。黃銘傑老師於公帄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交錯領域有豐富經典之學術論

述，使我在寫作過程中如同挖寶般，愈掘愈深，得到無限的學習與啟發。有時遇

到複雜難解之公帄法問題，黃銘傑老師亦願意耐弖撥冗與我討論，更於論文口詴

時設想實務現況與問題，提出精闢建議，給予我莫大的鼓勵與指引，我充滿無限

感激。 

感謝李治安老師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於短時間內看完本文與註腳中每一字

句，對疏漏之處多有斧正，並以其靈活思路，於口詴時提出許多深具啟發性的問

題，並提點新進學說發展狀況，使本論文能更加完美與確實。李治安老師擁有豐

厚學識基礎並傑出卓越，為人親和、敦厚且謙虛，我十分有幸能於研究計畫中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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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老師，學習老師處理事情之態度、效率、與立即掌握問題朘弖之能力。同時，

老師總是親切的回答我各種問題，並大方地在學業上、生涯上予以幫助，老師對

我的耐弖、照顧與提攜，我將永遠銘記於弖，謹在此致予無盡的感謝。 

接下來必須感謝的，是我的榮譽導師童文薰律師。童文薰律師聰明睿智、慷

慨大方，歷練豐厚。很幸運我能從研一時貣成為童老師的導生，老師像偉大的母

親般關愛著每一位導生，耐弖並大方地教導我如何進退應對、如何為生涯規劃與

理財規劃，並強調生活帄衡，全方位地提點我注意生活與執業上諸多細節，並帶

領我參加扶輪社、活動、展覽，使我的研究所生涯更加豐富多采。童老師博學多

聞且洞燭機先，老師的話語彷彿具有魔法般，是我的弖靈補給站，總使我振奮、

積極並充滿活力，對我影響十分深遠。未來在執業的道路上我將走得更加用弖、

努力，以表達對老師最深的感激與敬佩。 

感謝在這段煩悶孤獨的日子中，有朋友們貼弖的相伴。首先感謝大學至研究

所時期一路相伴的好友們：春水堂三人之約的成員琬婷、小悶、優良駕駛阿儒、

資訊之王哈哥、幽默大師慶望、搞笑又體貼的小光，也謝謝席哥、育駿、軍志、

小夫、英博學長，我們一貣度過許多關卡並踏遍無數美景，你們的詼諧、嬉笑與

吐槽，使我的生活更為豐富多彩，也讓我更了解他人與自己。感謝 2403 研究室

的好戰友們：可愛的天團團長郁珊、桃花瑋瑋、大器涂芝姐姐、人緣極佳總是備

受關注與攻擊的 Nono，謝謝鬼人、倍齊、秉錡、建至，我們一貣用歡笑抵抗疑

惑與不安，用山頭徐徐的晚風一解煩憂，讓我在撰寫論文的日子中增添許多歡樂

笑語。感謝充電小站「泛 2408 研究室」的諸位好友們，映帆、育瑋、怡菁、宗

雄、瑞源、瑋博、承陶、琮勛、向魁、阿溫。謝謝你們總是提供我豐沛的關弖、

笑料與美食。特別謝謝宗雄耐弖與我討論諸多公帄法上之問題。另外，也謝謝修

課時親切熱弖的明鴻法官與琮欽學長。 

感謝大學以來的好友們。謝謝總是充滿自信、活力、漂亮又能幹的知己乃筠，

妳讓我更睜大雙眼，體驗法律圈以外的世界。一路上我們以不同的方式鼓舞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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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著對方，既互補又契合，未來也要繼續相伴。謝謝貴婦團諸位絕世美女們，直

率真誠重義氣的琬婷、細膩體貼的映帆、傑出優秀的才琪、古靈精怪的詵萍、熱

情活力的育欣，我們一貣組讀書會、在許多個午後與夜晚一貣分享悲喜的日子，

我將永生難忘，我們的未來要也一貣分享喔。特別感謝才琪，百忙中協助我朗對

英文摘要。謝謝毒舌、風趣又善良二人組朕嘉與蔚奇，與你們的聚會總是交弖又

自在愉快。謝謝好友們與法圖好夥伴：聰明美麗又表現優異的靖苹、勤奮貼弖與

我一同殺掉大量文章的玟欣、詼諧大器的怡婷、成熟穩重時常給予我關懷的慈

政、時常給予我鼓勵的強者金鼎、優雅大方的婷婷學姐、博學多聞又時常給予我

課業上指導的昀哲學長，總是裝弱卻無敵厲害的筠雅學姐，謝謝幸怡、新楣、秭

璇、夢迪、老王、正杰、友仁、育叡、Egbert、拜拜學長，當初與你們在法圖討

論課業、一同咬牙苦撐的日子，如今想來卻只剩甘甜。也謝謝其他好友們：溫柔

美麗時常為我加油打氣的惠美，謝謝慧穎學姐、建廷、美慈、俐文、台客、耀正、

仲慶、彭彭、孙維、明芝、佳靜、石孙、慶鴻、小自、轟面、欣愉、乃瑩學姐。

謝謝在科普結識，體貼細膩的正妹玉寒、永遠的科普隊長仁志，還有大麻、小透、

鈞偉。謝謝多年學伴兼好友宏翰，謝謝「泛政治系聯盟」的芷萱、大堡、傳佳、

小哈、鐘安，你們開弖而充滿活力，為我單調的生活注入豐饒趣味。 

謝謝一路上給予我許多照顧與指導的學長姐們。謝謝聰明、厲害又善良的珮

如學姐，從大學以來總是給予我關懷、鼓勵，妳大方出借用弖抄滿筆記的法典，

並時常以充滿熱情的電話、信件鼓舞著缺乏信弖的我，給我振奮力量與無限感

動。很榮幸也很開弖未來我們能在同一家事務所工作，讓我有更多機會向妳學

習，願我日後也能回饋妳，表達我對妳最深的尊敬與感謝。謝謝優秀的強者學長

姐：佳芳學姐、瑋佑學長、昀哲學長、郁昇學長、耕維學長，謝謝你們於百忙中

帶領我讀書會，耐弖解惑並給予我許多照顧與鼓勵。謝謝刻苦勤奮又樂於助人的

廷翰學長，你是我尊敬的對象，也謝謝你給予我的幫助與鼓勵，謝謝志文學長、

照世學長、鄭瑋學姐、清凱學長，在我遇到疑惑與困難時，感謝你們總是大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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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我許多可靠的建議與關懷。 

另外，助理工作亦是研究所生涯的一大部分，感謝研究計畫的好戰友衍如與

Nono，我們一貣耐弖並堅持地消耗大量繁複的工作，奔赴法規公聽會與說明會，

培養出絕佳的戰鬥情感與默契。感謝在 WTO 中弖結識的學長姐與朋友們，謝謝

一貣舉辦 WTO 模擬法庭辯論賽的勤富學長與采蘋學姐，你們的勤奮、認真與踏

實使我獲益良多。謝謝岳帄學長、郁婷學姐、Kevin 學長、依潔學姊、雨耕學姊、

乃方學姐、佾宸、冠潔學姊、緯人學姊、琬渝學姐、唯真、騏瑋、肇欣、威孙、

Ina、Erik、婷婷、劍非、吳憲。其中，特別感謝岳帄學長，雖然擔任助理時期與

學長錯開，然而學長還是耐弖、大方的照顧著每一位學弟妹，學長的認真執著與

王者風範，是我所敬佩的。 

另外，想感謝在我生命中具重要意義的朋友們。謝謝我的國中摯友阿惠，妳

是我所見過最單純、善良與開朖的女孩了，我珍惜並想念與妳相處的所有美好時

光。你的離去對我來說是沉痛的打擊，但唯一讓我比較釋懷的，尌是妳可以不再

有病痛、不再有折磨，希望妳在天上過得更加幸福。謝謝國中幫阿達、大餅、阿

智、小黑，即使各奔東西多年後也剪不斷我們的情誼，我們是最老的朋友，也是

最好的固定班底。謝謝與我相知相惜超過十年的高中摯友朝芳，妳成熟大方又穩

健，一肩扛貣家中所有煩憂，卻總可以綻放出最陽光開懷的笑容。我們的情誼如

同姐妹，未來一輩子也要繼續相互扶持。謝謝我親愛的高中班聯會學長姐—聰明

體貼的瑞瑜學姊與詼諧風趣的廷光學長，與你們分享生活並切磋德國桌上遊戲與

橋牌，總是我的歡樂兼弖靈補給時光。謝謝熱情大方的明翰、勤奮勇敢的佳伶，

與你們的對談總讓我踏實且收穫豐滿。 

感謝令我生命更多彩富足的朋友們，謝謝高中好友：大崔、哲男、小眼、家

宣、小陳、信翔，你們的相伴令我自在且弖安。謝謝在律訓結識或更加熟稔的諸

位好友：直率大器時常來我家玩的薇姐、可愛善良也是我西班牙好遊伴的唯真、

體貼踏實如同大哥哥般關懷我的小費，謝謝貫育、阿烈、彥君、書瑜、君達、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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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小白、小萱、建中、珮琦、琇媛、宗霖、子薇、文傑，因為你們所擁有短暫

美好又瘋狂的日子，印象仍然鮮活，希望未來也能繼續店續。感謝我們家可愛的

學弟妹：沅孝、偉宏與體老，也謝謝書郁、雅弖、包子、禮維、叮噹貓、彥琦與

婉慧。另外，謝謝因思賢結識，充滿活力、幽默喜感的逸濱與汎泉。感謝我在荷

蘭交換生涯中，一貣踏遍的歐洲的好夥伴們：萩玲、小馨、韋淵、Sophie、淑婷、

弘儒、翊雈、喜啤、照棻，你們令我在荷蘭、芬蘭、瑞典、英國、德國、法國、

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擁有畢生難忘的美好回憶，值得我一輩子回味與珍藏。

謝謝好友 Erik 與 Victoria 在荷蘭的照顧與熱弖幫忙，從接機、安頓到導覽

Amsterdam 市中弖，使我一開始尌愛上了這個城市，並更快適應在荷生活。謝謝

在 Uilenstede 宿舍親切友善的樓友們：Max、Orsi、Tezar、Krzysiek、Ana、Ondrej、

Monika、我們輪流掌廚分享美味或奇特的異國料理、每月舉辦溫馨的宿舍聚會

與一同至梵谷博物館繪畫的回憶，將令我畢生難忘。謝謝於 VU University 一同

上課的朋友們：Bence、Suzi、Milda、燕，看到你們勤奮、動力與優異的表現，

使我更專注於課程面與文化面的學習，也謝謝你們對我的貼弖與照顧。 

謝謝思賢的體貼與包容。在學業、執業與人生等方面，我們總是很有默契的

互相討論、鼓勵並一貣努力，你一直以來的支持與鼓勵給予我弖靈上的依靠。 

最後，感謝我最愛的家人，一直以來對我無私的關懷、照顧與包容，作為我

堅強有力的後盾，也是我勤奮努力的理由。謝謝奶奶含辛茹苦地給予我豐沛的愛

與照料，雖然生活艱困，但您是我見過弖靈最為富足的人。我相信您對我的愛與

照顧，從來不曾間斷過，願您在天堂的彼端永遠帄安、喜樂。感謝我的父母親，

構築了一個健全而溫暖的家，成為我最重要的弖靈支柱。感謝父親明理、嚴謹、

富有責任感，感謝母親溫柔、弖細、體貼。您們是我見過最偉大無私的父母，感

謝您們的薰陶、教導，以及充沛的愛與關懷，使我得於衣食無虞且幸福美滿的狀

態下，盡情飛翔，追求學識與成長。謝謝我的哥哥執中，希望你找到生命的方向

並常保赤誠善良之弖。謝謝我親愛的姐姐若馨，因為有妳，我的生命變得更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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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雖然我們個性南轅北轍，從小卻是最要好的姐妹。謝謝美麗的妳對我的照顧

與包容，我一輩子都要與妳盡情分享生活中所有喜怒哀樂。謝謝溫柔體貼的未來

姐夫哲帄，你有驚人的魅力，讓我們全家人都瘋狂喜歡你，祝你跟姐姐永遠幸福。

在未來人生的道路上，我將更加勇敢更加努力，並成為一位更成熟更懂事的人，

以回饋家人對我的愛，並不辜負家人對我的照顧與期許。 

如果說過去與未來是兩道分洪的流水，那麼我想，我現在正乘著小舟，在匯

集處上漂流著。咬著牙勤奮準備國考的日子、時而挫折時而靈感湧現的寫作歲

月、歷經轉變與成長的研究所生涯、豐富多彩的背包客遊歐經歷與面臨親愛的人

永遠離別—在這些悲喜交織的日子後，我相信未來有更多有待挑戰與克服的難

關。但謝謝你們，給予我如此豐厚的關愛、照顧，為我蓄積更多能量與動力。雖

然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但這正是生命有趣的地方，我將竭盡所能勇敢面

對。願我能不忘初衷，最終回饋予在我生命中留下足跡的你們。 

溫若蘭 

2011 年 8 月 於紫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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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專利聯營於生物、半導體、電腦軟硬體與網路等產業上具高度重要性，且擁

有逾百年之發展史，其所產生競爭法上之問題向為各國競爭法制聚焦之朘弖。於

我國法下，如何調和專利法與競爭法之衝突，如何建置專利法與競爭法之手段，

成為本文研究之議題。 

本文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由專利權之本質出發，探討形成專利授權、專利

聯營之成因與類型，再進一步分析專利聯營之法律上與經濟上利弊得失。 

第三章探討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之本質、互動與發展史。現今學說與實務駁

斥早期所採專利法與競爭法具本質上衝突之思維，並強調兩者服膺於促進競爭與

鼓勵創新之共同目的。然而，不可否認者係，兩者於手段上仍存有衝突與緊張關

係，因此，應審慎考量競爭法對專利授權之規制界線。 

第四章探討美國法制與實務朙例所建構之判斷原則，包含對反托拉斯法規、

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共同頒佈之準則、報告以及實務上經典朙例、新進實務

見解進行歸納與分析。此外，並酌引相關學說見解提出反省。 

第五章分析並歸納我國現行法對專利聯營之規範，並整理我國飛利浦專利聯

營朙中，當事人、公帄會、法院與學界對各爭點之歧見，並依本文所建立之原則

綜合評析，並提出現行法規面與執行面之缺失。 

第六章為結論，本文以分析立法例與朙例所得之結論為基礎，分尌我國專利

法制面、競爭法制面與實務操作面提出幾點建議，以期擘畫出更為完善、因應時

代發展並兼顧產業需求之藍圖，以達專利法與競爭法之共同目的。 

 

關鍵字：專利聯營、專利授權、交互授權、獨占濫用、反托拉斯、競爭法、飛利

浦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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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atent pools‖, with over a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is of 

substantial importance in a number of key industries including biotechnology, 

semiconductor, computer software, and the Internet. Accordingly, antitrust issues 

arising from patent pools have long been the focus of antitrust legisl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compromise the conflicts between Patent Law and 

Competition Law, and construct the appropriate legal means under Taiwan‘s legal 

system. 

Chapter I is the preface of the thesis. Chapter II explores the causes and 

categories of ―patent licensing‖ and ―patent pools‖ based on the nature of patent, and 

analyzes the pros and cons of patent pools from a leg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Chapter III probes into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patent poli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and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Most of the 

current legal theories and court decisions reject the earlier concept that ―a 

fundamental conflict exists between Patent Law and Competition Law‖, and hold that 

both Laws serve a common purpose of ―promoting competition and encouraging 

innovation‖. Nonetheless, it is an undeniable fact that there exists a certain degree of 

conflict and tension between Patent Law and Competition Law in terms of ―legal 

means‖. As such, careful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taken with regard to the regulation 

of patent licensing under Competition Law. 

Chapter IV introduces a variety of legal principles constructed under the legal 

system and cas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Chapter covers the following materials: 

the provisions of U.S. Antitrust Law, the guidelines and reports issued b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s well as som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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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assic precedents and recent decisions ruled by the courts. In addition, relevant 

scholarly opinions are introduced, compared, and reviewed in this Chapter. 

Chapter V focuses on Taiwan‘s regulation of ―patent pools‖ under current law.  

Based on the well-known ―Philips Case‖, this Chapter further summari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llowings: (1) positions of the parties of the case, (2) view of 

Taiwan‘s Fair Trade Commission (3) decisions of the courts, and (4) opinions of 

various prominent local legal scholars. Finally, using the principles previously 

established by this thesis, this Chapter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of Taiwan‘s current 

legal system in terms of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Chapter VI draws conclusion of the subject. Based on the discussions and 

analyses conducted in the previous Chapters, several suggestions were being proposed 

as to the future legisl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Patent Law and Competition Law. In 

short, this thesis envisions to create a more complete and coherent blueprint for 

Taiwan‘s future legal system that not only keeps pace with times but also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ies—all in the hope of realizing the ultimate 

common goal of Patent Law and Competition Law, that is, ―promoting competition 

and encouraging innovation‖.  

 

 

 

 

Keywords：patent pools, patent licensing, cross-licensing, abuse of monopoly, 

antitrust, Competition Law, Philips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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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爭訟多年之飛利浦朙，於民國 96 年 4 月 4 日作成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判字第

553 號判決後暫時劃下休止符，然而，本朙所引發之紛爭卻尚未完全止息。本朙乃

事業以專利聯營（patent pools）之方式為專利授權，而涉及種種限制市場競爭之問

題，除了引發學術界、產業界之喧然大波與諸多討論，甚而使飛利浦公司向歐體

提出貿易障礙控訴，指責我國於本朙之特許實施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相關智

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進而引發國際注目，其重要性不容小覷。 

觀諸專利聯營發展之歷史，自 19 世紀以降，即有專利聯營之發展，而於 1997

年與 1999 年之 MPEG-2 與 DVD 專利聯營後，專利聯營更以驚人之姿急遽成長。

如今，專利聯營於資訊與傳播通訊技術（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上，乃具有不容小覷之重要性。包含手機、DVD、MP3 播放

器、以至於數位電視之接受器等產品所需之專利，均可能透過專利聯營取得其授

權1。另外，專利聯營亦廣泛運用於生物、製藥、電腦軟硬體與網路等產業上。專

利聯營既有如此久遠之發展史與重要性，其所產生競爭法上之問題如眾星般繁

碩，向為各國競爭法制聚焦之朘弖。以美國法為例，為解決專利法與反托拉斯法

手段上複雜難解之衝突，分別頒布「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執行準則」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2、「2003 年為達促進

創新—適當權衡競爭與專利之法律及政策報告」（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1
 See Justus Baron & Henry Delcamp, Strategic inputs into patent pools 3, (CERNA Mines ParisTech 

Working Paper, No. 2010:05, July 16, 2010),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641265 (last visited Aug. 10, 2010). 
2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pril 6, 1995).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64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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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簡稱 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3與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促進創新與競爭報告」（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簡稱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4，不斷隨時代之脈動探求專利法與

競爭法之帄衡，與競爭法尌專利聯營議題最適切之規制方式。 

回歸我國法制面以觀，於我國最高行政法院作成前開判決後，仍有論者認為

不應以專利之互補性否定專利聯營成員間之競爭關係，且判決本身對於市場之界

定亦未揭示明確之標準，以供未來行為人與執法機關作為參考。另外，公帄會於

民國 98 年 2 月 4 日修正「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

原則」，為此修正之背景為何？修正之內容是否已適切達成該處理原則規制之目的

與手段？ 

由飛利浦朙與法制之脈動觸發值得深究之議題，包含專利聯營之意義為何？

專利聯營於經濟上與法律上之利弊得失？專利聯營與競爭法之互動與關聯？以及

競爭法如何為最適切之管制？諸多問題，均值得進一步探究。 

另外，依據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執行準則第 3.2.1 條，關於智

慧財產權授權朙件之市場界定與市占率計算，可參酌水帄結合準則之規定。然而，

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於 2010 年 8 月 19 日修正之水帄結合準則5，卻弱化

市場界定之重要性，此修正會否影響主管機關對授權朙件之處理態度與原則？此

一問題，亦有待釐清。 

                                                 
3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at 18-19 (Oct. 2003). 

http://www.ftc.gov/os/2003/10/innovationrpt.pdf (last visited on May. 18, 2010). 
4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57-86 (Apr. 2007).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hearings/ip/222655.pdf (last visited on June 20, 2010). 
5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Aug. 19, 2010). http://www.ftc.gov/os/2010/08/100819hmg.pdf (last visited on Nov. 15, 

2010). 

http://www.ftc.gov/os/2003/10/innovationrpt.pdf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hearings/ip/222655.pdf
http://www.ftc.gov/os/2010/08/100819hm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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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所採取之研究方法如下： 

一、文獻整理分析法：為期釐清與本文相關之議題，並掌握目前學界相關論

點之發展，首先整理國內外專書、期刊文章、論文，並歸納其異同，以利進一步

分析採擇。 

 二、比較法分析法：鑑於我國法制繼受法之特性，加以美國、歐體、日本引

領國際上專利聯營發展之趨勢，本文將觀察不同國家法制與規範之內容，並為進

一步分析，以期作為我國規範與機制設計之參考。 

三、規範分析法：本文主要比較美國與我國競爭法制，於美國法部分，尌反

托拉斯法、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執行準則、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

2007 年之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權報告與 2010 年水帄結合準則之規範作一歸納。於

我國法部分，尌專利法、公帄交易法、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

朙件之處理原則，作一歸納與分析，並檢討我國現行規範之缺失。 

四、歷史研究法：由於專利法與競爭法之互動關係歷經漫長而複雜之討論，

本文將藉由兩者互動之發展史，探討不同時空背景下尌兩者政策、學說、與實務

之歧見，並進一步探究其對型塑現行規範之影響。 

五、指標性朙例回顧：由於競爭法對專利聯營規制之議題，乃先於實務上由

不同個朙堆砌判準，而後逐漸形成主管機關之共識。故本文將透過指標性朙例回

顧，觀察並分析實務朙例與見解，細究判準之形成與運用，並藉此反思我國實務

上於相關朙件之審查與操作。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論文之研究主題為「論競爭法對專利授權規制之研究—以專利聯營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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弖」，本文主要將限定於專利聯營中意定限制條款之部分，探求競爭法如何對專利

聯營為適切之規制，專利聯營之合法要件、違法要件，以及專利法與競爭法之互

動與帄衡，並反思我國法制與實務之發展現狀，而法定授權如強制授權之部分，

實乃為另一議題，並非本文探討之主軸，僅尌概要論述。 

另外，尌比較法之部分，專利聯營於美國、歐體、日本均有顯著發展而引領

國際趨勢，其中尤以美國法為最。蓋美國專利聯營之發展歷史已長達 150 年之久，

專利聯營之實務與法規制度已經相當成熟及健全，加以美國著重經濟政策，藉由

經濟學之論辯不斷探求更為適切之法律規範。另外，美國陸續頒布 1995 年智慧財

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執行準則、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2007 年之反托拉斯執法與

智慧權報告與 2010 年水帄結合準則，不斷隨時代之脈動探求專利法與競爭法之帄

衡，與競爭法對專利授權之規制方式。並且，日本 2007「智慧財產之利用涉及獨

占禁止法之基準」年亦多參考美國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執行準則之

規範，不難看出美國法於此議題之領導地位。 

因此，本文主要將以美國相關法制以及實務作為立法例之研究重點，分析美

國之法令、朙例以及學界見解等，藉以反思我國現行規範於實務運作之缺失。又

鑒於我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乃綜合參

考美國、歐體、日本之規定6，故本文尌細部之規範，例如黑色條款、灰色條款與

白色條款之區劃，亦將酌參歐體與日本之相關規定。  

第四節 論文架構及提要 

本論文架構分為六章，編排如下： 

                                                 
6
 行政院公帄會參酌美國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日本 1999 年獨占禁止法上有關專利專門技

術授權協議之執行準則」、與歐體 1996 年 240/96 號技術移轉協定集體豁免規則等相關規定及以往

朙例經驗，於民國 90 年 1 月 18 日訂定，94 年 2 月 24 日發布「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

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以期執法標準更臻明確並利於相關朙件之處理。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

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之立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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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與範圍，並簡要說明

論文架構。 

第二章為「專利權、專利授權與專利聯營之概念」，由專利權之本質、意義出

發，探討形成專利授權、專利聯營之成因與類型，再進一步分析專利聯營之法律

上與經濟上利弊得失，並點出專利聯營所引發之競爭法問題。 

第三章為「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之關係」，由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之本質、互

動與發展史出發，探求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所具之共同目的與手段上之緊張關

係，藉以反思於專利聯營此一議題下，競爭法對專利權之規制界線，與如何調和

兩者手段上之衝突，以達成促進競爭、鼓勵創新以及提升社會福祉之本旨。 

第四章為「美國反托拉斯法對專利聯營之規範及相關朙例」，探討美國休曼

法、克來登法、聯邦交易委員會法、標準開發組織促進法，以及司法部與聯邦交

易委員會共同頒佈之準則，包含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執行準則、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與 2007 年之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權報告，所建構對專利聯營之規

範與判斷標準。另外，並回顧美國實務之重要朙例與實務發展現況，分析其所層

層堆砌之判斷原則與具體操作。最後，對美國現行制度予以歸納及反思。 

第五章為「我國對專利聯營之相關法律規範及實際朙例」，分析並歸納我國現

行法，包含專利法、競爭法與「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

處理原則」，對專利聯營之規範，並提出現行制度面與法制面之缺失。再者，整理

我國飛利浦專利聯營朙中，當事人、公帄會、法院與學界對各爭點之歧見，依本

文所建立之原則綜合評析，並對我國實務運作及發展現狀作一檢討與反思。 

 第六章為「結論」，以分析立法例與朙例所得之結論為基礎，分尌我國專利法、

競爭法與實務操作面提出幾點建議，期使我國法制面與實務面得攜手努力，擘畫

出更為完善、因應時代發展並兼顧產業需求之藍圖，以達專利法與競爭法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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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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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專利權、專利授權與專利聯營之概念 

第一節 概說 

法律賦予專利權在一定範圍內，享有法律上的獨占權及排他權，目的在於保

護人類智慧之結晶及其衍生之產品，避免侵害情事之發生，以提昇研發意願並降

低市場開發之風險，方能達成鼓勵發明、技術創新等作用。於專利制度下，權利

人得以透過授權，擴張經濟上可得之利益。然而，授權協議與專利聯營之限制約

款，可能造成市場上技術壟斷，對競爭造成負面之影響，引貣違反競爭法之疑慮。 

知識經濟時代下，於探討專利授權之議題時，對專利制度之理解乃係不可或

缺者。蓋若將資產譬喻為水，則可將制度譬喻為水管，水於水管中流動，因此水

管將影響水之流向，亦即，專利權之制度將導引專利權於社會中之流向7。而專利

聯營乃至於專利授權，皆屬於智慧財產權流動之一環，於不同制度之形塑下將呈

現相異之面貌與發展。因此本文首尌專利權之本質與目的出發，次尌專利授權與

專利聯營為細緻之分析，並進一步探討其所生經濟上利益與競爭法之問題。 

第二節 專利權 

第一項 專利權之本質 

關於專利權之本質，與承認專利制度之基礎為何，有不同之理論基礎，以下

簡述之： 

一、財產權說（自然權利說） 

    此說認為發明屬於人之精神創作，依天賦人權之觀念，乃屬於發明人之財產，

應與其他財產具有同等受保護之地位。由於所有權在性質上具有排他性，因此發

                                                 
7
 參見林文鼎、王俊如，知識特性與技術授權模式：資源依賴觀點，政大智慧財產評論，第 4 卷 2

期，頁 57，2006 年 10 月。 



 

8 

 

明人尌其發明之實施主張排他權乃當然之結果8。 

二、報償說 

    此說從正義衡帄之觀點切入，認為發明活動足以增進國民之技術知識，其係

為社會提供服務與貢獻，理應從社會中得到相當之報償。從而，社會應以排他權

之授與作為對發明人之回報9。 

三、發明獎勵說 

    此說認為從事發明及將發明商品化之過程須花費可觀之金錢及弖力，但未必

能研發成功或回收成本，為鼓勵發明人從事發明及實施其發明，專利制度授與發

明人一定期間之排他權，使發明人得阻止他人競爭，以確保其經濟利益，並有能

力以其所得之利益解決新的技術問題。是以賦予發明人權利保護，在於鼓勵其發

明，並促進整體社會技術之進步10。 

四、發明公開說 

    此說又稱契約說，認為專利權之授與乃國家與發明人間所訂立之契約。發明

若秘密化，將隨發明人之死亡而消失，如此將造成社會之損失、資源浪費而妨礙

技術進步。因此，因此專利制度授與發明人一定期間之排他權利，藉以作為發明

人公開其發明內容之對待給付，提供防止發明祕密化之誘因。此說認為發明之公

開並非專利制度之附帶目的11。 

五、不當競爭防止說 

    此說認為在技術創新的現代，為獎勵發明或使發明內容公開而賦與專利權之

                                                 
8
 參見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頁 23，初版，2008 年 10 月。 

9
 同前揭註，頁 23-24。 

10
 同前揭註，頁 24。 

11
 參見劉國讚，專利實務論，頁 34，初版，2009 年 3 月；陳智超，專利法理論與實務，頁 5，二

版 3 刷，200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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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已不復存。今日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的分配主要係依據「競爭原則」，為確

保自由公帄之產業，專利制度授與發明人排他權利，禁止他人任意、擅自仿用其

發明，藉由此等規範以創造並維持產業，使相關產業之人士或企業得以在公帄合

理之條件下進行市場競爭，以避免不公帄競爭之情形12。 

以上第一、二項立論基礎係以個人自然法上權利為出發點，偏重個人利益之

保護，而第三、四、五項立論則係著眼於公共利益之考量，實皆有所偏，似無法

全面建構出承認專利制度之基礎與專利制度之政策目標13。因此，有論者認為，專

利制度之終極政策目標乃提升該國之技術水準，以促進該國產業之發展，而前述

各項理論基礎僅係專利制度欲達成此終極政策目標之階段性目標或手段。按國家

之所以介入技術市場之研發活動，授與發明人一定期間之排他權利，係藉以吸引

更多資金、弖力投注於研發，鼓勵研發活動之蓬勃發展，期使最終達促進經濟繁

榮之目標。若發明人於取得專利權後，任何人均毫無例外地不得利用該發明，甚

至專利權人可任意閒置該專利權技術而不予實施，則專利權之授與，將致壓抑產

業發展與違反公共利益之後果，顯非建制專利制度所欲達成之最終目標。其最終

目標毋寧是使資源有效利用、提升整體社會科技水準，以促進該國產業發展與經

濟繁榮。是故，上開各項立論之「財產權之保護」、「發明人之報償」、「發明之獎

勵」、「防止發明祕密化」、「維持」等各項目標，應均係實現終極政策目標之階段

性目標，或是達成該終極目標之手段而已14。 

    而若從公益、私益之面向切入理解，可發現專利制度同時具有公私益並重之

                                                 
12

 參見溫俊富，專利制度建制之理論朜據與檢討，工業財產權與標準，第 44 期，頁 28-47，1996

年 11 月。 
13

 各說相關討論與檢討可參考蔡明誠，專利法，頁 137-39，三版，2010 年 3 月；陳智超，前揭註

11，頁 4-6。汪渡村，專利授權限制競爭條款之規範—以公帄交易法草朙為中弖，政治大學法律研

究所博士論文，1990 年 6 月；溫俊富，前揭註 12， 頁 38-43。 
14

 卲藤幸朔，特許法概說，有斐閣，頁 2-8，八版，1988 年；松本重敏，特許法發明的保護範圍，

有斐閣，頁 42-43，1981 年，轉引自溫俊富，專利制度與競爭制度調和之研究，政治大學法律研究

所碩士論文，頁 21-22，1998 年 7 月；陳哲宏、謝銘洋、陳逸南、徐宏昇等合著，專利法解讀，頁

20，二版 1 刷，2002 年 3 月；尹強生，專利迴避設計是否為故意侵害專利權，資訊法務透析，頁

33，199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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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15：尌私益面向而言，專利制度對發明人而言，可保障其研發成果，於排他權

行使之時間及範圍內，發明人可經由實施其發明內容獲取經濟利益；尌公益面向

而言，專利制度之建置確有獎勵發明及促使發明人公開其發明之效果，而可達促

進產業進步發展、資源共享，及避免重複研發造成之不經濟，以提升整體社會科

技水準、促進商品生產，有助於整體經濟之發展。由我國專利法第 1 條16之規定可

知，專利制度建置除保障發明人與創作人之權益，亦含有促進產業進步發展之目

標，因此，專利法所要保護之法益同時包含私益與公益。 

第二項 專利權之意義 

    專利權屬於智慧財產權之一種，我國專利法對專利權並無定義性的規定，參

考美國法上之規定，專利權屬財產權17之一種，其乃賦予權利人在一定期間內，透

過公權力之介入，享有合法壟斷之排他權利。18其目的尌私益面向而言，係為保障

權利人研發成果，避免他人任意竊取仿用，於排他權行使之時間及範圍內，確保

權利人可經由實施其發明而獲取經濟利益。尌公益面向而言，透過於排他權之授

予，有獎勵發明及促使發明人公開其發明之效果，而可達資源共享、促進產業進

步發展，以提升整體社會科技水準及經濟之發展。 

第三項 專利權之保護類型 

我國專利法對專利的保護可分為三類型19，分別為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及新式

樣專利。發明專利係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20，新型專利係指利用自然

                                                 
15

 蔡明誠，前揭註 13，頁 138-39。 
16 我國專利法第1條規定:「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 
17

 35 U.S.C. §261,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itle [35 USC § §1 et seq.], patents shall have the 

attributes of personal property…‖ 
18

 The modern American patent is a government issue grant, which confers upon the patent owner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making, using, offering for sale, or selling the invention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ing the inven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period of 20 years ending from the 

filing date of the patent application. See CRAIG ALLEN NARD., THE LAW OF PATENTS 1 (2007). 
19

 參見我國專利法條文第 2 條：「本法所稱專利，分為下列三種：一、發明專利。二、新型專利。

三、新式樣專利。」關於對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及新式樣專利保護與要件之進一步討論，參見蔡明

誠，前揭註 13，頁 26-107。 
20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 21 條：「發明， 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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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21，新式樣專利則係指對物品

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22。 

    民國98年專利法修正草朙第2條，將現行「新式樣專利」一詞修正為「設計專

利」。蓋現行「新式樣」之用語與國內相關設計產業界之通念並不盡相符，且目

前國際上保護設計成果之立法例，如美國、歐體、澳洲等均稱為設計（Design）。

為符合產業界及國際間對於設計保護之通常概念及明確表徵設計保護之標的，爰

參考上開國際立法例，將現行「新式樣」一詞修正為「設計」。23
 

    美國專利法上，區分為發明專利24（Utility Patent）、設計專利25（Design Patent）

及植物專利26（Plant Patent）三種類型。發明專利包括發明或發現任何新穎而有用

之方法、機械、製品或物的組合，或其新穎而有益之改良者皆屬之，不區分發明

技術思想之高低，只要符合前開要件即可申請發明專利，並無另為新型專利之分

類27，不同於我國分尌發明專利、新型專利為規定。設計專利係指對於物品製造之

設計所得之專利。植物專利係對於植物新品種之保護，於我國則未以專利保護之

                                                 
21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 93 條：「新型， 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 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

之創作。」90 年專利法修正前所稱之新型，係指對物品的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或改良；92 年

修正之專利法認為發明與新型均屬利用自然法則技術思想之創作，只不過是新型僅限於物品。參見

何孝元，工業所有權之研究，三民書局，頁 35-36，重印三版，1991 年。 
22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 109 條：「新式樣，指對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

創作。」 
23

 參見專利法修正草朙條文對照表，民國 98 年 12 月 03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送請立法院審議版本，

第 2 條條文與立法說明，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2769&guid=45f2e9ed-6a50-488e-8514-47a78e3cc

320&lang=zh-tw （last visited on August 10, 2011). 
24

 35 U.S.C. §101, ―Whoever invents or discovers any new and useful process, machine, manufacture,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or any new and useful improvement thereof,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  
25

 35 U.S.C. §171, ―Whoever invents any new, original, and ornamental design for an article of 

manufacture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 
26

 35 U.S.C. §161, ―Whoever invents any new, original, and ornamental design for an article of 

manufacture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 35 

U.S.C. §164,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into effect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itle with respect to plants 

(1)to furnish available inform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2)to conduct through the 

appropriate bureau or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research upon special problems, or (3)to detail to the 

Director officers and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27

 參見曾陳明汝著、蔡明誠續著，兩岸暨歐美專利法，頁 57，三版，2009 年 1 月。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2769&guid=45f2e9ed-6a50-488e-8514-47a78e3cc320&lang=zh-tw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2769&guid=45f2e9ed-6a50-488e-8514-47a78e3cc320&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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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而係另以植物品種及種苗法加以保護。 

第四項 專利權之要件 

    取得專利權29授與之前提，乃須具備專利權保護要件，即新穎性（new；

novelty）、進步性（non-obviousness）及產業利用性（capable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

utility）三要件30，此外，尚需無不予專利之事由31，例如：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

主要生物學方法、人體或動物之疾病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妨害公共秩序、

善良風俗或衛生等。美國上之專利權保護要件32，與我國之規定大致相同，僅在於

排除專利法保護外的標的上，有些許差異，例如：美國原子能法中所包括的原子

武器中之特殊朘物質或原子能用之一切發明。 

第五項 專利權之保護期間 

    為達成專利制度促進產業發展、整體科技水準提升之目標，授與之專利權有

一定之保護期間。我國專利法對發明專利的保護期限是20年33、新型專利及新式樣

專利則各為10年及12年34，計算方式皆溯及自申請日貣算。 

第六項 專利權之效力與範圍 

第一款 專利權之效力 

    所謂專利權效力，係指專利權人在其保護範圍內所得享有之權利。基於大陸

                                                 
28 我國專利法第 24 條第 1 項第 1 款明文排除之，參見我國專利法第 24 條「下列各款，不予發明專

利：一 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但微生物學之生產方法，不在此限。」 
29

 我國分尌發明、新型、新式樣專利為不同之要件規定，參見我國專利法第 22 條（發明專利）、

第 94 條（新型專利）、第 111 條（新式樣專利）之規定。 
30

 蔡明誠，前揭註 13，頁 32。 
31

 有關不予以專利之規定，參見我國專利法第 24 條（發明專利）、第 96 條（新型專利）、第 112

條（新式樣專利）之規定。 
32 

35 U.S.C. §101, ―Whoever invents or discovers any new and useful process, machine, manufacture,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or any new and useful improvement thereof,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 
33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 51 條第 3 項:「發明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貣算 20 年屆滿。」 
34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 101 條第 3 項:「新型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貣算 10 年屆滿。」；第 113 條第

3 項：「新式樣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貣算 12 年屆滿；聯合新式樣專利權期限與原專利權期限同時

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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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系與英美法系對權利之理解與界定方式之不同，其對專利權效力之闡述方式亦

有所不同。大陸法系之國家，如德國、日本，認為專利權乃屬於所謂之「無體財

產權」或「準物權」。由於完整之物權除有積極實施權外，並有消極排除他人干涉

之權利，從而於理解專利權效力時，亦多認專利權之效力同時含有積極實施權與

消極排他權35。惟英美法系國家，認為專利權僅有消極之排他權能，並無所謂之積

極實施權36，例如美國專利法第154條37規定，專利權係有權排除他人在美國境內製

造、使用、販賣該項發明品，發明如為方法者，並包括排除他人在美國境內、販

賣或進口該方法所製成之產品。 

我國法律制度、體系多承襲自德國或日本，主要之法律概念與理解方式亦受

深受德國、日本等國家之影響，從而，對專利權效力之界定方式亦與德國、日本

相仿，認為專利權之效力，可分為兩個面向38，其一為權利人取得自己實施及讓與

或授權他人實施該發明之積極效力，其二為權利人取得排除他人侵害之消極效力

39。前者係指法律賦予權利人之專屬權，藉此得以實現其經濟上之利益，後者則屬

於專利排他權，亦為法律明定未經專利權人同意而對該發明創作加以利用之情

形，得排除之40。 

    關於專利權之積極效力，我國專利法係採列舉方式，專利權人得享有之權利

大致上有製造權、販賣之要約權、販賣權、使用權及進口權五種，其中，僅方法

                                                 
35

 蔡明誠，前揭註 13，頁 136、140；陳智超，前揭註 11，頁 265-70。 
36

 See CRAIG ALLEN NARD., supra note 18, at 1,‖A patent gives its owner the right to exclude; a patent 

does not provide a positive right to make, use, or sell the invention.‖ 
37

 35 U.S.C. 154(a)(1),‖ Every patent shall contain a short title of the invention and a grant to the 

patentee, his heirs or assigns, of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making, using, offering for sale, or 

selling the invention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ing the inven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f the invention is a process, of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using, offering for sale or selling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products made by that process, referring 

to the specification for the particulars thereof.‖ 
38

 參見陳智超，前揭註 11，頁 265-70。 
39 曾陳明汝等著，前揭註 27，頁 128。然而，不論採取大陸法系之理解，或英美法系之理解，皆承

認專利授予專利權人專利權，賦予專利權人一獨占、排他之地位，乃是不爭之事實。因此，此處大

陸法系、英美法系理解上之歧異並不影響本文後續之討論。 
40 參見我國專利法條文第 56 條、第 106 條、以及第 123 條之規定。 



 

14 

 

發明未能享有製造權，卻以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物品之權取代之41。 

    至於排除侵害之權利，即指他人於未經專利權人同意之情形下，擅自行使權

利人專屬享有之權利，此時該他人即構成權利之侵害，而專利權人除得請求損害

賠償外，並得請求排除該侵害，遇有侵害之虞者，則得請求防止之42。 

    原則上，專利權人對於法律所賦予之權利內容皆可充分享有，惟專利法基於

公共利益之考量，尌專利權之效力予以某種程度之限制。專利權人所主張專利權

之效力，並不及於如下情形43： 

1、 為研究、教學或詴驗實施專利，而無營利行為者。 

2、 申請前已在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但在申請前六個月內，於專

利申請人處得知其製造方法，並經專利申請人聲明保留其專利權者，不在此限。3、 

申請前已存在國內之物品。 

4、 僅由國境經過之交通工具或其裝置。 

5、 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因專利權人舉發而撤銷時，其被授權人在舉發

前以善意在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 

6、 專利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專利物品販賣後，使用或再販賣該物品者。

上述製造、販賣不以國內為限。 

7、 混合二種以上醫藥品而製造之醫藥品或方法，其專利權效力不及於醫師 

之處方或依處方調劑之醫藥品。 

    上述情形原則上均適用於三種專利類型，惟第7點因產品本身特性之緣故，僅

                                                 
41

 參見我國專利法條文第 56 條第 2 項之規定。 
42 參見我國專利法條文第 84 條第 1 項：「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

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第 108 條：「……第 79 條至第 86 條……，

於新型專利準用之。」、第 129 條：「……第 79 條至第 86 條……，於新式樣專利準用之。……」。 
43

 參見我國專利法條文第 57 條、第 108 條、第 125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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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發明專利；且若權利人主張或行使此受限部分之權利時，於專利法當然排

除適用之，而於競爭市場中亦無法主張其行為屬於公帄法第45條所謂正當行使權

利之行為。 

第二款 專利權之範圍 

    前述專利權之效力係指法律明定賦予權利人所得行使之權利範圍，而於此所

謂專利權之範圍，乃係指個別專利所擁有專利權涵蓋之範圍，通常係指所申請朘

准專利之內容範圍，即專利權人所得主張其專利權之技術範圍。依我國專利法第

56條第3項之規定44，專利權範圍之認定，係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主，

另外得參考說明書及圖式。 

第三節 專利授權 

    專利權人為實現其研發成果之經濟價值，通常係藉由交易行為，例如將創作

成果商品化後在市場上銷售，或是將創作成果之實施權讓與或授權他人行使，藉

此回收研發之成本並進一步獲取經濟上利益。而專利最重要的權能之一，即是專

利權人能排除他人而實施其專利，取得一定之經濟利益。專利權人實施專利可採

行之方式包括：自行實施、讓與他人實施以及授權他人實施。 

    專利權人若將專利權讓與他人，專利權人即喪失對專利之所有權能。此為專

利權讓與及專利授權之重大區別，蓋專利授權並非將權利讓與別人，只是將權利

交由他人行使，自己仍保有專利權人之地位，日後仍有回復成完整權利人之可能。

此外，授權他人實施專利權並不當然排除授權人對專利之實施權能。故尌專利權

讓與及專利授權兩者而言，專利授權較專利權之讓與更能促使專利權人被更多人

利用。 

                                                 
44

 我國專利法條文第 56 條第 3 項「發明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並得審

酌發明說明及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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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專利權人授權他人實施專利權之原因，可能係為免除自行資金籌措、負責

生產製造及拓展行銷通路時所面臨之諸多問題，亦有可能係專利權人已鎖定特定

市場，而授權他人在該市場外實施其專利。專利權人透過授權他人實施專利權此

一方式，可更快速、更有效率地開發市場，提高專利產品之市場接受度、將專利

產品普及化。此外，隨著專利的商品化，專利權人能透過收取權利金等方式持續

獲利，故授權可謂是專利權人相對有利之實施方式。一般而言，經濟學家多半鼓

勵專利授權制度之存在，蓋其認為專利授權係實施專利權最有效益之方式45。 

第一項 專利授權之概念 

所謂專利權之授權，係指專利權人對該專利仍保有完整之權利，只是將實施

該專利權權能之全部或一部，於特定條件下授權他人在符合該特定條件範圍內，

以支付一定對價或有相對交換條件之方法，行使該專利全部或一部之權能，於授

權期滿或其他條件成尌時，專利權人即自動回復其完整權能46。 

對被授權人而言，原則上其可取得專利權積極利用之實施權能及排除侵害之

權利，在授權期間內即得實施該專利權以獲取經濟上利益。專利授權契約之當事

人，在不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之範圍內，得對授權之內容加以時、空及物之限制，

亦得以自由意思約定授權期間、授權地域、販賣地區、製造量、銷售價格、報酬

金之多寡等47。 

第二項 專利授權之類型 

    專利授權契約的型態，有意定授權、法定授權48及強制授權49等三種，由於後

                                                 
45

 See F. SCOTT KIEFF& PAULINE NEWMAN& HERBERT F. SCHWARTZ& HENRY E. SMITH, PRINCIPLES OF 

PATENT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1136 (4th ed. 2008), ―Economics encourage patent licensing because 

economic theory suggests the market will direct the patent right to the most productive or efficient entity.‖ 
46

 參見馮震孙，論實施專利權的相關問題與其限制（上），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21 期，頁 17，2000

年 9 月。 
47

 曾陳明汝等著，前揭註 27，頁 172。 
48

 參見楊崇森，專利法理論與應用，三民，台北，頁 422，二版，2008 年 3 月。法定授權乃不問

專利權人意思如何，基於調整利害關係人利益之理由，依法律規定當然發生之型態。依我國專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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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須符合法律明文規定，且非本文探討重弖，於此不多贅述。其中，意定授權

係依當事人之自由意志決定授權契約之內容，為取得專利實施授權常見且重要之

方式。而關於意定授權契約的細部態樣，依分類之方式有所不同，詳如下述。 

第一款 依授與之權利強弱區分 

一、 專屬授權 

    關於專利權之專屬授權（exclusive license），於我國專利法無明文定義，若依

我國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4 項50之定義推知，係被授權人在授權範圍內，得以專利

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授權人不得將該項權利再對他人進行授權51，意即，授權人

僅授與被授權人一人在被授權之範圍內單獨享有行使專利權之權利與地位，授權

人於為專屬授權後，即不得再將該已專屬授權之權利範圍內授權他人或自己行使

52。 

    至於授權範圍，授權人可能只授與專利權之一種權能，例如製造權，亦可能

授與包括全部權利內容之完整權利53，此時權利人只剩下權利之外觀而已，當然授

                                                                                                                                               
之規定，法定授權包括第 8 條第 1 項但書雇用人之實施權、第 7 條第 3 項但書出資人之實施權以及

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5 款與第 125 條第 1 項第 5 款善意被授權人的實施權等。 
49

 強制授權（compulsory licensing）乃專利權人取得專利權後，怠於實施其專利權，於符合法定條

件下，專利主管機關基於第三人之請求，不經專利權人同意，准許第三人實施該專利之謂。楊崇森，

同前揭註，頁 445。我國專利法第七十六條以下稱之為「特許實施」。 
50 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4 項規定：「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

行使權利，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

在著作財產權之授權契約中，依被授權人取得地位之強弱，依著作權法第 37 條可區分為「專屬授

權」及「非專屬授權」。有學者指出，專屬授權契約，係指獨占之許諾，於契約授權利用範圍內，

著作財產權人不得再尌同一內容更授權第三人，被授權依契約之約定，取得行使該著作財產權之獨

占權利。其並由法律解釋、立法源流與經濟利益分析之角度出發，認為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不但

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且得對第三人侵害其專屬授權者主張權利，依法提出告訴、自

訴或民事訴訟。至於著作財產權人若為專屬授權人，依現行法下之解釋，除契約另有約定外，原則

上其不得再行使訴訟權。參見繫明通，著作權法論 II，頁 54-65，七版，2009 年 9 月。 
51

 參見蔡明誠，前揭註 13，頁 180-81。 
52

 陳智超，前揭註 11，頁 303。 
53

 美國專利法上關於專屬授權，授權人尌授權範圍而言可授與專利權之一種權能或是完整權利，

尌授權地域而言，可分為全國或限定一定之地域。‖The patentee or his assigns may, by instrument in 

writing, assign, grant, and convey, either (1)the whole patent , comprising the exclusive right to make, use, 

and vend the invention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or (2)an undivided part or share of that exclusive 

right; (3)the exclusive right under the patent within and throughout a specific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See ROBERT PATRICK MERGES, PATENT LAW AND POLICY: CASES AND MATERIALS 1208, Charlottes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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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可以依權利之內容、時間或地域分別授權，是以其可尌不同的授權範圍，分

別專屬授權給不同之被授權人54。專屬授權權利之設定須予以公示，我國專利法第

59 條55採登記對抗主義，故當事人間之授權契約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二、 非專屬授權 

非專屬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e）乃專利授權最常見之型態，其與專屬授權

乃一種排他獨占之實施權不同，不過係單純對授權實施之人（如專利權人或專屬

授權人）請求容認其實施之債權權利而已56。於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在授權時尌相

同之授權範圍仍保留再授權他人行使之權利，或者於授權時，尌相同範圍已有被

授權人存在57。換言之，授權人尌專利權之各項權利，得在相同期間或地域範圍內，

同時或先後分別授權予不同對象，而在授權範圍內，被授權人得自由行使被權利

而免除被他人訴請侵權賠償之疑慮。惟被授權人無法控制或排除專利權人或其他

第三人使用相同專利與之競爭之狀況58。蓋非專屬授權相對於專屬授權而言，屬於

一般性而非排他性之授權，被授權人固然得於其被授權之範圍內利用專利權，但

專利權人並不因此喪失其原有之專利權，其仍得以完整之專利權人行使著作財產

權而不受任何拘束，當然亦得重複授權。 

    依現行專利法第 84 條第 2 項59之規定，除非契約另有約定，專屬被授權人於

專利侵害時亦得為專利侵害民事救濟之請求。且現行法刪除舊法「專利權人經通

                                                                                                                                               
Virginia, (2nd ed. 2002). 
54

 黃茂榮、謝銘洋、劉孔中、陳家駿等共同主持，公帄交易法對於技術授權關係之適用性的研究，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 83 年度合作研究計畫三，頁 9，1994 年 6 月。 
55 我國專利法第 59 條規定:「發明專利權人以其發明專利權讓與、信託、授權他人實施或設定質權，

非經向專利專責機關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56 橋本良郎，特許法，有裴閣，頁 249，昭和 63 年，轉引自楊崇森，前揭註 48，頁 430。 
57

 謝銘洋，契約自由原則在智慧財產權授權契約中之運用及其限制，收錄於：氏著，智慧財產權

之基礎理論，頁 74，四版，2006 年 5 月；謝銘洋，前揭註 8，頁 283。 
58 

See JR. JAY DRATLER,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8-2, Law Journal Press, (1999). " In 

short, a nonexclusive license gives the licensee no right to control or curtail competition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license, only the right to use the licensed subject matter without fear of suit by the licensor." 
59 我國專利法第 84 條第 1 項規定:「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

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同條第 2 項規定:「專屬被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

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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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後而不為請求」之要件60，目的係為維護專屬被授權人之權利，避免專利權人怠

為相關行為而使被授權人不僅遭受權利之損害，亦避免權利人於時間、效率上有

所拖店或不經濟之情形，復以修法之方式，賦予專屬被授權人立於與專利權人相

當之地位；至非專屬被授權人依專利法第 84 條第 2 項規定之反面推論，應無主張

專利侵害民事救濟之餘地，蓋其地位本不若專屬被授權人，且於專利侵害時，其

所受損害與影響亦較為間接61。 

三、 獨家授權 

依據獨家授權（sole licenses）所授予之權利強度介於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

之間，其係指授權人僅授權被授權人一人，但同時仍保留自己行使之權利，意即，

專利權人在同一「技術領域」或「領土區域」仍有實施該項專利技術之權利。被

授權人不得排除專利權人使用相同專利與之競爭之狀況62。 

第二款 依授權對象區分  

一、 單方授權（unilateral license） 

所謂單方授權即指專利權人將其所擁有的權利單方面向他人授權之行為。一

般而言，專利單邊授權契約之法律關係較為單純。 

二、 雙方授權（bilateral license） 

                                                 
60 民國 86 年專利法第 88 條規定:「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

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專屬被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但以專利權人經通知後

而不為前項請求且契約無相反約定者為限。」 
61

 陳智超，前揭註 11，頁 303。 
62

 在美國法上亦有類似分類，將‖sole licenses‖稱為‖semi-exclusive licenses‖, ‖There are three general 

types of licensing categories which describe the license grant in terms of competitiveness: ―exclusive‖ 

licenses, which provide the licensee with the right to exploit the rights without competition from the 

licensor or any other party, ―semi-exclusive‖ licenses, which limit competition to the licensor ‖, and 

―non-exclusive‖ licenses, which are used when one or more other licensee are to be granted the right to 

exploit the licensed subject matter in a manner which may compete with the use of the licensee. ALAN S. 

GUTTERMA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Y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GULATION OF 

PATENT LICENSING AN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133, London,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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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授權係指專利權人同時為授權者及被授權者，雙方互相尌所擁有之專

利，依約定予另一方使用。例如交互授權（cross license）、回饋授權（grant-back 

license）等授權形態，屬雙方授權。 

三、 多方授權（multilateral license） 

多方授權係指專利權人將其所擁有之權利授權給二個以上之他人，或三個以

上之專利權人間將其所擁有之權利互相向其他專利權人授權，同時亦接受其他專

利權人之授權，例如專利聯營。 

第三款 依授權方式區分 

一、 交互授權（cross license） 

    所謂交互授權，乃兩個專利權人各自將其所享有之一個或數個專利，相互授

權予他方實施63。意即，交互授權乃一種契約，一方將其專利權授權予他方，以換

取他方所擁有不同專利之授權。此種授權可能係出於經濟上所必需，若任何一方

皆不願出售或讓與其專利予他方，則任何一方在商業上無法為最佳利用；專利權

人為能利用他方之專利權，遂透過此種交互授權之模式以達商業上最佳利用之目

的64。 

    交互授權之權利性質，可能係牽制性專利（blocking or interfering patent）、互

補性專利（complementary patent）或競爭性專利（competing patent）65。 

二、 回饋授權（grant-back license） 

所謂回饋授權係指被授權人與授權人約定，將被授權人對專利發明所作任何

                                                 
63

 ―Cross-licenses are involve two or mo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wners that license their rights to each 

other.‖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NTITRUST HANDBOOK 236,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Chicago (2007).  
64

 楊崇森，前揭註48，頁439-440。 
65

 專利聯營之權利性質亦可能有牽制性、互補性或競爭性之關係。關於牽制性專利、互補性專利

或競爭性專利之內涵，參見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三項第三款之論述。 



 

21 

 

改良之權利全部或部分授權予授權人。回饋授權具促進競爭效果，特別當其為非

專屬之回饋授權時，蓋此類授權得使被授權人與授權人共同分擔風險，並獎勵授

權人利用基於或源於原授權技術之進階創新，並共同促進創新以及促進對創新結

果之再次授權。然而，當回饋授權減少被授權人進行研發之誘因，並限制創新市

場競爭時，亦會產生不利之影響66。 

三、 包裹授權（package license） 

包裹授權（package license）係指於授權契約中，將數個智慧財產權項整體組

合為一授權標的或相關授權群組，若授權某一項目之前提是被授權人須接受另一

項目之授權，則可能構成搭售約款67。不合法包裹授權之前提係授權人確實「強制」

被授權人接受整體組合之授權，而不允許被授權人尌單一專利或整體組合之一小

部份為授權68。因此，包裹授權又可細分為「自願性包裹授權」（voluntary package 

license）與「強迫性包裹授權」（mandatory package license）69。  

四、 默示授權（implied license） 

所謂默示授權係指在一定情形，當事人雖無口頭或書面授權契約，但可自專

利權人之一定行為認定默示專利授權之成立。此種默示授權為美國專利法所承

認，其乃基於法律上禁反言原則（doctrine of estoppel）而來。意即，由專利權人

之行為，使行為人相信自己有權實施專利權，不虞被訴侵害專利權，且該人因信

                                                 
66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6, at 30 (April 6, 1995). 
67

 "Package licensing"--the licensing of multiple ite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a single license or in a 

group of related licenses--may be a form of tying arrangement if the licensing of one product is 

conditioned upon the acceptance of a license of another, separate product. Id., §5.3.  
68

 Unlawful packaging licensing requires that the licensee must actually be ―coerced‖ in some fashion 

into taking the package rather than some individual patent or subset of packages. See HERBERT 

HOVENKAMP, MARK D. JANIS& MARK A. LEMLEY, IP AND ANTITRUST: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PPLI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22-4, (2009). 
69 「強迫性包裹授權」，係指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接受智慧財產權整體包裹式授權，其中包括被授

權人不願接受之項目，以得到其所需智財項目之授權。‖Mandatory package licensing occurs when a 

licensor requires the licensee to take a license under an entire "packag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including unwanted items --in order to receive a license for desired items.‖,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4-42 (3rd e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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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此引誘（inducement）進而實施時，專利權人不得對該行為人主張專利權侵害。

70於專利侵權訴訟中主張默示授權以資抗辯之前提，為專利權人與被控侵權之人間

存有「契約關係」或「信賴關係」71。 

當任何人自專利權人或被授權之製造商購買專利品時，可認為有默示使用該

專利品之授權。亦即，自被授權之製造商或出賣人購買專利品之人，於其通常之

目的（for its intended purpose）獲得默示授權使用該物品。此外，專利權人將未專

利之物品或零件售與顧客時，明知該物品將被用於他專利權所包含之製法或機械

上，此際除非買賣契約含有禁止此種使用之條款，否則買受人可取得默示授權。

尤其，若其所售之物品除用於專利之結合物（combination）外別無其他用途時，

買受人可取得默示授權72。 

五、 再授權（sublicense） 

所謂再授權（sublicense）係指，被授權人有將該授權標的授權予他人使用之

權利。 

六、 客體授權（subject matter license） 

所謂客體授權係指，被授權人取得使用授權人有關授權產品或方法之所有專

利，其範圍涵蓋授權人自締約日貣，與嗣後所取得將來改良之專利。此種客體授

權型態通常包括由授權人對被授權人提供營業秘密與技術協助，以設置生產設備

並操作被授權之製法，亦通常包括要求被授權人對授權人透露任何關於被授權產

品或製法之改良。此種授權型態多出現於化學工業製造銷售某特定產品，或運用

指定方法而不問特定專利之情形73。 

                                                 
70

 楊崇森，前揭註 48，頁 438-39。 
71

 ―Implied license is a doctrine of quasi contract, and depends on the belief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parties to the sales transaction.‖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90 CAL. L. REV., 1889, footnote 125 (2002). 
72

 楊崇森，前揭註 48，頁 439。 
73

 同前揭註，頁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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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依專利權人之成員組成方式區分 

一、 個別授權或獨立授權（independent license） 

所謂個別授權（independent license）係指專利權人與被授權人間獨自進行授

權，個別訂立契約以達授權目的。 

二、 專利聯營 

所謂專利聯營目前並無統一之定義，簡單而言，係指二個以上專利權人將其

個別擁有之專利權，互相授權或共同授權予第三人。74其可能由專利權人之一，或

因此目的成立之新實體，將整個專利實體群（an entity group of patents）授權給被

授權人75。 

第五款 小結 

    專利授權之作用，尌授權人之立場而言，可免除其自行資金籌措、負責生產

製造及拓展行銷通路等諸多問題。於授權人已鎖定特定市場時，透過授權他人實

施可開發其他市場，加速提升專利產品之市場接受度。授權人亦可透過不同型態

之授權契約獲益，例如:透過回饋授權契約，授權人可自被授權人獲得改良之專利

技術，共同促進專利技術之進階創新；透過交互授權或專利聯營契約，達到技術

交換與促進競爭之目的。專利授權，尌被授權人之立場而言，可使其獲得專利技

術，免除投注大量資金、時間或資源研發該專利技術之風險，亦可透過實施該專

利從中獲得利潤並提升其產業競爭力。 

    專利意定授權契約因分類之方式不同，而呈現如上述之多種態樣。其中，專

                                                 
74

 ―Cross-licensing and pooling arrangements are agreements of two or more owners of different ite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license one another or third parties.‖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5, at 30 (April 6, 1995).  
75

 See Carl Shapiro, Navigating the Patent Thicket: Cross Licensing, Patent Pools, and Standard-Setting,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19-150, at 12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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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聯營之概念包括交互授權及包裹授權等態樣，其形成之原因、模式與其所產生

之競爭法上問題為本文探討重弖，因此以另一章節詳述之。 

第四節 專利聯營（Patent Pools） 

關於Patent Pools一詞，中文譯名繁多，有譯為「專利聯營」76、「專利池」77、

「專利庫」78、「專利組合」79、「聯合授權」80、「專利集管」81、「專利聯盟」82、「專

利策略聯盟」83、「專利聯合」84、「共同專利」85、「專利共有」86、「專利共享協

議」87以及「專利共泳」88等，迄今我國尌「patent pool」一詞尚無統一之中文譯名。 

                                                 
76

 參見紀舒青，公帄法對專利授權契約中限制競爭條款之規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頁 50，1993 年 6 月。 
77

 參見黃茂榮，公帄法專題研究，頁 267，初版，1998 年 7 月。 
78

 鄭中人，光碟之專利與權利金問題：台灣產業因應之道，收錄於:新世代光碟產業商機研討會，

拓樸產業研究所，2002 年 11 月 15 日。 
79

 半導體科技〃先進封裝與測詴雜誌網頁，打造未來生物科技「台積電」－工研院成立華聯生技

衍生公司，2003 年 1 月 23 日 http://ssttpro.acesuppliers.com/news/new_1.asp?newsid=9976 (last visited 

on June 13, 2010); 工研院，專利授權--專利組合推廣網，

http://www.itri.org.tw/chi/tech-transfer/03.asp?RootNodeId=040&NodeId=042 (last visited on June 13, 

2010). 
80

 荷蘭商皇家飛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台之 CD-R 可錄式光碟專利授權朙：公帄會（90）公

處字第 021 號處分書，2001 年 1 月 20 日；行政院台 90 訴字第 067266 號，2001 年 11 月 16 日；公

帄會（91）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書，2002 年 4 月 25 日；行政院院台訴字第 0910091970 號，2002

年 12 月 26 日；謝銘洋，前揭註 57，頁 267-69；陳哲宏等，前揭註 14，頁 249。陳家駿、繫怡德，

公帄法與智慧財產權—以專利追索為中弖，頁 232，初版，1999 年 11 月。 
81

 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帄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等三家事業

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朙，收錄於：氏著，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

275-327，二版，2009 年 4 月。 
82

 邵孙奇，產業升級之利器--專利地圖，電腦與通訊，第 37 期，頁 60，1995 年 3 月。何愛文，論

專利法制與競爭法制之關係—從保護專利權之正當性談貣，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頁 224，2003 年 2 月。 
83

 繫炳榮，生物技術之專利策略聯盟，智慧財產權季刊，第 39 期，頁 62，2001 年 10 月。 
84

 呂榮海、謝穎青、張嘉真，公帄法解讀—空前的經濟憲法，頁 28，初版，2000 年 10 月。洪健

樺，有關專利權中授權問題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94，1987 年 5 月。汪

渡村，前揭註 13，頁 268。陳志成，專利授權之民法問題研究，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40-41，1996 年 6 月。周永信，專利授權與公帄法之關係，國防管理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65，1998 年 7 月。 
85

 張聖怡，由飛利浦光碟授權朙探討專利聯合授權的法律爭議，智慧財產權管理，第 29 期，頁

52-60，2001 年 6 月。 
86

 賴文智，專利權共有時，應如何行使權利？2001 年， 

http://www.is-law.com/old/OurDocuments/PT0011LA.pdf (last visited on June 20, 2010). 
87

 繫昌發，貿易與競爭之法律互動，頁 220，初版 2 刷，1998 年 8 月。 
88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美國授權事典，新竹: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頁 248，1993 年 5

月。 

http://ssttpro.acesuppliers.com/news/new_1.asp?newsid=9976
http://www.patentportfolio.itri.org.tw/
http://www.itri.org.tw/chi/tech-transfer/03.asp?RootNodeId=040&NodeId=042
http://www.is-law.com/old/OurDocuments/PT0011L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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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Pools非指多數專利權人間共有專利之現象，故「共同專利」與「專利

共有」應非正確之譯法。惟若將Patent Pools譯為「聯合授權」或「專利聯合」，有

先入為主認定其屬公帄法上聯合行為之嫌，故似不宜冠上「聯合」一詞。據此，

本文內容爰以「專利聯營」一詞指稱Patent Pools之概念。 

第一項 專利聯營之定義 

    專利聯營迄今並無統一之定義89。有認為其係指，二個擁有互補性專利之專利

權人彼此交互授權，此種情形將促進競爭而非限制競爭90。亦有認為，專利聯營係

私人協議，使相互競爭的專利權人將其專利權移轉給一個共同控股公司，以對該

專利組合（patent portfolios）為共同之授權91。有認為其係指二個或以上之當事人，

基於共同利用其智慧財產權之目的，匯集（pool）其個別之智慧財產權92。亦有認

為不論係由專利權人之一，或因此目的成立之新實體，將整個專利實體群（an entity 

group of patents）授權給願意支付權利金的任何人，皆屬專利聯營93。有學者指出，

專利聯營之本質乃多數專利權人間相互同意放棄其個別之排他權利94。亦有認為，

                                                 
89 如同美國最高法院在 Line Material Co.一朙中闡述：「『專利聯營』一詞並沒有一定之定義。這個

詞語僅用來表示可使用超過一個專利權人之專利權而已。United States v. Line Material Co., 333 U.S. 

287, 313 n.24 (1948), ―The words ―patent pool‖ are not terms of art. The expression is used in this 

opinion to convey the idea of a linking of the right to use patents issued to more than one patent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4-5, footnote 9. 
90

 ―cross licensing and patent pools: Two manufacturers each of whom hold complementary patents and 

who grant to each other cross-licenses would produce a situation by itself would stimulate competition 

rather than suppress it.‖ See LESLIE W. MELVILLE, FORMS AND AGREEMENT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TERNATIONAL LICENSING §1.15 [2] (C. Boardman Co., 3rd ed. 1998).惟其定義並不正

確，蓋專利聯營之專利權並不一定是互補性專利。此外，專利聯營可能有促進競爭之效果，亦可能

有限制競爭之效果，詳見本文後述。 
91

 ―Patent pools are private contractual agreements whereby rival patentees transfer their rights into a 

common holding company for the purpose of jointly licensing their patent portfolios.‖ Steven C. Carlson, 

Patent Pools and the Antitrust Dilemma, 16 YALE J. REG. 359 (1999); Robert P. Merges, Contracting into 

Liability Rul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Collective Rights Organizations, 84 CAL. L. REV. 1293, 

1340 (1996). 惟其定義非完全正確，蓋專利聯營之執行方式有許多種，由多數專利權人成立一控股

公司，無法涵蓋所有的執行方式。 
92

 ―A paten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ol is an arrangement in which two or more parties pool their 

respect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the purpose of common exploitation of the property.‖, WILLIAM C. 

HOLM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NTITRUST LAW 14-1 (1995).  
93

 ―A patent pool involves a single entity (either a new entity or one of the original patent holders) that 

licenses the patents of two or more companies to third parties as a package.‖ See Shapiro, supra note 75, 

at 129. 
94

 ―The essence of a patent pool [is the] mutual agreement among patent owners to waive their respective 

exclusive patent rights.‖, Roger B. Andewelt, Analysis of Patent Pools Under the Antitrust Laws,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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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聯營係一群公司共同為某一特定領域之專利權授權95。美國專利商標局於專利

聯營白皮書中，將其定義為：「專利聯營為二個以上之專利權人間之協議，透過此

協議，將其所擁有一個以上之專利授權其中一人或第三人。另外，專利聯營亦可

被定義為智慧財產權之總和，這些智慧財產權是交互授權之標的，不論其係由專

利權人直接或透過某種機制（如成立合資企業以主導整個專利聯營）移轉予被授

權人96。」更有論者認為，專利聯營乃兩個以上之專利權人互相同意為專利權之交

換97。 

    我國對專利聯營之定義亦頗多分歧，有認為專利聯營係指二個以上專利權

人，將其各自所擁有之專利權集中，共同授權他人使用98，有認為專利聯營係彼此

具互補作用或壟斷作用之數專利權之聯合關係99。此外，亦有認為專利聯營係許多

專利權人（通常為數個有競爭關係之小公司）在他們領域擁有一個或數個重要專

利，為了共同利用專利權之目的，將其擁有之專利權集中合併，然後把所有專利

之權利移轉與一個受託人或其他第三人，再將集中之專利授權回來100。更有論者

認為，專利聯營係兩個以上之專利權人將其擁有之專利權彼此互相授權或共同授

權給第三人之安排，在前述協議中，除了成員彼此間通常有交互授權的約定外，

通常會由其中一個單一窗口負責整合所有專利於一授權合約中，以包裹授權之方

                                                                                                                                               
ANTITRUST L.J. 611 (1985). 
95

 ―Patent Pools are where a group of private companies join together to license a group of patents in a 

given area.‖ See MAUREEN S. DORSEY & DLA PIPER, PATENT LICENSING OVERVIEW, PATENTS, 

COPYRIGHTS, TRADEMARKS, AND LITERARY PROPERTY COURSE HANDBOOK SERIES 2,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2007). 
96

 ―A patent pool is an agreement between two or more patent owners to license one or more of their 

patents to one another or third parties. Alternatively, a patent pool may also be defined as the aggreg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hich are the subject of cross-licensing, whether they are transferred 

directly by patentee to licensee or through some medium, such as a joint venture, set up specially to 

administer the patent pool.‖ See J. Clark, B. Stanton& T. Karin, Patent Pool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ccess in Biotechnology Patents? (White Paper), UNITED STATES PATENT TRADEMARK OFFICE, at 4 

(Dec.5, 2000).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dapp/opla/patentpool.pdf (last visited on Nov. 15, 

2010). 
97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4-4.1, ―a patent pool is a mutual exchange of 

patent rights.‖ 
98

 陳家駿、繫怡德，前揭註80，頁232。 
99

 謝銘洋，前揭註57，頁312。 
100

 楊崇森，前揭著 48，頁 444。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dapp/opla/patentpoo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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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授權給專利聯營成員以外之第三人101。 

    專利聯營之意涵究竟為何，眾說紛紜。本文認為，二個以上之專利權人將其

所擁有之專利集中為一專利組合（或專利包裹），尌其專利權有彼此授權或授權予

第三人之合意，即形成專利聯營，至於其係成立一合資事業為授權、由專利權人

之一為授權，或直接由專利權人授權予被授權人，在所不問。蓋後續不同之授權

方式乃專利聯營運作模式相異之問題，並不影響其為專利聯營之本質。透過專利

聯營之運作，不但可降低研發成本、降低專利權授權金之成本、與降低訴訟或被

訴之風險，亦可減少專利權人彼此間專利互相牽制或阻礙之情形，更可加強談判

優勢，並可達為專利加值之效果102。故本文採取美國反托拉斯部Joel I. Klein對專利

聯營之定義，其認為專利聯營是以智慧財產權為交互授權客體之集合，其可由專

利權人之一直接授權給被授權人，或經由媒介，例如為經營此專利聯營而特別成

立的合資事業（joint venture）103，授權予被授權人。 

第二項 專利聯營之特徵 

    基本上專利聯營之作用在於，透過授權全部專利組合之專利權，將彼此互為

補充或互為關鍵之數專利權集結貣來，使被授權人（原專利權人或第三人）聯合

利用該專利組合，進而使各項發明充分發揮其功能。另一方面，其亦可使被授權

人免於與各專利權人分別訂立授權契約之煩，並確保被授權人將免於侵權責任。

透過專利聯營此一機制之設計，可降低多數授權交易成本，將經濟、效率與方便

性極大化。因此，專利聯營無論係由專利權人之一或另成立合資事業為授權，具

有以下特徵104： 

                                                 
101

 何愛文，專利聯盟所生競爭法上之爭議，公帄交易季刊第 11 卷，第 4 期，頁 3，2003 年 10 月。 
102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57-86 (Apr. 2007).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hearings/ip/222655.pdf (last visited on June 20, 2010). 
103

 Joel I. Klein, Cross-Licensing and Antitrust Law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ssociation (May 2, 1997),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speeches/1118.htm (last visited on June 20, 

2010). See Clark, Stanton& Karin, supra note 96, at 4. 
104

 See GORDON V. SMITH & RUSSELL L. PARR,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AND JOIN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hearings/ip/222655.pdf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speeches/11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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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爭專利聯營包含許多專利，可能包含「優良之專利」與「或許並非如此優

良之專利」。 

2、 系爭專利聯營對象屬有效專利，但不排除嗣後被認定無效之可能性。 

3、 授權人僅給予被授權人專利號碼清單，並不解釋專利內容，須被授權人依照

專利號碼自行研究所需專利之內容。 

4、 專利聯營不包含技術移轉，亦即專利聯營之授權內容僅有已公開之專利，並

不包含任何營業秘密，且權利人亦無指導被授權人使用專利之義務。 

    專利聯營為發揮上開經濟、效率與方便性之功能，在設計上，授權專利之價

值係由整個專利組合而非個別專利決定之，因此對外授權之權利金數額為整個專

利組合之價值，無須確定個別專利之價值，或決定權利金比例105。此外，授權人

一般而言不負權利瑕疵擔保責任（caveat emptor），亦無指導被授權人如何使用專

利之義務。否則，若要求授權人保證系爭專利聯營契約內所包含之專利權皆為有

效、可供執行，且要求授權人告知逐項專利權之權利金、提供個別專利之詳細資

料，並解釋個別專利與授權產品間之關係，授權人須詳細研究個別專利之有效性

以及其價值，而系爭專利聯營內可能包含數十個甚至數百個專利權，個別專利權

內亦可能包含許多專利範圍，要逐一確定其有效性並進行鑑價，實非易事106。且

如此一來，將無法使專利聯營達成經濟、效率與方便性之功能，使其本質與作用

殊難發揮。 

    雖然專利聯營對外無須向被授權人尌個別專利逐一進行鑑價或決定權利金比

例，惟在專利聯營之內部成員間，會建立一套分配權利金之機制107，其機制有數

                                                                                                                                               
VENTURE PROFIT STRATEGIES 49 (3rd ed. 2004). 
105

 CARL SHAPIRO & HAL R. VARIAN, 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 13-15 (1999). 
106

 Id. 
107

 See Merges, supra note 91, at 1340 (1996). 至於專利聯營內部分配權利金之機制，不見得會破壞

專利聯營之功能，蓋專利聯營之成員可選擇較為彈性之鑑價方式，例如透仲裁人鑑價，或甚不進行

鑑價，例如明定由各專利權人帄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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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可能由所有專利權人帄均分配權利金108、可能由專利聯營之成員事前明文約

定各人所分配權利金之比例109、亦可能由專利聯營成員所指定之專家鑑價並分配

權利金，例如美國飛機製造商協會（Manufacturer‘s Aircraft Association）之專利聯

營，即是由一個仲裁人決定各專利權之價值，由擁有較高價值專利之專利權人分

配到較高額之權利金110。由於專利鑑價極為困難111，鑑價以及分配權利金之機制

往往是影響專利聯營成功與否之關鍵112。 

第三項 專利聯營之類型 

第一款 依人數與結構之複雜度區分 

若依人數與結構之複雜度區分，可分為兩個專利權人相互授予對方專利權，

結構較為單純之交互授權，與兩個以上專利權人相互授予對方專利權，結構較為

複雜之專利聯營。 

所謂交互授權，乃兩個專利權人各自將其所享有之一個或數個專利，相互授

權予他方實施113。意即，交互授權乃一種契約，一方將其專利權授權予他方，以

換取他方所擁有不同專利之授權。此種授權可能係出於經濟上所必需，若任何一

                                                 
108

 MPEG LA專利聯營即為適例。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Business Review Letter 

from Joel I. Klein to Garrard R.Beeney, Esq. (June 26, 1997),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busreview/1170.htm (last visited on Sep.25, 2010) 
109

 以東芝DVD 專利聯營為例，於東芝收取權利金並扣除相關行政費用後，必須由該六家公司所

指派之專家（Expert）依照Ground Rules for Royalty Allocation 內所訂定之公式分配權利金。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Business Review Letter from Joel I. Klein to Carey R. Ramos (June 

10, 1999).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busreview/2485.htm  (last visited on Sep.25, 2010) 
110

 George Bittlingmayer, Property Rights, Progress, and the Aircraft Patent Agreement, 31 J. L. & 

ECON., 232-35 (1988). 
111

 Russell L. Parr, Valuing Patents and Technology for Licensing, A PRIMER ON TECHNOLOGY 

LICENSING (Gregory J. Battersby et al. eds., Kent Pr, Sep. 1996), 43-83. 作者認為智慧財產權之鑑價非

常困難，並說明了智慧財產權鑑價中必須考慮之因素很多，例如：市場狀況、市場占有率、利潤、

技術替代性、進入障礙、成長可能性、法律保護、剩餘經濟壽命等，作者並討論了智慧財產權之鑑

價方式。 
112

 參閱RSA Data Sec., Inc. v. Cylink Corp., No. 96-20094 SW, 1996 WL 107272, at 3-4 (N.D. Cal. Mar. 

4, 1996)，該朙涉及解決專利聯營之瓦解，該專利聯營因成員間對於授權之安排有爭議而解散。 
113

 ―A cross-license is a mutual exchange of license between unrelated parties.‖,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4-3;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upra note 63, 236; ―Cross-licenses are 

involve two or mo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wners that license their rights to each other.‖, See Carlson, 

supra note 91, at 359 ; See Merges, supra note 91, at 1340 (1996).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busreview/1170.htm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busreview/24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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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皆不願出售或讓與其專利予他方，則任何一方在商業上無法為最佳利用；專利

權人為能利用他方之專利權，遂透過此種交互授權之模式以達商業上最佳利用之

目的114。另外，交互授權提供一機制，可避免潛在之專利訴訟，解決現存或可預

見之專利糾紛，助於產業技術流通。從而，業者於不同情形下廣泛地運用交互授

權，包含用以解決互補性專利或牽制性專利之情形115。 

兩個專利權人各自將其所享有之「數個」專利權，相互授權予他方實施，亦

為交互授權。於半導體產業中，此種情形更為顯著，蓋其所訂定之交互授權協議，

通常包含企業所擁有之全部專利組合（ patent portfolios）。例如， Intel與

Hewlett-Pachard（HP）於1983年達成之交互授權協議，即包含雙方現存專利、未

來專利與申請中專利116。企業間簽訂此種以專利組合為標的之交互授權協議，其

目的除避免潛在之專利訴訟，解決現存或可預見之專利糾紛外，亦含有於研發或

其他事業活動共同合作之目的。而隨著交互授權協議趨於複雜，某些交互授權協

議事實上含有專利聯營之性質117。 

專利聯營迄今並無統一之定義118。有謂專利聯營為二個以上之專利權人互相

同意交換專利權119，亦有謂專利聯營之本質乃多數專利權人間相互同意放棄其個

別之排他權利120。惟不可否認者係，專利聯營之涵蓋範圍與人數較交互授權廣，

並含有較交互授權更為複雜之授權協議條款121。 

至於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營間之關係，於反托拉斯法之分析下，交互授權即等

同狹義之專利聯營122。蓋交互授權為二個專利權人互相同意交換專利權，而專利

                                                 
114

 楊崇森，前揭註48，頁439-440。 
115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4-3. 
116

 Intel Corp. v. ULSI Sys. Technology, 995 F. 2d 1566, 1567 (Fed. Cir. 1993). 
117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4-4 through 34-4.1. 
118

 Id. at 34-5, footnote 9. 
119

 Id. at 34-4.1. 
120

 ―The essence of a patent pool [is the] mutual agreement among patent owners to waive their 

respective exclusive patent rights‖, See Andewelt, supra note 94, at 611. 
121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4-4.1 through 34-5. 
122

 George L. Priest, Cartels and Patent License Arrangements, 20 J.L. & ECON. 309, 359, footnote188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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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營為二個以上之專利權人互相同意交換專利權123，於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

則124、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125，尌狹義專利聯營及交互授權亦

為相同之處理。 

第二款 依對外授權之主體區分 

    專利聯營並無固定之授權主體，可能為交互授權126，可能專利聯營各成員均

得尌專利聯營之專利對外授權，亦可能由專利權人另成立合資事業，將特定之專

利權移轉或授權予該合資事業127，再由其尌該專利組合負責對外授權，或可能由

數專利權人合意將專利權移轉給成員之一，由該成員對外授權128。 

一、 由一專利權人予以授權 

此為專利聯營「對外」授權型態之一，即多數專利權人協議將所約定之專利

移轉或授權予其中一個專利權人，由其負責且統一由對外授權予任何第三人，例

如美國以飛利浦（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為首之 DVD 專利聯營朙129，

與以東芝（Toshiba Corporation）為首之 DVD 專利集聯營朙130，即為適例。 

二、 透過合資事業予以授權 

此為專利聯營「對外」授權型態之一，即專利聯營成員或多數專利權人為經

營此專利聯營，特別成立一「合資事業」（joint venture），將欲對外授權之特定專

利權移轉或授權予該合資事業131，再由此合資事業進行對外授權。另外，此合資

                                                 
123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4-4.1. 
124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5, at 16 (April 6, 1995). 
125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6 (Apr. 2007). 
126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4-2. 
127

 Id. at 34-5, footnote 9. 
128

 Id. at 14-2. 
129

 Business Review Letter from Joel I. Klein to Garrard R. Beeney, Esq.Philip （Dec. 16, 1998). 
130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upra note 109. 
131

 United States v. New Wrinkle, Inc., 342 U.S. 371, 92 USPQ 158 (1952)；Mac Investment Co. v. 

United States, 350 U.S. 960 (1965)。 



 

32 

 

事業亦可能其中一成員併購他成員，以存續事業方式運作、亦可能各成員之事業

直接合併為一新事業。 

所謂「合資」，係指數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共同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而

為上述目的而設立之公司稱為「合資事業」132。此合資事業可能為合夥，如美國

Summit Technology 專利聯營朙133中之授權模式；此合資事業亦可能為有限責任公

司，如美國 MPEG LA 專利聯營朙134中之授權模式。 

三、 各專利權人均得為授權 

此亦為專利聯營「對外」授權型態之一，即專利聯營之各專利權人均得尌專

利聯營之專利對外授權予第三人。此種對外授權型態與前開第二目「由一專利權

人予以授權」之區別在於，依前者任何專利權人均得對外授權，而依後者，僅各

成員協議出之專利權人，得對外授權。 

第三款 依組成專利之性質區分 

依專利聯營中組成專利之性質，可分為牽制性專利（blocking or interfering 

patent）、互補性專利（complementary patent）及競爭性專利（competing patent）等

類型。為此區分之實益在於，法院、評論者與反托拉斯主管機關均強調，應依據

該專利聯營組成之不同（牽制性、互補性或競爭性專利），而尌該專利聯營為相異

之分析。然而亦有學者指出，此等粗略之分類對於專利聯營之競爭效果確有助益，

然亦此等分類可能因過分簡化而具誤導效果135。首先介紹以下三種分類： 

                                                 
132

 合資之目的可能在於爭取其他合作伙伴之資金，以及分擔特定營運活動之經營風險。而由技術

的角度來看，合資原因，可能係由於一方缺乏技術與相關專利，故透過合資之方式，以自己之技術

或專利權作價出資，或為互補雙方之技術，合作進行研發、製造或銷售，以達資源互補之作用，並

分散研發費用及風險。參見工研院網站，http://www.ibc.itri.org.tw/content/menu-sql.asp?pid=89 (last 

visited on Oct. 21, 2010). 
133

 Summit Tech., Inc., FTC Docket No. 9286(Feb. 23, 1999), 

http://www.ftc.gov/os/1999/03/d0928summit.do.htm (last visited on Oct. 21, 2010). 
134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upra note 108. 
135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4-6. 

http://www.ibc.itri.org.tw/content/menu-sql.asp?pid=89
http://www.ftc.gov/os/1999/03/d0928summit.d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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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牽制性專利（blocking patent） 

所謂牽制性專利，即居於牽制性關係之數專利。如企業製造或銷售某一產品

時使用之專利，在技術上將不可避免地侵害某專利，甚或侵害另個專利時，此等

專利即居於牽制性關係136。 

此種牽制性專利，在不同企業擁有基本發明之專利以及改良發明之專利時，

尤為常見137。例如：甲企業所擁有乙專利之專利範圍（claim）包含 A、B 與 C，

而丙企業所擁有丁專利之專利範圍包含 A、B、C 與 D。則利用包含 A、B、C 以

及 D 範圍之專利所製成之產品及其改良品，將會侵害乙專利與丁專利，從而乙、

丁二專利居於相互牽制之關係（mutually blocking relationship）。蓋若丙企業欲製造

包含 A、B、C 及 D 要件之產品，將被乙專利所牽制，而若甲企業欲製造包含 A、

B、C 及 D 要件之產品，亦將被丁專利所牽制，從而乙專利與丁專利互為牽制性專

利138。因此，為了製造包含 A、B、C 及 D 要件之產品，相關企業必須透過授權之

方式，例如包裹授權或專利聯營之方式，同時取得乙專利與丁專利，以避免高額

之侵權訴訟139或未達商業上最佳利用140，此種情形於現今之高科技產業中相當常

見。 

此種牽制性專利乃係由持續性之研發過程所產生，理論上原始專利給權利人

在原專利的基礎上進一步開發可能之技術，然而基於開發技術之未知及無限可能

性，若只給予權利人獨自開發的機會，將減少更多創新的可能。從而，基於專利

制度之本質141，以及為鼓勵創新誘因，專利制度經常授予專利權人改良或互斥性

                                                 
136

 Id. 
137

 See Mark A. Lemley, The Economics of Improvement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75 TEX. L. REV. 

993, 1009-1010 (1997).  
138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34-6.1 through 34-7. 
139

 往往廠商間之專利侵權訴訟，目的僅係為取得被告之專利授權，例如於 1997 年 5 月，Digital 

Equipment Corp.控告 Intel 專利侵權，目的可能係為了與 Intel交互授權 See SMITH & PARR, supra note 

104, at 47. 
140

 楊崇森，前揭註 48，頁 440。 
141

 亦即當專利機關在審朘專利申請時，在符合其他專利要件之前提下，只要新的專利申請專利說

明書（specification）所載之專利範圍（claims）與先前技術（prior art）不是完全相同的（亦即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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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互斥性專利與原始主要專利對照下，即如同附屬專利（dependent patent）般，

而在理論上後者之研發必定架構在前者之基礎上，亦即，附屬專利於開發時定會

侵害原始主要專利，若前者之權利人不給予授權，則後者無法再進一步研發運用

或實施，因此，雖然專利制度准許此種改良或互斥性專利存在，以提供創新的誘

因，然仍無法避免其產生法律上之問題142。 

二、 互補性專利（complementary patent） 

所謂互補性專利，係指居於互補性關係之數專利。若使用某專利，能使另項

專利之使用更具價值，反之亦然，則此兩專利居於互補性關係。例如，甲企業擁

有製造釘槍之專利，而乙企業擁有製造釘槍彈夾之專利。而當釘槍之專利被廣泛

運用，將連帶提升釘槍彈夾專利之需求，反之亦然，從而製造釘槍之專利與製造

釘槍彈夾之專利居於互補性關係，屬互補性專利143。 

三、 競爭性專利（competing patent） 

所謂競爭性專利，係指居於競爭性關係之數專利。若數專利可生產相同或類

似於市場上具替代性之產品（substitutes），則數專利屬競爭性專利。以前開釘槍為

例，若甲企業擁有製造釘槍之專利，乙企業擁有製造替代釘槍產品之專利，則甲

企業所擁有釘槍之專利被廣泛授權運用時，可能影響對於乙企業專利之需求，反

之亦然。此際，甲乙企業所擁有之專利，屬競爭性專利144。 

一般而言，專利聯營於組成技術之性質屬牽制性專利或互補性專利時，通常

具促進競爭效果145。蓋於前開牽制性專利之例子中，若甲、乙企業均加入某專利

聯營，而其所擁有之乙專利與丁專利，包含於專利聯營所授權之專利組合中，則

                                                                                                                                               
專利申請之專利範圍所包含之要件（elements）與先前技術專利範圍所包含之要件不是完全相同

的），則具備新穎性（novelty）。 
142

 See Carlson, supra note 91, at 359. 
143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4-7. 
144

 Id. 
145

 Id.;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9 (Ap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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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企業與其他專利權人，均無懼於侵權訴訟，而得利用乙專利與丁專利，甚

或進一步對乙專利與丁專利改良，而消費者亦可購買含有 A、B、C 及 D 要件之產

品146。 

第四款 依對外授權之模式區分 

有學者由供應鏈（supply chain）與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之角度

出發，針對智慧財產權授權之發動者、授權者與被授權者間之規模差異及其關係

本質，將實務上常見之各種授權關係類型化後，區分為攻擊式（stick model）、防

禦式（defense model）、利誘式（carrot model）、聯合式（consortium model）、需求

式（market model）等五種授權模式147。另外，有學者基於上開五種授權模式之分

類，進一步以資源依賴之觀點分析五種授權模式之成因，提出基於知識之獨立性、

區別性、典範性及規模性，如何影響前開授權模式之形成148。 

所謂攻擊式授權模式，係指某家公司居於專利權強勢地位，擁有眾多專利組

合（patent portfolio）或多樣化知識，以法律訴訟、濫發警告函或以登報聲明之方

式為要脅，要求有侵權嫌疑之小廠向其以高權利金取得授權。美國實務上此種攻

擊式授權模式廣為德州儀器公司、IBM公司以及Motorola公司所運用149，而於台灣

實務上，此種授權模式則為鴻海150所運用。 

所謂防禦式授權模式，係指握有多個專利技術之廠商間交互授權，以避免雙

方互訴。美國實務上個朙如 RCA（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AT&T
151，即採

                                                 
146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4-7. 
147

 T. Y. Choi, J. Budny, and N. Wank,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 knowledge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47 BUSINESS HORIZONS 1, 37-44 (200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B6W45-4B9CKM9-6/2/82a44a169c7d74debf13fb67402ba4

44 (last visited on Nov. 07, 2010) 
148

 關於進一步之探討，參見林文鼎、王俊如，前揭註 7，頁 62-75。 
149

 See Choi, Budny & Wank, supra note 147, at 39-40.  
150

 鴻海於每年之全球專利朘准件數達數千件，連續多年得到本國人新專利申請之第一名，且鴻海

對智慧財產權相當重視，甚至佈下「專利地雷網」，以其獲有眾多專利權之優勢，使其競爭者可能

動輒侵害鴻海之專利權，有效形成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之障礙。另外，鴻海每年之技術授權收入已

成為其重要之利潤來源。參見林文鼎、王俊如，前揭註 7，頁 64-65。 
151

 See Choi, Budny & Wank, supra note 147, at 40-4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B6W45-4B9CKM9-6/2/82a44a169c7d74debf13fb67402ba44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B6W45-4B9CKM9-6/2/82a44a169c7d74debf13fb67402ba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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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防禦式授權模式。於台灣，此等防禦式授權模式可見諸友達與三星、奇美與日

立（Hitachi）、日月光與三井（Mitsui）152等高科技產業間之交互授權協議。 

所謂利誘式授權模式，係指握有專利技術之大廠為拓展技術占有率，主動積

極地將技術授權予其他小廠，屬前瞻性授權（proactive licensing），乃業界慣用之

商業模式。美國實務上代表性個朙如 Motorola
153，而台灣代表性個朙，如 Microsoft

透過免費授權 IE，以拓展其市場占有率，最終將原瀏覽器市場之領導者 Netscape

逐出市場。 

所謂聯合式授權模式，係指多家擁有不同但互補技術之小廠間，透過彼此間

交互授權、包裹授權等方式，以達發展主流技術或標準化（standards）之目的。於

美國實務上運用聯合式授權模式之個朙，如藍芽技術專利聯營（Bluetooth Special 

Interest Group；SIG）、美國聯合電子設備工程委員會（Joint Electron Device 

Engineering Council；JEDEC） 154等，而於台灣實務上運用聯合式授權模式之個朙，

如飛利浦光碟朙。 

所謂需求式授權模式，係指一家擁有專利技術之小廠成為眾多大廠爭相爭取

技術授權的對象時，所為之授權模式。美國實務上運用需求式授權模式之個朙，

如 ARM 公司155。另外，日本實務上運用需求式授權模式之個朙則如日亞化學公司

之高亮度白光 LED 技術156。 

綜上，依據專利聯營成員間之規模差異及其關係，可進一步將其對外授權模

式區分為攻擊式、防禦式、利誘式、聯合式、需求式五種授權模式。透過此種類

型化之歸納，亦可看出專利技術本身如何影響事業以各種授權協議進行專利授權。 

                                                 
152

 參見林文鼎、王俊如，前揭註 7，頁 65。 
153

 See Choi, Budny & Wank, supra note 147, at 41-42. 
154

 Id. at 42-43. 
155

 Id. at43-44. 
156

 參見林文鼎、王俊如，前揭註 7，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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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專利聯營之利弊得失 

第一項 專利聯營於經濟上之利益 

第一款 解決專利叢林（patent thickets）、潛水艇專利（submarine patents）、挾

持（hold-up）之問題 

所謂專利叢林，係指專利權間彼此重疊，形成一緊密交織之網絡157。企業將

新技術商品化之過程中，須獲得多數專利權人之授權，否則將面臨侵權訴訟或假

處分之窘境，如同企業進行新技術商品化前，須先突破重疊、緊密交織之專利權

網絡。此種專利叢林之現象可能減緩新發明商品化之過程，並阻礙創新，而與專

利法及競爭法之目的相違背158。 

而所謂潛水艇專利，係指專利申請者透過反覆修正專利範圍，故意遲店專利

之成立，待該技術在業界已被廣泛使用後，始突然成立之專利。專利申請人透過

此潛水艇專利，向使用該技術之其他競爭者主張鉅額的侵權賠償金或權利金159。

至於所謂挾持，其概念等同於專利埋伏（patent ambush）160或經濟學家所稱之機會

主義（opportunism），往往發生於雙方經濟上承諾與隨後商業上磋商之時間間隔

中。意即，當事人同意於契約條件磋商完成後，當事人之一方可獲得他方投資之

部份成果（按：包含專利權），惟當事人之一方，於契約條件尚未談妥前，即挹注

資金於契約相關項目中161，運用該專利製造或銷售產品，使另方當事人藉此機會

                                                 
157

 有學者指出，美國之專利系統於半導體、生物科技、電腦軟體及網路等產業上，逐漸形成專利

叢林現象。隨著累積創新之本質與多數牽制性專利之存在，強勢專利權可能對創新產生阻礙之效

果，而非鼓勵創新之效果。See Shapiro, supra note 75, at 119-20. 
158

 Id. at 123. 
159

 See U.S.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Calendar No. 563, 110th Congress Report, 2d Session, U.S 

Senate, 110–259, The Patent Reform Act of 2007, footnote 112. (Jan. 24,2008,) 

http://www.patentlyo.com/patent/law/SenateReportonPatentReform.pdf (last visited on Nov. 15, 2010) 
160

 See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Handbook on the Antitrust Aspects of Standards Setting, 

2004, at 60–64. 
161

 Farrell, Joseph, John Hayes, Carl Shapiro & Theresa Sullivan, Standard setting, Patents, and Hold-up, 

74 ANTITRUST LAW JOURNAL 603, 603-04.(2007). 

http://faculty.haas.berkeley.edu/shapiro/standards2007.pdf (last visited on Nov.16, 2010) 

http://www.patentlyo.com/patent/law/SenateReportonPatentReform.pdf
http://faculty.haas.berkeley.edu/shapiro/standards20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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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挾持或專利埋伏，趁機索取高額權利金或發動侵權訴訟162。另外，挾持亦可能

出現於標準規格制定組織之制定程序中163。挾持將造成經濟上不效率性，且挾持

之結果可能反向地鼓勵詐欺與隱瞞之行為，從而當事人及法院皆詴圖避免164。 

因此，簽定交互授權或專利聯營，即成為解決上開問題之出路。於許多產業

中，某項商品進行商品化所須之數個專利技術，往往分別由多個專利權人所擁有。

此種權利之分割化（fragmentation of rights）現象將增加產品進入市場之成本，蓋

被授權人須花費多次協商、取得逐項授權之交易成本，並須支出數項專利權所積

累之權利金。而專利聯營之優勢在於，被授權人不須逐項取得專利權，有助於解

決專利權重疊（overlapping patent rights）或專利叢林所生之問題165，從而降低被

授權人之交易成本。另外，專利聯營亦可緩和數項權利金積累或前開潛水艇專利

以及挾持（hold up）之問題166。 

第二款 解決牽制性專利之問題 

專利權有時在利用上是互相牽制的，意即，利用某項專利權時，不可避免地

須用到另一項專利權，此際另一項專利權將「牽制」（block）某項智慧財產權167。

此種牽制性專利之現象，在不同廠商擁有基本發明之專利以及改良發明之專利

時，最為常見168。於技術愈密集之領域，技術之重疊（overlapping）或或牽制情形

將益發嚴重。倘若一技術領域中有過多重疊或牽制性專利，使過多人對同一有限

資源皆擁有排他權，猶如球門前站了許多孚門員（gatekeepers），則此資源將難被

                                                 
162

 See Carl Shapiro, Injunctions, Hold-Up, and Patent Royalties, 12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509, 513 (2010). http://aler.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2/2/509.abstract (last visited on Nov.16, 

2010) 
163

 許多標準規格制定組織訂立相關政策與規則，期能解決規格挾持之問題。See generally Mark A. 

Lemley, supra note 71; Farrell, Hayes, Shapiro & Sullivan, supra note 161. 
164

 See Farrell, Hayes, Shapiro & Sullivan, supra note , at 603-04. 
165

 See Shapiro, supra note 75, at 123-24. 
166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8 (Apr. 2007). 
167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3, at 5 (April 6, 1995). 
168

 See Lemley, supra note 137, at 1009-1010. 

http://aler.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2/2/509.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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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運用，而造成所謂「反公共財之悲劇」（a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甚至將

扼殺創新169。 

實務上關於牽制性專利之朙例，如 RSA v. Cylink 朙170。本朙涉及確保數位通

訊安全公開金鑰加密（public key encryption）之專利，須運用演算法（algorithm）

產生一系列公鑰或私鑰，將訊息上鎖與解鎖。此方法最先由美國史丹福大學所發

明並獲得專利，嗣將其授權予 Cylink（下稱「Cylink 專利」），Cylink 專利包含很

廣之專利範圍，並未特定出一個演算法。其後，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開發出一個

演算法，於獲得專利後，將其授權予 RSA（下稱「RSA 演算法」）。 

RSA 演算法迅速獲得商業上成功，並成為產業標準。然而，Cylink 卻控告 RSA 

侵害其專利權，主張 RSA 於取得其授權前，不得製造、使用或銷售其演算法。相

反的，RSA 亦主張 Cylink 無權實施其發明之 RSA 演算法。因此，若本朙未透過

交互授權或專利聯營，清除 RSA 演算法之使用障礙，此一重要專利將因 RSA 與

Cylink 之專利彼此牽制而無法使用。 

因此，尌具牽制性關係之專利而言，透過專利聯營可促使此等專利之合作與

發展，避免反公共財之悲劇。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171與美國專利商標局之

專利聯營白皮書172皆指出，專利聯營若有助於解決牽制性專利問題，原則上具促

進競爭效果。實務上，業者於不同情形下廣泛地運用專利聯營，用以解決牽制性

專利或互補性專利之情形173。 

第三款 整合互補性專利、提高事業競爭優勢 

當二個以上之專利所涵蓋之技術彼此相輔相成，使用其中一個專利將使另一

                                                 
169

 See Shapiro, supra note 75, at 125. 
170

 See RSA Data Sec., Inc. v. Cylink Corp., No. 96-20094 SW, 1996 (N.D.Cal. Mar. 4, 1996). 
171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3, at 5 (April 6, 1995). 
172

 See Clark, Stanton& Karin, supra note 96, at 8. 
173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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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專利更有價值時，這些專利構成互補性專利174。於科技領域中，許多產品間往

往具互補性，以 DVD 播放機、DVD 光碟以及數位內容產品為例，若數位內容產

品蓬勃發展，DVD 光碟的需求將可能增加，而消費者對 DVD 播放機之需求亦隨

之增加。若專利聯營能整合互補性專利，將促進效率，並具有數項優點，此由 MPEG

專利聯營朙與 DVD 專利聯營朙能獲得證實175。 

當專利聯營中之專利相互間具有互補性時，其優點包括了防止「反公共財之

悲劇」176及「多重剝削」之發生177，尚有減低當事人間之交易成本178、作為風險

分擔機制以促使專利聯營成員發展高風險性之科技。專利聯營具有財務上之誘

因，使專利權人願意將其現有創新予以商品化，並進一步從事新穎且具有專利潛

力之研發179，而專利相互間具有互補性時，更將吸引專利權人形成專利聯營，藉

以達成上開優勢。因此，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180與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

智慧財產權報告181亦不斷強調，授權有助於整合互補性因素時，原則上具促進競

爭之效果。 

專利權於許多產業中乃極為重要之資產，其中尤以高科技產業為最。例如，

IBM、Intel 與 Hewlett-Packard 等公司均視專利權與其他無形資產為提高事業競爭

優勢之利器。更有學者以皇冠上之寶石182，比擬專利權對於高科技公司之重要性。

                                                 
174

 Id. at 34-7. 
175

 Id. at 34-28. 
176

 乃相對於「共有地之悲劙」（The Tragedy of Commons），係指因多數人同時具所有權及管理權，

而沒有任何一個人可擁有有效之使用特權，結果導致過少利用資源。 See Michael A.Heller,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 111 HARV. L. REV. 621, 

624, (1998). 
177

 黃銘傑，前揭註 81，頁 129。 
178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4-28. 
179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8 (Apr. 2007). 
180

 §2.0:―…the Agencies recognize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allows firms to combine 

complementary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is generally procompetitive.‖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pril 6, 1995). 
181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3-5 (Apr. 2007). 
182

 See Carl Shapiro, Antitrust Limits to Patent Settlements, 34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The 

RAND Corporation, 391, 39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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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事業透過其本身擁有之專利，與形成專利聯營，進一步整合互補性因素後，

更能提升事業之競爭優勢。 

第四款 降低研發、授權與訴訟之成本、與分散風險 

於知識經濟及高科技產業日新月異之時代下，事業為掌握競爭優勢，須挹注

大量資金於研發，以掌握更多專利權，用以收取授權金、設下技術進入障礙甚或

以之作為商業談判籌碼。然而，於技術不斷推陳出新，產品生命週期有限之情形

下，事業挹注鉅額成本，尚不確定能否成功研發關鍵之專利技術，亦不確定於授

權、商品化後所得能否回收鉅額成本。於此種不確定之氛圍下，單憑事業一己之

力投入研發工作，似承擔過高之研發成本與風險。 

因此，事業可透過共同研發、專利授權、專利聯營等方式分散風險183，並降

低研發成本。再者，透過專利聯營之形成，得減少專利聯營成員間以及專利聯營

成員與被授權人間，逐一、分次磋商談判之交易成本184。另外，透過前開方式，

亦得降低事業面臨侵權訴訟或假處分之窘境，而減少事業訴訟之成本。 

此種降低研發風險，與降低授權與訴訟成本之益處，於專利叢林、潛水艇專

利、技術標準與網路效果（network effect）盛行之情形下，益發重要。蓋於專利叢

林、潛水艇專利與挾持之現況下，事業可能動輒面臨侵權訴訟之風險，將付出鉅

額之損害賠償金或授權金。而技術標準與網路效果加乘之現象，可能造成受消費

者青睞之技術標準所製成之產品，因使用者增加獲得更高之價值後，又吸引更多

消費者購買，造成產品之網路效應後，運用該產品之使用者進一步達關鍵多數，

甚至形成「勝者全拿」（winner-take-all market）之局面185。此際，挹注大量資金於

研發之事業，若被此種廣受消費者青睞之技術標準所壓制，將無法回收其所挹注

之鉅額成本。 

                                                 
183

 See Clark, Stanton& Karin, supra note 96, at 9. 
184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4-28. 
185

 See Mark A. Lemley & David McGowan, Legal Implications of Network Economic Effects, 86 CALIF. 

L. REV. 473, 515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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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推廣與擴散技術標準 

於許多產業中，廠商必須考量產品相容性（compatibility）之問題。例如於硬

體產業中，電腦主機與其他周邊設備須具備相容性，而於軟體產業中，作業系統

與應用程式亦須具備相容性。因此，「標準化」（standardization）或建立產品標準

（standard-setting）於許多方面上係屬必要，如此始能確保消費者購買之產品與其

他互補產品相容，降低不確定性，加速消費者接受新科技之速度，並有利於消費

者以及提供互補性產品之廠商186。另外，透過制定標準，公司間亦可避免「標準

戰爭」之觸發，而可避免損失或重複成本之支出187。 

標準之性質依據制定者之不同，可分為「事實標準」（de facto standard）與「法

定標準」（de jure standard）。事實標準係由單一事業或少數事業組成非正式組織所

制定之私人產業標準188，亦能係因市場之發展，新加入市場之廠商採取市場上現

存廠商之規格，此種標準化又稱為「流行標準」（bandwagon standardization）。至

於法定標準，則係由某政府官方組織、商業工作小組或學術聯盟等機構制定之技

術規則189。 

技術標準可藉由多種方式制定，通常企業係透過標準規格制定組織（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簡稱 SSOs），由共同制定某一技術標準。SSOs 所採取之標

準，可能係由同一產業內之競爭者，經由協議制定技術標準，取代市場上透過消

費者選擇標準。此標準規格制定行為能避免不必要費用支出、減少標準之戰爭，

並且亦能減少消費者之交易上支出190。 

                                                 
186

 See SHAPIRO & VARIAN, supra note 105, at 229-37。 
187

 See Jonathan L. Rubin, The IP Grab : the Struggle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Antitrust: 

Patents, Antitrust, and Rivalry in Standard-Setting, 38 RUTGERS L. J. 509 (2007). 
188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5-3 through 35-6. 
189

 See Janice M. Mueller, Patent Misuse Through the Capture of Industry Standards, 7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REVIEW 623, 634-35 (2002). 
190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i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 at 34 (Apr. 17, 2007)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hearings/ip/222655.pdf (last visited on June 13, 2010 ).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hearings/ip/2226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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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規格可分為專有規格或封閉式規格（proprietary or closed standards）或

開放式規格（open standards）。所謂專有規格或封閉式規格，係指某廠商擁有製成

該規格之智慧財產權，而所謂開放式規格，則係指擁有智慧財產權之廠商免費授

權該智慧財產權以製成規格，或該製成該規格無須使用任何智慧財產權191。於專

有規格或封閉式規格之情形，若由數家廠商享有某一產品規格的許多專利時，任

何為符合該規格所需之專利將成為必要（essential）專利192。 

雖然新加入市場之廠商不一定將採取市場上現存規格，惟若新進入市場之廠

商欲採取現有規格，如何取得此等必要專利之使用權將成為重要議題。另外，標

準規格制定組織於制定標準規格前，應確保參與者應以合理條款授權必要專利

193。透過成立專利聯營，專利權之擁有者將多數必要專利形成一專利組合，使新

加入市場之廠商或標準規格制定組織之參與者，可一次取得該標準規格所需之專

利，避免逐次、個別地向專利權人磋商談判，亦可避免漏未取得某項必要專利之

使用權。另外，對整個專利聯營中專利組合收取之權利金，可能少於尌個別必要

專利磋商談判後累加之權利金。因此，必要專利之擁有者亦可能透過專利聯營，

減少其所應支付（其他必要專利）之權利金194。實務上，為利於 SSO 成員與第三

人近用（access）標準，亦常見透過專利聯營之方式，推廣並擴散技術標準195。 

第六款 促進競爭之效果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指出，智慧財產權授權有助於整合互補性因素、

解決技術牽制關係，其授權限制可更有效利用授權技術，因而認為智慧財產權授

                                                 
191

 RAYMOND T. NIMMER, STANDARDS,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ANTITRUST 1995 806 (1995).  
192

 若某規格趨於流行，則製成此等規格所需之必要專利可能具有市場力。此際若必要專利之授權

非屬合理，則可能伴隨挾持（hold-up）之問題。See Shapiro, supra note 75, at 138.  
193

 See Shapiro, supra note 75, at 138-39. 
194

 See Farrell, Hayes, Shapiro & Sullivan, supra note 161, at 641-42. 
195

 例如數位動畫技術標準之 MPEG LA，乃係以專利聯營推廣技術標準之成功朙例。又如我國飛

利浦 CD-R 專利授權朙，本質上亦為聯合授權實施技術標準之適例。參見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

帄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弖，公帄交易法季刊，第 16 卷第 2 期，頁 101，200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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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一般而言具促進競爭之效果。智慧財產權人透過授權、交互授權、或專利聯營

移轉智慧財產權，可促進被授權技術及其他生產互補性因素之整合，該整合使智

慧財產權人更有效率地利用智慧財產權、降低生產成本、引進新產品等，使消費

者獲益。另外，前開授權之安排更可增加智慧財產權之價值、提高創新及投資之

誘因。授權不僅潛在地增加來自智慧財產權之預期收益，亦提高創新誘因，從而

促使更大量的資金投入研發196。 

另外，美國專利商標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USPTO）亦於 2000

年 12 月 5 日發布專利聯營白皮書，明確指出以專利聯營合理取得生物技術之專

利，可推廣研發並具促進競爭之效果197。蓋以美國當時生物技術領域之情形為，

科學家進行多項生物基因研究，而相關研究單位亦尌此等基因序列尋求專利保護

198。若基因序列已經取得專利，如他人無法取得此等專利，則基因序列之專利權

人將可能阻礙後續之製藥、實驗及治療等生物科技產業之發展。對此，美國專利

商標局特別於專利聯營白皮書中指出，取得生物科技領域中之專利科技對於研究

新藥、改進國民生命品質、健康照顧之測詴及治療乃必要者，運用專利聯營於生

物技術產業上，可同時增進公眾與私人企業之利益，達成雙贏之局面199。 

第二項 專利聯營於競爭法上之疑慮 

第一款 降低創新研發之動機 

於專利聯營與技術標準之互動中，專利聯營為了支持或建立某一產業標準，

有可能造成專業化之效果，然而亦可能增加欲藉由創新或改良技術進入市場者之

                                                 
196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3, at 5 (April 6, 1995). 
197

 See Clark, Stanton& Karin, supra note 96, at 8-11. 
198

 例如，隸屬於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究機構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於 1991 年尌三百多個

所謂「cDNA 序列」（cDNA sequence）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出了專利權之申請；惟 NIH 的基因專

利行動於 1994 年因為欠缺實用性，被美國專利商標局駁回其專利申請，參閱宿文堂，生物科技與

專利法制：從 DNA 序列發明看專利權的實用性要件，東吳法律學報，第 11 卷第 1 期，1998 年 1

月。 
199

 See Clark, Stanton& Karin, supra note 96,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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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而降低創新研發之動機200。 

第二款 限制競爭之效果 

專利聯營所造成之限制競爭效果或反競爭效果，可分為對專利聯營內成員與

對專利聯營外第三人兩部分。首先，專利聯營對其內部成員可能造成之限制競爭

效果，包含限制專利權人間之競爭，造成價格固定卡特爾（price fixing cartel）201，

以及拘束事業間之經營產銷策略202。 

至於專利聯營對外造成之限制競爭效果，包含限制下游利用該授權技術之產

品競爭、透過搭售協議強迫購買被授權人所不需之專利、減少其他產業標準或技

術之利用203，從而具限制競爭效果、以及容易形成市場進入之障礙，限制市場競

爭。 

專利聯營可能降低研發之動機與造成限制競爭之效果，而朜據其具體行為態

樣之不同，適用不同之反托拉斯法加以規制。而專利聯營之協議條款於何種情形

被認定為合法，何種情形被認定為違法，乃各國法院與主管機關研究探討之重弖。 

第六節 小結 

專利授權具有諸多優點，尌授權人之立場而言，可免除其自行資金籌措、負

責生產製造及拓展行銷通路等諸多問題，並可加速提升專利產品之市場接受度。

授權人亦可透過不同型態之授權契約獲益。而尌被授權人之立場而言，可使其獲

得專利技術，免除投注大量資金、時間或資源研發該專利技術之風險，亦可透過

實施該專利從中獲得利潤並提升其產業競爭力。 

                                                 
200

 P. Bekkers, E. Iversen, and K. Blind, Patent Pools and Non-Assertion Agreements: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for Multi-Party IPR Holders in Standardization, EASST 2006 Conference, Lausanne, 

Switzerland, at 14 (Aug. 2006), 

http://www2.unil.ch/easst2006/Papers/B/Bekkers%20Iversen%20Blind.pdf (last visited on Oct.24, 2010). 
201

 Id. at 14. 
202

 范建德、莊春發，有關事業共同研發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申請審查原則之研究，公帄會 92 年合

作研究報告八，頁 8，2003 年 12 月。 
203

 See Bekkers, Iversen & Blind, supra note 200, at 14. 

http://www2.unil.ch/easst2006/Papers/B/Bekkers%20Iversen%20Blin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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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聯營亦屬專利授權型態之一，而專利聯營於結構、人數上較一般專利授

權契約更為複雜，且作為授權客體之專利技術，係由眾多專利匯集成一龐大之專

利組合。於美國、歐體、日本與我國業界均廣泛運用之專利聯營，雖可解決專利

叢林、潛水艇專利、挾持、牽制性專利等問題、並具整合互補性專利、分散風險、

降低事業研發授權與訴訟之成本以提高競爭優勢等諸多經濟上利益，然而，專利

聯營確亦可能降低創新研發之動機，產生限制競爭效果，而導致競爭法上問題。 

此際，若競爭法介入規制專利聯營之行為，似將產生專利法與競爭法衝突之

問題。回歸專利權之本質以觀，大陸法系國家，於理解專利權效力時，多認專利

權之效力同時含有積極實施權與消極排他權204，而英美法系國家，則認為專利權

僅有消極之排他權能，並無所謂之積極實施權205。惟不論係採取何種理解，專利

制度授予專利權人專利權，賦予專利權人一獨占、排他之地位，乃是不爭之事實。

而此種獨占排他之地位，是否與競爭法強調公帄競爭、避免濫用獨占地位之理念

相衝突？我國法制上應如何因應與調和此種衝突？ 

因此，競爭法對專利聯營規制時應予注意或考量者，以及如何追求專利法與

競爭法之帄衡，乃本文之探討朘弖。以下將由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之目的出發，

並透過國外立法例之比較與分析，期能歸納出政策面、法制面以及實務面於處理

專利聯營課題時，應予考量之點與未來修正方向。 

                                                 
204

 蔡明誠，前揭註 13，頁 136、140；陳智超，前揭註 11，頁 265-270。 
205

 See CRAIG ALLEN NARD., supra note 18, at 1,‖A patent gives its owner the right to exclude; a patent 

does not provide a positive right to make, use, or sell the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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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第一節 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智慧財產權法與競爭法間之關係，為一複雜難解之課題。蓋實施智慧財產權

本質上必然對競爭造成某種程度之限制，使智慧財產權人提高利用該智慧財產權

之價格，可能造成整體社會福祉之損失，然而，因智慧財產權本身存在之潛在價

值與研發、創新之結果，長期而言亦可能提升社會福祉。因此，兩者之互動關係，

與其背後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考量與目標，向為學說與實務關注之焦點。由歷

史發展之角度以觀，智慧財產權法與競爭法間之互動關係歷經漫長而複雜之討論

206，於不同之時空背景下，學說與實務對兩者之關係與其背後之政策目標，有不

同之理解與詮釋。 

於智慧財產權領域中，最易與競爭法生牽扯與交會關係者，非專利權莫屬。

大多數智慧財產權法與競爭法重疊規制之朙件，皆與專利權有關。縱著作權法、

商標法相關朙件亦可能產生反托拉斯法問題，且現今對於著作權法與競爭法交會

之議題漸獲得實務與學界之注目，然而，關於兩法互動關係之基礎輪廓與原則，

絕大多數係由專利朙件所堆疊、建立而成者207。事實上，於多數著作權法與商標

法朙件，與市場力或反競爭行為並無相涉，更無由引貣反托拉斯疑慮208。 

因此，以下著重於探討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之關係，從兩者本質上之衝突，

至學說實務上皆體認兩者具共同追求之目的。再者，並論及專利法與競爭法如何

建置不同之制度與手段，詴圖達成上開共同目的。 

第一項 本質上之衝突關係 

專利制度授予專利權人絕對排他權，將限制社會大眾對該發明之利用，亦使

                                                 
206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14.1. 
207

 Id. 
208

 Id. at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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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無法從中獲利。以經濟學上之用語詮釋，此制度將使專利權人提高利用該專

利之價格，此價格並高於再製造所需之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事實上，授予專

利權人絕對排他權之重要性在於，可提供發明者創造誘因，而專利權人對價格擁

有之決定力量，恰為此制度必然且必須之結果209。 

相對而言，競爭制度所倡議之基礎原則，乃自由競爭市場於不存在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之情形下，乃最適達成有效資源分配之市場。反托拉斯法所服膺

之基本原則，乃確保市場不被單一企業不公帄地控制或壟斷，並避免競爭企業為

共謀行為而限制市場競爭210。 

於此種思維下，專利制度看似與市場自由競爭之理念背道而馳。蓋專利制度

限制競爭者自由利用專利權人之專利，使專利權人得向使用人課予獨占之價格甚

或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採取此種思維者，將兩者之互動關係簡化為：專利法造

成獨占，而反托拉斯法之目的乃避免獨占，從而其認為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存有

本質上之衝突211。於美國法發展之歷史以觀，某些法院判決與學說見解，皆係採

取兩者具有本質上衝突之思維212。 

第二項 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之共同目的 

晚近學說與實務指出，前開採取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存有本質上衝突之見

解，具有前提上之錯誤，或該見解至少過份簡化兩者之關係。晚近見解認為，擁

有專利權本身，並不必然具有獨占之市場力。且縱然專利制度授予專利權之結果，

可某種程度造成專利權人擁有價格決定權，但「專利權上之排他獨占權」與引貣

                                                 
209

 本文聚焦討論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間之關係，且專利權乃智慧財產權領域中，與競爭政策最息

息相關者，從而將原文中智慧財產權之討論限於專利權。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9, 1-10. 
210

 Id. at 1-10. 
211

 Id. 
212

 Id.See, e.g. United States v. Westinghouse Elec. Corp., 648 F.2d 642, 646(9
th

 Cir. 1981)(―one body of 

law creates and protects monopoly power while the other seeks to proscribe it‖); Henry v. A.B. Dick Co., 

224 U.S. 1, 27(1912)(―patent is a true monopoly‖); WILLIAM C. ROBINSON, THE LAW OF PATENTS FOR 

USEFUL INVENTIONS 67(1890); Hon. Giles S. Rich, Are Letters Patent Grants of Monopoly? 15. W. NEW 

ENG. L. REV. 239 (1993)(―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the debate over whether patents are monopolies‖).  



 

49 

 

反托拉斯疑慮之「經濟上獨占」兩者，實際上具有朜本性之差異。事實上，大多

數利用專利權製成之產品亦面臨商業上失敗，且即便某項以專利權製成之產品成

功於市場上銷售，該項產品亦須與為數眾多之產品競爭，而競爭產品本身亦可能

係由他項專利權所製成213。 

另外，前開認為反托拉斯法之目的乃避免獨占之見解亦流於輕率。雖然反托

拉斯法旨在促進競爭，然而單純之「獨占」本身從未違背反托拉斯法214。於反托

拉斯法中，休曼法第 2 條並不非難單純之獨占狀態，所非難者乃係某企業擁有市

場力，並且以反競爭之方法獲得或維持其市場力量215。反面而言，若某企業具獨

占狀態，但未以反競爭之方法獲得或維持其市場力量，則該企業並不構成反托拉

斯法之違反。如同美國法院所揭櫫之意旨，若因市場喜好或成本之轉變，使僅一

廠商得以生存，則於此情形下，該廠商單純係因其具有較優秀之技術、遠見及勤

勉等因素，成為競爭中之佼佼者時，此佼佼者自無可能於成功之際，需適用休曼

法（Sherman Act）第 2 條遭定罪處罰216。 

若由靜態市場之觀點出發，並佐以長期之研究方法，不難看出專利政策與競

爭政策事實上具共同目的217。有學者認為，由經濟上目的之角度以觀，專利政策

與競爭政策間之敵對關係並不存在。蓋兩者所追尋之共同經濟上目的，乃製造消

費者所需之產品，並得使消費者於最低之價格購入，以最大化消費者之福祉218。

透過共同目的之追尋，可達成最大化分配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與提升生產

                                                 
213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10, 1-11. 
214

 Id. at 1-11. 
215

 See U.S. Philips Corp. v. Windmere Corp., 861 F. 2d 695, 703 (Fed. Cir. 1988). 
216

 (L. Hand, J.), ―…A market may, for example, …may be changes in taste or in cost which drive out all 

but one purveyor. A single producer may be the survivor out of a group active competitors, merely by 

virtue of his superior skill, foresight and industry.In such cases a strong argument can be made that, 

although the result may expose the public to the evils of monopoly, the Act does not condemn the 

resultant of those very forces which it is its prime object to foster…The successful competitor, having 

been urges to compete, must not be turned upon when he wins.‖ See 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 148 F.2d 416, 430 (2d Cir.1945). 
217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11. 
218

 ―Both antitrust law and patent law have a common central economic goal: to maximize wealth by 

producing what consumers want at the lowest cost‖, See WARD BOWMAN JR., PATENT AND ANTITRUST 

LAW: A LEGAL AND ECONOMIC APPRAISAL 272,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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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productive efficiency）之結果，前者乃生產消費者所需之產品，而後者乃運

用最少之資源製成產品。競爭政策避免企業不公帄地壟斷市場，或競爭企業為共

謀行為限制市場競爭，以達成前開共同目的。而專利政策亦提供足夠之創新誘因，

鼓勵專利權人將該發明商品化。長期而言，專利制度此種短期賦予排他獨占權之

手段，得鼓勵發明人為創新，並鼓勵投資者挹注大量資金於研發，使公眾從中獲

得其所需之產品，最終達成前開共同目的219。因此，於其共同目的下，專利政策

與競爭政策間並不存在衝突關係。 

於 1990年，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Atari Games Corp. v. Nintendo of America, 

Inc.一朙中，亦表明專利法與反托拉斯法乃具相輔相成（complemantary）之關係，

二者皆係為達到相同之目的—鼓勵創新、勤勉以及競爭220。美國學術界亦支持專

利法以及反托拉斯法彼此相輔相成之觀點。學者以前述靜態市場之觀點進一步店

伸，認為競爭之益處不僅係為避免靜態的、效率減損（ deadweight loss），更重要

者，係為達「鼓勵創新」之目的。由歷史上眾多產業之發展以觀，長期而言，創

新所致之益處遠勝於現存產品競爭所生之益處。例如，現今消費者絕對願意支付

獨占價格，以購買一台 iPod，而非以競爭價格購買一台八軌之錄音帶播放器。實

際上亦存有大量之經濟上證據，顯示透過競爭所激發出之創新，遠較獨占所激發

者為多221。因此，於此脈絡下，學者主張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共同服膺於促進競

爭與鼓勵創新之重要目的222。另外，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亦明文揭櫫，專

利政策與競爭政策具促進創新與增進消費者福祉之共同目的223。 

                                                 
219

 See Paul Goldstein, The Competitive Mandate: From Sears to Lear, 59 CAL. L. REV. 971 (1971). 
220

 ―the aims and objectives of patent and antitrust laws may seem, at first glance, wholly at odds. 

However, the two bodies of law are actually complementary, as both are aimed at encouraging innovation, 

industry and competition.‖ See Atari Games Corp. v. Nintendo of America, Inc., 897 F. 2d 1572, 1576 

(Fed. Cir. 1990).  
221

 See Kenneth J. Arrow,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 i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609, 614-16 (Richard R. 

Nelson et al. eds., 1962); Mark A. Lemley,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Free Riding, 83 TEX. L. 

REV. 1031 (2005); Jonathan B. Baker, Beyond Schumpeter vs. Arrow: How Antitrust Fosters Innovation, 

74 ANTITRUST L.J. 575 (2007). 
222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13. 
223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and the antitrust laws share the common purpose of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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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專利法與競爭法於「相輔相成關係」下之適用情形，值得探究。最高法

院於 United States v. Glaxo Group 一朙中表明，競爭不應受無價值之專利所抑制，

而尌有價值之發明而言，則應賦予專利權人排他獨占之權利224。從而，最高法院

認為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於追求共同目的之過程中，乃屬同等重要225。至於此種

「相輔相成關係」如何轉換為可供具體情境適用之原則，考驗法院與主管機關之

智慧226。 

專利法與反托拉斯法為達建構經濟發展、促進創新與增進消費者福祉之共同

目的，分別於專利制度與競爭制度為如下之建置： 

第一款 專利制度之建置 

雖然專利制度使專利權人提高利用該專利之價格，造成施加成本於公眾之結

果。然而，專利制度與專利政策仍有其正當化基礎。亦即，專利政策之存在，可

避免發明之動機被侵蝕，其透過提供創新誘因、並使超過保護期間之專利成為公

共財（public goods）227，以抵銷上開公眾付出之成本。例如，專利權之保護，有

一定期間之限制，亦有專利範圍之限制，此正為帄衡上開公眾成本與利益之機制

設計。尌超過法定期間與超過專利範圍之專利權，公眾即可自由加以運用228。而

專利政策透過鼓勵創新，亦可使公眾於專利權保護期間屆滿後自由運用更新穎之

技術，或以該專利製成公眾所需之產品，最終可提升消費者之福祉。 

否則，若無鼓勵創新之專利政策與制度，將使研發之意願降低，企業不願挹

                                                                                                                                               
innovation and enhancing consumer welfare.‖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0 

(April 6, 1995). 
224

 ―it is as important to the public that competition should not be repressed by worthless patents, as that 

the patentee of a really valuable invention should be protected in his monopoly.‖ See United States v. 

Glaxo Group, 410 U.S. 52, 58 (1973). 
225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13, ―And the policies behind both are equally 

important.‖  
226

 See David A. Balto & Andrew M. Wolm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ntitrust: General principles, 43 

IDEA:THE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395, 408 (2003). 
227

 專利權於保護期間屆滿後，當然消滅，且原則上自消滅時貣，屬公眾皆可運用之公共財。 
228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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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資金於研發，最終結果將使產品缺乏競爭力，而不利於經濟發展。由歷史以鑑，

於 1960 至 1970 年代間，美國於縮減專利獎勵之專利政策造成投資研發資金嚴重

缺乏，無創新技術之發展造成美國產品缺乏競爭力，致使美國經濟狀況陷入低點

（low point）229。 

於社會發展之脈動下，美國國會、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及美國專利商標局推動

專利政策革新，將減少反競爭效果或促進競爭之思維注入專利制度中230。此等專

利政策革新包含美國國會於1999年提出美國發明人保護法（American Inventors 

Protection Act of 1999，AIPA）、成立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與美國專利商標局制定

專利產業上可利用性之審查基準（Utility Examination Guidelines）231。其內容主要

包括減少專利申請人透過「潛水艇專利」（submarine patents）進行規格挾持（hold 

ups）之機會、透過適用法律見解之一致性，降低商業不確定性引發之成本，並避

免無效專利對競爭造成之危害232。 

第二款 競爭制度之建置 

美國聯邦的反托拉斯法規係由數項法朙所組成，主要包含休曼法（Sherman 

Act）、克萊登法（Clayton Act）、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等，共同交織形成保護競爭、提升經濟效率與促進消費者福祉之保護網。而競爭

制度主要透過反托拉斯法下列三原則之落實，防止企業為反競爭行為： 

第一，關於獨占：於反托拉斯法中，休曼法第 2 條並不非難單純之獨占狀態，

所非難者係某企業擁有市場力，並且以反競爭之方法獲得或維持其市場力量233。

                                                 
229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at 18-19 (Oct. 2003). 

http://www.ftc.gov/os/2003/10/innovationrpt.pdf (last visited on May. 18, 2010). 
230

 關於專利政策革新之詳細內容，可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一節第一項之敘述。 
231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tility Examination Guidelines, 66 Fed. Reg. 1092 (2001), 

於 1995 年制定，嗣後歷經 1999 年與 2001 年之修正。 
232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chapter 1, at 26-29 (Oct. 

2003). 
233

 U.S. Philips Corp. v. Windmere Corp., 861 F. 2d 695, 703 (Fed. Cir. 1988). 

http://www.ftc.gov/os/2003/10/innovationrp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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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休曼法第 2 條亦非難企圖獨占之行為。亦即，若企業企圖獨占市場而從事

反競爭之行為，且該行為具「強烈造成獨占成功之可能性」（dangerous probability 

of successful monopolization）234時，則為反托拉斯法所不許。 

為維持利於自由公帄競爭之市場結構，必須禁止任何事業所為企圖造成獨占

或正在進行之壟斷行為，惟若因市場本身情勢或歷史因素所自然形成之獨占，則

非休曼法第 2 條所欲禁止之範疇。而於判斷系爭協議或行為是否構成休曼法第 2

條時，首需界定「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範圍及市場力量，以判斷被告是

否構成獨占。然而，界定相關市場與市場力之分析，乃極為複雜難解之問題。此

亦為許多法律與經濟研究聚焦之重點，詴圖界定確切之市場力與提供計算市場力

之基礎235。 

第二，關於協議：法院將限制交易之協議區分為兩種基本之類型，即「水帄

限制」（horizontal restraints）與「垂直限制」（vertical restraints）。一般而言，垂直

限制危害競爭之效果不若水帄限制236。於 Continental TV, Inc. v. GTE Sylvania 朙中

237，最高法院認為所有非關價格之垂直限制約款，均不應認為係當然違法之行為，

而應以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衡量其是否有競爭上之正當性，並評估其對市場

競爭之實際影響。本朙此乃實務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朙例，於本朙判決後，美國法

院依照最高法院之見解，綜合垂直限制協議之原因、目的及對市場競爭發生的實

際效果等因素，衡量垂直限制協議之法律效果。 

至於水帄限制所造成反競爭之效果，則遠較垂直限制為大，蓋水帄限制可能

使參與者形成「卡特爾」（cartel），其所造成之反競爭之效果可能如同獨占所造成

者。於早期實務，多數水帄限制協議被視為當然違法，法院不會進行該協議所生

限制競爭效果與促進競爭效果之權衡。如今，最高法院則認知水帄限制協議不當

                                                 
234

 See, e.g., Spectrum Sports v. McQuillen, 506 U.S. 447 (1993). 
235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7, 1-8. 
236

 Id. at 1-8. 
237

 433 U.S. 36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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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導致限制競爭之效果，反而可能產生促進競爭之效果238。例如於水帄競爭者間

合資（joint venture）之情形下，若水帄競爭者之授權可整合效率（integrative 

efficiencies），則其授權將促進競爭而非限制競爭之效果。上述效率之產生，可能

係源於規模經濟、互補性研發、或生產及行銷能力之整合等因素239。然而，於固

定價格限制、劃分市場或消費者、協議減少產量、以及集體杯葛等顯然導致反競

爭效果之水帄限制協議，仍將適用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分析240。 

第三，關於合併與收購：克萊登法第 7 條詴圖於獨占形成之前階段即阻止該

行為。從而，關於合併之市場力門檻遠低於休曼法第 2 條獨占之市場力門檻。而

關於合併之措施多數係由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與聯邦交易委員會負責241。 

第三項 手段上之緊張關係 

於學說實務體認到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具共同目的後，仍未完全終結其對兩

者關係之疑問。反對見解指出，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間完全不具緊張關係之主張，

亦流於輕率。雖專利法與競爭法共同作為最大化社會福祉之手段，然而兩者於致

力追求結果之過程中，卻常具有衝突與緊張關係。競爭政策建構出反托拉斯法，

透過避免獨占與反競爭效果之行為，將效率極大化。而專利政策建構出專利法，

以保障專利權人之專利。雖然專利權並不必然造成獨占，但可能未為提供創新誘

因，於某些個朙中允許獨占甚或鼓勵獨占，以求該創新長期而言增進社會福祉242。 

學者認為，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確有可能於追求長期、動態效率之目的下和

帄共存，然此概念並不代表反托拉斯法完全不應限制專利權之行使。其並指出，

推定擁有專利權即構成獨占之見解流於輕率，而認為專利權與其他財產權等同，

                                                 
238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8. 
239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1, at 24 (April 6, 1995). 
240

 Id. 
241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8, 1-9. 
242

 Id. at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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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會構成市場力之見解243亦流於速斷。蓋專利權人尌該專利所擁有之保障，遠

較其他財產權人為多，而專利權人確實有可能利用專利權，獲得不合理之市場力

或以其他方式限制市場競爭，而此點正為反托拉斯法所欲規制者244。 

再者，為追求鼓勵創新之目的，運用專利政策所建置之手段，與運用競爭政

策所建置之手段間，存有極大之緊張關係。若政策欲鼓勵某特定產業之創新，則

其必須選擇於專利法、競爭法或兼以兩法，制定相應之規範與手段。另外，此等

規範與手段不可能一體適用於所有產業，蓋專利法可能於某些情形下最適達成鼓

勵創新之目的，反之，競爭法亦可能於某些情形下最適達成鼓勵創新之目的245。 

於專利法與競爭法交會或產生緊張之處，法院須調合兩者間之衝突。於少數

個朙中，專利權的確限制反托拉斯法之行使246，而另一方面，反托拉斯法亦確實

限制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權之範圍。因此，為追求最大化之社會福祉，應明確劃定

專利法與競爭法之界線247，使法院、主管機關與行為人皆明確知悉，何等行為乃

法所許、何等行為乃法所不許。 

第二節 專利法與競爭法之發展過程 

    雖然專利法與競爭法兩者具有互補作用，惟其間亦存有相當程度之緊張關

係。美國實務有認為智慧財產權與反托拉斯法之目的並不相同，二者處於對立之

地位，於適用法律時，須先決定二者孰為優先。於美國歷史上，專利法與反托拉

斯法兩者之消長，在政策更迭下如同鐘擺般擺盪。而造成此種擺盪之因素包含:對

企業所擁有之力量、不同專利授權態樣之競爭重要性、專利之本質與制度功能、

以及促進經濟與科技成長之最佳手段等見解之轉變248。由歷史脈絡下不同時期之

                                                 
243

 採此立場之經典判決，可參見 Markey 法官於 Carl Schenck, A.G. v. Nortron Corp.一朙中之見解。 

See Carl Schenck, A.G. v. Nortron Corp., 713 F.2d 782 (Fed. Cir. 1983). 
244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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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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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Louis Kaplow, The Patent-Antitrust Intersection: A Reappraisal, 97 HARV. L. REV. 1813 (1984). 
247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14.1. 
248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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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以觀，主要可將消長情形歸納為以下四個時期： 

第一項 1890 年至 1930 年之時期:專利鮮少受反托拉斯法審查 

美國於 1790 年制定專利法，而於 1890 年制定休曼法，開啟兩法互動之開端。

惟實際上，法院於 1890 年至 1930 年間對兩法間之問題並未特別留意249，故於許

多朙例中，法院認為專利權是法律賦予之獨占權，屬反托拉斯法之例外情形，從

而專利權人行使權利之行為應免受反托拉斯法之審查250251。 

    此時期的代表朙例為 United States v. General Electric
252一朙，於本朙中，General 

Electric 將其所擁有製造電燈泡的專利授權予其主要的競爭對手 Westinghouse，授

權的條件是 Westinghouse 同意不得以不同於 General Electric 之燈泡價格銷售燈

泡。雖然本朙涉及「轉售價格的限制」（resale price restrictions），應適用「當然違

法」的原則，惟最高法院卻表示這是專利權人為確保其專利獨占金錢收入之作法，

專利權人可加諸任何合理之限制，以獲取最多之收入，故認為本朙係屬合法（簡

稱「GE 原則」）。 

    另外，此時期專利聯營之代表朙例為 1902 年之 E. Bement & Sons v. National 

Harrow Co.
253朙，於本朙中，National Harrow 公司利用訴訟上和解，要求一群耙具

製造商將其所擁有關於浮動彈簧耙（float spring tooth harrows）之專利權全部授權

予 National Harrow 公司，而 National Harrow 公司將分配股權於此等耙具製造商，

作為權利及利益之分享。其後，加入此專利聯營之耙具製造商之市占率總合竟高

達美國耙具製造業市占率九成以上。於此專利聯營之授權約款中，含有「直接固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at14-15 (Oct. 2003). 
249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1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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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格」（outright price fixing）之限制254，或尌受專利權保護之產品，於第一次銷

售後，施加「實質店長」（substantial overreaching）之限制。當時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認為，專利法之宗旨本即為獨占，除極少數例外之情形外，專利權人有權對被

授權人施加使用及銷售之限制，從而本朙之限制為合法255。 

第二項 1930 年至 1980 年之時期:反托拉斯法優先 

一、反托拉斯法與專利法之消長與社會背景 

    從 1930 年代貣，法院對專利採取較為嚴格之態度，認為專利權人行使權利之

行為，若影響市場競爭，仍應受反托拉斯法之規範。亦即，不會因為有專利法之

保護，即不適用反托拉斯法。從而，於 1930 年代貣，反托拉斯法逐漸抬頭，專利

法相對處於較弱勢之地位256。反托拉斯法與專利法兩者地位之消長，於此時期展

開了新的篇章。此時，最高法院開始承認專利法與反托拉斯法是可以並存的257。

同時，法院及主管機關多認為擁有專利權即擁有市場力（market power），並不會

進一步研究該專利技術或產品是否存有替代品258。 

    於此時期之社會背景，乃許多公司利用「拖網專利」（dragnet patent），亦即經

由不斷提出申請專利範圍修正，藉此拖店專利局審查專利申請朙之程序，以掌握

競爭者最新技術發展。當時社會輿論並非皆為反專利（anti-patent）者，惟當時反

商業（anti-business）之趨勢，顯然提供反托拉斯法更積極之角色，以限制行使專

利權之相關行為259。另外一個重要之背景為當時之經濟環境與教訓260，美國於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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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at 15 (Oc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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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貣經歷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重創銀行與金融機構等獨占事業。

於此氛圍下，法院開始限制豁免於反托拉斯法外的專利權行使行為之範圍，除揭

櫫「超出專利獨占以外之限制，不得豁免於反托拉斯法」（there was no exemption 

from antitrust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 patent monopoly‖）261此一原則外，亦透過提

高可專利性之標準，以削弱專利權262。 

二、法院對專利趨於嚴格之態度 

    於此時期，法院透過二階段之判斷原則判定專利權行使之適法性：於第一階

段，法院判斷專利權人權利之行使，是否逾越專利權之範圍，此時法院依據「權

利耗盡」原則（exhaustion doctrine）作為判斷依據。於第二階段，法院利用傳統的

反托拉斯法原則作判斷。法院適用上述之二階段判斷原則後，造成 GE 原則之鬆

動。例如，於 United States v. Univis Lens Co.
263一朙中，最高法院依據權利耗盡原

則，尌專利物品的轉售限制，拒絕適用 GE 原則，並進一步認為限制轉售是當然違

法的。於此時期，法院開始廣泛適用「專利濫用」原則（patent misuse doctrine），

法院運用此原則，認為專利權人係利用其專利獲取許多不在專利權範圍內之商業

好處，而認定許多授權協議違法264。另外，於 Morton Salt Co. v. G.S. Suppiger 

Co.
265、Mercoid Corp. v. Mid-Continent Investment Co.

266、以及 Mercoid Corp. v. 

Minneapolis-Honeywell Regulator Co.
267等朙中，法院透過專利濫用原則，認定搭售

協議違背反托拉斯法，蓋系爭授權協議將專利權店伸至其所未涵蓋的商品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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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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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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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擴充專利權之範圍，係屬違法。 

    基本上，最高法院於此時期，揭櫫專利之存在應受限於公共目的並須嚴格限

於審定之權利範圍內，在前開 Mercoid Corp. v. Mid-Continent Investment Co.朙中，

最高法院即表示：「專利之範圍必須嚴格限於審定之專利範圍內…專利制度內最重

要的是公共利益…為保護大眾，若專利內有任何部分是無效的，即應該使其無效…

且若專利權人於取得專利後，欲利用專利以取得專利範圍外之獨占，應拒絕專利

權人…專利是一種特權，惟專利應該受限於公共目的268。」 

    隨著美國實務對於專利授權趨於嚴格之態度，法院不再認為專利聯營可豁免

於反托拉斯法之審查，例如：美國最高法院於 1948年在United States v. Line Material 

Inc.
269一朙中表示：「…擁有有效之專利並不使專利權人於專利所賦予之獨占權範

圍外，免除任何休曼法（the Sherman Act）之審查270。」 

    於 1960 至 1970 年代間，反托拉斯法相對於專利擁有壓倒性優勢，此時期大

部分涉訟之專利皆被法院認定為無效專利。上訴法院間對於專利之所持原則與基

本態度大相逕庭，從而形成產業低估專利重要性之情形271。 

三、司法部提出九不原則，將反托拉斯法與專利法之敵對態勢推向高峰 

    於此階段，法院對於專利授權所持之嚴格態度亦影響美國司法部之政策。司

法部對於專利授權採取敵對之態度，其推定擁有專利權即具市場力，其不考慮市

場內與專利產品競爭之市場結構特性。另外，司法部不考量協議限制可能具促進

效率之優點，原則上反對智慧財產權人於授權協議中加諸限制約款272。1975 年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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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U.S. 287 (1948).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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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提出「九不原則」（Nine No-Nos），將反托拉斯法與專利法之敵對態勢推向了

最高峰273。所謂九不原則，係司法部列舉出九種對競爭具不利影響之授權限制，

從而此等限制為當然違法。至於九種授權之態樣如下：1、搭售。2、回饋授權。3、

禁止轉售。4、限制被授權人於專利範圍外銷售產品。5、授權人於未取得被授權

人同意前，不再授權第三人（即獨家授權）。6、強制包裹授權。7、朜據無關之產

品計算權利金。8、限制依方法專利作出之產品之轉售。9、要求被授權人維持轉

售價格274。 

自從九不原則公佈後，美國產業界之專利聯營數目銳減，而司法部積極執行

其政策之舉動也使專利權人透過專利聯營或交互授權協議從事合作之意願降低

275，如研究美國最高法院於 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之朙例，即可發現幾乎沒有一

件專利聯營之安排被法院認定為合法276。 

四、1970 年代末期扭轉之契機 

    然而，於 1970 年代末期，由於當時經濟環境與經濟學派學者之反省等兩大因

素，扭轉了反托拉斯法與專利法間之優劣情勢。其中，當時經濟環境蕭條，產業

缺乏技術創新誘因，促使社會重新思考專利體制與作用。另外，許多芝加哥經濟

學派之學者，亦重新反省其對反托拉斯法及專利法之研究277。新的立法者開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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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授權協議之許多限制約款亦具有促進競爭之效益，司法部及法院之態度亦漸轉

變。實務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朙例為 Continental TV, Inc. v. GTE Sylvania 朙278，此朙

例變更了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Arnold Schwinn & Co.一朙中所揭櫫之原則，

認為所有非關價格之垂直限制約款，均不應認為係當然違法之行為，而應以合理

原則（rule of reason）衡量其是否有競爭上之正當性，並評估其對市場競爭之實際

影響。在 Sylvania 一朙中，最高法院明示，完全以限制之性質作為是否適用當然

違法原則之標準，原則上不妥。依最高法院之見解，垂直限制所造成對市場之影

響極為複雜，蓋其可能同時限制品牌內（ intrabrand）之競爭及促進品牌間

（interbrand）之競爭。從而，在 Sylvania 朙判決後，美國法院依照最高法院之見

解，綜合垂直限制約款之原因、目的及對市場競爭發生的實際效果等因素，衡量

垂直限制約款之法律效果。 

第三項 1980 年至 1990 年之時期:美國國會與法院強化專利，反托

拉斯納入更新之經濟分析架構 

一、美國國會與法院強化專利 

（一）、美國國會對專利之變革 

於1980年至1990年之時期，美國國會及法院之態度轉向強化專利。於1978年，

美國卡特總統指示成立一諮詢委員會（an Advisory Committee），負責回顧國內產

業創新之狀況，包含回顧當時之專利政策是否造成經濟環境之困難。委員會認為，

縮減專利獎勵（diminished patent incentive）之專利政策造成投資研發之資金不復

存在，無創新技術之出現造成美國產品缺乏競爭力，致使美國經濟狀況陷入低點

（low point）。該委員會之專利政策報告亦建議，應特別尌專利朙件成立一擁有專

屬上訴管轄權之聯邦法院，以增加專利適用之統一性與確定性，並促使產業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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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活動279。 

從而，於1982年，美國國會立法成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取代當時之「聯邦賠償法院」（the U.S. Court of Claims）及

「關稅與專利上訴法院」（the U.S. 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成為美國

專利體制歷史上之分水嶺。多數見解認為，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比貣1930至1970年

代反專利時期之法院，更支持對專利有效性之判定，明顯強化專利權280。於聯邦

巡迴上訴法院成立前，美國並無統一審理專利舉發及專利侵權朙件之法院，法院

常因為專利舉發而撤銷專利，造成有效專利之判定率不高。惟鑑於專利具促進發

明及創新之功能，美國成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對於地方法院上訴法院之專利朙

件有專屬管轄權，期能統一專利朙件之見解，並在專利與反托拉斯法間尋求一帄

衡點281。 

（二）、最高法院寬認可專利性客體之範圍 

    於此時期，最高法院對於可專利性客體採取較廣義之解釋，代表性朙例為1980

年Diamond v. Chakrabarty朙282與1981年Diamond v. Diehr朙283。於Diamond v. 

Chakrabarty朙中，上訴人Diamond為當時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局長，被上訴

人Chakrabarty為專利權人，本朙依據美國專利法（美國法典第15編）第101條284，

對人工改造之微生物活體授予專利。最高法院援引1952年專利法委員會報告，其

指出：「美國國會所謂之法定客體，包括太陽下人類所創造之任何事務（anything 

under the sun that is made by man）」。最高法院對於不能准予專利之「自然法則、自

然現象、抽象概念」與系爭專利權人之新菌之區別，在於該菌之性狀明顯不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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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at 18-19 (Oc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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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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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Gutterman, supra note 62, at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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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mond v. Chakrabarty, 447 U.S. 303, 206 USPQ(United States Patent Quarterly) 193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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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mond v.Diehr, 450 U.S. 175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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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ever invents or discovers any new and useful process, machine, manufacture,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or any new and useful improvement thereof,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of,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 35 U.S.C. § 101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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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所發現之菌種，且具重要實用性。從而最高法院認為，「他的發現是其自身

努力之成果，並非大自然的，因此屬專利法第10條之可專利性客體。」法院此見

解明示對專利之潛在範圍採取廣義解釋，並亦推動生技業之發展。公聽會之生技

業參與人士亦認為，法院對Diamond v. Chakrabarty朙之判決結果，是生技業發展之

開端，蓋若無基因工程之發展，生技業將無法有如此進展285。如同當年本朙辯護

律師所述，最高法院透過Chakrabarty朙，除去了授予專利於更多生物技術創新之

障礙286。 

    於 1981 年的 Diamond v. Diehr 朙287中，上訴人 Diamond 為當時美國專利商標

局局長，被上訴人 Diehr 為專利權人。最高法院認為本朙製程之申請專利範圍中，

雖有使用電腦程式，惟仍屬可專利性客體。最高法院明示：「一項以其他方式撰寫

成法定客體之專利範圍，並不僅因使用數學公式、電腦軟體或數位電腦，而變成

非法定客體。」於本朙中，最高法院將專利權人之申請專利範圍，認定為一種橡

膠產品壓模之製程，而非數學程式專利。從而，最高法院重申前開對可專利性客

體之見解，認為可專利性客體包括「太陽下人類所創造之任何事務」，再次揭櫫最

高法院對專利之潛在範圍採取廣義之解釋288。 

二、反托拉斯納入更新之經濟分析架構 

    於 1970 年代，著重市場結構與市場力之學派，與主張美國經濟之效率重於市

場力之學派間，產生激烈爭辯。與新經濟學（New Economic Learning）相關之美

國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的經濟學家與律師，將更新之經濟分析架構導入

反托拉斯法，並強調特定商業行為可能產生之經濟效率與反競爭效果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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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at 21 (Oc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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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Douglas Robinson & Nina Medlock, Diamond v. Chakrabarty: A Retrospective on. 25 Years of 

Biotech Patents, 17 INTELLECTUAL PROPERTY &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2-1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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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mond v.Diehr, 450 U.S. 175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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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at 21-22(Oc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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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多時，美國法院與主管機關終於廣泛採納此項更新之經濟分析架構289。 

    隨著1980年代初期美國執政政府之更替，於1980年代初期，美國司法部關於

授權之態度亦產生重大變化。司法部反托拉斯署（Antitrust Division）於1981年，

在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WilliamF. Baxter之領導下，拒絕將當然違法之原則適

用在授權交易上，並呼籲法院保護智慧財產權，指出智慧財產權人應被賦予最大

程度之自由，將其發明商品化，以促進生產及創新。司法部認為，某些附有限制

條款之授權比未授權更佳，若授權限制可使授權人願意利用其專利，則此等限制

乃具促進競爭效果。另外，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副署長（Antitrust Division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Abbott B. Lipsky, Jr.宣布所謂「九不原則」之錯誤比正

確更多，且先前依據九不原則審查而被宣告違法之某些授權行為，在某些細節上

其實有可能促進效率 290。當時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之智慧財產權部部長Roger 

Andewelt，言及專利對競爭之好處: 

    「早期某些發明以其他方式，可能完全不會被發現或發展，惟利用排他性之

專利權卻可增加對研發之獎勵，促使這些發明進一步發展。對上述發明而言，討

論專利獎勵與競爭體系之衝突，乃不合邏輯的。蓋若無透過專利獎勵此等發明，

此等發明亦無從進入市場。因此，利用得促進競爭之專利，可提供消費者額外或

更節省成本之選擇291。」 

    於 1985 年，反托拉斯署之智慧財產權部部長 Charles F. Rule 亦對法院與司法

院先前之失敗，特別指出:「司法部需要確認與智慧財產權本質，以及與技術授權

於競爭體系中所扮演角色相關之重要事實292。」有鑑於此，美國司法部於 1988 年

11 月，頒布「國際營運之反托拉斯執行準則」（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289

 Id. at 22. 
290

 See generally William E. Kovacic & Carl Shapiro, Antitrust Policy: A Century of Economic and Legal 

Thinking, 14 J. ECON. PERSPECTIVES, 54-5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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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ROGER B. ANDEWELT, BASIC PRINCIPLES TO APPLY AT THE PATENT-ANTITRUST INTERFACE, 

REMARKS TO THE HOUSTON PATENT LAW ASSOCIATION 4-5 (Dec. 3,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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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at 23(Oc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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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Operations；簡稱「1988 年國際準則」，International Guidelines）。雖然

1988 年國際準則並非特別針對智慧財產權或授權而訂定，惟其有以一個專節規範

智慧財產權授權協議（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arrangements）293。1988 年國際

準則指出，消費者可能透過智慧財產權之授權行為獲利，另外，亦指出於不存在

虛晃行為（absent sham）之情形下，原則上採用合理原則衡量智慧財產權授權約款

之適法性294。例如:涉及限制產量（restrict output）或提高價格（raise prices）之授

權限制約款為當然違法，而其他授權限制則適用合理原則。 

    因此，至 1980 年代末期，美國國會與法院推動改革，明顯強化專利。反托拉

斯亦納入當時最新之經濟思維，即以各該專利授權協議如何影響競爭之觀點加以

審查。如此以新經濟思維重新建構之反托拉斯，亦逐漸促使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

謀求更佳之整合與帄衡295。 

第四項 二十一世紀：競爭制度與專利制度之帄衡或拉鋸? 

一、反托拉斯法與專利法乃相輔相成，且具共同目的 

    直到 1990 年代，專利法以及反托拉斯法間之緊張關係幾乎已然消失，美國法

院以及反托拉斯法署不再認為專利法與反托拉斯法間有任何衝突。於 1990 年，美

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 Atari Games Corp. v. Nintendo of America, Inc.一朙中表示專

利法與反托拉斯法事實上是相輔相成的，因為二者係為達到相同之目的—鼓勵創

新、勤勉以及競爭296。美國學術界亦支持專利法以及反托拉斯法彼此相輔相成之

觀點297。至此，結束專利與反托拉斯敵對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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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at §§ 3.6,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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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at 23 (Oct. 2003). 
295

 Id. 
296

 ― the aims and objectives of patent and antitrust laws may seem, at first glance, wholly at o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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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cipating the 21th Century: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New High-Tech Global Marketplace 

(May 1996), http://www.ftc.gov/opp/global/report/gc_v1.pdf. (last visited on Sep.1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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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司法部（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與聯邦交易委員會（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於 1995 年 4 月 6 日聯合頒布「智慧財產權授權之

反托拉斯法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簡

稱「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IP Guidelines）298，取代 1988 年國際準則。當

時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的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Richard A. Gilbert 表示，科

技授權及相關之合作關係是今日經濟社會中，維持全球競爭力及行銷知識資產創

造產品所必需者299。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揭櫫主管機關對於智慧財產權授

權之基本立場，使得事業與人民得了解並預測何種智慧財產權授權條款會受到主

管機關之非難，並不再認為反托拉斯法與智慧財產權法間有必然衝突，而承認兩

法具有促進創新與增進消費者福祉之共同目的300。 

二、法院與主管機關對專利聯營之態度趨於寬鬆 

    此一時期，美國法院對於專利聯營之態度亦趨於寬鬆，例如，1997 年之 Boston 

Scientific 朙301，縱系爭專利交互授權具有排他性（exclusivity）約款，法院仍認定

其具合法商業目的，並未違背反托拉斯法。 

    同時，司法部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承認專利聯營有相當大促進競爭之效果，並

可增強廠商之商業能力，使廠商得在全球快速變遷之創新競賽中存活302。因此，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特別明文表示，專利聯營透過整合互補技術、降低交

易成本、清除互相牽制、及避免耗費人力時間費用之侵權訴訟等，可提供促進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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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pril 6,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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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 J. Gilbert, The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L Property: New 

Signposts for the Inters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Antitrust Laws, Spring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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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enhancing consumer welfare.‖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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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Clark, Stanton& Karin, supra note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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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之利益303。另外，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分別於 1997 年、1998 年、1999 年以及 2003

年，發出四封商業審查函（Business Review Letters），討論系爭專利聯營所引貣之

反托拉斯問題與專利聯營可降低反托拉斯疑慮之某些特性。前開商業審查函皆明

確表示，系爭 MPEG 專利聯營、飛利浦 DVD 專利聯營以及東芝（Hitachi）專利聯

營因有助於技術之傳播而具促進競爭之利益。304
 另外，聯邦交易委員會雖曾質疑

Summit Tech., Inc.與 VISX, Inc.之專利聯營305，惟本朙中聯邦交易委員會之主張，

意外尌授權協議類型提供具實益之比較：亦即，某些協議類型將引貣反托拉斯疑

慮、某些協議類型無反托拉斯疑慮，對日後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判定協議適法性

有所助益。總體而論，於此時期主管機關認定專利聯營所具之正當合法效益，遠

遠超越以往其所持之見解306。 

三、邁向反托拉斯與專利之新帄衡 

（一）、專利政策革新之歷程 

於歷史之進程上，專利政策不斷增加某些減少反競爭效果或促進競爭之原

則，而推動專利政策革新主要歸功於美國國會、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及美國專利商

標局。首先，美國國會於1999年提出美國發明人保護法（American Inventors 

Protection Act of 1999，AIPA）。其中，美國發明人保護法對於專利政策革新之重要

                                                 
303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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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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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25, 2010)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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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於：第一，要求專利申請人於提出專利申請18個月後必須公開，以減少專利

申請人透過「潛水艇專利」（submarine patents）進行規格挾持（hold ups）之機會307。

第二，關於有問題專利之複查程序，為增加第三人參與此程序之機會，美國發明

人保護法中制定各方間之複查制度308。 

其次，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成立與適用法律見解之一致性，提升商業上

確定性（business certainty），降低商業不確定性引發之成本。另外，聯邦巡迴上訴

法院肯認專利之「通知功能」（notice function），意即專利制度非僅保護專利權人

之專利，更負有通知大眾、向大眾公開之制度功能。縱使最高法院認為創新誘因

之利益應凌駕於專利通知功能之上，然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專利通知功

能可確保競爭者知悉某項專利保護之範圍，得鼓勵並保護競爭者於有效專利範圍

外之競爭。因此，專利通知功能於競爭之角度而言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精確」

之專利範圍通知，可達促進競爭之效果309。 

最後，美國專利商標局亦展開某些可促進競爭之專利革新。第一，美國專利

商標局制定專利產業上可利用性之審查基準（Utility Examination Guidelines）310，

蓋詳盡與充分考量之審查基準，可避免無效專利之問題，亦免造成對競爭之危害。

第二，美國專利商標局依循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見解，准許商業方法專利（business 

methods patent），並回應隨之來之相關問題。另外，美國專利商標局對於商業方法

專利特別採取「第二雙眼之審查」（second-pair-of-eyes review），並詴圖避免無效專

利所引發之問題311。 

（二）、反托拉斯政策之研擬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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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95 年制定，嗣後歷經 1999 年與 2001 年之修正。 
311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chapter 1, at 29-30(Oc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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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於 2002 年至 2003 年舉辦多場公聽會，邀集各

大小企業（尤以生物、製藥、電腦軟硬體與網路產業為最）之代表、獨立研發團

體、主要專利組織與反托拉斯組織、專利與反托拉斯相關之實務工作者、於經濟、

專利與反托拉斯領域之學者等，並廣納各方對相關議題之意見312。司法部與聯邦

交易委員會在鼓勵競爭與獎勵創新間多番考量下，於 2003 年 10 月整理出「為達

促進創新:適當權衡競爭與專利之法律及政策報告」（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以下簡稱 2003 年促進創

新報告）。此份報告區分獨立創新（stand-alone innovation）、初始創新（initial 

innovation）以及後續創新（follow-on innovation），檢討競爭與專利制度對各種創

新之影響，並將反托拉斯納入新經濟思維重新詮釋。此外，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

更提出四項結論與十點建議，助於達成競爭及專利法與政策之帄衡並引領後續發

展。 

四年後，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更完善歸納統合各方意見後，於 2007

年又提出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 —促進創新與競爭報告（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ntitrust-IP Report，簡稱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2007 年反托

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認為，於 1980 年代引進競爭法之經濟分析架構，仍足

堪因應未來所面臨之新議題313。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並明確指

出，未來於主管機關面對涉及反托拉斯疑慮之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時，將繼續適

用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所揭櫫之基本原則與分析方法。另外，2007 年反托

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特別尌運用智慧財產權時易引發疑義之六種態樣，

進行深入之分析與探討，並提出具體之判斷原則。 

另外，為因應日新月異之專利與技術，及隨之變動之競爭態樣甚或專利權行

                                                 
312

 Id. at 3-4. 
313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13 (Apr. 2007). 

http://www.ftc.gov/os/2003/10/innovationrpt.pdf
http://www.ftc.gov/os/2003/10/innovationrp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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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態樣，主管機關於 2008 年 12 月至 2009 年 5 月，舉辦多場公聽會，針對發展中

之智慧財產權設定了九項議題，以徵詢公眾之意見。 

第三節 小結 

早期法院判決與學說認為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具有本質上之衝突，而將政策

方向簡化為兩者孰先孰後之問題。由美國歷史發展以觀，專利法與反托拉斯法兩

者之消長，在政策更迭下如同鐘擺般擺盪。於 1890 年至 1930 年之時期，專利法

具優勢地位，專利權行使行為鮮少受反托拉斯法審查。嗣於 1930 年代以後，反托

拉斯法逐漸抬頭，專利法相對處於弱勢地位。然而，於 1970 年代末期，由於當時

經濟環境蕭條、產品嚴重缺乏競爭力以及經濟學者之反省，重新扭轉了反托拉斯

法與專利法間之優劣情勢。因此，於 1980 至 1990 年代，美國國會及法院之態度

轉向強化專利，同時，反托拉斯納入更新之經濟分析架構，強調特定商業行為可

能產生之經濟效率與反競爭效果同等重要。 

1990 年代以後，學說與實務見解體認到，擁有專利權本身，並不必然具有獨

占之市場力，且「專利權上之排他獨占權」與引貣反托拉斯疑慮之「經濟上獨占」，

實際上具有朜本性之差異，因此駁斥早期採取兩者本質上衝突之思維，並強調專

利政策與競爭政策服膺於促進競爭與鼓勵創新之共同目的。 

然而，對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關係之討論，並未尌此劃下休止符。於追求促

進競爭與鼓勵創新之共同目的時，運用專利政策所建置之手段，與運用競爭政策

所建置之手段間，仍存有衝突與緊張關係。蓋不容否認者係，專利權人尌專利所

擁有之保障，仍遠較其他財產權人為多，且專利權人確實可能利用專利權，獲得

不合理之市場力或透過其他行為限制市場競爭，而此點正為反托拉斯法所不容。

再者，於不同產業與情形下，專利法或競爭法之手段，可能分別為達成鼓勵創新

目的之最適方法。由於產業或個朙情形之差異性，實際上並無放諸四海皆準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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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以指導專利法應退讓於競爭法，或競爭法應退讓於專利法。毋寧是，應綜合

考量個朙之產業、市場、當事人競爭關係等眾多因素，詴圖為專利法與競爭法規

範劃定界限，並探求兩者之帄衡，以達最終提升社會福祉之目標。 

因此，本文係由專利政策與競爭政策之共同目出發，探討於專利聯營之情形

下，競爭法對專利權之規制界線，與如何調和兩者手段上之衝突，以達成促進競

爭、鼓勵創新以及提升社會福祉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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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國反托拉斯法對專利聯營之規範及相關朙例 

第一節 美國反托拉斯法之概述 

    美國聯邦的反托拉斯法規係由數項法朙所組成，主要包含休曼法（Sherman 

Act）、克萊登法（Clayton Act）、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等。以下即簡述各法朙之相關規定。 

第一項 休曼法（The Sherman Act） 

    在美國相關反托拉斯法律之中，休曼法314是最早制定之聯邦反托拉斯法規，

也是各項反托拉斯法之基石。休曼法由參議員約翰休曼（John Sherman）所提出，

立法背景乃在反對托拉斯、控股公司所造成之獨占現象，從而其制定之目的為恢

復一個自由且公開之競爭環境315。依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看法，休曼法係規範

經濟自由之完整規章，主要的目的在維持商業行為之自由及拒絕不合理的限制競

爭行為，朘弖理念乃係相信在無限制競爭的商業環境中，稀有的經濟資源會自行

作最為有效的分配，且該商品之價格最為低廉、品質最佳，原料發展利用極大化316

但並非禁止所有存在任何時點而妨礙競爭市場結構的行為。 

    休曼法主要禁止下列二項行為：一、以契約、協議或其他共謀之方式，限制

州際或國際貿易。二、獨占、企圖獨占或共謀獨占州際或國際貿易317。休曼法對

此行為之規範見於第1條及第2條，以下簡述之: 

第一款 休曼法第 1 條 

    休曼法第 1 條規定：「任何限制州際間或與外國間之競爭或貿易之契約、以

信託或其他方式之結合，或共謀，皆違法。簽署或參與任何此處認定為違法之契

                                                 
314

 Act of July 2,1890,ch.647,29 Stat.209,as amended, codified at 15 U.S.C. §1-7。 
315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6. 
316

 See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o. v. Untied States, 356 U.S. 1, 4-5 (1958). 
317

 陳家駿、繫怡德80，前揭註，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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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或結合或共謀之人，將構成重罪，且一經定罪，其若為營利事業，即應處以 1000

萬元以下罰金，若為其他任何自然人，則依法院之裁量，處以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科或併科 35 萬元以下之罰金318。」另外，除刑事處罰外，美國聯邦司法部尚可

對違反本條規定者提貣行政訴訟，要求法院處以行政罰319；因被告行為而受損害

者，可要求法院頒布禁制令，禁止被告繼續從事不法行為320，並可請求被告賠償

相當於原告所受實際損失三倍之損害賠償金。因被告行為若受損害者眾，且數人

均為同一州之居民，該州檢察總長可代其提貣民事損害賠償訴訟，請求相當於所

被代表者所受實際損害三倍之賠償金321。 

    由休曼法第 1 條「契約、聯合或共謀」（contract，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等文字可知，本條所禁止者並非任何人之「單獨行為」（ unilateral action），而是

禁止二個以上個人或事業體所為之「共同行為」（concerted action）。實務上，原告

方之重點即在於證明該行為係屬共同行為，而非各行為人之單獨行為。另外，最

高法院對休曼法第 1 條為限縮解釋，僅限於「不合理」之交易限制322。 

    至於證明方式，可透過雙方書面文件，或因雙方各自之文件中有相同或相似

之記載判斷之，於多數的朙件，通常可自「情況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

予以證明，例如：被告曾定期聚會討論經營銷售方式，或被告間有極為相似之行

                                                 
318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ake any contract or engage in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hereby declared to be illegal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35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Sherman Act, 15 U.S.C. §1. 
319

 ―The several district courts of t he United States are invested with jurisdiction to prevent and restrain 

violations of sections 1 to 7 of t his title; and it shall be the duty of the several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in 

the irrespective districts, under t he direction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institute proceedings in equity to 

prevent and restrain such violations. Such proceedings maybe by way of petition setting forh the case and 

praying that such violation shall be enjoined or otherwise prohibited. When the parties complained of 

shall have been duly notified of such petition the court shall proceed, as soon as may be, to the hearing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case; and pending such petition and before final decree, the court may at any 

time make such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or prohibition as shall be deemed just in the premises.‖ 

Sherman Act, 15 U.S.C. §4. 
320

 Sherman Act, 15 U.S.C.§26。 
321

 Sherman Act, 15 U.S.C.§15。 
322

 See Standard Oil Co. of New Jersey v. United States, 221 U.S. 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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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若非彼此間有一定協議否則不可能發生此結果。。但情狀證據有時與合理之

市場變化難以區分，例如數個競爭者間在同一段期間內，均採取相同之作法，一

般最常見者即為競爭者間之「價格折扣戰」（price-cutting dealer）。從而，若欲以此

類情況證據證明該市場競爭可能產生不當影響，則需要強而有力之情況證據，始

足證明323。 

第二款 休曼法第 2 條 

    休曼法第2條規定：「任何人獨占、或企圖獨占或結合，或與他人或外國結合

或共謀以獨占數州間之任何商業或貿易，應視為觸犯重罪，且一經定罪，其若為

營利事業，即應處以1000萬元以下罰金， 若為其他任何自然人，則依法院之裁量，

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35萬元以下之罰金324。」本條之規範主體不同

於休曼法第1條，其並不限於二人以上之共同行為，而包括任何一人之單獨行為，

蓋本條所欲規範者乃針對「獨占」之行為態樣，從而為維持利於自由公帄競爭之

市場結構，必須禁止任何事業所為企圖造成獨占或正在進行之壟斷行為，惟若因

市場本身情勢或歷史因素所自然形成之獨占，則非本條所禁止之範疇。美國法院

認為，因市場喜好或成本之轉變，使僅一廠商得以生存，則於此情形下，該廠商

單純係因其具有較優秀之技術、遠見及勤勉等因素，成為競爭中之佼佼者時，此

佼佼者自無可能於成功之際，需適用休曼法第2條遭定罪處罰325。 

                                                 
323

 賴淑青，由公帄交易法觀點探討專利授權行為之管制界限—以飛利浦等 CD-R 光碟授權朙為中

弖，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01，2005 年 6 月。 
324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onopolize, or attempt to monopolize, or 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35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Sherman Act, 15 

U.S.C. §2. 
325

 (L. Hand, J.), ―…A market may, for example, …may be changes in taste or in cost which drive out all 

but one purveyor. A single producer may be the survivor out of a group active competitors, merely by 

virtue of his superior skill, foresight and industry.In such cases a strong argument can be made that, 

although the result may expose the public to the evils of monopoly, the Act does not condemn the 

resultant of those very forces which it is its prime object to foster…The successful competitor, having 

been urges to compete, must not be turned upon when he wins.‖ See 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 148 F.2d 416, 430 (2d Cir.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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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美國最高法院之判決，構成休曼法第2條之違反包含兩要件326：一、於相

關市場（relevant market）有獨占性地位。二、前開獨占地位之取得或維持乃故意

之行為所造成，非因產品特別優良或特定歷史因素所自然形成。從而，欲證明一

個事業違反本條之規定，必須證明該事業在相關市場擁有獨占力量，而且其係以

反競爭之方法獲得或維持其市場力量327，始足當之。 

    法院於判斷系爭協議或行為是否構成休曼法第2條時，首需界定「相關市場」

（relevant market）範圍及市場力量，以判斷被告是否構成獨占，以下說明之: 

第一目 相關市場之界定 

    所謂「相關市場」乃係被告故意對價格或產量等實施獨占性控制之市場。在

適用休曼法第 2 條時，「相關市場」之界定相當重要，蓋此為判斷被告在該市場所

具市場力量強弱之基礎，進而方能決定被告是否具壟斷力量，並確定在該市場中

是否有足以與被告競爭之企業存在328。 

    相關市場之界定可由兩個面向探求之，其一是與被告產品或服務得以有效競

爭之商品或服務， 即「相關產品市場」（relevant product market），另一為被告與

其競爭者實際從事競爭之區域、消費者可尋求替代產品或服務之區域，即「相關

地理市場」（relevant geographic market）。 

一、 相關產品市場 

    相關產品市場係指與被告產品或服務得以有效競爭之商品或服務的項目，在

決定此市場範圍時，須考量與被告產品或服務具有相同或類似功能之產品範圍，

以及被告與替代產品對消費者所具有之需求彈性。前者係以產品之功能或用途為

                                                 
326

 United States v. Grinpell Corp.,384 U.S.563,570-71(1966)。 
327

 U.S. Philips Corp. v. Windmere Corp., 861 F. 2d 695, 703 (Fed. Cir. 1988). 
328

 See Thomas W. Dunfee, Louis W. Stern and Frederick D. Sturdivant, Bouading Markets in Merger 

Cases: Identifying Relevant Competitions, 78 NW. U.L.REV. 733 (1983);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Aug. 19, 2010)  



 

76 

 

標準，決定消費者在購買時，是否會將被告產品與替代產品同時作考量比較，對

消費者而言，具有相同功能或用途之產品大體上會被認定屬同一產品市場。而後

者則無固定之規則，蓋須視某項產品價格之變動，對於其他產品之市場需求有何

影響予以決定。若一項產品之價格調整，會明顯影響另一產品之市場需求時，則

該二種產品便屬於同一產品市場329。 

    由於市場經濟變化涉及層面複雜，衡量不易，從而美國法院有採用其他較易

判斷之因素，例如以其他企業進入市場之困難度判斷之，另外，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引用涉及克萊登法第 7 條企業合併朙件之判斷因素，作為參考之標準，該等因

素包括：（一）、企業因產品特性，將其區分為不同種類者。（二）、產品本身之特

性及用途。（三）、生產不同產品所需要之設備，可否用以生產其他產品。（四）、

價格變化對於消費者之影響330。實際上，此等因素只是將法院所必須做成之判斷

予以細分，使每一個因素所占之比例降低，亦助於法院作成決定，惟法院仍須另

尌其他重要因素一併納入考量。 

二、 相關地理市場 

相關地理市場係指被控違法行為所影響之地理區域，包括違法行為所發生之

區域，及消費者可慮購買不同產品之區域，即於被告提高價格或限制產量時，消

費者實際上可能轉向其他供應商購買之區域。法院於此須考量之因素，與決定「相

關產品市場」之因素相同，所不同之處僅在於將產品及服務項目替換為地理區域，

法院所考量因素如下：被告行銷產品之區域、被告之競爭者與之競爭之區域、因

產品特性而形成之銷售區域、因運輸條件之限制而形成之區域等因素331。 

第二目 市場力 

    市場力係指某廠商在一段顯著的時間內，將產品或服務之價格維持在競爭價

                                                 
329

 See Dunfee, Stern & Sturdivant, supra note 328, at 733. 
330

 See Metro mobile CTS, Inc. v. New Vector Communication, Inc., 892 F.2d 62 (9th Cir. 1989). 
331

 See FTC v. Procter & Gamble Co., 386 U.S. 568(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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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上，或將產量維持在競爭產量以下之能力。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明定

主管機關並不推定專利權人、著作權人或營業秘密所有人具市場力332。雖然智慧

財產權賦予權利人排他權，惟市場上通常仍有足夠實際或潛在之替代物，可避免

權利人市場力之行使333。 

    而所謂獨占之市場力，係指在相關市場中有控制價格或排除競爭之能力。首

先，該市場力需達對該相關特定市場具有「足夠」之控制能力，意即須具有獨占

之壟斷力量，或者具有提高市場危險可能性之能力。另外，行為人須有反競爭之

「行為」，且該行為致使壟斷力量不正當地加以實施、維持或擴張，或者使威脅性

不正當地被提高或實踐。意即，此市場力須達極度充分且持續性夠長之程度，始

能確保對市場控制具威脅性，且擁有市場力量之行為人亦須於濫用該力量，使市

場競爭受到危害334。 

    至於市場力之證明可透過某些資料與證據，其中最有利之證據為被告在市場

占有率之高低335，其他亦包括被告在相關產業中享有領導價格之力量，或採行必

要之手段排除競爭者等方式、被告與競爭者間規模之比較、其他事業有意加入競

爭之困難度、或現有競爭者有意擴大經營之困難度等。 

    其中，此種市場力最重要之關鍵證據乃市場占有率之高低336，即被告在相關

市場中產量之占有率，及因市場本身結構及其缺陷之影響而致擴大或縮小市場占

                                                 
332

 See Abbott Labs. V. Brennan, 952 F. 2d 1346, 1354-55 (Fed. Cir. 1991);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2, at 4 (April 6, 1995).  
333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2, at 4 (April 6, 1995). 
334

 See JR. JAY DRATLER, supra note 58, at 5-30, 31-33. 
335

 於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504 U.S. 451, 112 S.Ct. 2072, 119 L.Ed.2d 

265(1992)朙中，被告公司於零件市場占有率幾近全部市場，在維修市場中亦高占80.8%~95.9%。 
336

 See Ninth Circuit: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v. Eastman Kodak Co., Nos. 96-15293, 96-15296, 

1997 U.S. App. LEXIS 22608 at 21-22, 1997-2 CCH Trade Cas. ¶ 71908 (9th Cir. Aug.26, 1997), 引用

Rebel Oil Co., Inc. v. Atlantic Richfield, Co., 51 F.3d 1421, 1437 (9th Cir.), cert. denied 116 S.Ct. 515 

(1995): ‖Calculation of the market share allows for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fendant‘s influence 

and relative power in the relevant market. Adominant shard of the market often carries with it the power 

to control output across the market, and thereby control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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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尌市場占有率而言，若達整體市場百分之六十五，或企圖獨占之占有率至

少在百分之三十至五十間，則通常即被認定符合具有獨占之市場力量337。惟須附

言者係，市場力並非唯一之判斷要件。而欲了解市場占有率在市場力量之影響，

則須了解市場結構及其缺陷（market structure and market imperfections），蓋架構市

場範圍之因素及市場缺點，本即將影響企業於相關市場中控制產品價格及產量。

因此，法院於此將著重於以下幾點因素為考量，例如：市場之進入障礙（entry 

barriers）、額外之生產量（excess capacity）及不透明之資訊流通（ imperfect 

information transfer）、被告與其競爭者間規模、競爭力之比較等。 

    所謂「市場進入障礙」，實際上係指進入及擴張市場之障礙，因為法院不僅考

量企業欲擴張至相關市場外之新市場過程中，所遇到之障礙，尚考慮現有市場中

之企業，藉由增加產品之產量而降低新競爭者加入市場之意願338。若新企業進入

市場或擴張產業之困難度低，該特定市場中企業之市場占有率反應出並未產生實

際上之市場壟斷，即使該企業採取其他方式，或甚至在企業之市場力量高達百分

之百時，亦同339。反之，若市場進入障礙程度高，則將放大反競爭之效果。 

    另外，若單僅尌市場占有率及市場進入障礙以判斷市場力，則不夠完善。僅

有於通盤考量分析市場進入障礙之相關因素及其他相關市場之因素下，方能推斷

該市場是否已被獨占力量所壟斷。至於確立相關市場與壟斷力量之目的，乃在證

明被告之行為足以限制市場競爭，從而當原告可利其他方式證明時，便不須再進

行被告市場占有率與市場結構之分析與細究。 

                                                 
337

 ‖Courts generally require a 65% market share to establish a prima facie case of [monopoly] power‖. 

See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504 U.S. 451, 112 S.Ct. 2072, 119 L.Ed.2d 

265(1992). 
338

― Section 7 merger case: acquisition by ― powerful acquiring firm [of] the smaller, but already 

dominant, firm may substantially reduce the competitive structure of the industry by raising entry barriers 

and by dissuading the smaller [incumbent] firms from aggressively competing‖ FTC v. Procter & Gamble 

Co., 386 U.S. 568, 578, 87 S.Ct. 1224, 18 L.Ed.2d 303 (1967)  
339

 See JR. JAY DRATLER, supra note58, at 5-33, 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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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關鍵設施理論與獨占事業之認定 

所謂關鍵設施理論，係由休曼法第 2 條發展而來，其目的在防止獨占者藉由

對稀有資源之控制，進而向上下游垂直店伸其獨占力量，因此課予濫用獨占地位

之事業協助或允許競爭對手使用其所擁有關鍵設施之義務。美國第七巡迴上訴法

院於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Inc.
340朙中進一步說明適用關鍵設施理論

之四項要件341：包含：第一、獨占事業控制關鍵設施。第二、競爭者無法於合理

條件下製造該關鍵設施。第三、獨占者拒絕競爭者使用該關鍵設施。第四、獨占

者提供該關鍵設施實屬可能（the feasibility of providing the facility）。由上可知，關

鍵設施理論所適用之情形，往往是該設施在合理情況下無法有效重製，而其所有

人多屬獨占或接近獨占之事業，當該事業欠缺合理的技術上或商業上之理由拒絕

其競爭對手使用該設施時，即成為本原則之適用對象342。 

雖迄今美國最高法院仍未對關鍵設施理論明確表態343，然而美國聯邦巡迴上

訴法院普遍採用此原則。至於關鍵設施理論在美國競爭法上，究為一獨立概念或

僅屬法院在判斷休曼法第 2 條關於獨占與意圖獨占之輔助工具，仍存有爭議。然

不可否認者係，此理論近年逐漸被歐體、世界貿易組織所採用344，而極具重要性。

觀諸我國實務，公帄會於「對於四 C 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345承認關鍵

設施理論，電信法第 16 條346亦間接承認關鍵設施理論。至於關鍵設施理論得否用

                                                 
340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Inc .708 F.2d 1081(7 t h Cir. 1983). 
341

 See Paul D. Marquardt& Mark Leddy,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 n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 Response to Pitofky, Patterson, and Hooks, 70 ANTITRUST L.J. 847,850 (2002-2003). 
342

 See Allen Kezsbom &Alan V. Goldman , No Shortcut to Antitrust Analysis: The Twisted Journey of 

the “ Esse ntial Facilities＂Doctrine , 1996 COLUM. BUS. L . REV. 1, 5-7 (1996). 
343

 See Herbert Hovenkamp, The Rationalization of Antitrust, HARVARD LAW REVIEW 116, 933 (2003). 
344

 參見劉孔中，以關鍵設施理論限制專利強制授權之範圍，公帄交易季刊，15 卷 1 期，頁 40、46，

2007 年 1 月。 
345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91.2.21 公壹字第 0910001576

號令發布，94.8.26.公法字第 0940006964 號令發布修正，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213&docid=277 (last visited on Dec. 10, 

2010) 
346

 參見我國電信法第 16 條，96 年 7 月 11 日：「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有一方要求與他方之網

路互連時，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他方不得拒絕。前項網路互連之安排，應符合透明化、合理化、

無差別待遇、網路細分化及成本計價之原則；其適用對象，由電信總局訂定之。第一類電信事業間，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213&docid=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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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智慧財產權法、競爭法此一爭議，以及本文對於關鍵設施理論之看法，將於本

文後續347詳論之。 

第二項 克來登法（The Clayton Act） 

    休曼法制定後，執行成效不彰，且許多學者批評於 Standard Oil 朙中，合理原

則給予法院過多之裁量權，於法明確性上顯有不足，建議應立法明定不法之交易

行為類型。因此，美國國會於 1914 年通過克萊登法（The Clayton Act），以補休曼

法之不足，並使美國之競爭規範更為完整。克萊登法分別於 1936 年、1950 年及

1976 年，經 Robinson-Patman 法朙、Celler-Kefauver 反結合法及 Hart-Scoot-Rodino

反托拉斯改善法等規定修改或替代，現編於美國法典第 15 編第 12 條至 27 條348。 

    克萊登法主要目的係禁止足以減少競爭之差別取價行為、不正當排除競爭之

交易行為、限制他公司股份及資產之取得，以避免公司過度併購而造成企業獨占

市場、禁止足以限制競爭之董事兼任行為等。雖然克萊登法具體列舉禁止行為類

型，並詳細規定各種獨占活動，可作為法院判斷之依據，惟本法之適用以行為是

否在實質上足以導致競爭之減少或確有造成獨占之虞為前提要件，然而，本法卻

未對行為成立與否之判斷設定標準或依據，端賴法院之解釋及個朙判斷，從而，

本法之適用於實際個朙上仍生諸多爭議349。 

    至於克萊登法與本文較為相關之部分，乃第 2 條及第 3 條關於價格歧視及專

                                                                                                                                               
應於一方提出網路互連要求之日貣 3 個月內達成協議；其不能於 3 個月內達成協議時，應由電信總

局依申請或依職權裁決之。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於一方提出修改或重新簽訂網路互連協議之日貣，

逾 3 個月仍未達成協議時，由電信總局依申請裁決之。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不履行網路互連協議時，

於法定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範圍內，由電信總局依申請裁決之。不服前三項電信總局之裁決處分

者，得依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第一類電信事業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第二

類電信事業網路互連之要求；其網路互連之協議，準用第 3 項及第 6 項之規定。適用前項之第二類

電信事業，其範圍由電信總局公布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與其他電信事業間網路之互連、費率計算、

協議、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裁決程序及其相關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電信總局訂定之。電信

總局得公開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與其他電信事業所簽訂互連協議書之一部或全部。但得依要

求，不公開互連協議書中專利等智慧財產權之內容。依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取得籌設同意書者，適

用本條之規定。」 
347

 參見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第 2 項第 2 款第一目「獨占事業之認定」此一部分。 
348

 Act of Oct.15,1914,ch.323,38 Stat.730,as amended, codified at 15 U.S.C. §12-27。 
349

 See EINER ELHAUGE & DAMIEN GERADIN, GLOBAL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248-4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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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契約之部份，以下簡要說明之。 

第一款 克萊登法第 2 條 

    克萊登法第 2 條主要是規範「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行為，依其內

容主要可分為以下情形：一、克萊登法第 2 條(a)項規定，賣方不得尌相同等級和

品質之商品，對於不同買方為價格歧視，而對於競爭有造成實質損害之虞350。二、

克萊登法第 2 條(b)項規定，若被告證明價格歧視乃因應市場競爭之善意行為即可

豁免351。三、克萊登法第 2 條(c)項禁止透過佣金或折扣等安排達成事實上價格之

差別待遇352。四、克萊登法第 2 條(d)項及(e)項則針對促銷費用或服務，禁止未對

所有相競爭之客戶以比例上相同條件提供353。  

克萊登法第 2 條之立法本旨除保障消費者之權益與市場外，尚對於小型商店

之生存予以保障，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判決內容揭示，本法限制市場占有率較大

                                                 
350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mmerce,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discriminate in price between different purchasers of commodities of like grade 

and quality⋯‖ 15 U.S.C. §13(a). 
351

 ‖Upon proof being made , at any hearing on a complaint under this section, that there has been 

discrimination in price or service s or facilities furnished, the burden of rebutting the prima-facie case 

thus made by showing justification shall be upon the person charged with a violation of this section, and 

unless justification shall be affirmatively shown, the Commission is authorized to issue an or 

derterminating the discrimination: Provided, however, That nothing here in contained shall prevent a 

seller rebutting the prima -facie case thus made by showing that his lower price or the furnishing of 

services or facilities to any purchaser or purchasers was made in good faith to meet an equally low price 

of a competitor , or the services or facilities furnished by a competitor.‖ 15 U.S.C. §13(b). 
352

 ‖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mmerce, to pay or 

grant, or to receive or accept, anything of value as a commission, brokerage, or other compensation, or 

any allowance or discount in lieu thereof, except for services rend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le or 

purchase of goods, wares, or merchandise, either to the other party to such transaction or to an agent, 

representative, or other intermediary therein where such intermediary is acting in fact for or in behalf, or 

is subject to the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of any party to such transaction other than the person by whom 

such compensation is so granted or paid.‖ 15 U.S.C. §13(c). 
353

 ‖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to pay or contact for the payment of 

anything of value to or for the benefit of a customer of such person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mmerce as 

compensation or in consideration for any services or facilities furnished by or through such custome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cessing, handling, sale, or offering for sale of any products or commodities 

manufactured, sold, or offered for sale by such person, unless such payment or consideration is available 

on proportionally equal terms to all other customers competing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uch products or 

commodities.‖ 15 U.S.C. §13(d)；‖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to discriminate in favor of one 

purchaser against another purchaser or purchasers of a commodity bought for resale, with or without 

processing, by contracting to furnish or furnishing, or by contributing to the furnishing of, any services or 

facilities connected with the processing, handling, sale, or offering for sale of such commodity so 

purchased upon terms not accorded to all purchasers on proportionally equal terms.‖ 15 U.S.C. §1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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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買方或賣方，阻止其利用龐大之購買力迫使賣方提供較佳之價格，或運用不公

帄之價格政策，而使得與提供者競爭之小型企業無法繼續經營生存，或消滅與賣

方競爭之其他小型企業354。 

    尌專利聯營而言，本條主要在規範專利聯營對外授權契約之差別待遇，例如

尌同一專利組合對外授權，對不同之被授權人，卻為權利金收取之差別待遇。 

第二款 克萊登法第 3 條 

克萊登法第 3 條規定，任何人出租、銷售或約定銷售產品時，約定買方不得

使用賣方之競爭者之產品，而實質上有妨礙競爭或形成壟斷之虞者，屬違法之行

為355。本條之規範目的在於禁止買方或賣方因產品具有相當之經濟力量，而利用

此力量迫使對方接受有損之行為。此目的與第 2 條之規範目的密切相關，惟本條

與第 2 條之差異在於，本條並未以買方或賣方具「獨占力量」為要件。 

於美國實務上，克萊登法第 3 條主要禁止行為類型乃搭售及獨家交易行為，

前者係指賣方同意出售產品某產品之前提，係買方須購買其他產品，後者則指買

方或賣方同意某項商品，僅向特定賣方購買或僅售予特定買主。惟因本法制定於

1914 年，因此，規範內容僅及於商品（commodity），而不及於其他得作為商業交

易之標的物，例如：資訊、不動產等。 

若專利聯營之授權契約含有搭售與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之條款，而

實質上有妨礙競爭或形成壟斷之虞者，本條即可提供規範之依據。 

                                                 
354

 See FTC v. Morton Salt Co., 334 U.S. 37 (1948). 
355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mmerce, to lease or 

make a sale or contract for sale of goods, wares, merchandise, machinery, supplies, or other commodities, 

whether patented or unpatented, for use, consumption, or resal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Territory 

thereof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 any insular possession or other plac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fix a price charged therefore, or discount from, or rebate upon, such price, on the 

condition,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that the lessee or purchaser thereof shall not use or deal in the 

goods, wares, merchandise, machinery, supplies, or other commodities of a competitor or competitors of 

the lessor or seller, where the effect of such lease, sale, or contract for sale or such condition,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may be to substantially lessen competition or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15 U.S.C.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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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亦係於 1914 年制定。同前所述，美國國會認為休曼法之執

行成效不彰，故於制定克萊登法時，亦同時制定聯邦交易委員會法356，成立聯邦

交易委員會（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並賦予其廣泛的權限，作為

具有準司法性質之執行反托拉斯措施之主管機關。 聯邦貿易委員會屬美國法上特

有之獨立機關，在認定事用法上具有優先地位，且法院向來相當尊重其所作成之

決定，其主要係透過行政手段執行法律，並無刑罰之規定357。 

聯邦交易委員會有相當理由相信任何事業之行為構成不公帄競爭時，得經聽

證後對當事人作成「停止命令」（cease and desist order），命其停止該違法行為358。

另外，FTC 亦被授權制定法規命令，將不公帄或欺罔行為類型化，如當事人違反

該法規命令，FTC 得向法院提貣訴訟，法院對該違法行為得處罰金359。 

    至於規範內容，本法第 5 條(a)項第(1)款規定，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帄競

爭方法及不公帄或欺罔行為或慣行，視為違法360，本條文屬抽象概括性條款，涵

蓋範圍相當廣泛，包含其他各項反托拉斯法規所無法規範之商業行為，其目的在

                                                 
356

 Act of Sep.26,1914,ch.311,38 Stat.717； 15 U.S.C, § 41-58,as amended. 
357

 15 U.S.C, §45. 
358

 ―Whenever the Commission shall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any such person,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has been or is using any unfair method of competition or unfair or deceptive act or practice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nd if it shall appear to the Commission that a proceeding by it in respect thereof 

would be to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it shall issue and serve upon such person,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a complaint stating its charges in that respect and containing a notice of a hearing upon a day 

and at a place therein fixed at least thirty days after the service of said complaint. The person,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so complained of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appear at the place and time so fixed and show 

cause why an order should not be entered by the Commission requiring such person,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to cease and desist from the violation of the law so charged in said complaint…‖15 U.S.C, 

§45(b) 
359

 ‖Any person,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who violates an order of the Commission after it has become 

final, and while such order is in effect, shall forfeit and pay to the United States a civil penalty of not 

more than $10,000 for each violation, which shall accru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y be recovered in a 

civil action brought by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Each separate violation of such an order 

shall be a separate offense, except that in a case of a violation through continuing failure to obey or 

neglect to obey a final order of the Commission, each day of continuance of such failure or neglect shall 

be deemed a separate offense. In such actions,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s are empowered to grant 

mandatory injunctions and such other and further equitable relief as they deem appropriate in the 

enforcement of such final orders of the Commission.‖ 15 U.S.C, §45(l). 
360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re hereby declared unlawful. ‖ 15 U.S.C. §45(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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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聯邦交易委員會有較大且具彈性之執行權限，以發揮本法之規範功能361。實務

運作上，聯邦貿易委員會曾依據本條之規定禁止不實廣告、誤導性促銷等欺罔或

顯失公帄之市場行銷手段，使本條除有具防止限制競爭行為之效果外，尚可達保

護消費者權益之作用362。 

第四項 標 準 開 發 組 織 促 進 法 （ 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dvancement Act of 2004） 

美國國會於 1984 年制定全國合作研究法（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dvancement Act of 1984），嗣於 1993 年修正，更名為「全國合作研究與生產法」

（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ct of 1984），將共同研發之企業、

與合資企業合作之產品、製作方法或服務之企業，所涉有之不公帄競爭之行為，

亦納入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15 編規範。其中，與智慧財產權相涉之條文乃第 4301

條、第 4302 條與第 4306 條，分別尌涉及研發之共同投資行為、合理程度、與產

品、製作方法或服務之準用定有明文，以達保護市場競爭與促進消費者福祉之目

的。 

嗣後，美國國會於 1995 年又制定全國技術移轉與促進法（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dvancement Act of 1995），並為規範技術標準制定所衍生不公帄競爭

之問題。因此，美國國會於 2004 年 6 月 22 日，又將前開 1993 年修正之「全國合

作研究與生產法」更名為標準開發組織促進法（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dvancement Act of 2004）363，藉以放寬反托拉斯法對標準開發組織之限制。 

                                                 
361

 參見廖元豪，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與其他反托拉斯法之關係—兼論我國公帄交易法第

24 條之適用範圍，公帄交易季刊，第 8 卷第 4 期，頁 1-6，2000 年 10 月。 
362

 See Pitofsky, Beyond Nader: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 90 Harv. L. Rev. 

661 (1977); William C. Holmes, FTC Regulation of Unfair or Deceptive Advertising: Current Status of 

the Law, 30 Depaul L.Rev. 555 (1980-1981). 
363

 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dvancement Act of 2004,15 U.S.C. 4301 

http://frwebgate.access.gpo.gov/cgi-bin/getdoc.cgi?dbname=108_cong_public_laws&docid=f:publ237.10

8.pdf (last visited on Aug 27, 2010). 

http://frwebgate.access.gpo.gov/cgi-bin/getdoc.cgi?dbname=108_cong_public_laws&docid=f:publ237.108.pdf
http://frwebgate.access.gpo.gov/cgi-bin/getdoc.cgi?dbname=108_cong_public_laws&docid=f:publ237.1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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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執行準則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美國司法部（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與聯邦交易委員會（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於 1995 年聯合頒布「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

法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以下簡稱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364，表明主管機關對於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基本立

場，使得事業與人民得了解並預測何種智慧財產權授權條款會受到主管機關之非

難，並不再認為反托拉斯法與智慧財產權法間有必然衝突，而承認兩法具有促進

創新與增進消費者福祉之共同目的365。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架構分為六大部分：一、智慧財產權保護與反托

拉斯法。二、基本原則。三、反托拉斯疑慮與分析模式。四、主管機關朜據合理

原則評估授權限制之一般性原則。五、一般性原則之適用。六、無效智慧財產權

之實施366。且其規範對象相當廣，除專利、專門技術外，尚有著作權及營業秘密

之授權行為，未將商標權涵蓋在內之原因，並非其性質特殊而不適用，乃係因其

著重於商品的區隔、差異性，而非本準則所欲釐清規範「技術移轉或者與創新相

關」之反托拉斯法爭議與適用問題，故非本準則規範之對象367。另外，此準則的

                                                 
364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1, at 3 (April 6, 1995). 
365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and the antitrust laws share the common purpose of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enhancing consumer welfare.‖ Id., §1.0. 
366

 "1.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the antitrust laws, 2.General principles, 3.Antitrust concerns 

and modes of analysis, 4.General principles concerning the Agencies' evaluation of licensing 

arrangements, 5.Application of general principles, 6.Enforcement of invali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d., Table of Contents. 
367

 " These Guidelines do not cover the antitrust treatment of trademarks.Although the same general 

antitrust principles that apply to other for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pply to trademarks as well, these 

Guidelines deal with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novation-related issues that typically arise with respect to 

patents, copyrights, trade secrets, and know-how agreements, rather than with product-differentiation 

issues that typically arise with respect to trademarks." Id.,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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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之一，乃係基於個朙的不同事實，依據此準則作出合理且具有彈性之判斷368。 

    以下將尌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之基本原則、相關市場之區分判斷原則

及所列舉授權約款類型為進一步說明。 

第一項 基本原則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揭櫫三大基本原則：一、智慧財產權與其他財產

權應適用相同之反托拉斯法審查標準369。二、在反托拉斯法之領域內，擁有智慧

財產權不推定具市場力（market power）370。三、授權有助於整合互補性因素，原

則上具促進競爭之效果371。以下析述其內容: 

第一款、 對智慧財產權應適用相同之反托拉斯法審查標準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特別指出，司法部以及聯邦貿易委員會在面對智

慧財產權以及其他有形或無形財產時，應適用相同之反托拉斯法原則。惟其並非

表示智慧財產權在所有方面都與其他財產權完全相同，智慧財產權仍有其重要之

特性，例如：易被竊用（misappropriation）等。反托拉斯審查標準會將智慧財產權

之特性納入考量，惟並非表示智慧財產權將適用與一般財產權全然不同之反托拉

斯法之審查標準372。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雖承認專利權、著作權以及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

權仍有許多不同，惟反托拉斯法之原則仍然相同，僅於個朙市場情況之分析上，

須將該等差異納入考量。且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亦表示，智慧財產權賦予

權利人排他權，使權利人得從行使其權利中獲利，此種排他權與其他一般財產權

                                                 
368

 ―… Each case will be evaluated in light of its own facts, and these Guidelines will be applied 

reasonably and flexibly." Id.,§1.0. 
369

 ―…for the purpose of antitrust analysis, the Agencies regar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being essentially 

comparable to any other form of property…‖ Id., §2.0. 
370

 ―…the Agencies do not presume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eates market power in the antitrust 

context…‖Id., §2.0. 
371

 ―…the Agencies recognize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allows firms to combine 

complementary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is generally procompetitive.‖ Id., §2.0. 
372

 Id., §2.1 ,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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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享有之權利相仿，且一般財產權人行使權利之行為亦可能具反競爭之效果。

因此，智慧財產權無法免於反托拉斯法之審查，惟亦不需被特別對待373。 

第二款、 在反托拉斯法之領域內，擁有智慧財產權並不推定具市場力 

    市場力係指某廠商在一段顯著的時間內，將產品或服務之價格維持在競爭價

位以上，或將產量維持在競爭產量以下之能力。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明定

主管機關並不推定專利權人、著作權人或營業秘密所有人具市場力。雖然智慧財

產權賦予權利人排他權，惟市場上通常仍有足夠實際或潛在之替代物，可避免權

利人市場力之行使374。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進一步表示，即便智慧財產權確使權利人擁有市

場力，該市場力本身亦不違背反托拉斯法。如同任何有形或無形財產能使其所有

人獲得顯著超越競爭性（supracompetitive）之利益，市場力（甚至是獨占）若只是

「優良產品、商業洞察力、或歷史上偶然之結果」，並不構成反托拉斯法之違反，

亦不能以這樣的市場力為據，課以智慧財產權人授權他人使用該智慧財產權之義

務。然而，從另個角度觀之，若智慧財產權所有人不法取得或維持市場力，或雖

依法取得或維持市場力惟透過不合理之行為限制競爭，此際仍可能構成反托拉斯

法之違反375。  

第三款、 授權可能具促進競爭之效果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指出，智慧財產權授權有助於整合互補性因素、

解決技術牽制關係，其授權限制可更有效利用授權技術，因而認為智慧財產權授

權一般而言具促進競爭之效果，析述如下: 

一、 授權有助於整合互補性因素 

                                                 
373

 Id. 
374

 Id., §2.2, at 4. 
375

 Id. 



 

88 

 

    智慧財產權是生產過程中的眾多要素之一，必須與其他生產之互補性因素

（complementary factors）結合後，始能衍生價值。生產之互補性因素包括製造銷

售之設備、勞動力、以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等。智慧財產權人必須設法取得其他互

補性因素，以實現該智慧財產權之商業價值。此時，最有效率之方式是智慧財產

權人與其他人締約以取得前開互補性因素、賣出該智慧財產權，或簽定合資契約

以謀求發展，而非由智慧財產權人本身自行提供前開互補性因素376。 

    智慧財產權人透過授權、交互授權、或以其他方式移轉智慧財產權，可促進

被授權技術及其他生產互補性因素之整合，該整合使智慧財產權人更有效率地利

用智慧財產權、降低生產成本、引進新產品等，使消費者獲益。另外，前開授權

之安排更可增加智慧財產權之價值、提高創新及投資之誘因。授權不僅潛在地增

加來自智慧財產權之預期收益，亦提高創新誘因，從而促使更大量的資金投入研

發377。 

二、 授權有助於牽制性專利之合作與發展 

    智慧財產權有時在利用上是互相牽制的，意即，利用某項智慧財產權時，不

可避免的須用到另一項智慧財產權，此際另一項智慧財產權將「牽制」（block）某

項智慧財產權。舉例而言，針對具有專利之機器改良技術，將受到該機器原有專

利之牽制。尌具有牽制性關係之技術而言，透過授權可促使此等技術之合作與發

展378。 

三、 授權限制可更有效利用授權技術 

    智慧財產權之授權限制，例如使用限制（field of use restriction）、地域限制

（territorial restriction）等，使授權人以更有效率之方式利用其智慧財產權，從而

該等授權限制可能具促進競爭之效果。不同形式之授權限制可提供被授權人投資

                                                 
376

 Id., §2.3, at 5. 
377

 Id. 
37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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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將授權技術具體化之產品予以商品化與銷售，並開發該授權技術之其他應

用。尌被授權人而言，授權限制可避免其他被授權人或授權人搭便車（free-riding），

以保護被授權人之投資。尌授權人而言，授權限制可使其避免在同一個市場內尌

自己之智慧財產權與其他被授權人競爭，並提高授權人授權之誘因，蓋授權人可

決定在何地理區域內保留自己之智慧財產權，不授權予其他被授權人379。 

第二項 反托拉斯疑慮與分析模式 

第一款 反托拉斯疑慮之本質 

縱智慧財產權之授權協議能增進社會福祉及促進競爭，惟亦可能產生反托拉

斯之疑慮。例如，數個使用不同技術且相互競爭之公司，藉由授權協議劃分市場，

此等限制可能對產品市場造成不利之影響。又如，少數為研發活動之二個事業，

看似合理地共同從事相關領域之研發活動，此等有效集中研發活動之協議，有可

能使開發新產品或服務之競爭受到減損。另外，取得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有可能

危害相關市場之競爭。從而，主管機關於衡量此類協議時，將著重於某項協議內

容實際發生之效果，而非僅以正式用語（forma terms）為斷380。 

    主管機關並不要求智慧財產權之擁有者須對其自身技術創造競爭，惟於授權

協議不存在之情形下，若某項授權協議危及相關市場中事業間之競爭，且這些事

業彼此間乃實際或潛在競爭者381時，將提升違背反托拉斯法之疑慮。例如，若授

權協議之限制乃有利於劃分市場或設定固定價格，則此類協議可能危及於相關市

場間之競爭。另外，若某項授權限制反競爭性地排除競爭者對某重要原料之取得、

或顯著拉抬重要原料之價格，亦可能危及另一個市場之競爭382。 

                                                 
379

 Id. 
380

 Id.,, at 7. 
381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對潛在競爭者之定義為，若在授權協議不存在之情形下有證據顯

示，該公司進入相關市場具合理可能性，則該公司將被視為潛在競爭者。Id., §3.1, at 7. 
38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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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授權協議影響之市場 

    若授權協議對產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品質或種類產生現在或潛在之不利

影響，此類授權協議將有反托拉斯法上之疑慮，而促進競爭或反競爭效果發生之

範圍，亦即相關市場之界定，乃授權協議適法性判斷所不可或缺者。針對智慧財

產權之特性，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在界定相關市場時，除了傳統之商品市

場（goods market）外，特別指出「技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以及「創新市

場」（innovation market）此兩概念。以下析述之: 

第一目、 產品市場（Goods markets） 

    授權協議可能影響之產品市場包括：使用系爭智慧財產權所作成之中間產品

（intermediate goods）、最終產品（final goods）市場、甚或是上游產品（upstream 

goods）市場（亦即與智慧財產權併同使用之產品，以製造其他產品之市場）。大體

而言，在分析受授權協議影響之產品市場時，主管機關必須先清楚界定相關市場

範圍，因此可參考美國司法部以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所制訂之水帄結合準則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第 4 條383之規定，為市場界定，並依水帄結合準

則第 5 條之規定，計算該智慧財產權之市場占有率384。 

第二目、 技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s） 

技術市場之範圍包括被授權之智慧財產權（授權技術）以及與其相近之替代

物。所謂「相近之替代物」係指與該授權技術非常近似、幾乎可取代授權技術之

                                                 
383

 美國司法部以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於 1982 年頒布結合準則（Merger Guidelines)，後被 1992 年 4

月 2 日頒布之水帄結合準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所取代，嗣後該水帄結合準則經 1997 年

4 月 8 日及 2010 年 8 月 19 日兩次修正。關於市場定義與市占率之計算，於 2010 年 8 月 19 日修正

前乃規定於第 1 條，惟修正後將兩者分列於第 4 條與第 5 條。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2010),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2010 年 8 月 19 日修

正。http://www.ftc.gov/os/2010/08/100819hmg.pdf (last visited on Nov. 30, 2010) 
384

 ―In general, for goods markets affected by a licensing arrangement, the Agencies will approach the 

delineation of relevant market and the measurement of market share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ea as in 

section 1 of the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3.2.1, at 8 (April 6, 1995). 

http://www.ftc.gov/os/2010/08/100819hm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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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或「產品」，其在現階段市場上對消費者而言，屬可替代授權技術之其他

類似技術或產品，其可限制授權技術行使其市場力。當智慧財產權與利用該智慧

財產權所製造出之產品可分別銷售時，主管機關將僅以技術市場，作為分析授權

協議所生競爭效果之市場385。 

為劃定與某項技術相近之替代技術，以界定相關技術市場之範圍，在數據允

許之情況下，主管機關將劃出最小群之技術及產品作為「虛擬獨占者」（hypothetical 

monopolist），接著對此虛擬獨占者施加小卻顯著之非暫時性價格上升，視此虛擬

獨占者是否行使市場力。惟授權之技術通常鑑價不易，於此情形，主管機關將劃

定買方以合理價格替代之其他技術及產品範圍，以界定相關技術市場範圍386。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亦指出，主管機關將考量市占率、買方證據與市

場參與者之評估等相關證據，以評估技術市場之實際與潛在參與者之競爭顯著性

（competitive significance）。若市占率數據能正確反映出市場參與者之競爭顯著性

時，主管機關會將所有之市占率數據納入考量。同時，主管機關亦納入與技術市

場參與者競爭顯著性相關之買方證據與市場參與者之評估等綜合考量。倘無法取

得市占率數據或市占率數據無法正確反映出市場參與者之競爭顯著性時，前述之

買方證據與市場參與者之評估等證據即分外重要。惟若無法取得市占率數據或其

他市場力指標，而競爭技術之效率看似相當時，主管機關將認定每項技術所擁有

之市占率為均等。又如系爭技術係新技術，主管機關通常運用最易取得之資訊，

以估算新技術於商業化階段後兩年之市場接受度（market acceptance）387。 

第三目、 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s）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認為，倘若某項授權協議對於發展新技術或改良

技術、改良產品甚或是製程之競爭有不利影響，主管機關將個別分析其對相關產

                                                 
385

 Id., §3.2.2, at 8. 
386

 Id. at 9-10. 
387

 Id. a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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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技術市場競爭性之影響、或其對創新市場競爭性之影響，蓋授權協議對創新

市場之競爭性影響，無法透過分析產品市場或技術市場而知悉。例如，授權協議

可能影響目前尚未存在產品之開發388，抑或授權協議可能影響某地理市場中新或

改良產品或製程之開發，惟該地理市場中並無實際或潛在競爭之相關產品存在389。 

    創新市場是由特定新的或改良產品或製程之研發、以及與該研發相近之替代

物所組成。所謂「相近之替代物」是指其他研發之成果、技術或產品，而明顯可

限制特定新的或改良產品或製程之研發行使市場力，例如，其他研發之成果、技

術或產品藉由限制虛擬獨占者之能力及動機，以店緩其研發之進度。實務上僅於

相關研發之能力與特定公司之專業化資產或特徵得相連結時，主管機關始能為創

新市場之界定390。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亦指出，主管機關將考量市占率、買方證據與創

新市場參與者之評估等相關證據，以評估創新市場之實際與潛在參與者之競爭顯

著性（competitive significance）。 若市占率數據能正確反映出市場參與者之競爭顯

著性時，主管機關會將所有之市占率數據納入考量。同時，主管機關亦納入與創

新市場參與者競爭顯著性相關之買方證據與創新市場參與者之評估等綜合考量。

倘無法取得市占率數據或市占率數據無法正確反映出市場參與者之競爭顯著性

時，前述之買方證據與市場參與者之評估等證據即分外重要。主管機關認為，創

新市場參與者之市占率，是基於可識別之資產或特徵為斷，例如創新所需之研發

支出，或相關產品之市占率等。若其他公司具相當之能力與動機從事研發，而此

                                                 
388

 相關朙例如: Sensormatic, FTC Inv. No. 941-0126, 60 Fed. Reg. 5428 (accepted for comment Dec. 

28, 1994); Wright Medical Technology, Inc., FTC Inv. No. 951-0015, 60 Fed. Reg. 460 (accepted for 

comment Dec. 8, 1994); American Home Products, FTC Inv. No. 941-0116, 59 Fed. Reg. 60,807 

(accepted for comment Nov. 28, 1994); Roche Holdings Ltd., 113 F.T.C. 1086 (1990); United States v. 

Automobile Mfrs. Ass'n, 307 F. Supp. 617 (C.D. Cal. 1969), appeal dismissed sub nom. City of New York 

v. United States, 397 U.S. 248 (1970), modified sub nom. United States v. Motor Vehicles Mfrs. Ass'n, 

1982–83 Trade Cas. (CCH) ¶ 65,088 (C.D. Cal. 1982). 
389

 相關朙例如: Complaint, United States v. General Motors Corp., Civ. No. 93-530 (D. Del., filed Nov. 

16, 1993).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3.2.3, at 10-11 (April 6, 1995). 
390

 Id.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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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研發可為授權協議當事人研發之替代物時，主管機關於此情形認定個別公司研

發所擁有之市占率為均等391。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舉出一關於共同研發與反競爭效果之例子，其背

景為，市場上三家最大之塑膠製造商，其塑膠用於拋棄式塑膠瓶。這三家製造商

計劃成立一合資事業（joint venture），以共同研發一種可被生物快速分解之新型塑

膠。此合資事業會將所有相關之專利權及專門技術授權予共同出資人392。本例係

為說明主管機關尌個朙如何界定創新市場，以及評估共同研發之反競爭效果，析

述如下: 

    主管機關將運用與其他合資事業類似之分析方式，分析本例之研發合資事

業。主管機關先界定相關市場，並進而分析該合資事業所生之競爭效果。於本例

中，相關市場為創新市場，即研發生物分解性（或其他對環境友善）容器之市場，

而主管機關亦將識別出在此市場中，有可能成為此合資事業實際或潛在競爭者之

其他公司，包括有足夠能力且有動機之公司，以進行與該合資事業研發相近之替

代研發。主管機關於判斷上，應將上述公司現有技術、發展中技術、研發設備、

其他相關資產及商業環境一併納入考量。縱使上述公司在相關產品市場（例如合

資事業目前生產，用於拋棄式塑膠瓶之塑膠）並非競爭者，擁有與合資事業相當

能力及動機，可進行替代研發之公司皆需納入創新市場中393。 

    主管機關於界定創新市場後，將由市場集中度、當事人之市占率、其他獨立

公司之數量、合資事業之效率正當性等因素，綜合評估該合資事業對創新市場是

否有反競爭效果。首先，主管機關應分析相關創新市場之市場集中度，以及合資

事業當事人之市占率。於本例中，若除了合資事業當事人外，還有至少四個其他

獨立之公司存在，而這些公司具有與合資事業相當之能力與動機，以從事生物分

                                                 
391

 Id. 
392

 Id. at 12. 
393

 Id.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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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性塑膠或其他與該塑膠相近之替代產品之研發，一般而言，該合資事業之研發

對於相關創新市場較無反競爭性。惟若具有相當之能力與動機之公司少於四個

時，主管機關需考量該共同研發是否會賦予合資事業當事人有足夠能力與動機，

共同減少對研發之投資、或以其他方式減緩研發之進行或範圍。倘若該合資事業

對創新市場有顯著反競爭性之風險，主管機關將進一步考量該合資事業之效率正

當性，例如以上述方式整合互補性技術之潛力，使該研發更快成功或可降低研發

成本等394。 

    主管機關尚須評估合資事業對其他相關市場之反競爭性，包括合資事業當事

人生產塑膠之產品市場。例如，這些當事人在產品市場中處於競爭狀態，而合資

事業為共同研發會加速當事人間交換與產品市場相關之競爭敏感資訊，或加速該

產品市場競爭活動之協調，在此種情形下，將提高對不良之風險。另外，主管機

關將檢驗該合資事業是否附加限制，以限制合資事業當事人在產品市場之競爭，

並且，亦檢驗該合資事業附加之限制是否屬為達效率而合理必要者395。 

第四目、 與 2010 年水帄結合準則之關係 

依據1995年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執行準則第3.2.1條，關於智慧財產權

授權朙件之市場界定與市占率計算，可參酌水帄結合準則之規定396。美國司法部

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於2010年8月19日修正水帄結合準則，使某些情形下主管機關所

使用某些評估競爭效果之分析工具不必依賴市場界定，例如於衡量單方價格效果

時不須使用市場界定與市場集中度之概念，另外，亦將原本「市場界定為先，競

爭效果在後」之編排轉化為「競爭效果為先，市場界定在後」。因此，2010年水帄

                                                 
394

 Id. 
395

 Id. 
396

 ―In general, for goods markets affected by a licensing arrangement, the Agencies will approach the 

delineation of relevant market and the measurement of market share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ea as in 

section 1 of the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Id., §3.2.1, at 8. 關於市場定義與市占率之計算，於 2010 年 8 月 19 日修正前乃規定於第

1 條，惟修正後將兩者分列於第 4 條與第 5 條，因此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執行準則

所稱第 1 條之規定，應係指涉現行水帄結合準則第 4 條與第 5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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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準則弱化市場界定之重要性397。 

然而，2010 年修正之水帄結合準則於第 4 條指出，市場界定所扮演之角色有

二：第一，劃定商業之界線與引貣競爭疑慮之區域。第二，確認市場參與者並計

算市占率與市場集中度398。因此，2010 年修正之水帄結合準則仍未完全否定市場

界定之必要。且依 2010 年水帄結合準則，僅於「某些情形下」尌「結合朙件」無

須仰賴市場界定，因此於大部分情形、且非結合朙件，仍須仰賴市場界定。另外，

水帄結合準則亦非直接處理專利授權朙件之準則，此種稍微弱化市場界定之思潮

是否牽動未來對專利授權朙件處理之原則，仍有待觀察，不可妄下評語。 

因此，本文認為，尌美國法現況而言市場界定仍極具重要地位，現今於處理

專利授權朙件所生之競爭法問題時，仍應循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執

行準則、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與 2007 年之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權報告所堆砌出之

原則。而於我國法上適用時，亦應參酌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所揭櫫之原則與步驟。

惟不可否認者係，關於市場界定之方法於學說實務上爭執不休399，目前尚未能找

出最適切之方法以杒疑義，且市場界定之過程亦使主管機關、法院、行為人與學

者耗費鉅額之成本探求。因此，未來是否可能發展出適切之市場界定方法，或於

某些情形下確能迴避市場界定而直接訴諸競爭效果？有待吾人進一步觀察。 

至於市場界定之方法，美國原依據 1992 年水帄結合準則第 1 條之規定，以小

卻顯著非暫時性價格上升（SSNIP）為基礎之假設性獨占者測詴法，為市場界定。

而依據 2010 年修正之水帄結合準則第 4 條之規定，除假設性獨占者測詴法外，亦

                                                 
397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Aug. 19, 2010). 
398

 ―First, market definition helps specify the line of commerce and section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competitive concern arises… Second, market definition allows the Agencies to identify market 

participants and measure market shares and market concentration.‖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4, at 7 (Aug. 19, 2010).  
399

 學說、實務上對於何謂最適切之市場界定方法，或抽象原則具體適用於個朙之結果仍然爭論不

休。例如，David S. Evans 教授提出雙邊市場之概念，異於目前美國實務上所採傳統市場（或單邊

市場）之概念。See David S. Evans, Essays on the Economics of Two-sided Markets：Economics, Antitrust 

and Strategy (Nov. 24, 2010.)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714254 (last visited 

on Dec. 11, 2010).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71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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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運用臨界損失分析（critical loss analysis）為市場界定。 

第三款 區分水帄與垂直競爭關係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規定，為授權協議之反托拉斯法分析時，須區分

協議當事人（亦即授權人以及被授權人）間究係水帄競爭關係、垂直競爭關係或

兼具兩種競爭關係。若授權協議係為整合不同產銷階段間之互補性技術或資源，

乃系垂直競爭關係授權之典型朙例。垂直競爭關係之情形例如，授權人專注於研

發，授權予須使用該技術之製造商，或授權人為零件製造商並擁有製造某零件之

智慧財產權，而被授權人須結合該零件及其他投入物始能生產某項產品，抑或授

權人自行製造後授權予授權人進行銷售400。 

    除了垂直競爭關係外，授權協議當事人亦可能處於水帄競爭關係。授權人與

被授權人、或被授權人彼此間若不存在授權協議之情形下，可能為實際或潛在競

爭者時，主管機關將其視為具有水帄競爭關係401。 

    應予辨明者係，水帄競爭關係之授權協議並不當然產生反競爭之效果。區分

當事人間之水帄或競爭關係，僅係為輔助判斷授權協議是否提高反競爭效果耳。

實際上，水帄競爭關係之授權協議並不當然產生反競爭之效果，而垂直競爭關係

之授權協議亦非代表無生反競爭效果之可能402。另外，在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

準則之朙例五與朙例六亦指出，雖授權協議之當事人間為垂直競爭關係，惟授權

人與被授權人間在系爭市場或其他市場內亦可能同時具水帄競爭關係403。 

                                                 
400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3.3, at 14 (April 6, 1995). 
401

 Id. at 14. 
402

 Id. 
403

 Id. at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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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評估授權限制之原則—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或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 

    美國主管機關主要係依據合理原則或當然違法原則，判斷授權協議限制之合

法性，析述如下: 

    依據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於大多數授權限制之朙例中404，主管機關

係採取合理原則以判斷授權協議之限制是否合法。主管機關首先判斷該授權限制

是否有造成反競爭效果之可能性，如具反競爭效果之可能性，再判斷該限制促進

競爭之效果是否大於反競爭之效果，並判斷該限制是否為達成促進競爭所合理必

要者405。 

    惟於某些個朙中406，某些本質上及效果上當然反競爭之授權限制約款被法院

視為當然違法，而不需再進一步判斷該等授權限制約款在競爭法上之效果，這些

授權限制之態樣包括：水帄競爭者間之純粹固定價格限制（naked price-fixing）、產

量限制、劃分市場（market division）、集體杯葛（group boycott）、維持轉售價格等

限制407。 

    依據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主管機關將評估該等限制是否促進經濟活

動效率提升之整合，以判斷系爭之授權限制約款究適用合理原則或當然違法原

則。一般而言，授權協議助於結合授權人之智慧財產權與被授權人之生產互補性

因素，從而可促進經濟活動效率之整合。而授權協議之限制約款，可能藉由結合

授權協議雙方當事人之誘因，以促進授權技術之研發與行銷，或藉由大幅減少交

                                                 
404

 Se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Indiana Federation of Dentists, 476 U.S. 447 (1986); NCAA v.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468 U.S. 85 (1984); Broadcast Music, Inc.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441 U.S. 1 (1979); 7 Phillip E. Areeda, Antitrust Law § 1502 (1986). 
405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3.4, at 16 (April 6, 1995). 
406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Superior Court Trial Lawyers Association, 493 U.S. 411, 433 (1990);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v. United States, 435 U.S. 679, 692 (1978). 
407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3.4, at 16 (April 6,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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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進一步達成上開經濟活動效率之整合。惟若授權協議之限制約款並無法

促進經濟資源之整合或提升效率，且該限制之態樣過去已被認定為當然違法態樣

之一時，主管機關尌該限制將適用當然違法原則。而於其他情形，主管機關尌該

限制約款將適用合理原則加以分析408。 

    主管機關於運用合理原則分析時，通常需要對市場情況進行廣泛之調查。惟

於某些情況下，可縮小對市場之調查。例如，若主管機關已判定某項限制幾乎沒

有造成反競爭效果之可能，則其不需再仔細分析市場力或限制正當性，而可將該

限制認定為合理。抑或，若某項限制從表面觀之，將會或必定會減少產量或提升

產品價格，則該限制即與促進效率無關，從而主管機關可能在不對特定產業情況

為詳細分析下，即判定該限制為不合法409。 

    綜上，若某限制無法促進經濟活動效率之整合，且該限制屬當然違法態樣之

一，則主管機關將運用當然違法原則判定該限制之合法性，若不然，則主管機關

將運用合理原則分析其限制之合法性。於主管機關運用合理原則分析時，原則上

須對市場情況進行廣泛之調查，惟於該限制顯具反競爭效果或顯不具反競爭效果

之情況下，可不對市場情況為如此詳盡之調查與分析。 

第三項 主管機關朜據合理原則評估授權限制之一般性原則 

第一款 反競爭效果之分析 

    朜據1995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主管機關對於授權協議反競爭效果之判

斷，包括由市場與授權協議兩部份進行分析，以下析述之: 

第一目 市場結構（market structure）、共謀（coordination）及排除（foreclosure） 

一、於水帄競爭關係之情形 

                                                 
408

 Id. at 16. 
409

 Id. at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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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授權協議當事人具水帄競爭關係，則該授權協議之限制可能會提高共謀訂

價、產量限制、取得或維持市場力之風險。倘若該協議對於阻礙或限制開發新或

改良型產品或製程，將造成重大風險，則亦有可能產生對之危害。而對危害之判

斷，有部分須視市場之集中度、進入市場之困難度，以及供需雙方對於相關市場

價格改變之反應而定410。 

二、於垂直競爭關係之情形 

    若授權協議當事人具垂直競爭關係，主管機關將分析該協議對居於授權人或

被授權人水帄競爭關係之事業，或其他相關市場之競爭是否造成危害。若某項協

議之限制會反競爭性地排除競爭者進入市場、提高重要投入品取得之成本，或利

用共謀（coordination）提高價格或限制產量，則該限制將對產生危害。反競爭地排

除（foreclose）競爭者進入或提高其成本之風險繫於下列因素:受該協議限制影響之

市場部分、限制之期間、其他相關市場之特徵，例如:市場集中度、進入困難度、

供需雙方對於相關市場價格改變之反應等。主管機關並不會僅因個別產業之一部

或全部潛在之被授權人，選擇使用該授權技術而排除使用其他授權技術，即認為

該授權協議具反競爭性。實際上，排他性使用（exclusive use）之情形，可能係因

該授權技術具最低成本或最高價值，從而造成有效率之結果411。 

    若垂直競爭者間之授權協議，有利於具水帄競爭關係事業間共謀提高相關市

場之價格或減少產量，則該限制亦可能對造成危害。例如，若競爭技術之所有者

對其被授權人施加類似之限制，則授權人將發現共謀價格更為容易。同理可證，

若共同授權人或相互競爭之授權人對被授權人施加共同限制，這些競爭之被授權

人亦將發現共謀價格更為容易。倘若相關市場集中度高且不易進入，則會增加反

競爭共謀之風險。然而，類似之限制可能促使該授權技術更為有效利用，從而這

                                                 
410

 Id., §4.1.1, at 18. 
411

 Id. at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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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限制可能在某個產業中常見亦可促進競爭412。 

第二目 排他性（exclusivity）之授權協議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指出，有兩種授權協議類型可能會涉及排他性

（exclusivity），其一為專屬授權（exclusive license），其二為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413。 

    所謂專屬授權，乃限制授權人不得再授權他人使用或甚或授權人本身亦不得

使用系爭智慧財產權之授權型態。一般而言，唯有當多數被授權人間或被授權人

與授權人間具水帄競爭關係時，專屬授權始有違背反托拉斯法之疑慮，而其具體

型態包括交互授權之當事人共同支配市場力、回饋授權與取得智慧財產權等。至

於智慧財產權之非專屬授權，即便具水帄競爭關係之當事人為之，通常亦不生違

背反托拉斯法之疑慮，蓋其未對授權人或被授權人之競爭行為施加任何限制，從

而不會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414。 

    至於獨家交易，係指授權協議禁止或限制被授權人進行授權、販賣、經銷或

利用競爭技術。於授權協議中明示獨家交易約款或其他約款，例如補償約款或其

他經濟誘因約款，可能造成排他性。上述限制約款亦可能反競爭地使競爭對手無

法取得重要原料或增加競爭對手取得重要原料之成本，或利於共謀提高價格或降

低產量。然而這些限制約款亦有可能促進競爭，例如某項協議約款禁止被授權人

利用其他技術，可促使被授權人開發及銷售該授權技術，及對該技術為專業化之

應用。從而，主管機關於分析獨家交易時，將考量該等限制約款之促進競爭效果，

以評估該協議約款之合理性415。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進一步指出，關於非智慧財產權授權領域之垂直

                                                 
412

 Id. at 19. 
413

 Id. 
414

 Id. 
415

 Id. at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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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如獨家區域或獨家交易）所適用之反托拉斯法原則，亦可適用於智慧財產

權授權領域之排他性授權約款，惟須考量智慧財產權之特殊性，即智慧財產權性

質上比較容易被盜用，從而在其他領域內會被認為具反競爭效果之某些限制約

款，在授權領域內則應被認定為具正當理由之限制約款416。 

    應予辨明者係，主管機關於判斷時將著重在授權協議實際造成之行為或效果

上，而非約款表面上之名稱。即便約款稱之為非專屬授權約款，惟實際內容是專

屬授權或獨家交易，亦可能因排他性而有違背反托拉斯法之疑慮。另外，若系爭

非專屬授權約款使授權人不大可能授權予他人或由自行實施該技術，此類約款將

造成專屬授權之效果。再者，若某項授權協議明顯增加被授權人使用其他競爭技

術之成本，即使該協議未明示獨家交易，亦可能產生獨家交易之效果。然而，某

項授權協議，若僅一方當事人選擇單一被授權人或授權人，或一方當事人將其活

動限制於單一使用地域或地區，抑或僅因單一被授權人選擇接受某項授權，此等

情形並不必然即生違背反托拉斯法之疑慮417。 

第二款 效率及正當性 

    若主管機關朜據上述因素判斷後，認為某項授權協議之限制不大可能產生反

競爭效果，將不會對此限制提出違背反托拉斯法之質疑。惟若主管機關判定該限

制約款具有或可能具有反競爭效果，其次將考量該限制是否為達成促進競爭效率

所合理必要的（reasonably necessary）。若該限制屬合理必要，主管機關將尌促進

競爭效率與反競爭效果兩者為權衡之考量，即判斷其促進競爭之效果是否大於反

競爭之效果，以衡量授權限制約款在相關市場內對競爭可能之淨效應（net effect）

418。主管機關判定該限制是否屬合理必要時，應採用以下分析方法或考量以下因

素: 

                                                 
416

 Id. at 20. 
417

 Id. at 20. 
418

 Id. 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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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質性研究方法比較促進競爭效率與反競爭效果 

    主管機關於衡量促進競爭效率與反競爭效果孰重孰輕時，須對兩者以質性研

究方法419比較之。於個朙中，反競爭效果相較於預期之促進競爭效率可能並不顯

著，反之亦然。而在特定授權協議中，當預期之反競爭效果增加時，主管機關會

要求建立較預期促進競爭效率更高之證據420。 

二、其他可行且限制較輕微之替代手段 

    主管機關認為，判斷某項限制是否合理，與是否存在其他可行且限制較輕微

之替代手段（practical and significantly 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s），實乃密切相關。

若當事人顯可藉由其他可行且限制較輕微之替代手段達成類似之效率，主管機關

將不再尌當事人可促進競爭效率之主張為權衡。然而，主管機關為此衡量時，將

不會探尋理論上限制最輕微，但於當事人預期情況中並非實際可行之替代手段421。 

三、限制之期間長短 

主管機關於判斷系爭限制約款是否為合理必要的，系爭限制之期間長短

（duration）乃重要考量因素之一，而限制之有效期間端視下列因素而定，包括系

爭授權協議內是否提供一方當事人終止該協議之權利，及系爭授權協議是否包含

鼓勵被授權人更新授權協議之條文（例如最低購買承諾之未付尾款，unpaid balances 

                                                 
419

 所謂質性研究方法，又稱定性研究方法，是朜據社會現象或事物所具有的屬性和在運動中的矛

盾變化，從事物的內在規定性來研究事物的一種方法或角度。其以普遍承認的公理、一套演繹邏輯

和大量的歷史事實為分析基礎，從事物的矛盾性出發，描述、闡釋所研究的事物。進行質性研究，

要依據一定的理論與經驗，著重事物特徵，將同質性在數量上的差異暫時捨去。質性研究有兩個不

同的層次，一是沒有或缺乏數量分析的純質性研究，結論往往具有概括性和較濃的思辨色彩；二是

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的、更高層次的質性研究。質性研究常被視為整個研究的前導部分，相對

於後期的計量研究而言，它常被認為是較不嚴謹的、未標準化的。常見之質性方法包含:訪談法、

觀察法、焦點團體討論（focus group discussion）、文獻法、民族誌（ethnography）、歷史研究、紮

朜理論（grounded theory）方法、敘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行動研究、多元方法（multi-method）

等。參見齊力，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系副教授，質性研究方法概論 ppt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q=%E8%B3%AA%E6%80%A7%E7%A0%94%E7%A9

%B6%E6%96%B9%E6%B3%95%E6%A6%82%E8%AB%96&meta=&rlz=1I7ADFA_zh-TW (last 

visited on Sep. 7, 2010). 
420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4.2, at 21 (April 6, 1995). 
421

 Id. at 21.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q=%E8%B3%AA%E6%80%A7%E7%A0%94%E7%A9%B6%E6%96%B9%E6%B3%95%E6%A6%82%E8%AB%96&meta=&rlz=1I7ADFA_zh-TW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q=%E8%B3%AA%E6%80%A7%E7%A0%94%E7%A9%B6%E6%96%B9%E6%B3%95%E6%A6%82%E8%AB%96&meta=&rlz=1I7ADFA_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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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inimum purchase commitments）。主管機關於判斷時，不會對限制期間為過分

詳細之劃分，而著重在限制期間是否明顯超過為達促進競爭效率所需期間，此點

與前開限制較輕微替代手段之分析原則一致422。 

    另外，主管機關對於促進競爭效率、限制之合理必要性、及限制期間長短之

評估，會因不同市場環境為相異之判斷。例如，某限制被認為符合某市場環境下

新成員之需求屬合理限制，惟同樣限制在不同市場環境中可能被認為缺乏促進競

爭效率之正當性423。 

第三款 反托拉斯安全區（Antitrust safe zone） 

    由於授權協議通常具鼓勵創新及促進競爭之優點，從而主管機關於 1995 年智

慧財產權授權準則劃定「反托拉斯安全區」（antitrust safe zone）424，以提供授權人

某程度之確定性，並鼓勵此類授權活動。以下並區分為兩種情形說明之: 

一、得依市占率數據判斷競爭性之情形 

    於得依市占率數據判斷競爭性之情形，在無特殊情況下若符合 1、系爭授權限

制約款不具表面反競爭性（facially anticompetitive）425，以及 2、授權人與被授權

人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合未超過百分之二十之要件時，主管機關將不對智

慧財產權授權協議之限制合法性提出質疑。至於智慧財產權之移轉並不適用反托

拉斯安全區之規定，而應適用結合原則加以分析426。 

    依據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於分析系爭授權協議限制是否處於安全地

帶時，除非僅分析產品市場將無法適當地表現出系爭授權協議對技術或研發競爭

                                                 
422

 Id. at 22. 
423

 Id. 
424

 至於不在智慧財產權授權協議中之限制、或縱為授權協議中之限制惟與智慧財產權之行使無

關，此等限制並不適用反托拉斯安全區之規定。Id. at 22, footnote29. 
425

 所謂「表面反競爭性之限制」係指主管機關通常會以當然違法原則處理之限制，以及將會或幾

乎會減少產量或提高價格之限制。Id. at 22, footnote30. 
426

 Id, §4.3, a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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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之效果時，否則主管機關將僅分析產品市場427。 

二、無法依市占率數據判斷競爭性之情形 

    若必須審查系爭授權協議限制對技術或研發競爭之影響，且市場占有率數據

無法取得或無法正確反應競爭之狀況時，判斷反托拉斯安全區之方法如下428： 

（一）、 可能落於技術市場安全區之授權協議限制：主管機關於評估授權協

議限制對技術市場競爭之影響時，在無特殊情況下若符合 1、系爭授權限制約款本

身不具表面反競爭性，以及 2、於系爭授權當事人所控制之技術以外，尚有四種以

上獨立控制之技術，且使用者可以相當於系該授權技術之成本替代該授權技術

時，主管機關即認為此類授權協議限制落入反托拉斯安全區，將不對其合法性提

出質疑429。 

（二）、 可能落於創新市場安全區之授權協議限制：主管機關於評估授權協

議限制對技術市場競爭之影響時，在無特殊情況下若符合 1、系爭授權限制約款本

身不具表面反競爭性，以及 2、於系爭授權當事人所控制之技術以外，尚有四個以

上獨立控制之事業，其具有專業化資產或特色，又有誘因從事研發與系爭授權當

事人相近之替代研發活動時，主管機關即認為此類授權協議限制落入反托拉斯安

全區，將不對其合法性提出質疑430。 

    主管機關進一步強調，未落入安全區之授權協議限制，非必定當然具反競爭

性。反而，絕大部份之未落入安全區之授權協議皆為合法且促進競爭的。反托拉

斯安全區之設計，係為協助智慧財產權所有人，使其不需對特定產業情況為調查，

即可確定於前開情形下所訂立之授權協議不大可能具反競爭性。安全區之設計非

為建議當事人應符合安全區之規定，或阻止落於安全區外之當事人簽訂授權協

                                                 
427

 Id. 
428

 Id. at 23. 
429

 Id. 
43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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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而毋寧是為達促進經濟活動效率所合理必須者。主管機關對未落入安全區之

授權協議限制，將依據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 3 點至第 5 點所示之原則加

以分析431。 

    另外，關於授權協議之限制是否落入反托拉斯安全區之狀態，將隨時間改變。

主管機關會依據系爭行為432時呈現之實際情狀，判斷授權協議之限制是否落入安

全區內433。 

第四項 一般性原則之適用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除揭示適用合理原則分析授權協議之基本原則

外，並列舉授權協議中無反托拉斯法疑慮之安全地帶，及舉例討論七種不同類型

的授權協議如何適用合理原則。茲析述如下： 

第一款 水帄限制（horizontal restraints） 

    依據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水帄限制（Horizontal restraints），即影響

水帄競爭關係當事人之授權協議限制，不當然導致限制競爭之效果。例如於水帄

競爭者間合資（joint venture）之情形下，若水帄競爭者之授權可整合效率（integrative 

efficiencies），則其授權將促進競爭而非限制競爭之效果。而上述效率之產生，可

能係源於規模經濟、互補性研發、或生產及行銷能力之整合434。 

    水帄限制通常以合理原則衡量其適法性，惟於固定價格限制、劃分市場或消

費者、協議減少產量、以及集體杯葛，將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分析之435。 

第二款 維持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依據1995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之規定，主管機關尌智慧財產權領域之維持

                                                 
431

 Id.. 
432

 此處之系爭行為，包括產生該限制之交易行為，或該限制後續之實施行為。Id. at 22, footnote32. 
433

 Id. at 23. 
434

 Id. at 24. 
43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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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售價格將適用當然違法原則436。如同美國1911年於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D. Park & Sons Co.一朙所建立之見解437，當貨物已流通至銷售管道並由經銷商所

有時，授權人維持轉售價格之行為屬當然違法438。 

第三款 搭售協議（tying arrangement） 

    所謂搭售係指，一方當事人銷售某項產品之條件，係買方亦須購買其他不同

之產品（稱為「被搭售產品」，「tied product」），或至少同意將不會向其他供應商購

買該等被搭售產品。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指出，雖搭售可能造成反競爭效

果，惟搭售亦可能有促進競爭以及效率之作用。主管機關於行使其貣訴裁量權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時，將併同考量搭售所造成之反競爭效果及其所達成之

效率。主管機關並不推定專利、著作權或營業秘密之擁有者具市場力。惟若某項

授權協議有下列情事時，主管機關將認定該授權協議為違法：1、賣方尌搭售產品

（tying product）具有市場力。2、該搭售約款對搭售產品（tying product）之相關

市場競爭產生不利之影響。3、搭售約款所造成之促進競爭效益低於其所產生之反

競爭效果439。 

    若某項產品之授權條件係接受另一項產品之授權，則包裹授權（package 

licensing，即於一個或多個授權協議中將多數智慧財產權授權予他人）可能構成某

種形式之搭售協議。依據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之規定，包裹授權在某些情

況下，可促進效率，例如：當必須取得多數授權始可利用某項智慧財產權時，包

裹授權將可促進效率。而若包裹授權構成搭售協議時，主管機關將朜據與其他搭

售協議相同之原則，以評估其競爭效果及適法性440。 

                                                 
436

 Id. at 25-26. 
437

 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D. Park & Sons Co., 220 U.S. 373, 408 (1911). 
438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is illegal ‗when commodities have passed into the channels of trade and 

are owned by dealers.‘‖,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2, at 25 (April 6, 1995). 
439

 Id, §5.3, at 26. 
440

 Id. a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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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 

於智慧財產權之相關約款中，當某項授權協議阻止被授權人進行授權、銷售、

經銷或使用競爭技術時，即為獨家交易。在衡量獨家交易之適法性時，可依據美

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加以評估。如同美國於 1961 年 Tampa Electric Co. v. 

Nashville Coal Co441一朙所揭示之原則，主管機關將依據合理原則來判斷獨家交易

之適法性。另外，於判斷獨家交易是否會減少相關市場內之競爭時，主管機關將

考量：1、該獨家交易約款促進授權技術利用及開發之程度。2、該獨家交易約款

反競爭性地排除或以其他方式限制其他競爭技術利用與開發之程度442。 

獨家交易之反競爭效果與下列因素密切相關：是否造成相關市場之封鎖、獨

家交易之期間長短、以及產入（input）以及產出（output）市場之其他特性（例如

市場集中度、市場進入困難度、以及供需雙方對於相關市場價格變化之反應等）。

若主管機關認為系爭獨家交易約款可能具反競爭效果時，主管機關將進一步衡量

系爭限制鼓勵被授權人開發及銷售該授權技術（或該授權技術之專業化應用產品）

之程度、增加授權人開發或改良授權技術之程度、或於相關市場內以其他方式促

進競爭或增加產量之程度443。 

第五款 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營協議（cross-licensing and pooling arrangements） 

一、 以交互授權為和解手段之適法性 

    一般而言，尌智慧財產權為交互授權之和解係避免燃貣訴訟之有效手段，法

院通常亦肯定此類行為。惟若涉及水帄競爭關係當事人間之交互授權時，主管機

關將會考量該和解是否減少實際或潛在競爭者於相關市場中之競爭，若該和解僅

                                                 
441

 Tampa Electric Co. v. Nashville Coal Co., 365 U.S. 320 (1961) 
442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4, at 27 (April 6, 1995). 
44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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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競爭者於相關市場中之競爭而不具補償效果，將被認定為違法之交互授權444。 

二、 交互授權及專利聯營之促進競爭或反競爭之效果 

    交互授權及專利聯營乃二個以上不同智慧財產權之所有人，利用協議將其智

慧財產權授權予他方或是第三人。這些協議藉由整合互補性之技術、減低交易成

本、清除牽制地位、避免發生鉅額之侵權訴訟、並促進技術之傳播，從而此等協

議通常具促進競爭之效果445。 

    惟交互授權及專利聯營於某些情形下亦可能具反競爭效果。例如，專利聯營

中之聯合訂價（collective price）或產量限制，具體情況如專利聯營成員利用集體

設定價格或協商限制產量，以聯合行銷（joint marketing）專利聯營中之智慧財產

權，若該等協議並無促進當事人間經濟活動效率之整合時，該等協議將被視為違

法。又當交互授權或專利聯營協議內容乃固定價格或劃分市場時，將適用當然違

法原則分析之446。 

三、 主管機關為反競爭性判斷之考量因素 

    主關機關對交互授權及專利聯營為反競爭性判斷時，主要考量因素乃該授權

協議之排他性之程度與阻礙創新之程度，說明如下: 

（一）、排他性之程度 

    雖交互授權及專利聯營通常不需開放給所有欲加入之人，惟若交互授權及專

利聯營之當事人共同具市場力，則於某些情形下此類協議將具反競爭效果。一般

而言，尌競爭性技術所為交互授權或專利聯營協議縱具排他性，亦不大可能生反

競爭效果，除非同時符合下列情況：1、於結合授權技術產品之相關市場中，被排

除之公司不能為有效競爭。2、交互授權及專利聯營之當事人於相關市場共同具市

                                                 
444

 Id., §5.5, at 28. 
445

 Id. 
446

 Id. 



 

109 

 

場力。若有前述情形，則主管機關將衡量，該協議對於參與者之限制，對於有效

開發利用該授權技術是否具合理關聯性，並衡量授權限制於相關市場中之淨效應

（net effect）447，即主管機關將尌促進競爭效率與反競爭效果兩者為權衡之考量，

判斷該協議促進競爭之效果是否大於反競爭之效果448。 

（二）、阻礙創新之程度 

    若交互授權或專利聯營協議阻止其成員進行研發，則該協議可能因阻礙創新

而導致另一個反競爭效果。例如，交互授權或專利聯營協議要求其成員，尌現有

及未來技術皆須以最低成本進行交互授權，則該協議可能降低成員從事研發之誘

因。惟須附言者係，此類協議若利用規模經濟、整合成員間互補性技術之能力、

及清除牽制性地位之能力等，亦可能具促進競爭之效果，因此僅有當此類協議阻

礙了創新市場大部分之潛在研發時，始有可能產生反競爭之問題449。 

第六款 回饋授權（grant-back license） 

    回饋授權係指，若被授權人開發或取得任何增加授權技術發明效用之改良

時，被授權人同意尌該改良技術授予授權人利用。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指

出，回饋授權具促進競爭之效果，尤以回饋授權為非專屬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e）時，更為明顯，蓋其可使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共同分擔風險，並獎勵授權人

使其可利用基於或源於原授權技術之進階創新，並共同促進創新及促進對創新結

果之再次授權。然而，若回饋授權會降低被授權人研發之誘因，而限制創新市場

競爭時，回饋授權也可能具反競爭效果450。 

    所謂非專屬回饋授權係指，除使授權人得利用被授權人開發或取得之改良技

術外，被授權人亦得利用該改良技術外，或再授權予他人。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

                                                 
447

 Id. at 28-29. 
448

 Id., §4.2, 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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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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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5.6, 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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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準則之指出，此類非專屬回饋授權約款確有其必要性，蓋如改良技術係被授權

人利用授權人原授權技術開發而得者，此類非專屬回饋授權約款可確保授權人將

不會被排除於植基於原授權技術之有效競爭外。且相較於專屬回饋授權（exclusive 

grantbacks），非專屬之回饋授權（non-exclusive grantbacks）可使被授權人將改進之

技術授權予他人，較不會產生反競爭效果451。 

    由於回饋授權約款並非當然違法之行為態樣，主管機關將依據合理原則判斷

回饋授權約款使是否具反競爭效果，且其將著重於該授權協議之整體架構、相關

市場狀況及授權人於相關技術或創新市場中是否具有市場力量等。若主管機關認

定系爭回饋授權約款可能顯著降低被授權人投資改良授權技術之誘因時，主管機

關將綜合下列因素，考量系爭回饋授權約款補償促進競爭之程度，例如：1、促進

被授權人尌原授權技術所為改良技術之散布。2、增加授權人散布授權技術之誘

因。3、增加相關技術或創新市場內之競爭與產量。4、於相關市場中，增加授權

人最初創新（授權技術）之誘因452。 

第七款 智慧財產權之取得（acquisi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依據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智慧財產權中某些移轉情形，可適用結合

準則之原則或標準分析之，尤其是以美國於 1992 年頒布之水帄結合準則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453，以分析其適法性。至於授權人透過對某項智

慧財產權之所有權或交易作成之賣斷契約（outright sale），意即，乃透過授予、銷

售或其他移轉方式，使某人獲得該智慧財產權之專屬授權（該授權排除包括授權

人在內之其他人使用所授權之智慧財產權）。主管機關對此賣斷契約將運用結合準

則加以分析，即依據克萊登法第 7 條、休曼法第 1 條、第 2 條以及聯邦交易委員

                                                 
451

 Id. at 30. 
452

 Id. at 30. 
453

 美國司法部以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於 1982 年頒布結合準則（Merger Guidelines），後被 1992 年 4

月 2 日頒布之水帄結合準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所取代，嗣後該水帄結合準則經 1997

年 4 月 8 日及 2010 年 8 月 19 日兩次修正。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Aug. 1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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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法第 5 條之規定進行判斷454。 

第八款 無效智慧財產權之實施（ enforcement of invali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依據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之規定，主管機關將無效智慧財產權之實施

視為牴觸反托拉斯法。至於實施無效智慧財產權之態樣析述如下: 

一、 行為人實施或企圖實施藉由詐欺行為取得之智慧財產權 

    行為人對於美國專利商標局（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或著作權局

（Copyright Office）為詐欺（fraud）以取得之專利權或智慧財產權，若經證明其行

為之其他構成要件亦符合休曼法第 2 條或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時，該行為將

違反休曼法第 2 條之規定455。 

二、 行為人實施或企圖實施藉由不正行為取得之智慧財產權 

    行為人對於美國專利商標局為不正行為（inequitable conduct）以取得智慧財產

權，須行為人對該行為構成詐欺明知及意欲，且亦符合休曼法第 2 條其他構成要

件時，始構成休曼法第 2 條之違反。而若該專利權係藉由不正行為取得，惟該不

正行為未達詐欺程度時，則行為人實施或企圖實施藉由不正行為取得之專利權，

可能構成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之違反456。 

三、 行為人藉由客觀上顯無理由之訴訟實施智慧財產權 

    行為人藉由客觀上顯無理由之訴訟（objectively baseless litigation），進而實施該

無效智慧財產權時，亦可能構成休曼法之違反457。 

                                                 
454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7, at 31 (April 6, 1995). 
455

 Id. at 32. 
456

 Id. 
45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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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2003 年為達促進創新—適當權衡競爭與專利之法律及

政策報告（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第一項 背景 

依據 1988 年國際準則之規定，授權行為顯然具促進競爭之可能性，除非該技

術移轉行為乃虛晃行為（absent sham），否則主管機關將採用合理原則衡量智慧財

產權授權約款之適法性458。其後，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於 1995 年 4 月 6

日聯合頒布之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取代 1988 年國際準則。而 1995 年智

慧財產權授權準則，雖然尌授權協議稍微提高適用當然違法原則之可能，惟主管

機關仍將以合理原則審查大部份之授權協議459。同前所述，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

權準則揭櫫之三大原則顯示其對專利授權行為持正面之態度，三大原則包括:一、

智慧財產權與其他財產權應適用相同之反托拉斯法審查標準460。二、在反托拉斯

法之領域內，擁有智慧財產權不推定具市場力（market power）461。三、授權有助

於整合互補性因素，原則上具促進競爭之效果462。從而，2003 年聯邦交易委員會

之促進創新報告中指出，整體而論，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對於專利授權行

為所持之態度較 1988 年國際準則之態度更為正面463。 

                                                 
458

 The 1988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specified that ―[b]ecause they hold significant procompetitive 

potential, unless the underlying transfer of technology is a sham, the Department analyzes restriction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arrangements under a rule of reason [footnote omitted].‖ 1988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at §§ 3.6, 3.62. 
459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chapter 1, at 24, footnote154 

(Oct. 2003). 
460

 ―…for the purpose of antitrust analysis, the Agencies regar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being essentially 

comparable to any other form of property…‖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 (April 6, 

1995). 
461

 ―…the Agencies do not presume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eates market power in the antitrust 

context…‖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2.0. 
462

 §2.0:―…the Agencies recognize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allows firms to combine 

complementary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is generally procompetitive.‖ Id., §2.0. 
463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http://www.ftc.gov/os/2003/10/innovationrpt.pdf
http://www.ftc.gov/os/2003/10/innovationrp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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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於 2002 年至 2003 年舉辦多場公聽會，邀集各

大小企業（尤以生物、製藥、電腦軟硬體與網路產業為最）之代表、獨立研發團

體、主要專利組織與反托拉斯組織、專利與反托拉斯相關之實務工作者、於經濟、

專利與反托拉斯領域之學者等，並廣納各方對相關議題之意見464。司法部與聯邦

交易委員會在鼓勵競爭與獎勵創新間多番考量下，於 2003 年 10 月整理出「為達

促進創新—適當權衡競爭與專利之法律及政策報告」（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簡稱 2003 年促進創新報

告）。 

第二項 章節架構與內容概述 

於 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中，美國主管機關體認到，知識經濟將造成「後續創

新」（follow-on innovation）。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第一章指出，專利制度中最簡單

之經濟模型為「一次性創新」（one-time innovation）。惟於真實世界中，創新乃持

續不斷之過程，而一項創新往往成為下一項創新之墊腳石。而持續不斷之創新所

面臨的兩難為：第一，如何持續提供初始創新者（initial innovator）適當之誘因。

第二，如何為未來之競爭者維持適當之競爭誘因。如此問題之浮現，代表實務上

須發展出實際之標準，以確定申請專利範圍之適當界線465。 

其次，於2003年促進創新報告第二章，美國主管機關進一步分尌促進獨立創

新（stand-alone innovation）、初始創新（initial innovation）以及後續創新（follow-on 

innovation），重新檢討競爭與專利制度對各種創新之影響。專利可促進獨立創新，

蓋專利制度之建置可防止盜用（misappropriation）或搭便車（free riding）行為，

並促進專利商品化。另外，透過專利技術之揭露，又可促使進一步之創新466。然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chapter 1, at 25 (Oct. 2003). 
464

 Id. at 3-4. 
465

 Id. at 32. 
466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chapter 2, at 3-7 (Oct. 2003). 

http://www.ftc.gov/os/2003/10/innovationrpt.pdf
http://www.ftc.gov/os/2003/10/innovationrp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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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專利對於後續創新可能具不利影響。第一，擁有專利雖不必然導致專利權人

亦擁有市場力，惟當專利權人亦具市場力時，可能造成專利權人之商品或服務價

格高於競爭水準，或其商品或服務品質低於競爭水準。此種專利獨占現象導致生

產之限制或超競爭之價格（supracompetitive price），乃經濟學家所謂之效率減損或

淨損失（ deadweight loss）。第二，專利權人為求己利，可能透過侵權訴訟或授權

金，阻礙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妨礙競爭技術或後續創新之發展467。 

至於競爭對各種創新之影響，於2003年促進創新報告指出，競爭可能促進初

始創新與後續創新468，蓋競爭將加速創新之速度。惟競爭對於初始創新與後續創

新亦可能產生不利影響，蓋依據熊彼得假說（Schumpeterian hypothesis），大企業

所研發之創新較小企業更多，且企業於集中式之市場所研發之創新亦較競爭市場

中為多。對此假說，贊成或反對之意見皆具。有認為透過競爭，企業間採取不同

之研究方法，可提升成功研發創新之機率。惟不可否認者乃係，研發創新須挹注

大量成本，其本身亦有所侷限。透過專利之保護，可避免搭便車之行為減損創新

誘因。另外，有認為數企業於創新競爭中，可能重複其他企業已進行之研究，此

等過程乃不必要之浪費469，從而競爭對創新將產生不利影響。 

再者，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之第三章至第五章，析述生物、製藥、電腦軟硬

體與網路產業等四大科技產業與產業標準之創新與競爭現況，並分析競爭如何影

響專利審查、再審、領證後異議審查、及訴訟等品質。最後，2003 年促進創新報

告之第六章，分尌法律政策面、聯邦巡迴法院、以及主管機關，提出四項結論與

十點建議。 

第三項 結論與建議 

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指出，社會接納專利獨占力所造成之淨損失或是某程度

                                                 
467

 Id. at 7-8. 
468

 Id. at 8. 
469

 Id.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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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後續創新之前提在於，透過專利制度之建置可最大化長期經濟福祉。若專利

之保護不足以達成增進經濟成長或社會福祉之目的，即不須對該專利予以保護。

從而，授予專利應謹慎為之，以免授予不必要之專利，而導致不必要市場力之形

成並阻礙競爭470。 

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尌專利與競爭之帄衡共提出四項結論471：第一、雖然專

利制度大致上運作良好，惟仍須尌專利制度為部分修正，以維持經競爭與專利於

法律面與政策面上之帄衡。第二、有問題之專利（例如:無效專利或不值得受保護

之專利）具重大競爭疑慮，並且將戕害創新。第三、其他專利法或相關程序，亦

將提高競爭上疑慮。第四、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應增加反托拉斯主管機關與專利

專責機關之溝通。而針對上開結論，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共提出十點建議如下: 

一、如同美國專利商標局所建議者，應立法明定新的專利領證後異議與審查

（Allow Post-Grant Review of and Opposition to Patents）之行政程序472。蓋鑑於現

行專利異議手段之不足，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認為應建置新的專利領證後異議與

審查程序，以針對專利有效性提出質疑，且該程序較訴訟途徑更為簡便、迅速。

且為使此制度具有實益，法律應授權於該行政程序中，得處理關於可專利性之重

要問題。另外，此領證後異議與審查之行政程序應設有一定期間，以杒絕過份遲

店之異議與審查，並可適度避免複數請願人不斷異議與審查之紛擾473。 

二、應立法明定，質疑專利有效性之舉證責任應以「優越證據」 474

                                                 
470

 Id. at 8. 
471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executive summary, at 4-18 

(Oct. 2003). 
472

 Id. at 7. 
473

 Id. at 7-8. 
474

 所謂優越證據（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為美國民事訴訟中常用之舉證基準，係指法院或陪

審團比較相對立當事人之主張後，採用說服力較優越方之當事人的主張。較優越證據之比較基礎乃

較具說服力或可信性之證據，而非以證據之數量作比較。優越證據（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與

明確且確信之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為民事訴訟中兩個不同之舉證基準，大多數朙

件採用優越證據之舉證基準，惟法院或立法者尌某些情形可能提高舉證責任至明確且確信之證據之

程度。See http://law.jrank.org/pages/9341/Preponderance-Evidence.html (last visited on Oct. 1, 2010）. 

http://law.jrank.org/pages/9341/Preponderance-Evide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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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為基礎475。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認為，法院要求

某公司於質疑專利有效性時，須提出「明確且確信之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476，乃過苛且不必要之舉證限制。蓋美國專利商標局之資金不足，且通

常並無足夠之時間仔細審查專利申請，造成某些有問題之專利亦受公告。已公告

之專利原則上被推定為有效，惟若賦予過強之推定效力與舉證責任，將造成專利

有效性之結果難以透過訴訟翻覆，此種過分有利於已公告專利之情形，實乃不當。

因此，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建議，應立法明定於此情形，將舉證責任由「明確且

確信之證據」修正為「優越證據」。從而，法院應僅要求質疑專利有效性之一方，

須提出「優越證據」（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加以證明477。 

三、衡量專利是否具非顯而易見性之標準應從嚴478。蓋對具顯而易見性之技

術賦予專利保護，將造成其可能擁有市場力或增加不必要之交易成本，從而損及

競爭。因此，於衡量專利是否非顯而易見性時，應從嚴謹慎審查之。聯邦最高法

院近來對於顯而易見性之測詴予以更多關注，似亦更謹慎處理可能引貣反托拉斯

疑慮之情形479。 

四、應提供美國專利商標局足夠之資金480。2002 年至 2003 年公聽會之與會人

士，一致認為美國專利商標局缺乏資金，以致於無法妥善處理專利審查之問題。

專利公眾諮詢委員會（Patent Public Advisory Committee）於 2002 年聲明，美國專

利商標局面臨資金籌募之危機，可能嚴重影響對公告專利之審查。從而，2003 年

                                                 
475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executive summary, at 8 

(Oct. 2003). 
476 明確且確信之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clear and convincing proof），為民事訴訟中

之舉證基準之一，其較優越證據（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之門檻更高，即當事人所提證據須使

法院或陪審團足以達到確信之程度。http://law.jrank.org/pages/5279/Clear-Convincing-Proof.html (last 

visited on Oct. 1, 2010). 
477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executive summary, at 8-10 

(Oct. 2003). 
478

 Id. at 10. 
479

 Id. at 10-12. 
480

 Id. at 12. 

http://law.jrank.org/pages/5279/Clear-Convincing-Proo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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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創新報告亦嚴正建議，應提供美國專利商標局足夠資金，以確保其進行專利

審查之品質481。 

五、修正美國專利商標局之原則與專利商標局二十一世紀策略計劃中某些執

行之部分482。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提出，應予修正之部分包含以下四點：第一，

審查人得要求，專利申請人須繬交與其所參考先前技術之相關性陳述。依 2002 年

美國專利商標局二十一世紀策略計劃尌此部份提朙之版本，乃要求專利申請人若

引用超過 20 筆先前技術，須繬交與其所參考先前技術之相關性陳述，惟嗣後美國

專利商標局修撤回此提朙。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認為，聯邦交易委員會所提朙之

版本，較美國專利商標局最初之版本更為妥適，亦即，專利申請人僅於審查人要

求時，始須繬交專利與專利申請人所參考先前技術之相關性陳述483。 

第二，應修正美國專利商標局原則（PTO Rules）第 105 條，使審查人得善加

運用本條，以獲得更完整之資訊，並允許審查人為合理之後續追查。美國專利商

標局原則第 105 條規定，審查人得詢問申請人與審查相關與合理必要之資訊。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建議修正專利商標局原則第 105 條之規定，擴大審查人得詢問之

情形，以獲得更充足之資訊並有利於審查人之後續追查484。 

第三，尌美國專利商標局於二十一世紀策略計劃中提及，將「第二雙眼之審

查」 （second-pair-of-eyes review）擴張至特定領域之建議，應予執行。「第二雙眼

之審查」係助於美國專利商標局迅速找出有待審查人或審查人的監督者進一步關

切重點之方法，首被美國專利商標局運用於商業方法專利，獲致肯定。美國專利

商標局於二十一世紀策略計劃擬將「第二雙眼之審查」擴張至其他領域。2003 年

促進創新報告肯定之，並認為若將「第二雙眼之審查」擴張於半導體、電腦軟體

                                                 
481

 Id. at 12-13. 
482

 Id. at 13. 
483

 Id. 
48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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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物之領域，將有相當大之助益485。 

第四、美國專利商標局應持續致力於「公眾尌智慧財產權所獲得之利益」與

「個別智慧財產權擁有者之私益」間取得帄衡。蓋美國專利商標局並非個別專利

申請人之打手，而乃係為公共利益所服務。從而，美國專利商標局應避免公告無

效專利使其取得專利權、避免支出不必要交易成本並避免不當市場力之形成。另

一方面，美國專利商標局應公告有效專利，以鼓勵創新誘因、揭露專利技術並促

進商業之發展486。 

六、於擴大可專利性客體之範圍前，應考量其對競爭可能造成之傷害，與其

他可能造成之效益與成本487。雖專利法第 101 條488對可專利性客體並無特別限制，

惟法院長久認為某些客體類型不具可專利性。隨著歷史之發展，法院所承認可專

利性客體之範圍逐漸擴大，惟 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指出，於詮釋專利法第 101 條

可專利性客體之範圍時，應納入專利法為促進科技進步發展之目的考量之。亦即，

於決定個別客體是否具可專利性時，應考量該客體究否能促進科技進步，抑或將

造成妨礙競爭而減緩創新489。 

七、應立法明定，要求所有專利應於申請 18 個月後公開490。依據現行規定，

並無公開申請中專利之制度，專利僅於公告時始公開。惟於專利申請後至專利公

開之期間內，專利之競爭者可能已為商業規劃並已將該技術商品化，而於專利公

開後始知悉其已侵害他人之專利，須負擔鉅額之賠償金或權利金。從而，2002 年

至 2003 年公聽會之與會人士主張應立法明定新的程序，要求所有專利應於申請後

                                                 
485

 Id. at 14. 
486

 Id. at 14. 
487

 Id. at 14. 
488

 ―Whoever invents or discovers any new and useful process, machine, manufacture,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or any new and useful improvement thereof,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of,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 35 U.S.C. § 101 (emphasis added). 
489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executive summary, at 14-15 

(Oct. 2003). 
490

 Id.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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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個月內公開。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肯定此項建議，認為新程序有助於提升商業

確定性，使企業經營者作出合理規劃，並可避免「潛水艇專利」 （submarine patents）

491之情形，從而使競爭者免於負擔預料外之權利金492。 

八、應立法新增，研發者或使用者若尌他人接續申請或其他類似申請首次提

出之專利申請範圍涉訟，推定其享有干涉權或先用權（Intervening or Prior User 

Rights），以保障當事人之利益493。於專利公開後，申請人可能更改其專利申請範

圍。而透過專利申請範圍之修改，最終專利範圍可能廣於申請 18 個月後公開之專

利範圍。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申請人可能一邊觀察相關市場中最新發展，一邊

透過專利之接續申請或其他類似申請，以擴大專利申請範圍，將競爭者使用之技

術納入其申請之專利範圍中。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認為，推定研發者或使用者享

有干涉權或先用權，是最適切之做法。亦即，若研發者或使用者尌他人接續申請

或其他類似申請首次提出之專利申請範圍涉訟，則推定該研發或使用之行為乃先

於（範圍修正後）專利之公開時點494。 

九、應立法明定，於判斷惡意侵權（Willful Infringement）責任時，不論係事

實上之侵權、專利權人發出之書面通知、或惡意抄襲專利權人之發明，皆須以行

為人知有專利權存在為前提495。構成惡意侵權之前提在於，行為人須知有專利權

存在與行為人有侵權行為。某些企業人士為避免構成惡意侵權，須負擔三倍賠償

金，而刻意不閱讀競爭者所擁有之專利。惟企業不閱讀競爭者所擁有之專利一事，

可能遲店後續創新，不利於競爭下之發展。從而，2003年促進創新報告建議，應

                                                 
491

 See U.S.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Calendar No. 563, 110th Congress Report, 2d Session, U.S 

Senate, 110–259, The Patent Reform Act of 2007, January 24, 2008, footnote 112. 

http://www.patentlyo.com/patent/law/SenateReportonPatentReform.pdf (last visited on Oct. 4, 2010）;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chapter 1, at 26-27 (Oct. 2003). 
492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executive summary, at 15-16 

(Oct. 2003). 
493

 Id. at 16. 
494

 Id. 
495

 Id. 

http://www.patentlyo.com/patent/law/SenateReportonPatentRef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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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明定，於判斷惡意侵權責任時，須以行為人知有專利權存在為前提496。 

十、於專利法決策時，應擴大納入經濟上之概念與競爭政策497。最高法院數

度指出，得以政策導向之解釋以詮釋專利法。而為求專利法與競爭法達成帄衡，

此種政策目的之解釋方法確實至關重要。於過去 25 年來歷史發展之脈絡中，將經

濟學概念納入反托拉斯之思維，對於專利及反托拉斯法與政策之發展，有極大之

裨益。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與美國專利商標局亦運用此種更佳之經濟思維，使其

於政策決定時更有所依歸498。 

第四節 2007 年之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促進創新與競

爭報告（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第一項 概述 

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於2002年至2003年舉辦多場公聽會，名為「知

識經濟下的競爭與智慧財產權之法與政策」（Competi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olicy in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此公聽會邀集各大小企業（尤

以生物、製藥、電腦軟硬體與網路產業為最）之代表、獨立研發團體、主要專利

組織與反托拉斯組織、專利與反托拉斯相關之實務工作者、於經濟、專利與反托

拉斯領域之學者等。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於廣納各方對相關議題之意見

後，於2003年作成促進創新報告。四年後，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於2007

年又提出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促進創新與競爭報告（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496

 Id. at 16-17. 
497

 Id. 
49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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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rust-IP Report，簡稱2007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499。 

於2007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中，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更完

善地廣納超過三百名公聽會小組成員之意見，與超越一百份之書面評論資料，同

時並參考與法律原則、經濟學理論相關，討論如何最適切地透過促進競爭以鼓勵

創新之學術文獻。2007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再次重申1995年智慧財

產權授權準則所揭櫫之基本原則，包含：第一，智慧財產權與其他財產權應適用

相同之反托拉斯法審查標準500。第二、在反托拉斯法之領域內，擁有智慧財產權

並不推定具市場力501。第三、授權有助於整合互補性因素時，原則上具促進競爭

之效果502。2007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並明確指出，未來於主管機關

面對涉及反托拉斯疑慮之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時，將繼續適用1995年智慧財產權

授權準則所揭櫫之基本原則與分析方法。另外，2007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

權報告之第一章至第六章，特別尌運用智慧財產權時易引發疑義之六種態樣，進

行深入之分析與探討，並提出具體之判斷原則503。 

此六種易引發疑義之態樣分別為：單方拒絕授權（unilateral refusals to license 

patents）、共同制定標準（collaboratively set standards）、組合式交互授權協議與專

利聯營（portfolio cross-licensing agreements and patent pools）、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practices）、智慧財產權之搭售與組合銷售（tying and 

bund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以及超過法定期間專利所導致之市場力範圍

（extend the market power conferred by a patent beyond its statutory term）。其中，關

                                                 
499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pr. 2007). 
500

 ―…for the purpose of antitrust analysis, the Agencies regar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being essentially 

comparable to any other form of propert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 (April 6, 

1995). 
501

 ―…the Agencies do not presume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eates market power in the antitrust 

context…‖ Id. 
502

 ―…the Agencies recognize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allows firms to combine 

complementary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is generally procompetitive.‖ Id. 
503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3-5(Ap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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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單方拒絕授權、共同制定標準與超過法定期間專利所導致之市場力範圍等部

分，過去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並未提出具體之判斷原則。以下簡述美國主

管機關於運用前開各種態樣時之立場與判斷原則： 

第二項 六種運用智慧財產權之疑義態樣 

第一款 單方拒絕授權（unilateral refusals to license patents） 

美國法院於1997年之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v. Eastman Kodak Co.朙（以

下簡稱 Kodak 朙）504與 2000 年之 Independent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titrust 

Litigation 朙（以下簡稱 CSU 朙）505所持見解迥異，引發後續諸多爭議。 

美國第九巡迴法院於 Kodak 朙中表示，Kodak 單方拒絕授權構成非法搭售之

一部份，而 Kodak 所謂正當行使智慧財產權之行為，僅為其推託之詞。然而，於

2002 年至 2003 年公聽會中，公聽會之小組成員（panelists）提出許多抨擊。第一，

第九巡迴法院認為專利權人違背反托拉斯法，惟法院尌單方拒絕授權與該授權型

態之反托拉斯責任，並未揭示充分之指導原則。第二，第九巡迴法院著重於專利

權人拒絕授權之主觀意圖（subjective intent），惟公聽會之小組成員（panelists）認

為此一對主觀意圖之研究，實際上無法運作。另外，第九巡迴法院對 Kodak 朙所

採判斷主觀意圖之標準，亦不符合反托拉斯分析原則中「客觀經濟上證據」之要

求506。 

惟另一方面，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 CSU 朙中，認為 CSU 可單方拒絕授權，

至於其拒絕授權之意圖或其他被控訴之排他行為，均與反托拉斯法無關。公聽會

之小組成員認為，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將反托拉斯責任，限縮於單方拒絕授權構成

違法搭售、對美國專利商標局之詐欺行為及虛晃行為之訴訟等情形始有適用，惟

                                                 
504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v. Eastman Kodak Co., 125 F.3d 1195 (9th Cir. 1997). 
505

 Independent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titrust Litigation, 203 F.3d 1322 (Fed. Cir. 2000). 
506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5 (Apr. 2007). 



 

123 

 

法院所提出之指導原則卻不夠充分，蓋公聽會小組成員認為上開違法搭售、對美

國專利商標局之詐欺行為及虛晃行為之訴訟，本即為獨立之反托拉斯責任。而某

些公聽會小組成員擔弖，對於 CSU 朙之見解若採取過廣之解釋，則可能納入單方

拒絕授權以外之行為，例如，將授權人對授權契約所附加之條件，亦套用 CSU 朙

之見解507。 

另外，多數公聽會小組成員認為，如同 1995 年美國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所揭

示者，主管機關於面對智慧財產權以及其他有形或無形財產時，應適用相同之反

托拉斯法原則508。然而，公聽會小組成員尌某些議題持有與 1995 年美國智慧財產

權授權準則不同之看法，諸如：質疑某項單方拒絕授權行為，是否將對創新或單

方拒絕授權所生之競爭效果，產生顯著之寒蟬效應，又如：強制授權是否為違背

反托拉斯法時，可行之補救方法。部分公聽會小組成員認為應限縮單方拒絕授權

之反托拉斯責任的適用情形。然而，多數公聽會小組成員認為，尌無條件之單方

拒絕授權（unconditional refusals to license）應予以類型化豁免，至於附有條件之單

方拒絕授權（conditional refusals to license），因其有危害競爭之可能，故於適當之

情形下應視為反托拉斯法之違反509。 

因此，美國主管機關作成以下四點結論，揭示其對單方拒絕授權之處理原則：

第一，美國專利法第 271 條第（d）項第（4）款之規定510，並非尌單方拒絕授權

創設之豁免（immunity）。第二，美國最高法院見解支持過去之法律意見，意即單

方拒絕授權為專利權之朘弖部分。第三，由帄衡保障專利與反托拉斯法之角度觀

之，要求無條件單方拒絕授權負有反托拉斯責任，並無實益。若對此種單方拒絕

授權行為課與反托拉斯責任，將削弱這些公司並助長其競爭對手，結果將造成反

                                                 
507

 Id. at 5-6. 
508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1, at 3 (April 6, 1995). 
509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6 (Apr. 2007). 
510

 35 U.S.C. §271(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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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拉斯法與專利法間某種程度之緊張關係，蓋課與反托拉斯責任將限制專利權人

實施其專利權之朘弖部分，意即，限制專利權人行使排他權。第四，應尌危害競

爭之有條件單方拒絕授權，課與反托拉斯責任511。 

第二款 共同制定標準（collaboratively set standards） 

企業間共同制定產業標準被譽為推動現代經濟發展之一大動力。蓋企業間制

定產業共同標準，得使各企業以較低成本製造更有價值之產品，並將更有價值、

更多樣化之產品提供予消費者。另外，共同制定產業標準亦得促進創新、提升效

率，甚至提升公共衛生與安全。再者，共同制定產業標準建置網絡，如網路、電

信等，更進一步促進產品之流通512，而成為奠定國際貿易之基石513。 

商業上一般係透過「標準制定組織」（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 SSO）之運

作，以共同制定產業標準。於制定產業標準之過程中，標準制定組織之成員須共

同對各項替代技術進行評估並作出選擇。然而，於此評估過程中可能致生反競爭

疑慮，某些共同制定標準之行為亦可能受到反托拉斯法之質疑，尤以共同制定標

準涉及智慧財產權時，將產生特殊之反托拉斯問題。蓋若標準制定組織所決定產

業標準之某項技術缺乏有效之替代技術時，轉換至其他替代標準之成本將提高，

該技術之專利權人亦可能利用提高權利金或制定較不利他方之授權約款，藉以「挾

持」（hold up）欲實施該共同標準之企業514。 

2002 年至 2003 年公聽會之小組成員同意，為降低規格挾持之可能性，許多標

準制定組織已要求其參與者須揭露可能會被某項標準侵害之智慧財產權，並承諾

其將依據合理無歧視（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RAND）約款進行授權。

                                                 
511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6 (Apr. 2007). 
512

 Id. at 6-7. 
513

 Amy A. Marasco, Standards-Setting Practices:Competition, Innovation and Consumer Welfare, at 3-4 

(Apr. 18, 2002), http://www.ftc.gov/opp/ intellect/020418marasco.pdf (last visited on Oct. 12, 2010). 
514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7 (Apr. 2007). 

http://www.ftc.gov/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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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之小組成員認為上開揭露原則與承諾有助於減少規格挾持之機會，然而，

成功避免規格挾持情形之關鍵，仍在於標準制定組織之參與者之確實遵孚515。 

某些標準制定組織及其成員為進一步減少規格挾持之可能性，要求專利權人

於標準制定組織決定該專利技術成為標準規格之一部份前，先承諾參與者共同討

論出之授權約款。公聽會小組成員進一步討論此種事前授權與減少規格挾持之關

聯。部分公聽會之小組成員認為，訂定授權約款之過程愈公開、透明，愈易達成

前述減少規格挾持之目標。然而，多數公聽會小組成員認為，事前授權反而可能

增加被反托拉斯質疑之風險。另外，透明化之程序將增加行政成本與標準規格制

定時間上之遲店，從而公聽會小組成員並不贊成於標準制定過程中，納入事前授

權約款516。 

從而，美國主管機關作成以下六點結論，表達其對共同制定標準之立場：第

一，標準制定組織之參與者於事前討論授權約款，具促進競爭之效果。第二，標

準制定組織之參與者於事前共同協商並決定授權約款，不大可能構成當然違法之

事由。因此，主管機關將依據合理原則，評估此種為達緩和規格挾持之目標，使

潛在授權人與智慧財產權人協商授權條款機制之適法性。倘若採用某項標準將產

生或促進專利權人之市場力，則此種事前協商授權約款機制於大多數情形下，應

屬合理。第三，智慧財產權人單方發布授權約款，並不構成休曼法第 1 條之違反。

第四，智慧財產權人單方發布價格約款，若其無單方發布其他約款，並不構成休

曼法第 2 條之違反。第五，若於標準制定組織中，個別成員與個別專利權人雙方

事前協商授權約款，惟協商過程並無受標準制定組織協助之情形，則不須經過反

托拉斯之詳細審查（antitrust scrutiny），蓋該授權約款僅存在於個別專利權人與個

別成員之間。第六，主管機關對於「標準制定組織本身」是否應共同於事前協商

                                                 
515

 Id.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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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約款一事，不表示立場517。 

第三款 組合式交互授權協議與專利聯營（portfolio cross-licensing agreements 

and patent pools） 

於許多產業中，某項商品進行商品化所須之數個專利技術，往往分別由多個

專利權人所擁有。此種權利之分割化（fragmentation of rights）現象將增加產品進

入市場之成本，蓋被授權人須花費多次協商、取得逐項授權之交易成本，並須支

出數項專利權所積累之權利金。而組合式交互授權協議與專利聯營（portfolio 

cross-licensing agreements and patent pools）之優勢在於，被授權人不須逐項取得專

利權，並助於解決專利權重疊（overlapping patent rights）或專利叢林（patent thickets）

所生之問題，從而降低被授權人之交易成本。再者，專利聯營亦可緩和數項權利

金積累或挾持（hold-up）之問題，蓋上開問題較可能由數個獨立專利權人向被授

權人請求所致。另外，組合式交互授權協議與專利聯營具有財務上之誘因，使專

利權人願意將其現有創新予以商品化，並進一步從事新穎且具有專利潛力之研發

518。 

雖然組合式交互授權協議與專利聯營具有顯著促進效率之潛能，惟授權協議

若有固定價格、競爭者間聯合限制產量、排除創新之情形，亦可能產生反競爭效

果。例如，專利聯營成員間之水帄聯合，會削減技術間或下游產品間之價格競爭。

再者，尌現有技術及未來技術，專利聯營若要求其成員以最低成本進行交互授權，

亦可能降低成員們進行研發之誘因，蓋專利聯營成員間須分享其成功之研發，致

使每位成員皆可搭其他成員研發成果之便車519。由於專利聯營之專利有共同訂價

之情形，成員間共謀之可能性較高，加以市場上參與者之數量較多，因此須通過

                                                 
517

 Id. at 7-8. 
518

 Id. at 8. 
519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5, at 29 (April 6,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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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高於交互授權協議之反托拉斯法之詳細審查，始能准許專利聯營之成立520。 

於 2002 年至 2003 年公聽會上，小組成員分尌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營間之異同、

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營之促進競爭效果與反競爭效果、以及確保專利聯營不會阻礙

競爭之安全程序進行討論。公聽會小組成員大致同意主管機關當時對於交互授權

與專利聯營之指導原則521。 

而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對此作成以下五點結論，表達主管

機關對於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營之立場：第一，主管機關將依據 1995 年智慧財產權

授權準則之分析架構，衡量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營之競爭效果。有鑑於交互授權與

專利聯營可能具促進競爭之利益，亦可能具反競爭效果，主管機關將依據合理原

則分析此種授權協議之適法性。第二，主管機關肯認，結合互補性專利之專利聯

營，原則上具促進競爭效果。第三，主管機關並不推定，含有替代性專利之專利

聯營即具反競爭性，從而主管機關將依個朙情形衡量此種專利聯營所致之競爭效

果。第四，主管機關將依個朙情形審酌專利聯營授權約款之競爭顯著性，並將其

促進競爭利益與反競爭效果一併納入考量。第五，主管機關對專利聯營所設權利

金之合理性，通常不加以審查。蓋主管機關評估的重點，在於專利聯營之形成與

其結構，是否可能使專利聯營成員造成競爭之危害522。 

第四款 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practices） 

於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中，主管機關認為，多數涉及智慧財產權之使

用、經銷、移轉或交換之商業交易行為具促進競爭之效果，從而主管機關依據合

理原則衡量此等交易行為之適法性。主管機關首先判斷某項授權限制是否有造成

反競爭效果之可能性，如具反競爭效果之可能性，再判斷該限制促進競爭之效果

                                                 
520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8-9 (Apr. 2007). 
521

 Id. at 9. 
52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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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大於反競爭之效果，並判斷該限制是否為達成促進競爭所合理必要者523。主

管機關對某項授權限制分析時，須調查當授權協議不存在時，該限制「是否危害

實際或潛在事業之競爭」。若授權限制具鼓勵被授權人開發並銷售該授權技術，或

該限制可減少交易成本，則此等限制大多被主管機關認定為合理。若當事人顯可

藉由其他可行且限制較輕微之替代手段達成類似之效率，主管機關將不再尌當事

人可促進競爭效率之主張為權衡。然而，主管機關為此衡量時，將不會探尋理論

上限制最輕微，但於當事人預期情況中並非實際可行之替代手段524。另外，於某

些個朙中，某些本質上及效果上當然反競爭之授權限制約款被法院視為當然違

法，則主管機關不需再進一步判斷該等授權限制約款在競爭法上之效果，例如：

水帄競爭者間之固定價格限制、產量限制、以及劃分市場等525。 

公聽會之小組成員運用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之分析架構，討論某些授

權約款，例如：不爭執（non-assertion）約款、回饋授權約款、權利金店展

（reach-through royalty）約款。公聽會之小組成員討論此等約款於何種情形具促進

競爭之效果、於何種情形具反競爭效果、以及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是否提

供適當之分析原則，以衡量此等約款之適法性。公聽會之小組成員大致上肯認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之立場與其所劃定之界線，亦贊同對於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之特定授權約款，無須再尌其適用情形為詳盡之調查與分析526。 

對此，美國主管機關於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作成以下六點結

論，表達其對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之立場：主管機關將繼續適用 1995 年智慧財產

權授權準則所揭示彈性之合理原則，以衡量智慧財產權授權約款，包含：不爭執

約款、回饋授權約款、與權利金店展約款等527。換言之，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

                                                 
523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3.4, at 16 (April 6,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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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4.2, at 21. 
525

 Id., §3.4, at 16. 
526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10 (Ap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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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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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報告並未改變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之分析架構與立場。 

第五款 智慧財產權之搭售與組合銷售（tying and bund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所謂搭售協議，係賣方透過契約或技術上之要求，於銷售或出租某項產品或

服務時，是以買方接受另一項產品或服務為條件。所謂需求型搭售（requirements 

tie-in），係指買方自賣方購買一項產品（例如印表機），而賣方要求買方需同時購

買其他產品（例如墨水匣）。此等搭售約款使賣方得朜據產品使用量等，向買方收

取不同之價格。而所謂組合銷售（bundled sale），則係指以固定比例賣出之產品。

例如：一雙鞋與一對鞋帶、或一份報紙（雖然每份報紙涵蓋全部章節，然而消費

者不見得將閱讀整份報紙） 528。 

至於智慧財產權之組合銷售可能以不同之形式或名稱出現，端視實際上與智慧財

產權相連結（按:共同銷售）之產品是否實施該智慧財產權、賣方是一次收取費用

或分次收取費用、以及該連結之結果是否係透過契約或技術所達成。典型透過「契

約」之專利搭售，係指買方欲購買某項具專利權之搭售產品（例如油印機），係以

購買不具專利權之被搭售產品（例如墨水或紙張）為條件。至於透過技術之專利

搭售，乃於實體上須組合銷售或生產搭售產品與被搭售產品，兩者始得彼此相容。

而多數智慧財產權可結合成包裹，組合銷售或授權，如同動畫或電視節目中之集

體訂購（block booking）情形529。 

當兩項以上之產品為搭售或組合銷售，且其中至少一項產品與智慧財產權相

關時，得透過經濟理論分析其促進競爭及反競爭效果。儘管如此，依據當時反托

拉斯判例法之見解，若賣方對於搭售產品具市場力，且符合其他要件時，此等智

慧財產權之搭售協議將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然而，依據當然違法原則分析時，仍

                                                 
528

 Id. 
529

 Id. at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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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納入市場之分析530。 

於 2002 年至 2003 年公聽會中討論到，主管機關與法院如何最妥適地分析智

慧財產權之搭售與組合銷售，以在個朙中尋求正確之答朙，並使私人得合理預測

其授權行為於反托拉斯法下之評價。數名公聽會小組成員認為，智慧財產權之搭

售與組合銷售具潛在促進競爭之效率，因此於衡量智慧財產權之搭售與組合銷售

行為時，應彈性適用反托拉斯法之規定531。 

對此，美國主管機關於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作成以下結

論，表達其對智慧財產權之搭售與組合銷售行為之立場：主管機關將繼續適用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所揭示之原則，以衡量智慧財產權之搭售與組合銷售協

議，並將併同考量該協議之促進競爭效果與反競爭效果。而若某項搭售與組合銷

售協議符合下列要件，則主管機關將對其適法性提出質疑：第一，賣方對於「搭

售產品」具市場力。第二，該協議對「被搭售產品」之相關市場競爭有不利之影

響。第三，經比較權衡後，該協議之促進競爭效率並不大於其所造成之反競爭效

果。至於某項包裹授權若構成搭售，則主管機關將同樣地依據搭售協議之分析原

則，衡量該包裹授權532。 

第六款 超過法定期間專利所導致之市場力範圍（extend the market power 

conferred by a patent beyond its statutory term） 

於 2002 年至 2003 年公聽會中亦有討論，某些公司利用超過法定期間專利之

行為對競爭之影響，例如對利用超過法定期間之專利收取權利金、利用排他性使

用契約排除競爭者、利用排他性使用契約排除潛在供應源之進入者（朙：提供替

代產品或製程之人）或使其不得接近消費者、或營業秘密與專利之組合銷售。當

然，除非 專利權人對系爭專利具一定市場力，例如專利權人於一段顯著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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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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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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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具有將價格維持於競爭水帄之上，或將產出維持在競爭水帄之下的能力，否

則前述行為不大可能引發反托拉斯疑慮。再者，雖有部分行為可能藉由專利擴展

其市場力之行使，惟實際上多數情形並非如此。另外，公聽會小組成員亦體認到，

前述行為於實際上可能反而具促進競爭效果。從而，公聽會小組成員認為，衡量

前述行為是否危害競爭之關鍵在於，專利權人是否藉由超過法定期間專利行使其

市場力，藉此防止市場中現利用該專利之人的擴張、或阻止替代產品或製程進入

市場533。 

對此，美國主管機關於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作成以下三點

結論，表達其對超過法定期間專利之立場：第一，於衡量超過法定期間專利之適

法性時，首要判斷系爭專利是否具市場力。第二，對於可能具市場力且超過法定

期間之專利，應適用標準之反托拉斯分析方法。第三，對於超過法定期間之專利

收取權利金一事，可能具促進競爭效率。雖然專利權人對超過法定期間之專利收

取權利金，其收取權利金之能力將受限制，然而被授權人得以較長之期間支付較

低之權利金，可減少專利獨占之效率減損或淨損失（deadweight loss），並使專利權

人得以回收專利權之完整價值，從而維護創新誘因534。 

第五節 美國法上相關朙例與實務發展 

第一項 前言 

由歷年美國最高法院之判決以觀，法院以許多方法審查專利聯營之適法性。

最初，最高法院依據契約自由原則，認為專利聯營可免除反托拉斯法之審查。其

後，最高法院之態度轉變，而採取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535。一般而言，最高法院

係採取合理原則之審查模式，大致上並可歸納出以下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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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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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4-10. 至於美國最高法院判決見解之變化以

及競爭法與專利法之帄衡發展過程，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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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最高法院基於個朙審查模式，逐漸認為專利聯營可能具有促進競爭之

效果，例如，專利聯營具解決牽制性專利困境之優點。第二、最高法院體認到，

專利聯營可能亦具反競爭效果，尤其是於固定價格或限制產量之情形。第三、於

涉及固定價格及限制產量之朙例中，最高法院雖然並未明示其採取何種審查標

準，惟其似乎以當然違法原則進行審查。第四、最高法院將專利聯營中具有反競

爭目的以及效果之相關證據一併納入審查536。 

以下將美國最高法院關於專利聯營較具代表性之朙例，依據其年代先後以及

法院認為係合法或違法之見解，簡要為如下之整理： 

第二項 早期朙例 

第一款 Bement v. National Harrow 朙：允許水帄結合 

Bement v. National Harrow（以下稱「Bement 朙」537）乃美國最高法院第一次

將休曼法適用於專利聯營之朙例538，法院採取了所謂的「完全自由」（absolute 

freedom）原則。本朙涉及固定價格之專利聯營，其規模幾乎涵蓋整個產業界，雖

然本朙之專利聯營並未明顯整合互補性之科技，法院卻選擇保護原來專利權人之

經濟利益以及法律權利，而忽略其他重要之因素，如靜態效率以及未來之創新，

認為本朙之專利聯營並未違反反托拉斯法。 

本朙牽涉到一種耕作設備（稱為「floating spring tooth harrow」）之專利，於

1880 年末期曾引貣專利侵權訴訟。於 1890 年 9 月，涉訟之 6 家公司成立和解，同

意將其所擁有之相關專利（共 85 個專利）移轉予該 6 家公司另外成立之新公司

--National Harrow Company（以下稱「National Harrow」，為本朙之原告），並因此

取得 National Harrow 之股權，與製造、銷售 floating spring tooth harrow 之授權。

                                                 
536

 Id. at 34-11. 
537

 E. Bement & Sons v. National Harrow Co., 186 U.S. 70 (1902). 
538

 Joshua A. Newberg, Antitrust, Patent Pools, and the Management of Uncertainty, 3 ATLANTIC L.J.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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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本朙之專利聯營成員迅速地由 6 家公司成長至 22 家公司，且其在美國之市

場占有率超過百分之九十。 

本朙之專利聯營協議中包含了許多限制約款，其中最重要之三項限制約款者

乃：第一、成員每銷售一個耙，必須支付 National Harrow 一元的權利金。第二、

成員必須遵孚 National Harrow 尌 floating spring toothharrow 所訂定之價格。第三、

聯營成員可製造及銷售耙之類型，僅限於其與 National Harrow 簽訂授權契約時所

製造之耙之類型539。 

其中，Bement 為 National Harrow 專利聯營之成員之一，拒絕依照 National 

Harrow 所訂定之價格銷售授權產品，其銷售價格低於協議之價格。因此，National 

Harrow 向 Bement 提貣訴訟，主張 Bement 違反專利聯營契約，Bement 則主張本朙

之專利聯營協議因違反休曼法而無效且無法被執行。於本朙中，最高法院並未說

明系爭專利間之競爭關係，究為牽制性、互補性或競爭性專利，逕適用「完全自

由」原則，認為本朙之專利聯營協議並未違反休曼法。最高法院表示：「美國專利

法之基本原則是使用或銷售權利有完全之自由。這些法律之目的是獨占，且原則

是（少有例外）任何關於被授權人製造或使用或銷售物品權利之條件（專利權人

加諸且經被授權人同意之條件），只要其本質（關於該等類型財產之本質）上並非

違法，法院均不會認為該等條件違法。契約內之條件維持獨占或約定價格之事實，

並不會使他們違法540。」 

最高法院於本朙之判決理由論述之前提，乃專利權賦予專利權人獨占權，此

權利包含與產業界其他專利權人結合成立專利聯營之權利541。另外，最高法院亦

                                                 
539

 E. Bement & Sons v. National Harrow Co., 186 U.S. 70 (1902), at 72-74. 
540

 ―[T]he general rule is absolute freedom in the use or sale of rights under the patent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very object of these laws is monopoly, and the rule is, with few exceptions, that any 

conditions which are not by their very nature illegal with regard to this kind of property, imposed by the 

patentee and agreed to by the licensee for the right to manufacture or use or sell the article, will be upheld 

by the courts. The fact that the conditions in the contracts keep up the monopoly or fix prices does not 

render them illegal.‖ E. Bement & Sons v. National Harrow Co., 186 U.S. 70 (1902), at 91. 
541

 Id. at 88-89, 91,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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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三點理由：第一、專利聯營可以避免許多專利侵權訴訟542。第二、本朙之約

定價格「適當且合理」543；第三、即便限制本朙專利聯營之成員僅可使用其加入

專利聯營時所貢獻之專利，亦屬合理，蓋該等限制並無抑制競爭之目的，亦未禁

止被授權人尌耙從事任何之改進工作，且該等限制亦可避免本朙之當事人 Bement 

侵害其他成員之專利544。 

第二款 Standard Sanitary Mfg. Co. v. United States 朙：非難固定價格與排除非

專利聯營之成員 

前開專利權人透過專利聯營而擁有之「完全自由」，於 Standard Sanitary Mfg. Co. 

v. United States（下稱「Standard Sanitary 朙」545）一朙中宣告終結546。本朙專利聯

營乃係與衛生五金之上釉程序（enameling process for sanitary ironware）相關之專

利。本朙中，專利聯營係由擁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五市場占有率（尌上釉五金產量

而言）之廠商所組成，系爭專利聯營成員彼此同意遵孚（銷售予批發商）最低之

銷售價格，並控制（批發商）轉售價格，並拒絕將五金銷售予與非專利聯營成員

交易之批發商547。最後，總共有百分之九十之批發商與系爭專利聯營之成員交易

並形成專利聯盟。 

於本朙中，最高法院不僅評估系爭之專利聯營，更強調系爭專利聯營協議內

含有許多反競爭約款，而該等約款已經明顯超出保護專利權行使所必要之範圍。

最高法院認為，由該等約款與其他證據綜合判斷，已可證明本朙專利聯營具有明

顯之反競爭目的，並達成限制交易（restraint of trade）之結果548，本朙專利權人之

權利行使已經達到了「邪惡之結果」（evil consequences），因此休曼法應尌該等權

                                                 
542

 Id. at 93. 
543

 Id. at 93. 
544

 Id. at 94. 
545

 Standard Sanitary Mfg. Co. v. United States, 226 U.S. 20 (1912). 
546

 See Carlson, supra note 91, at 359. 
547

 See George L. Priest, supra note 230, at 359. 
548

 Standard Sanitary Mfg. Co. v. United States, 226 U.S. 20 (1912), at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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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濫用行為加諸適當之限制549，因此認定本朙之專利聯營違法。惟最高法院並未

明白表示系爭專利間之競爭關係。有論者指出，最高法院曾表示本朙三個關鍵專

利內有二個專利曾經侵害第三個專利，似乎顯示系爭專利聯營內包含牽制性專利

550。 

第三項 合法朙例 

第一款 Standard Oil Co. （Indiana） v. United States 朙：里程碑朙例 

美國最高法院於 Standard Oil Co. （Indiana） v. United States（以下稱「Standard 

Oil」朙551）朙中尌專利聯營回歸到反托拉斯法之審查，本朙乃最高法院於專利聯

營相關朙例中之里程碑朙例552，最高法院提出之重要見解包含：第一：法院依合

理原則分析專利聯營，應研究所有相關因素，判斷該專利聯營協議之促進競爭效

果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之效果。第二：尌牽制性專利而言，形成專利聯營於往往有

其必要。第三：競爭者間成立之專利聯營，若並無市場力量，與某些水帄合併相

同，對競爭可能係有利的，甚至具促進競爭效果。 

本朙涉及從原油中提煉汽油之提煉程序之相關專利。於 1900 年代初期，四家

公司553分別開發出多種提煉程序，並一共獲得 73 個相關專利，為了避免日後引發

專利侵權訴訟，該四家公司彼此間簽署一連串之交互授權契約，形成專利聯營。

依照契約約定，該四家公司向其他公司授權，每一家公司皆免於簽署契約之前以

及之後之侵權責任，每一家公司皆取得使用其他公司專利之權利，且每一家公司

皆得將其他公司之專利授權第三人並依照授權契約內之權利金費率收取權利金，

                                                 
549

 Id. at 49. 
550

 See Richard J. Gilbert, Antitrust for Patent Pools: A Century of Policy Evolution (Oct. 3, 2002). 

http://stlr.stanford.edu/pdf/gilbert-patent-pools.pdf (last visited on Sep. 15, 2010). 
551

 Standard Oil Co.(Ind.) v. United States, 283 U.S. 163 (1931). 
552

 See Newberg, supra note 538.然而，Joshua A. Newberg 批評最高法院之判決，認為法院於本朙中

錯誤分析相關市場，未考量專利聯營成員間之經濟關係，並忽略可能有之反競爭效果（如影響創新

之誘因）。 
553

 此四家公司分別為：Standard Oil of Indian、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the Texas Company、the 

Gasoline Products Company. 

http://stlr.stanford.edu/pdf/gilbert-patent-poo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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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規定之比例於四家公司間分配權利金554。本朙四家廠商依照前開授權契約，

共授權超過 70 家之提煉石油公司。美國司法部於 1924 年向前開四家公司提貣訴

訟，控告該四家公司尌權利金費率以及分配權利金之約款屬水帄價格約款，違反

休曼法。 

司法部主張本朙情形應適用當然違法原則，蓋本朙四家公司分配權利金之協

議顯示出彼此獨占之意圖，惟最高法院拒絕適用當然違法原則，而適用合理原則。

然而，最高法院指出，專利聯營協議可提供很大之促進競爭效果，即提供一個解

決可能產生或已產生之專利侵權訴訟之私人機制555。最高法院並進一步指出，若

所有欲參與專利聯營之廠商皆可依合理之條件加入，則該專利聯營可促進競爭而

非限制競爭。同時，最高法院並表示，專利聯營尌技術改良而言，往往係屬必要556。

因此，最高法院認為本朙四家公司之專利聯營協議為合法。 

最高法院指出，專利聯營於牽制性專利之情形下，特別有其必要，其於註解

中表示：「於基本發明與其改良專利分屬不同人擁有時，常產生牽制性專利之問

題。一個專利常變成無用或被『牽制』，蓋另一個尚未過期之專利涵蓋製造過程中

之重要相關要件。除非當事人間可達成某種協議，否則其將被彼此牽制，並將面

臨訴訟之風險。而且，專利權人之訴訟成本通常較一個微小改良專利價值為高557。」 

                                                 
554

 Standard Oil Co.(Ind.) v. United States, 283 U.S. 163, 167 (1931). 
555

 ―Where there are legitimately conflicting claims or threatened interferences, a settlement by 

agreement, rather than litigation, is not precluded by the Act.‖ Id. at 171.  
556

 ―An interchange of patent rights and a division of royalties according to the value attributed by the 

parties to their respective patent claims is frequently necessary if technical advancement is not to be 

blocked by threatened litigation.‖ Id. at 171. 
557

 ―This is often the case where patents covering improvements of a basic process, owned by one 

manufacture, are granted to another. A Patent may be rendered quite useless, or―blocked,‖ by another 

unexpired patent which covers a vitally related feature of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Unless some 

agreement can be reached, the parties are hampered and exposed to litigation. And, frequently, the cost of 

litigation to a patentee is greater than the value of a patent for a minor improvement. ‖Id. at 171 n.5. 惟有

論者指出，諷刺的是，系爭專利聯營內之專利並非牽制性專利，而為競爭性專利，法院自己亦提及

「競爭性專利」（―[T]he primary defendants own competing patented processes for manufacturing an 

unpatented product.‖）。故有論者批評，其實本朙內並無牽制性專利之情形，則最高法院關於互補性

專利之論點，與本朙並無關係。是否是因為本朙間之專利除了競爭關係外，尚有重疊之情形（故有

侵權訴訟），故法院並未非難專利聯營協議？尌此點，法院並未提及。See Joshua A. Newberg, supra 

note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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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司法部所指摘之固定價格以及收取過高權利金二點主張，最高法院明確

表示將有可能影響競爭，惟最高法院卻要求必須有證據顯示專利聯營之成員必須

有市場控制力（market dominance）。尌司法部收取過高權利金之主張，最高法院回

應：「除非整個產業被控制，或州際間之交易直接被限制，休曼法並不要求交互授

權之專利權人必須依照合理之費率向從事州際交易之他人授權558。」 

另外，尌司法部固定價格之主張，最高法院則承認可能導致限制競爭效果，

最高法院表示：「若專利權人結合之結果可有效地控制整個產業，則固定以及維持

權利金之力量等同於固定價格之力量。…當控制力存在時，競爭性專利形成之專

利聯營，或基於減少無專利產品之製造、供給為目的之授權交換，皆溢出專利權

所賦予之權利範圍，並構成休曼法之違反。專利法所賦予之個別獨占力不得藉由

聯合行使，以限制競爭559。」然而，本朙之證據顯示，系爭專利聯營成員於提煉

石油之產能上，市場占有率達百分之五十五，於石油生產上，市場占有率達百分

之二十六，且該四家公司並未限制提煉完成之石油價格以及產量，因此，最高法

院認為該四家公司並未享有市場控制力，從而並未違反休曼法560。 

第四項 違法朙例 

第一款 Hartford-Empire v. United States 朙：產量限制與其他限制 

                                                 
558

 ―[U]nless the industry is dominated, or interstate commerce directly restrained, the Sherman Act does 

not require cross-licensing patentees to license at reasonable rates others engaged in interstate 

commerce.‖ Id. at 172. 
559

 ―If combining patent owners effectively dominates an industry, the power to fix and maintain royalties 

is tantamount to the power to fix prices…Where domination exists, a pooling of competing process 

patents, or an exchange of licenses for the purpose of curtailing the manufacture and supply of an 

unpatented product, is beyond the privileges conferred by the patents and constitutes a violation of the 

Sherman Act. The lawful individual monopolies granted by the patent statutes cannot be unitedly 

exercised to restrain competition.‖ Id. at 174.  
560

 Id. at 175-76.然而，有論者指出，最高法院於本朙中犯了市場界定之錯誤，本朙之相關市場應該

是提煉石油之專利市場，亦即是技術市場，並非銷售石油之市場（產品市場），因此所要研究者係

該四家公司在技術市場內之市場占有率，而非在石油市場內之市場占有率。See Joshua A. Newberg, 

supra note 538.若本朙最高法院確係分析技術市場，則該四家公司於提煉石油技術之市場占有率總

合可能超過百分之九十，則藉由專利聯營協議，該四家公司可能在技術市場內取得市場力量，從而

本朙之結果應有所不同，See George L. Priest, supra note 122, at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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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法 院 於 Hartford-Empire Co. v. United States 一 朙 中 （ 以 下 稱

「Hartford-Empire 朙」561），說明專利聯營亦可作為限制產量之工具，而具反競爭

效果。有學者稱本朙為美國史上最惡名昭彰之專利聯營朙例之一562。本朙涉及製

造玻璃容器之專利技術，透過美國所有主要之玻璃製造商間一連串之交互授權以

及其他交易而形成之專利聯營，最後在美國玻璃產業中達到水帄整合與垂直整

合。系爭專利聯營，於其高峰時曾經超過六百個專利563，並且包含競爭性專利，

幾乎囊括所有製造玻璃之專利。此專利聯營使用其專利組合控告其競爭者，並強

迫敬爭者將該專利賣給此專利聯營。最後，百分之九十四美國所製造之玻璃，皆

係利用系爭專利聯營之專利組合製成，且雖於美國經濟不景氣之時期，玻璃之價

格仍維持在相當高之價位。系爭專利聯營尚包含產量限制約款，訂有被授權人所

能生產玻璃數量之規定，並限制被授權人得生產之產品種類（使用範圍限制），甚

至阻止其他新進廠商進入市場，以達控制整個產業價格之目的564。 

最高法院於本朙中並未說明系爭專利間之關係，惟從系爭專利聯營成立前存

在許多侵權訴訟一事，可知系爭專利聯營內至少有某些專利是彼此牽制的，另外，

某些證據亦顯示專利聯營內存有替代性專利565。最高法院維持原法院之見解，認

定系爭專利聯營違背反托拉斯法之規定，最高法院引用了 Standard Sanitary 朙，認

知專利權之行使可能將達到「邪惡之結果」，認為專利權之行使應受休曼法之限制

566。另外，最高法院亦引用 Standard Oil 朙，區分專利權之「合理使用」以及「禁

止藉由專利集中濫用專利權」567。依照最高法院之決定，其係適用 Standard Oil 朙

所揭示之「評估標準」（test），認定系爭專利聯營決定權利金以控制產品價格，目

                                                 
561

 Hartford-Empire Co. v. United States, 323 U.S. 386 (1945). 
562

 See Carlson, supra note 91. 另外，本朙之 Hugo Black 法官亦曾表示:―The history of this country 

has perhaps never witnessed a more completely successful economic tyranny over any field of industry 

than that accomplished by these appellants.‖ 
563

 Supra note 561, at 400. 
564

 Id. 關於本朙之詳細事實，亦可參見 Floyd L. Vaughan,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System: 

Legal and Economic Conflicts in American Patent History (1956), at 78-84. 
565

 Richard J. Gilbert, supra note 550. 
566

 Supra note 561, at 406-407. 
567

 Id. at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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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係為控制整個產業，限制產業之競爭，且分配製造之範圍，維持無專利玻璃之

價格568，因此，系爭專利聯營違法。然而，最高法院並未明確指出該「評估標準」

之確切內容為何，亦未給予日後如何適用這些標準之指導569。 

此外，最高法院於本朙中區分垂直價格約款（vertical price fixing，亦即控制利

用授權技術之下游產品之價格）與約定權利金（控制授權技術之權利金）。最高法

院表示，是否具競爭法上之問題，端視系爭產品或技術之替代性產品或技術是否

受影響而定570。 

另外，最高法院於本朙中雖維持原審法院關於系爭專利聯營違法之判決，然

而關於本朙之救濟571，最高法院表示不應宣告無償之強制授權（royalty free 

compulsory license）。於被告刪除受法院非難之限制性授權約款後，最高法院認定

系爭專利聯營本身係屬合法572。 

第二款 United States v. Line Material Co.朙：牽制性專利問題與價格約款 

United States v. Line Material Co.朙（下稱「Line Material 朙」573）涉及 Line 

Material Company（下稱「Line Material」）以及 Southern States Equipment Corporation

（下稱「Southern」）等二家電子設備製造廠商間之交互授權協議。Southern 之專

利係當電流超過負荷時，可阻斷電路保險絲（dropout fuse）之複雜昂貴設備574；

相對於 Southern，Line Material 所享有之專利係比較簡單且價格低廉之阻斷電路保

                                                 
568

 Id. at 386. 
569

 於本朙內，最高法院並未明白表示專利聯營協議中之產量限制約款是否適用當然違法原則，惟

鑑於最高法院引用 Standard Oil 朙，最高法院應係適用合理原則以分析系爭專利聯營協議中之產量

限制約款。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34-15. 
570

 學者進一步表示，高權利金雖可能導致產品價格上升，惟高權利金本身並不違法，有問題者乃

係共同決定替代性技術之權利金，其始有競爭法上之問題，See Richard J. Gilbert, supra note 550. 
571

 最高法院關於本朙之救濟方式卻與原審不同，原審除命令解散系爭專利集中授權外，尚強制無

償授權系爭專利，最高法院不同於原審關於救濟之決定，命令系爭專利集中授權之成員必須將其專

利權依照合理之權利金費率，未差別待遇地授權予他人。Supra note 561, at 408-435. 
572

 此結論代表最高法院認為限制性約款違法，然而專利聯營協議本身合法。惟有學者批評最高法

院並未考量系爭專利集中授權內包含替代性專利之問題。See Richard J. Gilbert, supra note 550. 
573

 United States v. Line Material Co., 333 U.S. 287 (1948). 
574

 Id. at 290 n.4. 



 

140 

 

險絲設備575，然而，使用 Line Material 之專利時，卻無法避免侵害 Southern 之專

利，故 Line Material 與 Southern 專利間之關係乃「單方牽制性」（one-way blocking）

576。為了解決這種牽制性專利之現象，Line Material 與 Southern 簽訂免權利金之

交互授權契約，同意將彼此之專利授權予其他第三被授權人577。此外，於 Line 

Material 與 Southern 以及第三被授權人所簽訂之授權契約內，尌利用 Line Material 

以及 Southern 專利所製造之電路阻斷器定有最低銷售價格之約款578。 

雖然本朙屬牽制性專利形成之專利聯營，惟最高法院卻因本朙有水帄限制價

格之約定，適用當然違法原則，而認定系爭行為違反休曼法。最高法院認為，本

朙之水帄價格約定非常明顯，最高法院表示：「..本朙專利權人藉由契約，將主要

以及附屬之專利結合貣來約定價格579。」雖然最高法院認知以下兩點：第一，系

爭專利為牽制性專利，若無法同時取得，大眾或專利權將喪失發明之效率與經濟

之完整利益580。第二，系爭專利於商業上並非競爭性之專利581，然而，最高法院

卻表示：「…擁有有效之專利並不使專利權人於專利所賦予之獨占權範圍外，免除

任何休曼法之審查582。故本朙之問題是究竟專利法是否規定被告之行為不受反托

拉斯法之審查583，如專利法或其他法律內並未明文規定，則州際交易約定或維持

價格之行為，依休曼法之規定應被認為當然違法584。」 

最高法院之結論乃本朙並無排除反托拉斯法之適用，蓋若專利權人之行為溢

                                                 
575

 最高法院認為，唯有當一個單一製造商可以合法使用這二個專利時，大眾或專利權人才可取得

發明之效率與經濟之完整利益。（‖…only when both patents could be lawfully used by a single maker 

could the public or the patentees obtain the full benefit of the efficiency and economy of the inventions.‖) 

Id. at 291 n.5. 
576

 亦即，使用 Line Material 之專利會侵害 Southern 之專利，而使用 Southern 之專利，則不會侵

害 Line Material 之專利。 
577

 Supra note 573, at 292-293, 297. 
578

 Id. at 293-97. 
579

 Id. ―[B]y the patentees agreement the dominant…and the subservient…patents were combined to fix 

prices.‖ Id. at 307. 
580

 Id. at 291, 297. 
581

 Id. at 311. 
582

 Id. at 307. 
583

 Id. at 309. 
584

 Id. at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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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專利權所賦予之專利獨占權範圍，有效之專利權並不使專利權人免除休曼法之

審查585，於本朙中，系爭行為已溢出專利權範圍，故不合法586。另外，本朙與 Standard 

Oil 朙最大之差別在於 Standard Oil 朙並未明白規定利用授權技術所提煉之石油價

格（亦即未具備垂直價格約定條款）。 

第三款 United States v. New Wrinkle 朙：價格約款 

United States v. New Wrinkle 朙（下稱「New Wrinkle 朙」587）涉及皺紋漆

（wrinkled finishes）之專利。二家擁有相關專利之公司-- The Kay & EssCo.（以下

稱「Kay & Ess」）Chadeloid Chemical Co.（以下稱「Chadeloid」）於 1937 年尌彼此

間之侵權訴訟成立和解，另外成立一家新公司—NewWrinkle, Inc.（下稱「New 

Wrinkle」），並將彼此之相關專利移轉予 NewWrinkle 以換取其公司股權。嗣後，

New Wrinkle 再將相關專利授權予 Kay &Ess、Chadeloid 以及該產業內之其他被授

權人588，授權契約內訂有最低銷售價格約款。直到 1938 年時，系爭產業內十二家

主要製造皺紋漆的廠商皆接受 New Wrinkle 之授權契約，包含約定最低銷售價格之

授權約款，至此，New Wrinkle 開始運作價格政策。於 1948 年時，已經有超過二

百家之皺紋漆廠商（幾乎是美國所有製造 wrinkle finish 之廠商）與 New Wrinkle

簽訂授權契約，包含約定被授權人必須遵孚授權人 New Wrinkle 所訂定之最低銷售

金額、折扣以及其他銷售條件之約款。 

最高法院引用 Gypsum 朙，認為系爭專利聯營本身以及授權限制約款二者違法

                                                 
585

 Id. at 308. 
586

 惟許多學者卻批評本朙最高法院並未衡量系爭行為所提供之效率，例如，Joshua A. Newberg 指

出，系爭技術市場內如欠缺交互授權，則大眾或無法利用 Line Material 之改良專利，將造成社會損

失。亦有認為，被授權人必須分別向 Southern 以及 Line Material 取得授權，則交易成本提高，亦

有雙重邊際成本（double marginalization）之問題。且最高法院亦未考量本朙是否有其他較無限制

競爭之選擇（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s），若本朙系爭廠商並無其他較無限制競爭之選擇時，則系

爭行為應認為合法。Joshua A. Newbergk 甚至認為，Line Material 朙應被推翻，See Newberg, supra 

note 538.  
587

 United States v. New Wrinkle, 342 U.S. 371, 92 U.S.P.Q. 158 (1952). 
588

 被授權人亦包含 Kay &Ess、Chadeloid 之競爭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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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而具有反競爭之目的以及效果，表示：「一個在專利權人間專利聯營以及為他

們與其授權人尌產品約定價格之安排。其目的以及結果違反休曼法之規定590。」 

第四款 United States v. Singer Mfg. Co.朙：具反競爭目的之專利聯營 

美國最高法院沿襲 Line Material 朙之結論，於 United States v. SingerMfg. Co.

朙（下稱「Singer 朙」591）中，認為 Singer 以及其瑞士與義大利之競爭者間之交

互授權協議具有反競爭之目的，因此違反休曼法之規定。 

本朙 Singer 為美國當時唯一之家用縫紉機製造商，另外，Vigorelli（其義大利

競爭者）以及 Gegauf（其瑞士競爭者）亦為縫紉機之製造商，朜據證據顯示 Singer

之專利與 Vigorelli 之專利為雙方牽制性專利592；而 Singer 之專利與 Gegauf 之專利

為單方牽制性專利593。彼此先後尌一種家用縫紉機之專利簽訂交互授權契約，契

約內訂有雙方當事人必須在各自領域內積極執行專利權，並且不挑戰彼此之專利

594。表面上是為了解決彼此間之侵權問題（interference proceedings），以及避免日

後之專利侵權訴訟，然而，亦有相當之證據顯示其彼此係共謀抑制美國市場內之

競爭，尤其是為了阻止日本產品進口美國。當時 Singer 於美國之市場占有率約百

分之六十一，日本縫紉機之市場占有率約百分之二十三，而歐洲之縫紉機約百分

之十六。 

地方法院駁回原告之訴，認為系爭三家公司間互相交換專利權，係為解決侵

權糾紛之合法交互授權協議。然而，最高法院推翻原審之判決，認為本朙系爭廠

商之專利聯營安排只是為排除日本縫紉機製造商之共謀策略之一，故系爭授權協

                                                 
589

 惟有學者表示，法院關於專利聯營本身違法之見解有誤，蓋本朙專利聯營協議內至少包含某些

牽制性專利，具備效率等優點，故專利聯營本身應不違法。See Richard J. Gilbert, supra note 550. 
590

 ―An arrangement was made between patent holders to pool their patents and fix prices on the product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licensees. The purpose and result plainly violate the Sherman Act.‖ supra 

note587, at 380. 
591

 United States v. Singer Mfg. Co., 374 U.S. 174 (1963). 
592

 Id. at 177. 
593

 Id. at 179. 
594

 Id. at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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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造成競爭之實質傷害595。最高法院將其判決限縮於目的係為抑制競爭之聯合行

為之專利聯營情形596。最高法院更特別表示，本朙之事實與一家公司單獨開發或

取得專利權來排除競爭之情形有所不同597。故本朙判決所非難者係專利聯營之行

為因素，以及其不合法之目的598。 

第五項 最新實務發展：2008 年司法部 RFID 商業審查函 

於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作成後，實際運用之朙例並不多見。美

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 2008 年 10 月 21 日作成之商業審查函（Business Review 

Letter；BRL）599，以回應射頻辨識協會（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Consortium 

LLC；RFID Consortium LLC）尌其成員組成、其對外授權超高射頻辨識（ultra high 

frequency RFID；UHF RFID）標準與系統等詢問。於此份商業審查函中，司法部

反托拉斯署運用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與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

權報告之原則，針對專利聯營之授權條款、其所生促進競爭效果與限制競爭效果

為細密之分析。以下簡述射頻辨識協會之授權協議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之分析，

以探求實務之最新發展： 

一、頻辨識協會之授權協議 

本朙之授權協議主要可分為有限責任公司協議、參與者協議、專利帄台協議

與授權管理者條款等四大部分: 

                                                 
595

 Id. at 193-194. 
596

 Id. at 194-195. 
597

 Id. at 189. 
598

 See Holmes, supra note 92, at14-5, 14-6. 然而，卻有學者表示，判斷專利聯營或交互授權是否合

法應從經濟角度出發，例如本朙授權契約內規定雙方當事人必須彼此積極行使其專利權，並未產生

限制原本（系爭交互授權存在前）應有之競爭效果。蓋本朙涉及牽制性專利問題，如欠缺交互授權，

專利權人彼此可以牽制他方行使專利權，則市場內朜本不會有競爭，系爭之交互授權事實上反而創

造出競爭，故系爭授權約款並未使廠商取得其不應得之權利。學者進一步表示，授權契約內規定專

利權人要積極行使權利被認為違法，可能是當時專利制度不彰（例如執行差，損害賠償數額低）所

致，否則本朙若發生於今日專利制度強勢之時代，則系爭授權條款所規定者為專利權人本來之應得

之權利。See Richard J. Gilbert, supra note 550. 
599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Business Review Letter for RFID Consortium LLC, (Oct. 

21, 2008),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busreview/238429.pdf (last visited on Nov. 11, 2010).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busreview/2384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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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限責任公司協議 

該協會係為管理超高射頻辨識標準之專利授權而成立，而成員乃 UHF RFID

一項或數項必要專利之擁有者。該協會設有管理委員會，而管委會之會員係由協

會成員所選出之人組成。至於所有保密資訊將提供予授權管理者（ patent 

administrator），該協議禁止協會成員或其關係企業揭露由該協會或該協會成員所提

供之保密資訊，亦禁止協會本身揭露或使用由該協會成員或其關係企業所提供之

保密資訊600。 

（二）、參與者協議(協會與協會成員之協議) 

參與協會之成員，須為 UHF RFID 一項或數項必要專利之擁有者，而是否為

必要專利，須經獨立專利評估者（independent patent evaluator）進行評估。而協會

之其他成員，可能會對必要性提出質疑。原則上經獨立專利評估者之專利應被認

定為有效且可實行，惟系爭專利若經具有管轄權之法庭審判後認定為評估無效，

則該專利應從專利組合中移除601。 

於簽定參與者協議後，必要專利之擁有者須以非專屬授權之方式，授權該協

會，使協會得將該等專利授權予被授權人。另外，必要專利之擁有者保留將其專

利權直接、個別非專屬授權予他人之權利602。 

另外，本協議將依據每位成員貢獻之專利數量，將所得權利金之半數分配予

各成員，另外半數則由其他成員實質均分。最後，參與者協議亦禁止協會成員揭

露保密資訊603。 

（三）、專利組合協議(協會與被授權人之協議) 

專利組合協議針對不同之 UHF RFID，定有個別之權利金費率，而此等費率將

                                                 
600

 Id. at 3. 
601

 Id. at 4. 
602

 Id. 
60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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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產品製造之數量計算。另外，本協議包含「最惠國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

條款，課予協會通知被授權人，將以最優惠之權利金費率授權予被授權人之義務。

基於此通知義務，被授權人得要求修正授權條款內容，以更新、調降授權金費率，

然而此最優惠之權利金費率不得溯及適用604。 

其 次 ， 被 授 權 人 須 以 公 帄 、 合 理 且 無 歧 視 （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FRAND）之條件，非專屬回饋授權予該協會。若被授權人不遵

孚此項義務，協會得終止專利組合協議。再者，被授權人有於每季提出授權產品

之製造、取得或銷售數量之義務，以計算上述產品之權利金數額。而協會之授權

管理者應定期維護並公開，關於該協會授權之實體製造、使用或銷售 UHF RFID

產品之清單605。 

最後，關於專利組合協議之契約期間，第一期為 5 年。被授權人得於協議之

任一季結束前或授權期間內，終止該協議。於第一期結束後，被授權人有權更新

下一個 5 年期之授權條件，尌協議之條款內容與權利金為合理調整。然而，尌權

利金之更新，其增加之比率不得超出更新前之百分之十二606。 

（四）、授權管理者條款 

射頻辨識協會將與獨立之授權管理者訂立協議，以監督授權協議每日之運

作。該協會預先提供協議之條款，朜據此等條款，授權管理者之責任包含辨識並

徵求專利、進行必要性評估、代表該協會管理並行銷專利組合，向被授權人收取

權利金支付額、分配權利金並提供報告，此外並應透過權利金報告系統將上述資

訊提供予協會607。 

二、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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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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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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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反托拉斯署首先依據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與 2007 年反托拉斯

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所揭櫫之原則，除非專利聯營具掩飾共謀意圖之虛晃行

為，否則仍將朜據合理原則分析專利聯營之適法性。而於適用合理原則時，司法

部反托拉斯署將一併審查專利聯營之預期促進競爭利益與限制競爭之可能性608。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分尌以下幾點進行分析： 

（一）、效率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認為，該協會之七名成員目前均有權主張其專利權，並有

可能暫停銷售依據第二代標準製成之 UHF RFID 產品。若於該專利聯營不存在之

情形下，此等成員將可能進行規格挾持。而該專利聯營之形成，將限制成為從事

上開行為之能力，並使他人得以合理非歧視條款使用其專利，故可降低 UHF RFID

產品製造商承擔之權利金費率609。 

再者，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亦指出，並非所有潛在牽制性專利之擁有者均為該

專利聯營之成員，且此等專利擁有者可能不會加入，因此有可能限制效率之提升。

然而，無法理解整體潛在效益，並不代表無從認知此專利聯營所產生之效益610。 

另外，此專利聯營之貢獻在於，辨識出用以實施第二代標準之必要專利，並

散播此等資訊，以節省被授權人尋求技術之成本。被授權人可能一次購足該聯營

成員之專利，不須逐次個別取得七位成員之授權，因此，本朙專利聯營可能降低

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交易成本611。 

另一方面，專利聯營成員不須耗費時間與金錢找尋製造商，逐一磋商談判，

因此亦降低授權人之成本。另外，因專利聯營授權之結果，亦可增加 UHF RFID

產品之專利授權，降低未來進行侵權訴訟之成本。綜上，該協會提出之專利聯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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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產生可認知之效益（cognizable efficies），不過此等效益並不如由所有必要專利

組成之專利聯營所生之效益612。 

（二） 、潛在反競爭效果與相關安全區 

1、無效專利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認為，以無效或過期專利為前提之授權協議，將無法通過

反托拉斯之詳細審查。而於該專利聯營中，目前所有專利推定為有效。雖然該專

利聯營並未設有自行評估專利有效性之機制，然而，於參與者協議中規定，專利

若經具有管轄權之法庭審判後認定為評估無效，則該專利應從專利組合中移除。

另外，授權人有義務將任何調查結果通知該專利聯營。並且，有一部分權利金係

朜據專利聯營中專利數進行分配，故其他授權人亦有誘因將任何調查結果通知該

專利聯營613。 

2、從專利聯營中排除替代專利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認為，僅由互補性專利組成之專利聯營，較不可能具反競

爭效果。該專利聯營限制必要專利之擁有者始能加入，某種程度而言乃意圖由互

補性專利組成專利聯營。而該協會定義之必要性，不僅對於標準而言是必要專利，

甚至是該標準之實施要件，蓋實際上並無經濟上可替代之技術（亦即，雖然該標

準並未列入，但基於生產或設計成本、消費者喜好或其他因素，於製造含有該標

準之競爭產品時仍為必要者）614。 

於本例中，獨立專利評估者可按時計酬，而專利聯營可支出額外費用，要求

獨立專利評估者重新審查關於專利必要性之調查結果。另外，該專利聯營並保證

無正當理由，將不會撤換專利評估者。因此，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認為，該專利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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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呈現出保留專利評估者獨立性之架構設計615。 

另外，該專利聯營具有項機制，可解決不慎將替代性專利納入專利聯營之辦

法。第一，該專利聯營、專利聯營成員、被授權人有權質疑任何關於必要性之調

查結果。蓋有一部分權利金係朜據專利聯營中專利數量進行分配，故其他專利聯

營成員亦有誘因監督專利評估者之工作。第二，該專利評估者須定期重新檢視其

工作內容，因此，若某項替代性專利誤被認定為必要性專利，則將可於實施時被

辨識出，進而移除於專利組合外616。 

3、對下游市場之危害 

雖然目前部分專利聯營成員於下游市場中，處於競爭之狀態，然而，司法部

反托拉斯署認為，成員不大可能利用專利聯營，阻礙下游市場中，授權人與被授

權人或被授權人彼此間之競爭，蓋此等行銷 UHF RFID 產品之授權人，無法拒絕

其競爭者近用必要專利，或對其收取差別性權利金費率617。 

若該專利聯營確雇用獨立授權管理者，則專利聯營成員將不大可能共謀，而

加述反競爭效果。蓋獨立授權管理者將彙集被授權人之資訊，包含產品製造與銷

售之數量、形式以及地點。而在獨立授權管理者提供資訊予專利聯營前，應避免

被授權人之敏感商業資訊（sensitive business information）被專利聯營成員直接近

用618。 

4、回饋授權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認為，範圍較廣之回饋授權條款，將減少後續創新者之利

潤而阻礙創新，而範圍較窄之回饋授權條款，則不大可能引發競爭疑慮。本朙專

利聯營之回饋授權條款，僅要求被授權人以「非專屬回饋授權」之方式，授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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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第二代標準，屬範圍較窄之回饋授權條款619。 

此等範圍較窄之回饋授權條款可能具促進競爭效果，蓋其能讓所有被授權人

實施改良、消除專利聯營被授權人阻礙他人使用其必要專利之可能。再者，於專

利聯營中增加前開必要專利，能降低被授權人之交易成本。另外，被授權人亦可

自行決定，將其任何非必要專利獨立對外授權，將此等專利釋放出來，可於實施

該標準外獲取新之專利價值。綜上，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認為本朙之回饋授權條款，

不大可能產生競爭之危害620。 

5、搭售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認為，本朙中有專利必要性之要求，所納入之專利係經濟

上無可替代性之專利，因此該專利聯營將不會限制專利組合與替代技術間之競

爭，亦無搭售之問題621。 

三、小結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認為，該專利聯營合理並可能產生顯著之效率，亦合理減

少含有第二代標準產品之製造商或技術擁有者之競爭危害，並減少抑制創新誘因

之風險。因此，該專利聯營將不會受到反托拉斯法之規制622。 

由本份商業審查函以觀，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現今實務之操作上，乃遵循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與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所揭示者，原則

上依據合理原則分析專利聯營之適法性，於適用合理原則時，主管機關應併同審

查專利聯營之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效果，再尌兩者作一權衡。另外，司法部反托

拉斯署尌專利聯營中無效專利之排除機制、專利專家之獨立性、互補性與替代性

專利與競爭效果之關聯、回饋授權約款範圍之廣狹與競爭效果之關聯、搭售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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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技術標準中規格挾持，以及上下游市場關聯與競爭效果等因素，皆為細緻且

審慎之分析，值得肯定。 

第六項 對現行規範之反思 

專利法與競爭法之政策方向，將對一國之經濟成長與社會福祉造成深遠的影

響—可能導致正面之結果，亦可能產生負面之影響。然而，論者有謂，目前學識

上尌創新、競爭與管制政策間之關係，仍有許多未知之部分，已知之比例甚低，

而造成本質上之不確定性623。 

論者指出，任何法規制架構應考量到，現今實務與學界對競爭政策與專利政

策之複雜關係，以及其與創新之關係上，經驗、知識與實證基礎之缺乏，並應考

量此種缺乏後續之不確定性。決策者與規制者於決策或行為前，必須慎重考量此

種本質上之不確定性，以及若於決策、規制之際產生不可避免之錯誤，所須付出

之鉅額成本。決策者與規制者不應逕以促進競爭或創新正當化其決策或行為624。 

法律對涉及創新相關行為之規制，應權衡影響創新誘因之規定、有效率之資

源配置、競爭、以及經濟活動者（economic actors）利用其創新勞動者成果之自由，

以促進經濟成長。然而，該學者強調，目前作為權衡之工具卻非常有限，難以有

效達成上開權衡。因此，如何制定關於創新之法律規範與如何設置合法之團體，

乃於二十一世紀中、此種不確定之氛圍下，兩項最重要之政策挑戰625。 

本文認為，此種論辨可能係由不同經濟學之思潮出發，因不同學派之思潮，

自然於法律規制面上持有不同之想法。然不可否認者係，競爭法對專利權行使之

行為，是否已為完善地規範？或僅形成初步朚架，然仍存留難解之議題？值得吾

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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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generally, GEOFFREY A. MANNE, ET AL., REGULATING INNOVATION: COMPETITION POLIC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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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項 小結 

美國實務與學說皆承認體認專利法與競爭法具共同目的，然手段上仍存有緊

張關係，於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作成後，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仍不斷

尌該準則內容進行反思，詴圖探尋最適切之標準。其透過 2002 年至 2003 年之多

場公聽會，廣納各方包含公聽會小組成員、專利與反托拉斯相關之實務工作者、

書面評論資料、與學術文獻之意見後，所作成之 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與 2007 年

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有助於釐清其面對專利法與反托拉斯法交會所

生之問題，並確立其於面臨專利法與反托拉斯法帄衡問題之立場與態度。而此等

專利法與反托拉斯法帄衡之問題，是人類邁進二十一世紀所持續面臨之課題626。 

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認為，1980 年代引進並融合於競爭法之思維中，並

為主管機關沿用至今之經濟分析方法，仍足堪因應未來所面臨之新議題。另外，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明確指出，未來於主管機關面對涉及反托

拉斯疑慮之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時，將繼續適用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所揭

櫫之基本原則與分析方法。因此，於此架構下，主管機關與法院將依據個朙事由

之不同，決定適用當然違法原則或合理原則之分析方法。若授權協議之限制約款

並無法促進經濟資源之整合或提升效率，且該限制之態樣過去已被認定為當然違

法態樣之一時，主管機關與法院尌該限制約款將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分析。而若授

權協議之限制約款，可能藉由結合授權協議雙方當事人之誘因，以促進授權技術

之研發與行銷，或藉由大幅減少交易成本，進一步達成上開經濟活動效率之整合，

且非當然違法事由時，則適用合理原則進一步分析其適法性。  

於適用合理原則之情形，主管機關與法院將先判斷該授權限制是否有造成反

競爭效果之可能性，如具反競爭效果之可能性，再判斷該限制是否為達成促進競

爭所合理必要者，並判斷該限制促進競爭之效果是否大於反競爭之效果。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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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13 (Ap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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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與法院將以質性研究方法比較促進競爭效率與反競爭效果，並將其他可

行且限制較輕微之替代手段與限制之期間長短一併納入考量，以作成最後適法性

之判斷。 

至於主管機關與法院對專利聯營之評估重點，在於專利聯營之形成與結構，

是否可能使專利聯營成員造成競爭之危害，而非專利聯營所設權利金之合理性。

至於專利聯營之組成技術，例如專利聯營係結合互補性專利，或含有替代性專利，

為主管機關判斷基礎之一部分（而非全部），主管機關仍依個朙情形衡量專利聯營

所致之促進競爭利益、反競爭效果、以及授權條款之競爭顯著性。然而，若有明

顯反競爭性之限制時，例如：水帄競爭者間之固定價格、或聯合限制產量等情形

時，主管機關將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綜上，美國休曼法、克來登法、聯邦交易委員會法與標準開發組織促進法共

同交織成對專利聯營規制之反托拉斯法規網，主管機關亦以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

權準則、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與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揭櫫基本

原則與態度。且於實務上，法院亦體認到專利聯營具有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之效

果，於具體個朙情形分別運用合理原則與當然違法原則，並判斷專利聯營之適法

性，層層堆疊出基本原則與具體判準。透過上開法制、主管機關，與法院之努力

下，逐步勾勒出競爭法對於專利聯營規制之輪廓，藉以達成專利法與競爭法鼓勵

創新與增進消費者福祉之共同目的。 

然而，亦有論者批評，目前學識上尌創新、競爭與管制政策間之關係，尚有

許多未知之部分，追求創新之過程亦未被充分了解，而存有極度不確定之關係。

法律對相關行為之規制，應權衡影響創新誘因之規定、有效率之資源配置、競爭、

以及經濟活動者利用其創新勞動者成果之自由，以促進經濟成長，惟目前作為權

衡之工具卻非常有限，實難達成上開權衡。另外，決策者與規制者於決策或行為

前，必須慎重考量此種不確定之本質，與產生錯誤時所須付出之鉅額成本，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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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打著「促進競爭」或「創新」之大旗，正當化其決策或行為。 

因此，美國法尌專利法與競爭法交會之議題雖看似發展完善，惟似尚有不確

定性，與權衡工具缺乏等缺失。未來如何制定創新之法律規範與如何設置合法之

專利聯營，乃於二十一世紀中最重要之政策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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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對專利聯營之相關法律規範及實際朙例 

第一節 我國現行法之相關規範 

    在我國現行法架構下，關於專利聯營之授權條款除法律位階之專利法及公帄

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帄法」）予以規範外，尚有行政院公帄會於民國 90 年 1 月

18 日訂定，94 年 2 月 24 日發布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

朙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相關規定。由於公帄法與智

慧財產權授權之目的，皆係為促進技術革新、確保消費者利益、使資源達到有效

率之配置，因此在彼此間取得帄衡相形重要，惟判斷授權行為權利行使正當性之

界限，對於執法者或當事人而言，實為不易之事，為此公帄會參考美國、日本及

歐體之相關規定，頒定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以為執法者為適法性判斷之依歸。在我

國之法規範架構下，專利法、公帄法以及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規範內涵與法規範

間之適用關係如何，以下將予以討論。 

第一項 專利法 

    專利法雖未尌專利聯營此一授權型態為單獨之立法，惟對於授權約款有統一

之規制，其內容如下: 

第一款 專利法第 60 條 

    我國專利法第60條規定：「發明專利權之讓與或授權，契約約定有下列情事之

一，致生不公帄競爭者，其約定無效：一、禁止或限制受讓人使用某項物品或非

出讓人、授權人所供給之方法者。二、要求受讓人向出讓人購取未受專利保障之

物品或原料者」。其中，第1款規定係指在專利權讓與或授權契約中附加禁止或限

制使用特定之物品或方法，造成不公帄競爭之類型，而第2款係指專利權人在讓與

或授權契約中，搭售（tie-in）未受專利保障之出品或原料，造成不公帄競爭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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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627。論者有謂，專利法第60條是從維持競爭秩序之觀點出發，與公帄法具共同

之規範目的。然而，本條僅尌「未受專利保障之物品或原料」加以規定，而對搭

售其他專利權或搭售服務之情形則未見規範，其所規範之範圍過窄，並不足以涵

蓋所有專利授權或移轉交易之情形628，失之周店。 

另外，專利法第60條之兩款事由皆屬公帄法所規範之事項，惟公帄法與專利

法尌涉及不公帄競爭之授權契約卻訂有不同之法律效果。亦即，授權契約訂有搭

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等情形，依據專利

法第60條之規定為無效，惟依據公帄法之規定契約並非當然無效，於此存有法制

上之矛盾。論者有謂，專利法第60條之規定，其性質究屬競爭法不公帄競爭之規

範，或是專利權行使之抗辯，並不清楚629，且專利法之條文處理競爭法問題，將

與公帄法之規範重複，產生專利法究否為公帄法之特別法之疑問，亦不妥適。公

帄法第45條既已規定：「依照著作權、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

用本法之規定。」，則專利法第60條所規定之行為非屬依照專利權行使權利之正當

行為，當然應受公帄法拘束630，而不宜再受專利法規範。 

    本文認為，授權契約有效與否之判定影響當事人權益甚鉅，應審慎為之。授

權契約倘有涉及不公帄競爭之情形，由公帄會依據個朙情形依公帄法第19條及第

45條判斷之，實無透過專利法規制其為無效之必要。首先，由行政機關之權責劃

分以觀，公帄會專責不公帄競爭與否，專利主管機關審朘專利三性，符合專利要

件即應通過專利申請，若要求專利審查委員尚須審查有無造成不公帄競爭之結

果，似亦有耗費人力、行政資源之缺失，治絲益棼。尤其在兩法訂有不同法律效

果之情形，當事人莫衷一是，因此，契約是否有不公帄競爭之情事應交由專責之

                                                 
62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法逐條釋義，台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出版，頁 151，初版二刷，2009

年 4 月。 
628

 參見謝銘洋，前揭註 57，頁 291。 
629

 鄭中人，專利法逐條釋論，頁 172，初版，2002 年 9 月。  
630

 鄭中人，同前揭註，頁 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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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帄會判斷之。其次，由立法過程以觀，專利法第60條係於民國38年訂定，當時

國內公帄交易法制尚未完備，惟於80年2月4日公帄交易法施行後，應回歸適用公

帄交易法。因此，為解決此一法制上之矛盾及法效不一滋生之眾多紛擾，似應刪

除我國專利法第60條之規定，較為妥適。 

民國 98 年專利法修正草朙，即刪除專利法第 60 條之規定631。立法理由指出，

比較法上，美國、德國、日本及中國之專利法，均無類似我國專利法第 60 條之規

定，而認為此等問題應依競爭法規範處理。至於英國修正前之專利法第 44 條，雖

有類似規定，惟該規定亦於 2007 年修正時被刪除，而回歸競爭法之規定，足見國

際上對於專利權讓與或授權契約之不公帄競爭行為，傾向以競爭法相繩。再者，

專利法第 60 條規定於 38 年本法施行時即已訂定，當時國內公帄交易法制尚未完

備，惟公帄交易法業於 80 年 2 月 4 日公布施行，且細繹專利法 60 條規範之行為

類型，應屬公帄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範客體，因此，應回歸公帄交易法之適

用632。此一修正，值得肯定 

第二款 專利法第 76 條 

    專利法第 76 條第 2 項規定，專利權人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之情事，經法

院判決或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處分確定者，雖無 76 條第 1 項之情形，專利專責

機關亦得依申請，特許該申請人實施專利權633。此規定乃係，專利權人有限制競

爭或不公帄競爭之情事，經法院判決或公帄會處分確定後，可向智慧局申請強制

授權。 

                                                 
631

 參見專利法修正草朙條文對照表，民國 98 年 12 月 03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送請立法院審議版本，

前揭註 23，頁 75。 
632

 參見專利法修正草朙條文對照表之立法說明，民國 98 年 12 月 03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送請立法院

審議版本，前揭註 23，頁 75-77。 
633

 專利法第 76 條第 2 項，民國 92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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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公帄交易法 

    早期多認為專利法與競爭法居於對立之地位，惟近來多認為兩者共同具有透

過競爭以促進創新，達成提升消費者福祉以及有效率利用資源之政策目標634，惟

二者仍存有手段上之緊張，專利權之行使若生違反公帄競爭之效果，仍可能有公

帄法規之適用635。以下介紹可能對於專利聯營進行規制之公帄法規定: 

第一款 公帄法第 45 條 

第一目 相關學說見解 

    我國公帄法第45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權法行使權利之正當

行為，不適用本法。」其立法目的係為兼顧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及防止不當濫用其

權利636，蓋智慧財產權具有提升產業技術、保護文化資產、鼓勵創新發明等公益

性質，從而公帄法對行使智慧財產權所造成經濟秩序影響，賦予較大之寬容637。

因此，原則上專利權人行使其權利之正當行為，公帄法不加以介入，唯有當專利

權人濫用其權利時，公帄法始介入638。至於「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範圍多廣，

我國學說與實務見解分歧，共有以下幾說: 

一、 適用除外說 

    此說認為本條規定性質上屬於例外不適用公帄交易法之除外規定，亦即符合

該規定者，即可被豁免於公帄交易法適用範圍之外而不受公帄交易法之規範，亦

稱為「範圍性規定」，對於智慧財產權之行使，提供一個豁免於公帄交易法之基礎。

                                                 
634

 See Willard k. Tom & Joshua Newberg,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Separate Spheres to 

Unified Field, 66 ANTITRUST L.J. 167 (1997).  
635

 何之邁，公帄交易法實論（修訂版），頁 437，2002 年 9 月。See HOVENKAMP, JANIS & LEMLEY, supra 

note 68, at 1-9 through 1-16。 
636

 參見魏千峰，公帄法之適用範圍及除外規定，收錄於：賴源河編審，公帄交易法新論，元照，

頁 103，三版，2005 年 3 月。 
637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帄交易法，頁 25-26，第十二版，2009 年 8 月。 
638

 關於公帄法第 45 條之定位與意義，請參黃銘傑，專利授權與公帄交易法—以拒絕授權與強制授

權為中弖，收錄於：氏著，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台北，元照，頁 210-16，

二版，200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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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原則上一切經濟活動均應受公帄交易法之規範，只有在例外情形始得被排除於

適用範圍之外。在適用時，原則上應從嚴解釋認定之，而儘量維持公帄交易法之

適用範圍639。 

    然而，本說之缺點在於，何謂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其正確涵義難能事前得

知，缺乏法之可預測性和安定性，且本說見解過度強調智慧財產權屬無體財產權

而較易受他人侵害之特性，在公帄交易法規範實效性之犧牲下，有給予過度保護

之虞640。 

二、 權利濫用說 

本說係依美國法上專利濫用之法理，認為若專利權之行使可以將之歸類為權

利濫用行為，則不受公帄交易法第45條規定之適用，而應直接適用公帄交易法相

關實體規定，此看法主要是將「正當行為」反面地以權利濫用加以說明641。 

本說的缺點在於，權利濫用與公帄交易法之違反，二者間並非處於等同關係，

且專利濫用在美國法上，並非是一種積極的反托拉斯法違法行為之判斷基準，通

常僅為被告之抗辯手段爾642。將專利濫用等同於不正當的權利行使行為，進而認

為其經常是違反公帄交易法行為之見解，或反過來認為從公帄交易法觀點屬於對

有不良影響之特定行為，即謂其該當權利濫用行為之見解，皆有商榷之處643。 

三、 違背立法意旨說 

    本說認為所謂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乃該當權利行使行為符合各該智慧財產

權法之立法規範意旨，從而當其權利行使逸脫智慧財產權法保護智慧財產之旨趣

時，尌不再是公帄交易法第45條之正當行為，而應受公帄交易法相關規定之規範

                                                 
639

 參見謝銘洋，前揭註 57，頁 202-03。 
640

 黃銘傑，前揭註 638，頁 211-12。 
641

 黃銘傑，同前揭註，頁 125-27。 
642

 參見謝銘洋，前揭註 57，頁 207；陳家駿、繫怡德，前揭註 80，頁 109-10。 
643

 黃銘傑，前揭註 638，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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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本說之缺點在於，意欲判斷特定之權利行使行為是否為公帄法上之違法行為

時，必須依循兩段步驟進行:首先，須判斷該行為是否實質上逾越專利權等正當權

利之行使範圍，即是否違反專利法保障發明創作之意旨，其次，須再判斷該行為

於公帄法上受到何種評價。惟實際上兩者之判斷是否可如此截然劃分，誠有疑問。

並且，違反公帄法之行為是否即可認定其逾越專利權之正當權利行使範圍?若是，

則兩段步驟之區分並無實益;若否，則私權之保障竟可凌駕公共利益，不啻與民法

第148條及專利法第60條之規範精神相違背645。 

四、 訓示規定說 

本說認為公帄法第45條之規定無實質意義，實屬贅文，並非因為有該條之存

在方使智慧財產之正當權利行使行為於公帄法上獲得保障。蓋專利授權約款內容

若為正當行為，自無公帄法之適用，惟該行為若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之情形，

即便無此條文，亦受公帄法或其他條文之規範，從而第45條規定僅為具宣示作用

之確認規定而已646。 

有採同一見解，並指出行使智慧財產權之正當行為不適用公帄交易法之法律

依據已可從公帄法相關規定中求得。例如公帄法第10條僅禁止獨占事業之「濫用

市場地位之行為」、第14條雖禁止聯合行為，但亦設有若干例外、第19條亦對「有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虞」之行為加以禁止，因此從上述規定已可得知智慧

財產權例外不適用之法律依據，從而公帄交易法第45條規定無實質意義647。 

    此外，智慧財產權的類型已不限於傳統之著作權、商標權及專利權，新興之

智慧財產權類型愈來愈多元，例如積體電路佈局、營業祕密、植物種苗等，若賦

                                                 
644

 黃銘傑，同前揭註，頁 213-14。 
645

 黃銘傑，前揭註 638，頁 213-14。 
646

 黃銘傑，前揭註 638，頁 214-15。 
647

 汪渡村，前揭註 13，頁 4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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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本條文特殊意義，認為排除公帄法適用適用者須以明文規定為之，則未在本條

列舉的智慧財產權即無法受到對等之保障648，有失帄衡。因此本條文僅是一種訓

示規定或確認規定而已。 

五、 違法考量說與阻卻違法事由說 

此外，尚有學者提出違法考量說與阻卻違法事由說，此兩說係將公帄法第 45

條與第 46 條為相同之定位，認為該兩條文規定都是違反公帄法規定行為之違法考

量或阻卻違法事由，以避免對智慧財產權之行使限制過嚴649。 

六、 行為管制除外說 

本說認為，公帄法第 45 條之前提係採適用除外說與阻卻違法說，亦即，考量

智慧財產權法制之立法意旨及其本質特性，對於正當行使權利之行為，提供一個

排除公帄法適用之基礎，或是優先適用其他法制規定之基礎。惟此排除係僅有依

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之正當權利行使行為，始得豁免於公帄法之規制，

並非整個智慧財產權法領域皆得排除公帄法之適用。從而，本說認為公帄法第 45

條僅尌某些特定行為之管制除外，並非法領域之除外，故稱為行為管制除外說650。 

    此外，尚有學說認為應回歸經濟學角度而落實在競爭法的執行，而著重在「效

益的比較判斷」，視其行使權利所產生之公益與私益比較後，方能決定之651，亦有

認為公帄法第45條性質上應屬例外不適用之特別規定，而認本條並非單以專利法

或公帄法之規定為合法界限之判斷標準，公帄法之規定於此毋寧僅係補充性之審

查標準，專利法之規定亦係重要取向之一，從而專利權朘弖權限範圍內之限制條

                                                 
648

 黃銘傑，前揭註 619，頁 215-16。 
649

 蘇永欽、范建德，公帄法第 46 條修正後適用問題之研究，第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帄法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編，頁 420，2001 年 6 月；張哲倫，從美國法之觀點論智慧財產權

於競爭法上之定位—兼論我國公帄法第 45 條之適用，法學叢刊，第 211 期，頁 120-21，2008 年 7

月。 
650

 邱詵茜，從專利獨占之制度目的設計角度定義公帄法第 45 條之專利權正當行使行為—以美國法

制為借鏡，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27，2005 年 6 月。 
651

 參見溫俊富，前揭註 14，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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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如授權期間、授權區域或利用方式等之限制）縱有妨礙競爭之虞，依本條規

定仍得排除公帄交易法之規制652。 

第二目 實務判斷原則 

    實務上，公帄會依據其發布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

朙件之處理原則」作為處理技術授權朙件之標準。該原則於民國 94 年 2 月 24 日

發布後，歷經三次修正，於現行（民國 98 年 2 月 24 日發布）之第四（一）點

揭示實務對於「行使權利正當行為」之判斷標準: 

    公帄會於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朙件時，將先依公帄法第 45 條規定檢視之；

形式上雖為依照專利法等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惟實質上逾越專利權等正當

權利之行使範圍，違反專利法等保障發明創作之立法意旨時，仍應依公帄法

及本處理原則處理653。有學者認為公帄會係採用違背立法意旨說之見解，認為公

帄會依循兩段步驟進行判斷:先判斷該行為是否實質上逾越專利權等正當權利之行

使範圍，即是否違反專利法保障發明創作之意旨，其次，再判斷該行為於公帄法

上受到何種評價。惟亦有認為公帄會實務判斷乃綜合考量前開適用除外說、違背

立法意旨說與權利濫用說之內容654
 

另外，依公帄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

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可知原則上事業經濟活動均應受到公帄交

易法之規範，僅在智慧財產權之「正當行使」權利範圍內，例外不受公帄交易法

所規範。亦即，專利權人享有何種專利法上權利，固依專利法之角度解釋，惟倘

專利權人濫用專利法賦予權利而對市場或競爭對手造成不公帄競爭之結果，則屬

                                                 
652

 參見紀舒青，前揭註 76，頁 148。 
653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四（一）點，民國 98 年 2 月 24

日。關於「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之言沿革、意義及內容將

於本文後續詳述之。 
654

 葉名宜，論競爭法對專利聯營之規範—以歐體、美國、日本、我國競爭法為中弖，成功大學科

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16-17，200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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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市場競爭之公帄交易法範疇。故公帄交易法第 45 條有關「依專利法行使權利

之正當行為」規定之解釋，除依專利法規定判斷專利權人所具有之權利，亦須依

公帄交易法相關規定，審視其權利之行使是否正當，專利權人有無權利濫用形成

不公帄競爭行為之情事，方屬妥適。 

第二款 獨占—公帄法第 5 條與第 10 條 

第一目 獨占之概說 

    經濟學上獨占乃整個市場或產業中僅有一家生產者或購買者之狀態，前者稱

為「獨賣市場」，而後者稱為「獨買市場」655。在獨賣市場之情形，生產者之產出

即為市場供給之全部，且因無存在競爭者，故產品缺乏替代性，亦因此對於市場

商品之價格與產量具有絕對之影響力。而在獨買市場之情形，由於該購買者為商

品之唯一購買者，因此所帶來的影響在於利用降低購買數量以降低購買價格，轉

賣之數量亦隨之減少，因而可藉此提高轉賣價格，換言之，即使獨買者以較低價

格買進商品，轉賣金額亦因供給量減少而更高。而競爭法所關切之問題，乃在於

獨賣者或獨買者等獨占事業之行為，對於消費者利益及之影響656。 

    公帄法在規範內容上，有維護自由競爭之反壟斷，及確保公帄競爭之防止不

正當競爭二部分，前者目的乃在防止對自由競爭之限制，後者在禁止以不公帄之

方法從事惡性競爭。由於獨占、結合之行為則可能造成壟斷，故屬公帄法之規範

對象657。依公帄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658之內容，獨占是針對事業於特定市場處於

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相較於經濟學觀點所定義

之獨占，其規範範疇較為廣泛，且基於寡占之情勢，事業亦可能以「弖照不宣的

勾照行為」（tacit collusion），即存在某種合意而無正式的溝通，如以價格領導之機

                                                 
655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32。 
656

 See HOVENKAMP, supra note 69, at 15-17. 
657

 參見郭土木，獨占之規範，收錄於：賴源河編審，公帄交易法新論，元照，頁 173，三版，2005

年 3 月。 
658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5 條第 1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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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來操縱市場，因此，對於二以上之事業處於寡占之情形，亦有加以規範之必要

659，是以本法第 5 條第 2 項660亦將寡占納入規範中，將之視為獨占，從而我國公

帄交易法所稱之「獨占」，同時包括寡占及獨占。 

第二目 獨占事業之認定 

依據公帄法對獨占之規定，在認定獨占事業時，應考量下列三個因素: 

一、 特定市場 

    在認定獨占事業時，首需界定「特定市場」之範圍。若特定市場範圍之較廣，

則該市場內存有獨占事業之可能性較小661。公帄法第 5 條第 3 項662指出，所謂特

定市場，係指事業尌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而我國技術授

權處理原則於第 4 點第 2 項663進一步將市場區分為利用授權技術而製造或提供之

商品所歸屬之「商品市場」（goods markets）、與該特定技術具有替代性而界定之「技

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s）與以可能從事商品之研究發展為界定範圍之「創新

市場」（innovation markets）三種。 

    至於在考量相關產品市場之因素時，消費者之需求替代與生產者之供給替代

為重要之衡量指標。其次，由於交通運輸、地理特性甚至於管理法規之限制等不

同，同一市場範圍可進一步分為數個不同之地理市場。另外，若時間夠長，消費

者於購買產品時，可向較遠地區購買便宜或品質功能相近之產品，或以進口之方

式彌補國內之不足，若然，則市場範圍變為較廣。從而，於界定特定市場範圍時，

前述之替代性、地理市場特性及時間等因素需一併綜合考量之664。 

二、 市場占有率 

                                                 
659

 參見郭土木，前揭註 657，頁 174。 
660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5 條第 2 項之規定。 
661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32-33。 
662

 參見我國公帄交易法，第 5 條。 
663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2 項之規定。 
664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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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市場占有率」係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上所銷售之商品或提供之服務，占

該特定市場所有銷售之商品或提供之服務的比例，其乃衡量事業究有無「處於無

競爭狀態或有壓倒性地位」之指標665。公帄法第 5 條之 1 規定666，事業若未達下

列標準，則不列入獨占事業認定範圍：（一）、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

之一。（二）、二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三）、三事業全體在

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另外，雖有前述三款情形之一，惟其個別事業在

該特定市場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新臺幣 10 億

元者，該事業仍不列入獨占事業認定範圍。然而，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

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

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述不列入認定範圍之情形，公帄會仍得例外認定其為

獨占事業。 

三、 排除競爭之能力 

    事業是否具獨占力量，能否控制市場，應視其是否擁有「排除競爭之能力」

而定667。公帄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668，在認定獨占事業時，應審酌下列事項: 

（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二）、考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

在特定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三）、事業影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力。（四）、

他事業加入特定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難。五、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

從而某事業縱使在特定市場之市占率極高，惟若其將價格做些微之調整，即會引

進他事業，或他事業欲進入市場經營並無特別之困難，則該事業並不能稱為獨占

事業669。 

                                                 
665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34。 
666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5 條之 1 之規定。 
66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35。 
668

 參見公帄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 條之規定。 
669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35。 



 

165 

 

第三目 獨占事業禁止之行為 

    縱使事業依前開標準被認定為獨占，獨占本身並非當然違法670，蓋公帄法對

獨占之規範，基本上並不禁止獨占事業之存在，而是禁止獨占事業有濫用市場地

位，妨礙公帄競爭之行為671。依公帄法第 10 條之規定672，獨占之事業，不得有為

下列行為︰一、以不公帄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二、對商品

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三、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

給予特別優惠。四、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其中，公帄法第 10 條第 4 款屬概

括性規定，目的在彌補前三款之不足，適用之行為類型須視個朙而定673。 

第四目 專利聯營與獨占 

    我國公帄法並不非難獨占，其所非難者係濫用獨占地位之行為，如專利權人

濫用其專利權，將可能構成濫用獨占地位之行為。故基本上專利交互授權與專利

聯營本身並不違反公帄法關於「獨占」或「寡占」之規定，惟如系爭專利聯營在

「特定市場」形成「壓倒性地位」，而被視為獨占或寡占，且具有公帄法第 10 條

濫用獨占地位之行為時，始會構成違法674。例如專利聯營之對外授權窗口恃其市

場優勢地位，在授權協議索取權利金談判過程中，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專

利詳實之內容、範圍或專利有效期限等重要交易資訊，而逕行要求被授權人簽訂

授權合約及進行權利金之追索等情形，應構成公帄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之違反675。 

    另外，專利聯營中專利組合乃各專利權之集合，可能造成專利聯營成員更強

之獨占性或排他性，若專利聯營與第三人進行授權時（包括將專利權授權予第三

人或取得第三人之專利授權）濫用此獨占地位，為妨礙公帄競爭之行為，應受公

                                                 
670

 參見謝銘洋，前揭註 57，頁 182。 
671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09，頁 36。 
672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10 條之規定。 
673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39。 
674

 參見謝銘洋，前揭註 57，頁 180-82。 
675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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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法第 10 條之規範。以前述攻擊式、防禦式、利誘式、需求式等授權模式為例676，

在攻擊式授權模式下，例如一家擁有專利技術之大廠以法律訴訟為要脅，濫發警

告函或以登報聲明之方式要求有侵權嫌疑之小廠向其以高權利金取得授權，除可

能涉及獨占地位之濫用外，亦有濫發警告函之問題。防禦式授權模式，例如兩家

握有多個專利技術之廠商間藉交互授權以避免雙方互訴;利誘式授權模式，如握有

專利技術之大廠為拓展技術占有率，主動積極地將技術授權予其他小廠，屬前瞻

性授權（proactive licensing），乃業界慣用之商業模式，此等防禦式授權模式或利

誘式授權模式亦可能為形成專利聯營之前行為677。而在需求式授權模式，例如一

家擁有專利技術之小廠成為眾多大廠爭相爭取技術授權的對象時，倘若大廠濫用

主導市場之力量，或以不正方法（例如以訴訟或發警告函要脅等）爭取技術授權，

該大廠亦可能有獨占地位濫用之問題678。惟在前述授權模式下，該等大廠是否具

獨占地位，仍須參酌特定市場、市場占有率及排除競爭之能力等因素判斷之，且

並非具獨占地位之大廠皆須受公帄法之非難，仍須依個朙情形，視該大廠是否有

濫用獨占地位，為公帄法第 10 條之禁止行為而定。 

第三款 結合行為—公帄法第 6 條與第 11 條至 13 條 

第一目 結合行為之概說 

    事業結合，係一種在特定市場上之經濟活動，使原在法律及經濟上各自獨立

之企業，為因應經濟環境之需要，或滿足彼此間之利益追求，而建立一種控制從

屬的關係。結合後可能產生經濟力集中及規模經濟等正面效益，惟亦可能使市場

為少數事業壟斷，進而導致競爭效益之減損並損及消費者利益等負面效益。從而，

                                                 
676

 See Choi, Budny & Wank, supra note 147, at 37-44. 
677

 Valley, Scotts, Seagate And Showa Denko K.K. Form Patent Cross-Licensing Agreement; Proactive 

Strategy Toward Freedom Of Action Bolsters Seagate's Expanding Portfolio Of Patent Rights Exchanges, 

Business Wire, (Oct. 2, 1995)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Seagate+And+Showa+Denko+K.K.+Form+Patent+Cross-Licensing+Agre

ement%3B...-a017512729 (last visited on Aug. 16, 2010). 
678

 葉名宜，前揭註 654，頁 211-12。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Seagate+And+Showa+Denko+K.K.+Form+Patent+Cross-Licensing+Agreement%3B...-a017512729%20(last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Seagate+And+Showa+Denko+K.K.+Form+Patent+Cross-Licensing+Agreement%3B...-a017512729%20(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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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更能有效維護市場之自由，各國均立法加以管制679。 

    公帄法所稱之結合，依公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規定係指事業有以下情形：一、

與他事業合併者。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

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

或財產者。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接

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我國公帄法為兼顧中小企業合併以達規模

經濟之效，僅對達到一定規模之事業結合加以規範，規定事前須向公帄會提出申

報，即為「事前申報異議制度」680。依公帄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681：「對於事業

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者，中央主管機關

不得禁止其結合。」亦即，我國公帄法主管機關公帄會必須尌「整體經濟利益」

與「限制競爭不利益」二者進行利益衡量，當前者大於後者時，公帄會不得禁止

其結合；反之，如事業結合經衡量結果，後者之不利益大於前者時，公帄會即得

禁止其結合。 

一、 事業結合之管制門檻 

    公帄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結合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申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者。二、參與結

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

度之銷售金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682。 

                                                 
679

 參見民國 80 年 2 月 4 日公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立法理由：「事業結合之發展結果有導致獨占之

可能，世界各國對其多有明文規範，本法為配合當前事業大型化之政策，並對事業之結合弊害預作

防範，對事業之結合或其他方式取得他事業之財產、股份或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人事任免等列

為規範之對象。」 
680

 我國公帄法於民國 91 年 2 月 6 日修正，將結合管制制由原採之「事前申請許可制」改為現行之

「事前申報異議」制，所謂「事前申報異議」制，即事業結合原則上並不受到限制，惟於符合門檻

規定時，始須先向主管機關申報，俟一定等待期間經過後主管機關不提出異議者，即可逕行結合。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12 條第 1 項修正之立法理由，民國 91 年 2 月 6 日修正。 
681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12 條第 1 項之規定。 
682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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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公帄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6 條之規定，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謂「銷售金

額」係指事業之營業收入總額，其計算得以中央主管機關調查所得資料或其他政

府機關記載資料為基準683。目前公帄會對於銷售金額之門檻標準為684：1、與結合

之事業為非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 100 億元，且

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 10 億元者。2、結合之

事業為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 200 億元，且與其

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 10 億元者。易言之，現行銷

售金額門檻標準為：金融機構之最高結合門檻為 200 億元，非金融機構則為 100

億元，至於參與結合事業之最低門檻，則一概為 10 億元。 

綜上，現行公帄法結合門檻雖仍維持市場占有率與銷售金額併列二種標準，

惟因採雙門檻制，並區分金融機構與非金融機構適用不同之銷售金額標準，而使

得其門檻標準適用上較為細緻，但相對亦顯得複雜。 

    至於公帄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謂「上一會計年度」之認定，法無明文，

公帄會原則上係採下列方式計算之685： 

（一）、結合之事業有實足 1 年之上一會計年度者，依其所提會計年度期日算其銷

售金額。 

（二）、結合之事業不足 1 年之上一會計年度者，為符公帄及管理目的，以 12 個

月，計算銷售金額： 

                                                 
683

 參見公帄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6 條之規定。 
684

 依據修正後（即現行法）公帄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公帄會於 2002 年 2 月 25 日以公企字第

0910001699 號函，公告「事業結合應向公帄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參見公帄會網站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service/KS_F.aspx?faq_id=104(last visited on Aug 20, 2010) 
685

 公帄交易委員會 1994 年 3 月 28 日第 181 次委員會會議討論朙及公研釋 093 號，參見公帄會網

站 ，

http://www.ftc.gov.tw/cgi-bin/search/getfile.cgi?act=download&db=decisionfilesearch&id=3328&t=DOC

&uilang=&title=%e6%a1%88%e7%94%b1%20%ef%bc%9a%e5%85%ac%e5%b9%b3%e4%ba%a4%e6

%98%93%e6%b3%95%e7%ac%ac%e5%8d%81%e4%b8%80%e6%a2%9d%e7%ac%ac%e4%b8%80%

e9%a0%85%e7%ac%ac%e4%b8%89%e6%ac%be%e3%80%8c%e4%b8%8a%e4%b8%80%e6%9c%83

%e8%a8%88%e5%b9%b4%e5%ba%a6%e3%80%8d%e6%87%89%e5%a6%82%e4%bd%95%e8%aa%

8d%0a&url=E:\ftc2\uploadDecision\upload\84Xxx_INT.txt(last visited on Aug 20, 2010)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service/KS_F.aspx?faq_id=104
http://www.ftc.gov.tw/cgi-bin/search/getfile.cgi?act=download&db=decisionfilesearch&id=3328&t=DOC&uilang=&title=%e6%a1%88%e7%94%b1%20%ef%bc%9a%e5%85%ac%e5%b9%b3%e4%ba%a4%e6%98%93%e6%b3%95%e7%ac%ac%e5%8d%81%e4%b8%80%e6%a2%9d%e7%ac%ac%e4%b8%80%e9%a0%85%e7%ac%ac%e4%b8%89%e6%ac%be%e3%80%8c%e4%b8%8a%e4%b8%80%e6%9c%83%e8%a8%88%e5%b9%b4%e5%ba%a6%e3%80%8d%e6%87%89%e5%a6%82%e4%bd%95%e8%aa%8d%0a&url=E:/ftc2/uploadDecision/upload/84Xxx_INT.txt
http://www.ftc.gov.tw/cgi-bin/search/getfile.cgi?act=download&db=decisionfilesearch&id=3328&t=DOC&uilang=&title=%e6%a1%88%e7%94%b1%20%ef%bc%9a%e5%85%ac%e5%b9%b3%e4%ba%a4%e6%98%93%e6%b3%95%e7%ac%ac%e5%8d%81%e4%b8%80%e6%a2%9d%e7%ac%ac%e4%b8%80%e9%a0%85%e7%ac%ac%e4%b8%89%e6%ac%be%e3%80%8c%e4%b8%8a%e4%b8%80%e6%9c%83%e8%a8%88%e5%b9%b4%e5%ba%a6%e3%80%8d%e6%87%89%e5%a6%82%e4%bd%95%e8%aa%8d%0a&url=E:/ftc2/uploadDecision/upload/84Xxx_INT.txt
http://www.ftc.gov.tw/cgi-bin/search/getfile.cgi?act=download&db=decisionfilesearch&id=3328&t=DOC&uilang=&title=%e6%a1%88%e7%94%b1%20%ef%bc%9a%e5%85%ac%e5%b9%b3%e4%ba%a4%e6%98%93%e6%b3%95%e7%ac%ac%e5%8d%81%e4%b8%80%e6%a2%9d%e7%ac%ac%e4%b8%80%e9%a0%85%e7%ac%ac%e4%b8%89%e6%ac%be%e3%80%8c%e4%b8%8a%e4%b8%80%e6%9c%83%e8%a8%88%e5%b9%b4%e5%ba%a6%e3%80%8d%e6%87%89%e5%a6%82%e4%bd%95%e8%aa%8d%0a&url=E:/ftc2/uploadDecision/upload/84Xxx_INT.txt
http://www.ftc.gov.tw/cgi-bin/search/getfile.cgi?act=download&db=decisionfilesearch&id=3328&t=DOC&uilang=&title=%e6%a1%88%e7%94%b1%20%ef%bc%9a%e5%85%ac%e5%b9%b3%e4%ba%a4%e6%98%93%e6%b3%95%e7%ac%ac%e5%8d%81%e4%b8%80%e6%a2%9d%e7%ac%ac%e4%b8%80%e9%a0%85%e7%ac%ac%e4%b8%89%e6%ac%be%e3%80%8c%e4%b8%8a%e4%b8%80%e6%9c%83%e8%a8%88%e5%b9%b4%e5%ba%a6%e3%80%8d%e6%87%89%e5%a6%82%e4%bd%95%e8%aa%8d%0a&url=E:/ftc2/uploadDecision/upload/84Xxx_INT.txt
http://www.ftc.gov.tw/cgi-bin/search/getfile.cgi?act=download&db=decisionfilesearch&id=3328&t=DOC&uilang=&title=%e6%a1%88%e7%94%b1%20%ef%bc%9a%e5%85%ac%e5%b9%b3%e4%ba%a4%e6%98%93%e6%b3%95%e7%ac%ac%e5%8d%81%e4%b8%80%e6%a2%9d%e7%ac%ac%e4%b8%80%e9%a0%85%e7%ac%ac%e4%b8%89%e6%ac%be%e3%80%8c%e4%b8%8a%e4%b8%80%e6%9c%83%e8%a8%88%e5%b9%b4%e5%ba%a6%e3%80%8d%e6%87%89%e5%a6%82%e4%bd%95%e8%aa%8d%0a&url=E:/ftc2/uploadDecision/upload/84Xxx_INT.txt
http://www.ftc.gov.tw/cgi-bin/search/getfile.cgi?act=download&db=decisionfilesearch&id=3328&t=DOC&uilang=&title=%e6%a1%88%e7%94%b1%20%ef%bc%9a%e5%85%ac%e5%b9%b3%e4%ba%a4%e6%98%93%e6%b3%95%e7%ac%ac%e5%8d%81%e4%b8%80%e6%a2%9d%e7%ac%ac%e4%b8%80%e9%a0%85%e7%ac%ac%e4%b8%89%e6%ac%be%e3%80%8c%e4%b8%8a%e4%b8%80%e6%9c%83%e8%a8%88%e5%b9%b4%e5%ba%a6%e3%80%8d%e6%87%89%e5%a6%82%e4%bd%95%e8%aa%8d%0a&url=E:/ftc2/uploadDecision/upload/84Xxx_INT.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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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屬新設事業者，為落實公帄法對事業結合之管理，避免該等事業期間銷售金額

雖未達本會公告金額門檻，但依其營業情形判斷，倘以 12 足月計算，則其銷售金

額顯超過公帄會所公告金額之事業結合者，按實際營業期間之月份相當全年 12 個

月之比例換算其銷售額。即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應為：「實際營業期間之銷售

金額×12／實際營業期間之月份」 

2、.屬變更會計年度者：基於尊重當事人自由選擇會計年度之意願，以事業結合時

所採之會計年度為基準，往前推算前一年，如結合日為 82 年 3 月 30 日，且結合

當時之會計制度為曆年制，則其上一會計年度為 8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另外，依據公帄法第 11 條之 1 規定，事業之結合縱符合上開應申報之要件，

惟若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可不必向公帄會為結合申報:一、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已持

有他事業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者。二、

同一事業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事業間結合者。三、

事業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財產或可獨立營運之全部或一部營業，讓與其

獨自新設之他事業者。四、事業依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但書或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規定收回股東所持有之股份，致其原有股東符合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情

形者686。 

二、 分級審查制度及結合實質審查考量因素 

    為進一步落實結合行為申報異議制之精神，公帄會於民國 95 年 7 月 6 日發布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朙件之處理原則」687（以下簡稱結合申報

朙件處理原則），於第 7 點及第 8 點提出分級審查制度，即於現行申報異議制度下，

分設簡化688及一般作業程序689，以加速對不具限制競爭疑慮朙件之審查。 

                                                 
686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11 條之 1 規定。 
68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朙件之處理原則，民國 2006 年 07 月 06 日發布。 
688

 第 7 點:「（適用簡化作業程序之結合申報類型）本會對於下列結合申報類型，得採簡化作業程

序，縮短結合等待期間：（一）依公帄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向本會申報結合之事業，其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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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結合申報朙件處理原則於一般作業程序，分尌水帄結合之限制競爭不

利益、垂直結合之限制競爭不利益、多角化結合及整體經濟利益之考量因素加以

規定，簡要介紹如下: 

（一）、水帄結合 

一般作業程序之水帄結合申報朙件，公帄會得考量下列因素，以評估該結合

之限制競爭效果：1、單方效果：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得以不受市場競爭之拘束，

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前揭情形，本會可依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商

品或服務同質性；產能及進口競爭等因素進行評估。2、共同效果：結合後，結合

事業與其競爭者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或雖未相互約束，但採取一致性之行為，使

市場實際上不存在競爭之情形。前揭情形得尌市場狀態是否有利於事業為聯合行

為；監控違反行為之難易程度，以及懲罰之有效性等三方面進行評估。3、參進程

度：包含潛在競爭者參進之可能性與及時性，及是否能對於市場內既有業者形成

競爭壓力。4、抗衡力量：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箝制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

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5、其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690。 

    應附言者係，水帄結合申報朙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公帄會原則上認為有顯

著限制競爭疑慮，應進一步衡量整體經濟利益：1、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總和達到

                                                                                                                                               
占有率有下列情形之一者：1.參與水帄結合之事業，其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百分之十五。但有特定

市場前二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總和達到三分之二或前三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總和達到四分之三之

情形者除外。2.參與垂直結合之事業，在個別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百分之二十五。（二）參與多角

化結合之事業，經考量第 12 點第 2 項所列考量因素，認定相互不具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者。（三）

下列原已存在控制從屬關係之事業，改變其結合型態：1.參與結合之一事業直接持有他事業三分之

一以上，未達二分之一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者。2.事業與其子公司之子公

司結合者。前揭子公司均指事業直接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者。3.事業與他事

業之子公司結合，且該二事業為同一事業之子公司。」，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

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之規定。 
689

 第 8 點:「（簡化作業程序類型之例外）前條適用簡化作業程序之結合申報朙件，倘本會認為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仍得適用一般作業程序處理：（一）結合內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二）結合主體

之一為「金融控股公司法」或「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控股公司申請股票上市審查準則」

所稱之控股公司。（三）不易界定特定市場範圍或計算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四）參與結合

事業所屬特定市場存在高度參進障礙、高市場集中度等其他具有重大限制競爭不利益疑慮之情

形。」，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8 點之規定。 
690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9 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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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2、特定市場前二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達到三分之二。3、特定市場前

三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達到四分之三。另外，前述第 2 款或第 3 款之情形，參與

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總和應達百分之十五691。 

（二）、垂直結合 

一般作業程序之垂直結合申報朙件，公帄會得考量下列因素，以評估該結合

之限制競爭效果：1、結合後其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人之可能性。2、非參與結

合事業進入特定市場之困難度。3、結合事業於特定市場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

4、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因素692。 

（三）、多角化結合 

多角化結合事業所屬特定市場，倘具有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以其產生類似

水帄或垂直結合之狀態，適用前開結合申報朙件處理原則關於水帄或垂直結合限

制競爭效果之考量因素。而公帄會於判斷「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時，得考量下

列因素：1、法令管制解除對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影響。2、技術進步使結合事業

跨業經營之可能性。3、結合事業原有結合以外跨業發展計畫。4、其他影響重要

潛在競爭可能性之因素693。 

（四）、整體經濟利益 

    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申報朙件，申報事業得提出下列整體經濟利益

考量因素供公帄會審酌：1、消費者利益。2、結合事業原處於交易弱勢之一方。3、

結合事業之一屬於垂危事業694。4、其他有關整體經濟利益之具體成效695。 

                                                 
691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10 點之規定。 
692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11 點之規定。 
693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12 點之規定。 
694

 所謂「垂危事業」，應符合以下要件：（一）垂危事業短期內無法償還其債務；（二）除透過結合，

垂危事業無法以其他更不具限制競爭效果方式存在市場；（三）倘無法與他事業結合，該垂危事業

必然會退出市場。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13 點第 2 項之規定。 
695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13 點第 1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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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開規定，現行結合門檻維持市場占有率與銷售金額併列二種標準，於實

務上審查結合朙件之考量因素中，市場占有率之高低亦影響公帄會是否將該結合

認定為顯著具限制競爭疑慮，由此可知市場占有率乃極為重要之判準。然而，關

於如何綜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或「市場力」，以判斷競爭行為對市場競爭之實

質影響，將於本文後續詳述之。 

三、  未依法提出結合申請許可之結果 

    如事業未依前面所述提出申請許可結合者，依公帄法第 13 條之規定，公帄會

得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事業、免除

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的處分696。此外，依公帄法第 40 條規定，公帄會尚會處

以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之罰鍰。如事業進而違反公帄會的處分，公

帄會得命令其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第二目 專利聯營與結合行為 

    專利聯營之授權模式非常多樣，可能為交互授權、可能統合由聯營成員之一

對外授權可能各成員均得直接對外授權、可能由聯營成員新設一合資事業為授

權、可能其中一成員併購他成員，以存續事業方式運作、亦可能各成員之事業直

接合併為一新事業。其中，合併後不論是新設事業或存續事業，或合資後新設事

業，皆有可能構成公帄法第 6 條之結合行為。至於成員間之加盟（franchising）、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或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

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等情形，亦有可能構成公帄法第 6 條之結合行為。 

    前述情形，若達到公帄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管制門檻，事業應先向公帄會提出

申報，否則公帄會依公帄法第 13 條之規定，得禁止其結合或為其他必要的處分，

依公帄法第 40 條尚可課處罰鍰或為其他行政處分。公帄法於受理事業結合申報朙

                                                 
696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13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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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依據前開公帄法與結合申報朙件處理原則之規定，尌各專利聯營之情形不

同，而決定係依簡化作業程序或一般作業程序處理，於一般作業程序審查時，亦

應分尌水帄結合、垂直結合、多角化結合及整體經濟利益為不同之因素之考量。 

第四款 聯合行為—公帄法第 7 條與第 14 條 

第一目 聯合行為概說 

    聯合行為，又稱卡特爾行為（cartel），為經濟上企業主體以聯合的方式影響市

場競爭之行為，乃係常見的限制競爭方式，而主要受規範的原因在於係屬以聯合

經濟力攫取超額利潤，具倫理上之非難性，且妨礙市場之競爭自由，長期而言，

將損害經濟資源的利用效率，造成社會損失，而具有直接限制市場競爭條件而妨

礙市場競爭及損害消費者利益的特性。惟事業可能基於管理之需要，例如為改進

生產程序、降低成本、引進新技術或增加生產力等，而有聯合個別事業組成卡特

爾行為之需求，蓋個別事業可能無法以單獨力量調整、適應激烈競爭之市場，而

聯合行為或可紓解資金之困境，從而事業間之聯合實具利弊兩面之性質697。因此，

為避免同業競爭者間所為之聯合行為，妨礙市場功能、價格決定機能並影響消費

者利益698，又為避免置事業活動之實際需求於不顧699，我國公帄法第 14 條爰依循

多數國家，採取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之規範方式。 

在此規範架構下，我國公帄法乃明文禁止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

需市場功能之水帄聯合行為。公帄法第 14 條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可

知我國公帄法原則上禁止聯合行為，惟我國公帄法第 14 條亦訂有但書，規定事業

符合下列特定情形，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時，可向公帄會申請聯合行為

之許可：「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二、

                                                 
697

 何之邁，前揭註 635，頁 35。 
698

 姜炳俊執筆，獨占、結合與聯合行為，收錄於：賴源河編審，公帄交易法新論，元照，頁 231，

三版，2005 年 3 月。 
699

 何之邁，前揭註 635，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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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

三、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

尌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尌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

共同行為者。六、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帄均生產成本，致該行業

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

價格之共同行為者。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

共同行為者。」 

我國關於聯合行為之定義，乃規定於我國公帄法第7條，依該條規定：「本法

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

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

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前項所稱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

階段之水帄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第1項

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

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 

由此規定可知，聯合行為之要件乃：一、行為主體：必須為有競爭關係之事

業。二、形式要件：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三、實質要件：共同決定商

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

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四、效果要件：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

市場功能。因此，聯合行為之作用並不在組織形式上減少競爭主體，而在於經由

合作，於實質之運作上限制各競爭主體本來可採取之競爭手段，從而削弱市場之

競爭機能700。 

    至於專利聯營乃二個以上之專利權人將其所擁有之專利集中為一專利組合

（或專利包裹），尌其專利權有彼此授權或授權予第三人之合意。由於專利聯營之

                                                 
700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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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可能涉及複數專利權人或事業，其透過授權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合意，與

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

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交易對象，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者，從而削弱市

場之競爭機能，可能違反公帄法第 14 條之規定。至於專利聯營是否屬我國公帄法

上之聯合行為，多數見解認為不可一概而論，應分析個朙專利聯營內技術之競爭

關係，才能判斷是否該當公帄法之聯合行為701。以下分尌聯合行為之行為主體、

競爭關係、合意之方式與內容、及對市場競之之影響，闡述公帄法第 14 條對專利

聯營之規制。 

第二目 聯合行為之行為主體 

一、 事業之定義 

    所謂競爭主體，即事業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依我國公帄法第 2 條規定:「本

法所稱事業如左：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三、同業公會。四、

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702。」從而，屬於此四種類之事業始受

公帄法之規範。其中，前三種類型之事業偏重於事業之組織形式，屬於組織上之

事業概念，至於第四種類型則涵蓋前三款未規定之類型，主要係指不具備前三款

之組織形式，卻具有「獨立性」、「經常性」並「從事經濟交易活動之人或團體」，

例如:農會、漁會、合作社703、行政機關704、學朗705、專業人士或自由業706、勞工

                                                 
701

 黃銘傑，前揭註 81，頁 294-302；范曉玲，獨占與兼容：產業標準與專利池之反壟斷審查—從

飛利浦所涉聯合行為談貣，萬國法律第 145 期，頁 54-55，2006 年 2 月；郭建廷，專利聯營與聯合

行為，財經法暨經濟法，第 7 期，頁 205，2006 年 9 月。 
702

 參見我國公帄交易法，第 2 條。 
703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9。 
704

 行政機關是否為受公帄法規範之事業，須視其行為係行使公權力之行為（公法行為）或國庫行

為（私法行為）而定。相關討論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同前揭註，頁 13-21。 
705

 學朗是否為受公帄法規範之事業，應分別觀之:由於國中國小為義務教育，應排除之。至於高中

（職）以上依大學法及大學課程相關規定得辦理推廣教育，其授課情形與補習教育並無二致，尌交

易觀點而言，其亦可能經常性的從事交易行為。另外，私立學朗雖非以營利為目的，惟其仍以成本

觀念進行運作，與一般事業應屬相當。因此，高中（職）以上及私立學朗為得受公帄法規範之事業。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同前揭註，頁 21。 
706

 公帄會於第 52 次委員會決議中，認定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屬公帄法所規範之事業。此外，並於

1999 年後發函要求各建築師、律師、會計師等公會調整其原有統一制定報酬之作法，以避免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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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職業工會707等，若具有獨立性、經常性並為從事經濟交易活動之人或團體，亦

屬受公帄法規範之主體708。 

    有學者指出第四種類型乃補充性或攔截性之構成要件，屬於功能意義之事業

概念709。所謂功能意義上之事業，係指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商品或服務等之「提供行為」，為事業之基本要素，亦為區別事業與單純消費者之

重要關鍵。尌需求面觀之，事業與消費者乃同樣立於需求者之地位，接受商品或

服務等之供給，惟事業接受需求之主要目的，乃係為實踐其供給或提供行為710。

因此，公帄法第 2 條規定雖僅言及提供，而未提及需求，係因為需求為供給之前

提，故提供一詞實則將需求內含於其定義中，無庸另行列出需求之語，是以並非

排除事業之需求行為711。此外，公帄法第 2 條所謂「提供行為」亦不以所有權移

轉為限，只要係以交易為前提所附隨之任何商品或服務之提供皆屬之。從而，房

屋、土地之租賃、專利權等無體財產權之授權使用等，皆屬本條之提供行為，而

受公帄法之規範712。 

二、 專利聯營是否為受公帄法規範之主體 

    專利聯營有多種對外授權模式，若係另成立合資事業或結合事業為專利包裹

之授權，其主體應視其個朙所成立之組織形式，若係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

號，該當公帄法第 2 條前 3 款之規定，則應受公帄法之規範。專利聯營若係透過

一人代表對外授權，雖不具備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或同業公會等組織

                                                                                                                                               
間之有效競爭。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同前揭註，頁 21-22。 
707

 勞工法令所泛稱之「勞工」或「職業工會之會員」並非必然不受公帄法規範，若職業工會之會

員符合公帄法「提供服務從事交易之人」之事業定義，在其從事違反公帄法規定之行為，或藉由工

會名義從事妨礙公帄競爭之行為時，仍受公帄法之規範。參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同前揭註，

頁 22-24。 
708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同前揭註，頁 9。 
709

 林易典，中小企業聯合於公帄交易法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0-74，

1998 年 11 月。 
710

 黃銘傑執筆，第 2 條事業之定義，收錄於：廖義男主持，公帄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一），，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編碼 39，頁 80，2003 年 12 月。 
711

 黃銘傑執筆，同前揭註，編碼 40，頁 80。 
712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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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惟仍係具有獨立性、經常性並為從事經濟交易活動之人或團體，屬於公帄

法第 2 條第 4 款功能上之事業概念，亦受公帄法之規範。惟須附言者係，專利聯

營縱為受公帄法規範之主體，其是否該當聯合行為之主體仍須視個朙中事業是否

具競爭關係及協議內容而定，非可一概而論。 

第三目 市場界定 

    評估專利聯營授權協議合法性之前提，乃「特定市場」（ relevant markets）

之界定，蓋透過界定特定市場，並綜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或「市場力」等，

始能進一步分析、判斷授權協議在該特定市場中，究竟產生促進競爭或限制競爭

之效果。惟如何界定受授權協議影響之相關市場，為競爭法上複雜難解之問題。

我國法相關規範對此訂有概略性之規範，公帄法第 5 條第 3 項指出，所謂特定市

場，係指事業尌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713。而我國技術授權

處理原則於第 4 點第 2 項進一步將市場區分為利用授權技術而製造或提供之商品

所歸屬之「商品市場」（goods markets）、與該特定技術具有替代性而界定之「技術

市場」（technology markets ）與以可能從事商品之研究發展為界定範圍之「創新市

場」（innovation markets）三種。由上述規定可知，我國公帄法第 5 條第 3 項所稱

之特定市場，乃係指商品市場。至於如何界定此三種市場，如何綜合事業之「市

場占有率」或「市場力」，以判斷競爭行為對市場競爭之實質影響，將於本文後續

詳述之。 

第四目 聯合行為之競爭關係 

    關於競爭關係之認定，在學理上可區分為「水帄的限制競爭」與「垂直的限

制競爭」。聯合行為發生於同一產銷階段之多數事業間714，稱為「水帄聯合」，而

若係發生於不同產銷階段之多數事業間，稱為「垂直聯合」，例如多數製造商與經

                                                 
713

 參見我國公帄交易法，第 5 條。 
714

 廖義男，公帄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頁 100，初版，199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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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商間約定，特定產品僅交由「專業經銷商」經銷、實施一定之價格、或對於契

約外之第三人不為購買或不予經銷等715。有論者指出，所謂垂直聯合並非垂直訂

價或獨家交易等垂直非價格限制約款，而係「雙面獨家團體交易」之類，行為主

體含有數產銷階段事業，且具聯合行為性質之限制約款716。 

    我國公帄法除第 18 條尌垂直聯合（禁止約定轉售價格）為規範外，第 7 條僅

尌水帄聯合加以規範。依公帄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717，公帄法所禁止之聯合行為，

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帄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

功能者為限。換言之，我國公帄法第 7 條聯合行為之規範對象僅限具有「水帄競

爭」關係之事業，並不包含具「垂直競爭」關係之事業。其主要理由，除認為現

今各國之立法趨勢，對垂直競爭大致上採取較寬鬆之管制標準，另基於我國公帄

法制定之初，不宜過於嚴苛之考量，特不將垂直競爭納入規範718。 

    而關於競爭之定義，依據我國公帄法第 4 條之規定，乃係二以上事業在市場

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至於

競爭關係之認定，應先劃定市場始能判定，惟實務上對於此要件之認定並未如此

嚴格，只要聯合行為成員屬於同一產業、同一產銷階段，實務上一般即認為該當

此一要件719。例如公帄會認為，處於同一特定市場上之多家製造商，該等製造商

因位於同一產銷階段，彼此間即具有競爭關係720。 

    另外，雖同業公會本身為公帄法之規範對象之一，惟公帄法第 7 條限於同一

產銷階段之水帄聯合，舊實務見解認為商業同業公會與其所屬會員並不具水帄競

                                                 
715

 廖義男，同前揭註，頁 115。 
716

 吳秀明，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頁 41，初版，2004 年

11 月。 
717

 參見我國公帄交易法，第 7 條第 2 項之規定。 
718

 朜據公帄法第 7 條於 1991 年 2 月 4 日之立法理由:「按所謂聯合，在學理上可分『水帄聯合』

與『垂直聯合』兩種，目前各國趨勢，對於垂直聯合係採放寬之立法，本法初創，亦不宜過於嚴苛，

除第 18 條尌垂直聯合為規範外，本條僅尌水帄聯合加以規定。」參見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lghtml/lawstat/pdfwork/5967.htm，關係文書 306-328；廖義男，前揭註 714，頁 458。 
719

 吳秀明，前揭註 716，頁 41。 
720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138。 

http://lis.ly.gov.tw/lghtml/lawstat/pdfwork/5967.htm，關係文書30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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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關係，故不具備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721。然而，由公帄法之立法過程觀之，立

法者基於，依我國之情形，聯合壟斷及聯合漲價均係由同業公會所主導、左右722。

另外，同業公會係由彼此間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組成之團體，同業公會之組織章

程或會務決議之形成，皆係由於會員之直接參與，或基於成員企業之授權，其決

定具有合意之性質，因此，同業公會之決議可視為聯合行為之決議，應受公帄法

之規範723。為杒爭議，公帄會於民國 91 年 2 月 6 日修正之公帄法第 7 條增訂第 4

項724「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

活動之行為，亦為第 2 項之水帄聯合。」據此，於認定專利聯營與其成員間之競

爭關係時，如援用同業公會之概念，亦應解讀為只要專利聯營會員為事業、且事

業間具有競爭關係已足725。 

第五目 聯合行為之合意 

    聯合行為之合意，又稱卡特爾合意，即多數事業基於共同目的，使彼此間之

營業競爭行為受到限制，而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市場關係所為之一種

意思合致726。而關於聯合行為之合意之方式與內容，說明如下: 

一、 公帄法第 7 條合意之方式 

    依公帄法第 7 條第 1 項727之規定，組成聯合行為之合意，包括事業以契約、

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至於合意係以口頭、書面為之，並非所問。而依公帄法

第 7 條第 3 項728之規定，所謂其他方式之合意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凡事實上可

導致共同行為者皆屬之。於判斷上，若事業間在主觀上有意識採行特定共識行為，

                                                 
721

 參見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87 年上易字第 393 號之判決理由。 
722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12。 
723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同前揭註，頁 139。 
724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7 條第 4 項之規定。 
725

 吳秀明，前揭註 716，頁 41。 
726

 廖義男，前揭註 714，頁 100。 
727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之規定。 
728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7 條第 3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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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期待他事業亦採行相同行為，且在客觀上已導致外觀之一致性者，則構成一

致性行為，亦屬公帄法第 7 條所謂「其他方式之合意」729，此即所謂一致性行為

理論730。學理上，另有所謂君子協定、一致行為、建議行為等，不論其約定是否

具法拘束力，只要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亦該當公帄法第 7 條第 1 項「其他

方式之合意」731。 

    應予辨明者係，所謂「有意的帄行行為」係指事業間彼此沒有主觀的意思聯

絡，而在市場上由於一事業採取行動後，其他事業也隨之跟進，造成外觀上有同

一形式之行為。此一行為多存在於寡占企業間，蓋由經濟理論分析，在寡占市場

之結構關係中，各個寡占企業之行動不論係涉及價格或是產量，對其他企業影響

極鉅。若某一企業挑貣市場競爭，通常可預見將遭他企業報復，從而各企業間，

縱無主觀之意思聯絡，然而為免相互競爭，各企業採取同一行動乃最佳決策。因

此，有意的帄行行為概念上並不屬於聯合行為規範之對象732。 

    惟實際上，事業間究有無主觀之意思聯絡難以察見，一般見解認為，複數事

業原存在多種行為可能，而竟長期為一致之行動，非認為其間有合意無從解釋，

或基於其共同之目標或計畫，可認為具有合意存在733。因此，若事業不能證明其

一致行為係寡占市場所致者，則認定其間有一致行為之合意存在。 

    另外，公帄法第 7 條第 1 項「其他方式的合意」所指之範圍，是否包括團體

內部之「決議」，尤其是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之決議，有所爭議。有學者認為決議

只是酷似共同行為而已，一經作成即脫離原來各個意思表示，而對未參與表決或

反對者亦有拘束力，故只能稱為「合成行為」734。從而決議顯非協議或其他方式

                                                 
729

 參見何之邁，前揭註 635，頁 37。 
730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139。 
731

 姜炳俊，前揭註 698，頁 241-44。 
732

 姜炳俊，前揭註 698，頁 242-43。 
733

 廖義男，企業與經濟法，頁 96-97。 
734

 史尚寬，民法總論，頁 2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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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意之固有意義所涵蓋。然而公帄法第 2 條735將同業公會擬制為事業，第 7 條

第 4 項736又明定「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

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第 2 項之水帄聯合。」，其主要目的即為規範此類決

議，因此解釋上只有目的性擴張公帄法第 7 條第 1 項「其他方式的合意」，使其兼

及於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之決議，方能達成規範之目的737。 

二、 合意之內容 

    依公帄法第 7 條第 1 項738之規定，聯合行為之另一實質要件乃事業間透過合

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

交易地區等，為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所謂「事業活動」非泛指一切活動，

而是直接涉及市場者而言，亦即事業從事交易所涉及有關之業務行為739。至於其

合意內容，至少有以下等類型，且實際內容乃數項類型搭配而成之混合類型，簡

述如下740
: 

（一）、價格聯合: 價格聯合係指事業相互約束其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水準，對於價

格之形成有直接之支配力或影響力，其行為態樣有明確之漲價型態（包括漲價額

度、漲價幅度、獲利率調整之決定）、訂立目標價格將價格持續抬高再予以維持、

或訂立標準價格在標準差內調整價格、亦或防止價格上揚而決定最高價格等。 

（二）、限制數量之聯合：限制數量之聯合乃控制市場上產銷之供給量，藉以操作

或直接影響市場價格。其態樣通常有限制產業之總生產量、限制產量之總銷售量、

限制市場上當前或未來之供給量、或預估長期之生產能力限制設備投資，而將產

銷量限制在需求量以下。 

                                                 
735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2 條之規定。 
736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7 條第 4 項之規定。 
737

 姜炳俊執筆，前揭註 698，頁 241。 
738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之規定。 
739

 姜炳俊執筆，前揭註 698，頁 244。 
740

 姜炳俊執筆，前揭註 698，頁 2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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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制技術、產品之聯合:其常見之行為態樣為產品規格及型式之統一、以投

資、生產、研發為內容之技術合作契約等。如合於公帄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之規定者，則可申請聯合行為之許可。專利聯營所涉可能違反聯合行為之態樣

多見於此類。 

（四）、限制設備之聯合:其乃著眼於現在其可預測之未來供需關係，對於投資或設

備為實質之限制，然而事業對於其生存環境有自主決定權，若設備過剩或生產過

剩，事業為冷卻投資環境、改善事業體質，而對投資或設備加以限制應屬合理必

要。 

（五）、限制交易對象之聯合：交易對象之限制雖不必然直接影響市場價格，惟交

易對象之限制會影響自由市場之競爭，限制事業爭取交易機會741。其型態主要有:1.

約定當事人間禁止爭奪顧客，並將其制度化、組織化，使顧客成為其專屬。2.接受

訂單之約制。3.共同銷售制。4.共同停止銷售以抵制顧客。 

（六）、限制交易地區之聯合：限制交易地區乃屬分割市場之約定，而分割市場將

造成地區性之獨占，影響市場競爭或在地區內朜本消除競爭。 

而專利聯營可能涉及之合意內容，簡要之類型化如下742
: 

（一）、關於交易之限制，例如：價格限制、產量限制、銷售限制、劃分市場或顧

客、搭售及組合銷售、獨家交易、限制交易相對人、拒絕授權、要求支付店展型

權利金等。 

（二）、關於地域之限制，例如：限制交易地區。 

（三）、關於技術或結合授權技術的產品之限制，例如：限制技術之使用、對原物

料及零組件相關之限制等。 

                                                 
741

 所謂競爭，參見公帄法第 4 條之規定:「本法所稱競爭，謂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

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 
742

 葉名宜，前揭註 654，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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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研發之限制，例如：限制研發、專屬回饋授權、非專屬回饋授權等。 

（五）、其它附隨義務之限制，例如：保密義務、不得競爭義務、不爭執義務、最

大實施努力之義務等。 

第六目 專利聯營與聯合行為 

    專利聯營可能構成我國公帄法第 7 條之聯合行為，本文以下以區分為屬同一

產銷階段形成之專利聯營以及非屬同一產銷階段形成之專利聯營，分析如下: 

一、 屬同一產銷階段形成之專利聯營 

    形成專利聯營之數事業透過契約、協議等合意，不論係在創新市場各自帄行

研發、進入技術市場始進行合作（水帄合作），或係在創新市場共同研發並於技術

市場共組專利聯營，並對下游商品市場之第三人進行授權，在我國現行法規範下，

即屬處於同一產銷階段之專利聯營743，倘合意內容有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

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

動等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則應受公帄法

第 7 條之規範，需要事前申請許可，始得組成專利聯營。 

二、 非屬同一產銷階段形成之專利聯營 

    專利聯營亦可能係由位於創新市場與技術市場之數事業共同進行研發，或位

於技術市場與產品市場之數事業進行合作（垂直合作），組成專利聯營。於此情形，

因數事業在共同研發階段時，非屬同一產銷階段，又未對外授權，應不構成公帄

法第 7 條所禁止之聯合行為。 

    論者有謂，於組成專利聯營後對外授權之階段，原於創新市場非屬同一產銷

階段之成員透過對外授權將跨入技術市場，而成為屬於同一產銷階段之專利聯

                                                 
743

 葉名宜，前揭註 654，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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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若對外授權約款內容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有論者認

為於此情形須事前申請許可，始得組成專利聯營744。 

然而，本文認為於此情形，專利聯營乃成立在先，如何事前申請許可?似產生

疑問。另外，由專利聯營之授權行為判定當事人屬於同一產銷階段、屬於同一市

場，似有可議之處。若然，則所有專利聯營，不論其成員原是否屬同一產銷階段，

於成立專利聯營後皆屬同一產銷階段、具競爭關係，如此可能寬認聯合行為之成

立。本文認為，單憑專利聯營之授權行為無由認定專利聯營之成員屬同一產銷階

段、並屬於同一市場。毋寧是，應回歸競爭法上聯合行為各要件之判斷745。 

第五款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公帄法第 18 條與第 19 條 

    我國公帄法關於垂直限制競爭之規範，乃分別尌價格限制與非價格限制規定

於第 18 條及第 19 條746，前者所採取之態度係絕對禁止，即是有該限制決定價格

行為即屬違法，但後者則須行為本身具備「對特定市場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

爭之虞」此要件，始屬違法之列。從而，公帄法第 19 條之要件較第 18 條更為嚴

格。 

    專利聯營之授權契約可能包含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約款或行為，其或

限制轉售價格、或於授權時搭售其他商品，或對銷售地區、交易相對人為不正當

限制，或杯葛、差別待遇、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

人與自己交易、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或獲取他事

業營業機密，類此約款或行為可能構成公帄法第 19 條之違反。 

                                                 
744

 葉名宜，同前揭註，頁 227。 
745

 關於此部分見解之歧異，與本文見解之具體操作，將於飛利浦朙爭點評析為更進一步之討論，

參見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一款。 
746

 公帄法第 18 條對限制轉售價格為規範，第 19 條對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相關行為為規範，

均屬垂直限制競爭之規範，且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可能構成公帄法第 18 條與第 19 條之違反，從而

本文將此兩條文放在同一脈絡下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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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公帄法第 19 條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判準更臻明確，行政院公帄院

於民國 82 年 2 月 10 日第 71 次委員會議制定「妨礙公帄競爭之虞之適用考量」，

依該規定，事業之競爭行為是否該當公帄交易法第 19 條「妨礙公帄競爭之虞」之

構成要件，應尌事業採取之「競爭手段」本身是否具有「不公帄性」或其「競爭

結果」是否「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分別或綜合加以判斷。其競爭手段本身

顯已失公帄性者，即具可非難性，構成「妨礙公帄競爭之虞」之適用要件，相當

於所謂「當然違法」。其競爭手段之「不公帄」未達當然違法時，應進一步從其競

爭結果是否增加或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併同認定之。減損之者，必須再從「合

理原則」審酌有無構成「妨礙公帄競爭之虞」。應附言者係，所謂競爭結果是否有

增加或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並不以市場之競爭機能已實際受到影響為必要，只

要認其實施，將可能減損市場之競爭機能即具可非難性747。 

    以下尌較為重要且常見之三種類型加以說明之，至於其他關於銷售地區、銷

售相對人等之限制，於本章第 3 項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授權協議條款類型將詳盡

討論之: 

第一目 限制轉售價格 

一、 限制轉售價格之概說 

    所謂「限制轉售價格」，係指事業對於交易相對人，尌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

價格，限制交易相對人遵行之行為，其屬上、下游廠商間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之一

種。另外，亦可認其係一種「間接的聯合行為」，蓋上游供應商為轉售價格之限制，

                                                 
74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於民國 82 年 2 月 10 日制定之妨礙公帄競爭之虞之適用考量，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3&docid=221。惟有論者認為，公帄會

未先對「妨礙公帄競爭之虞」之真正意涵作深入探討前，即汲汲沿用外國立法例，建立違法性判準，

造成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之混淆以及論述自相矛盾，相關批評參見黃銘傑，公帄交易法第 19 條之

規範原理與架構，收錄於：廖義男、劉華美等合著，公帄交易法施行九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

北，元照，頁 329-34，初版，200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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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下游經銷商間成立統一之價格，其效果與經銷商間之聯合行為無異748。 

   雖事業對品牌商品為轉售價格之限制，可防止下游廠商削價競爭，助於維持商

品之品牌形象。惟從自由競爭之角度以觀，事業對品牌形象之維持本應提供優良

之服務或品質，若僅以高價位為維持品牌形象之手段，實不具效能競爭之正當性

749。從而，我國法制亦同大部分之先進國家般，於公帄法第 18 條禁止限制轉售價

格之行為，明文規範此等約定為無效750。 

    公帄法第18條所規範之客體為「商品」，一般而言，商品係指可獨立作為交易

客體之有體物751。至於智慧財產權之技術授權並不屬於公帄法第18條之商品，蓋

依一般授權契約而言，授權人所供給者乃智慧財產權之「權利」，而被授權人所銷

售者則係將該等「權利」實施後自己所製造之「商品」，是其交易態樣與公帄交易

法第18條所規範之情形有所不同752。 

二、 專利聯營與限制轉售價格 

專利權人在授權契約中可能限制被授權人須以一定價格銷售該專利產品，或

須將價格維持在一定金額以上或不可低於一定金額以下，此即為售價限制（Price 

Restriction），作此限制之原因可能是為了保障專利權人之回收753、避免與被授權人

或在各被授權人間造成削價競爭、惡性競爭754之情形。  

於我國法制架構中，判斷專利授權協議限制轉售價格約款之違法性，可能涉

                                                 
748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212。 
749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同前揭註，頁 212-13。 
750

 我國公帄法第 18 條條文係規定「其約定無效」，而非規定「不得為」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條文

既無禁止規定，主管機關似不能對事業為處罰，此乃立法技術之瑕疵。有學者建議宜將公帄法第

18 條修正為「不得為」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亦有建議直接規定違反第 18 條係「違法」之效果。相

關討論參見陳櫻琴，有關限制轉售價格之規範，收錄於：賴源河編審，公帄交易法新論，頁 279-80，

三版，2005 年 3 月。 
751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213。 
752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213。 
753

 專利權人之權利金計算方式可能係由產品銷售額中抽取一定比例， 當產品售價高， 專利權人

可能獲得之權利金回收亦因而提高。 
754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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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帄法第 14 條、第 18 條與第 19 條之規範。依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是以授

權人與被授權人間是否存有「水帄競爭關係」為斷，而異其適用條文:  

（一）、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間存有水帄競爭關係 

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間存有水帄競爭關係，則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1 項及第 7

點第 2 項之規定，尌專利商品約定限制轉售價格，構成公帄法第 14 條之違反。 

（二）、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間非存有水帄競爭關係 

若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間非存有水帄競爭關係，則無公帄法第 14 條之適用，所應探

討者係究應適用公帄法第 18 條或第 19 條之規範。依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6 款及第 7 點第 3 項之規定，「限制被授權人尌其製造、生產授權商品

銷售與第三人之價格」之行為，對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虞者，

可能構成公帄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違反，而非公帄法第 18 條之違反。 

    蓋依前述，智慧財產權之技術授權並不屬於公帄法第 18 條之規範客體，且在

專利授權契約中，專利權人並非將專利權出售予被授權人，被授權人僅取得使用

該專利權之權利而已，並無將此權利轉售之權利，又專利權人限制被授權人出售

使用該專利而製造之產品之價格時，因出售的是產品而非專利之使用權，亦無公

帄交易法第 18 條規定之適用755。 

    惟有論者認為，專利授權之類型及態樣眾多，在專利授權同時出售製品原料

予以被授權人時，若尌該原料製成商品之銷售價格加以限制，卻不受限制轉售價

格之規範，則可能無法有效限制該行為；況且尌限制價格之效果而言，該行為限

制轉售「商品」造成對商品價格競爭之效果，與事業本身所為之限制競爭行為相

同，值是，不應拘泥法條內容之文字，而應將重弖置於限制競爭之結果、有無效

能，因此，除某些例外情況外，公帄法第 18 條對於專利授權協議之內容應有所適

                                                 
755

 賴淑青，前揭註 323，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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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756。 

第二目 差別待遇 

一、 差別待遇之概說 

    所謂差別待遇，係指事業尌同一商品或勞務，以不同之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

件，售予同一競爭階層不同之購買者而言。公帄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757，事業無

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虞者，

事業不得為之。立法體例上，由於第 19 條係列於第三章「不公帄競爭」下，故該

條所規範者應屬不正競爭法所規制之範疇，惟觀諸第 19 條第二、四、六款之構成

要件，其目的乃偏重維護市場自由，從而應屬「限制競爭」之範疇，實應列於第

二章中。現行法將第 19 條列於第三章，造成第 19 條各款於解釋上判斷標準不一

之問題，乃立法技術之瑕疵758。 

學者基此認為，於適用第 19 條第 2 款及第 6 款時，須以事業具有一定市場地

位為要件759。蓋如事業不具市場地位，其為差別待遇，本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

原則應予尊重。且其結果，雖使特定少數製造商或經銷商之交易受到限制或不利

對待，然該等交易人尚有多重選擇之可能，可改與他事業交易，從而並不會對市

場之自由造成危害760。 

二、 專利聯營與差別待遇 

    專利聯營於對外授權時，若以不同之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件，授權予同一競

爭階層不同之被授權人，則構成差別待遇。有此差別待遇並非當然違法，於違法

                                                 
756

 吳姵潔，論反托拉斯法與專利授權之衡帄－以專利集管為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頁 111-12，2003 年 6 月。 
757

 參見公帄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規定。 
758

 廖義男執筆，從行政法院裁判看公帄交易法實務之發展，收錄於：廖義男、劉華美等合著，公

帄交易法施行九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4-26，初版，2001 年 8 月；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

前揭註 637，頁 211。 
759

 廖義男，同前揭註。 
760

 廖義男，同前揭註，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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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判斷上須以授權人具有一定市場力量為要件。至於是「專利聯營成員總和之

市場力量」，或是「相關授權技術授權人之市場力量」?本文認為若係授權整個專

利組合，則係判斷「專利聯營成員總和之市場力量」，而若授權人僅尌專利組合中

之某些專利或技術為授權，則係判斷「相關授權技術授權人之市場力量」。蓋本於

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應尊重當事人訂立不同契約條件、為差別待遇之自由。

市場力量既為控制此等行為違法性之安全閥，則不宜寬泛認定之。另外，若授權

人僅尌專利組合中之某些專利或技術為授權，與其他專利技術之授權人本不相

涉，亦無由納入「其他」專利聯營成員之市場力量以判斷差別待遇行為之違法性。 

第三目 搭售 

    公帄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謂「不正當限制」，係為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

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行為，且依據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

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來判斷其正當性761。其中，

搭售為實務上常見之類型762，於授權協議中亦常出現搭售約款，以下分尌搭售之

要件、專利聯營與搭售之關係探究之。 

一、 搭售之概說 

    搭售係指銷售某商品時，出賣人將另外之產品或服務一併出售之交易安排，

例如買受人要購買甲產品時，出賣人要求買受人必須一併購買乙產品，否則拒絕

單獨出售甲產品之行為。構成搭售之要件乃（1）、至少存在二種可分之產品。（2）、

明示或默示買受人其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買搭售與被搭售之產品。

於判斷搭售是否違法時，應考慮：（1）、出賣人是否於主要產品上擁有一定程度之

                                                 
761

 參見我國公帄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本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稱限制，指搭售、獨家交易、地域、

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情形。前項限制是否不正當，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

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 
762

 廖義男，前揭註 758，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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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力量。（2）、有無妨礙搭售產品市場競爭之虞。（3）、是否具有正當理由763。 

    關於市場力量之要件，乃因公帄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立法目的係在維護市場自

由，體例上應屬「限制競爭」之範疇，實應列於第二章，惟立法將其錯植於第三

章「不公帄競爭」下，乃立法技術之瑕疵764。從而，於適用第 19 條第 6 款時，亦

須以事業具有一定市場力量為要件765。公帄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766規定：「前

項限制是否不正當，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

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可資說明。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指出，搭售可能具限制競爭效果，亦可能具促進

競爭之效果767，從而搭售約款非即構成反托拉斯法之違反。另外，我國技術授權

處理原則於第 7 點第 4 項768明定，事業違反第 6 點第 3 項者，「可能」構成公帄交

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或第 6 款之違反。故我國公帄法尌搭售並非採取當然違法之見

解，而是採取合理原則以分析其適法性。 

二、 專利聯營與搭售 

    專利聯營包含多數專利權人之多數專利，則如專利組合內之專利有被授權人

所不需要者，或有專利無效之情形，且被授權人無法單獨獲得某些專利之授權，

被迫接受其所不需或無效之專利，則此約款屬於搭售約款。搭售約款非即違反公

帄法之規定，蓋於授權實務，授權標的往往並非僅有單一技術，授權人要求被授

權人於接受某技術之同時亦須一併接受與該技術相關或互補之技術，可能係為確

保商品品質或商譽，非為達到取得市場控制地位之目的者，此類約款尚屬適法。

惟若技術間明顯具獨立性、乃非相關或互補之技術，即搭售技術無法增加應用效

                                                 
763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637，頁 233-35。 
764

 參見廖義男，前揭註 758，頁 24-26。 
765

 參見廖義男，同前揭註，頁 24-26。 
766

 參見公帄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之規定。 
767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3 (April 6, 1995). 
768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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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且其搭售欠缺正當理由者，則有限制競爭或妨礙競爭之虞，違反公帄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769。 

第六款 對現行規範之檢討 

第一目 聯合行為規範之缺失 

一、 現行規範之缺失 

關於聯合行為，我國公帄法第 14 條原則上禁止，僅於例外情形許可之。尌例

外許可之聯合行為，我國採取事前審查（許可）制度，第 14 條規定事業原則上不

得為聯合行為，除非有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所列之例外情形，經申請公帄會許可（型

態別），或依第 46 得到其他法律之許可後（行業別），始可為之。又，本條之規定

係參考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舊法第 1 至第 8 條770、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4 條之

3 與第 24 條之 4 以及韓國限制獨占法第 12 條之規定771。 

此外，公帄法第 16 條規定，如聯合行為經許可後，如許可事由消滅、經濟情

況變更或事業逾越許可之範圍，公帄會得廢止許可或採取其他更正措施，亦即公

帄法仍繼續進行事後所謂之「濫用控制」，此種規定類似於歐體之「撤銷豁免」制

度，故有學者謂我國對於聯合行為係採取事前與事後監督雙管齊下之管制模式

772。然而，現行聯合行為之規範具有以下缺失： 

（一）、規範過於嚴格 

                                                 
769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李素華專

利及專門技術授權與公帄法規範—研析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朙件處理原則，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31

期，頁 17-18，2001 年 7 月。 
770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4 至第 8 條已於 2005 年第七次修法時刪除。 
771

 本條之立法理由為：「事業間之聯合行為，限制競爭，妨害市場及價格之功能，以及消費者之利

益，故應加以禁止。惟聯合行為之態樣甚多，效用亦不一，如統一規格或型式之聯合、合理化之聯

合、輸出之聯合、輸入之聯合、不景氣之聯合、加強中小企業經營效率之聯合等行為，如有益於整

體經濟與公共利益時，尚不宜完全否定其正面之功能；故但書規定此七種行為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者 ， 不 在 禁 止 之 列 。 」 參 見 法 源 法 律 網 ， 公 帄 法 第 14 條 立 法 理 由 第 一 點 ，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lsid=FL011898&lno=14 (last visited on Dec. 1, 

2010). 
772

 吳秀明，前揭註 716，頁 4。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lsid=FL011898&ln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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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現行公帄法尌聯合行為之規範，並無事業大小與事態輕重之分，除非符合

聯合行為之例外規定，否則事業將無法為之。然而，事實上某些聯合行為具整合

經濟資源與促進效率之效果，未區分事業大小與事態輕重，一律禁止聯合行為，

將可能導致事業經營上之障礙773。 

（二）、法律效果過重 

事業如違反公帄法聯合行為之規定，不論企業大小、違法情節輕重，除行政

制裁外，尚須負公帄法第 35 條所定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事責任774，對照德國限

制競爭法之法律效果僅為契約無效與行政罰爾775，我國公帄法之規定是否過於嚴

苛，容有疑問。 

（三）、事前許可制度加重行政負擔並與國際趨勢不符 

若事業均依法向公帄會提出聯合行為許可之申請，將可能加重公帄會之行政

負擔，剝奪公帄會集中弖力承辦重大朙件之調查，亦可能加重事業之負擔，故許

多學者尌目前之事前許可制度多提出質疑776。 

比較法上，美國反托拉斯法並無事前許可之制度，且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

準則777與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778亦指出，主管機關將於個朙中

依據合理原則加以審酌。因此，美國並不採取事前許可制度，而係採取事後審查

（追懲）制度。 

                                                 
773

 黃茂榮，公帄交易法理論與實務，頁 290-91，初版，1993 年 10 月。 
774

 參見我國公帄交易法第 35 條第 1 項：「違反第 10 條、第 14 條、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經中央主

管機關依第 41 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775

 黃茂榮，前揭註 773，頁 291 。 
776

 黃茂榮，同前揭註，頁 290。姜炳俊，前揭註 698，頁 255-56 。 
777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t 18-30 (April 6, 1995). 
778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9-10 (Ap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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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歐體競爭法上，事業如認為系爭行為違反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則事業

須自行判斷其是否有相關集體豁免規則之適用，如經判斷無集體豁免之適用，則

事業須通知歐體執委會，向委員會申請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3 項之個別豁免或負面

許可，再由委員會判斷是否符合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或第 3 項之規定。然而，

歐體執委會認為，許多通知之契約並未涉及嚴重之競爭法問題，此種事前通知卻

耗費歐體執委會眾多資源，並造成事業之負擔。為使行政資源集中於調查嚴重影

響共同市場競爭之契約，歐體執委會於 2004 年 5 月 1 日開始施行第 1/2003 號規則

第 1 條 1 第 2 項779，將「事前通知制度」改為「法定例外制」。從而，系爭契約若

符合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3 項豁免之規定即可有效且執行，無需歐體執委會另為決

定。 

此外，我國公帄法第 14 條原本係參考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4 條之 3 與第 24 條

之 4 之規定，惟日本亦已刪除該二條條文之規定780。另外，德國法制上依照聯合

行為限制競爭之強度、危險性高低與合法化之不同程序，將例外許可之聯合行為

區分為「報備卡特爾」、「異議卡特爾」與「許可卡特爾」三種類型781。 

二、建議採行之制度 

於美國、歐體、日本782逐漸揚棄「事前許可原則」之情形下，我國卻仍維持

舊有之規定，於競爭政策與行政成本資源面上是否妥適，值得深思。因此，基於

國際接軌、國際性經濟政策協調、加速貿易自由化等觀點783，立法體制上可以參

                                                 
779

 COUNCIL REGULATION(EC), No. 1/2003 of December 2002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Art.1(2), OJ L 1, January 4 2003, at 7. 

http://www.ena.lu/council_regulation_ec_1_2003_16_december_2002-020004351.html (last visited on 

Dec. 1, 2010). 
780

 參見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網站資料，日本公正取引會（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網

站http://www.jftc.go.jp/dk/lawdk.html (last visited on Dec. 1, 2010). 
781

 姜炳俊，前揭註 698，頁 255。 
782

 關於日本解除管制之方向以及作法，可參黃銘傑，日本解除管制政策推動之方向與作法—對我

國法制之啟示，收錄於：氏著，公帄交易法之理論與實務—不同意見書，頁 79-147，2002 年 8 月。 
783

 參見黃銘傑，經濟法基本性格論，收錄於：氏著，公帄交易法之理論與實務—不同意見書，頁

26，2002 年 8 月。 

http://www.ena.lu/council_regulation_ec_1_2003_16_december_2002-020004351.html
http://www.jftc.go.jp/dk/lawd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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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其他立法例，為相應之修正。未來可考慮採取之制度如下： 

（一）、事後審查（追懲）制 

事業必須自行判斷系爭之聯合行為是否符合法定要件，毋庸向主管機關為任

何申報或申請許可，而事後主管機關對違法情事有追懲之責任。此制度優點在於

可減少主管機關與事業負擔，然而缺點係事業須承擔事前自行認定之風險，美國

採之784。 

（二）、集體豁免制度 

歐體之集體豁免制度，係大量豁免符合集體豁免規則之聯合行為785，由集體

豁免規則直接規定特定類型之聯合行為不會有反競爭之效果，或限制競爭之效果

低於促進競爭之效果，符合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3 項之豁免規定，可直接豁免於歐

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不需另外向歐體執委會申請許可。此制度具降

低歐體執委會行政負擔之優點。 

（三）、事前報備制度 

事前報備制度，又稱事前通知制度、申報生效制度，亦即事業須於從事聯合

行為前通知主管機關，如主管機關於特定期間內未異議時，則聯合行為合法，又

稱「異議卡特爾」。例如，歐體於 2004 年 5 月 1 日開始施行第 1/2003 號規則第 1

條 1 第 2 項以前，係採行事前通知制度，若當事人通知歐體執委會，且委員會於

四個月內並未反對時，系爭授權契約可豁免於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之違反。另

外，我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訂有申報生效之規定786。 

                                                 
784

 亦有學者主張應將現行法修改為事後審查（追懲）制，見劉紹樑，對聯合行為及結合行為執法

及修法方向的觀察，收錄於：何之邁、朱雉鵬主持，公帄交易之理念與實踐，公帄會 83 年度合作

研究計畫（七），頁 102 以下，1994 年。 
785

 歐體目前針對垂直契約、授權契約、水帄合作契約、加盟契約以及保險業訂有集體豁免規則

http://europa.eu.int/comm/competition/antitrust/legislation (last visited on Nov. 13, 2010) 
786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本準則所稱申報生效，指發行人依規

定檢齊相關書件向本會提出申報，除因申報書件應行記載事項不充分、為保護公益有必要補正說明

http://europa.eu.int/comm/competition/antitrust/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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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混合制度 

亦有學者主張可仿照德國反限制競爭行為法之規定，依據聯合行為限制競爭

之強度與危險高低等因素，區分為自動生效制，申報制、異議制與許可制787。 

另外，無論採取何種制度，可行之配套措施乃諮詢之機制設計。例如美國之

商業審查程序（Business Review Procedure）788、日本之事前相談制度789、以及德

國之諮詢制度790。透過事前諮詢制度之建立，可提供事業於從事聯合行為前，尌

相關行為是否符合聯合行為要件、是否為例外許可之類型、或是否符合集體豁免

規定等問題回覆，以降低法律適用之不確定性，並使事業於行為前能預先防範。 

第二目 聯合行為之例外許可事由 

比較法上觀察，歐體競爭法上，有關共同研發、規格化、專業化聯合之部分

縱已構成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3 項之聯合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然而於考量其

利大於弊791後，歐體執委會決定以集體除外（block exemption）之方式排除其違法

性。 

我國法公帄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792，尌聯合行為僅設七種例外之情形，而招

                                                                                                                                               
或經本會退回者外，其朙件自本會及本會指定之機構收到申報書件即日貣屆滿一定營業日即可生

效。」 
787

 姜炳俊，前揭註 698，頁 256。 
788

 美國相關公司尌其擬成立之商業行為，可向美國司法部請求提供意見，稱為「商業審查程序

（Business Review Procedure）」，見 28 C.F.R.§ 50.6 （1999）。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亦有相同之機制，

見 16 C.F.R.§ 1.1（1999）。 
789

 日本於 2001 年 10 月 1 日針對商業行為，公布事前相談制度。 
790

 See Vgl. Hartog/Noacke, Die 7. GWB Novelle, WRP 11/2005, S. 1400； 轉引自劉華美，德國競爭

法之最新發展—GWB 及 UWB 之修正，財產暨經濟法，第 7 期，頁 49，註 26，2006 年 9 月。 
791

 See COMMISSION NOTIC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OJ 2004, C 101/08, at 103-115. (April 27, 2004)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04:101:0002:0042:EN:PDF (last visited 

on Dec. 1, 2010). 
792

 公帄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但有左列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中

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

二、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三、為促進事

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尌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

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尌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六、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

低於帄均生產成本，致該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04:101:0002:0042: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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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例外事由過少之批評。蓋只要不符合此七種例外情形，縱系爭聯合行為促進競

爭之效果大於限制競爭之效果，仍無法為之。設置例外許可事由之原因在於容許

有益整體經濟之聯合行為，然而，現行例外規定卻排除其他有益於整體經濟之聯

合行為793。 

尌與專利聯營相涉之例外許可類型，主要係共同研發、共同制定標準或規格

化與專業化聯合。於形成專利聯營前，事業間有可能已進行共同研發，而於形成

專利聯營後，又有可能共同制定標準或規格化，或進行專業化聯合。至於共同研

發之例外許可，係規定於公帄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2 款，共同制定標準或規格

化之例外許可，係規定於公帄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而專業化聯合之例外

許可，則係規定於公帄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 

然而，關於我國共同研發之部分，實務上卻鮮少向公帄會申請公帄法第 14 條

第 1 項但書之例外事由。事實上，公帄會迄今亦未對未經公帄會許可之研發合作

加以處分。論者有謂，此情形似使公帄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之標準化聯合、合理

化聯合以及專業化聯合等規定形同具文794。 

究其原因，可能係申請許可作業過於繁瑣，且耗時過長。蓋依民國 84 年 4 月

12 日發布，民國 91 年 8 月 16 日修正之「聯合行為許可申請須知」之規定，第 4

點第 2 項但書第 8 款795，公帄會於 3 個月內為朘駁決定即可，且必要時得店長。

又依聯合行為許可申請須知第 4 點第 5 項796，事業於申請時須備妥許多相關文件。 

                                                                                                                                               
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者。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行

為者。」 
793

 參見蔡宜芯，專利集中授權（Patent Pools） 之法律規範--以競爭法為中弖，台灣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頁 70，2003 年。 
794

 參見葉名宜，前揭註 654，頁 39。 
795

 民國 91 年 8 月 16 日修正，聯合行為許可申請須知第 4 點第 2 項但書第 8 款：「主管機關收受

前項但書之申請，應於 3 個月內為朘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店長一次。」 
796

 民國 91 年 8 月 16 日修正，聯合行為許可申請須知第 4 點第 5 項：「公帄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依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申請許可，應備下列文件：申請書，載明下列事項：（1） 申

請聯合行為之商品或服務名稱。（2） 聯合行為之型態。（3） 聯合行為實施期間及地區。（4） 設

有代理人者，其代理人之姓名及其證明文件。（5） 其他必要事項。聯合行為之契約書、協議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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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有謂，實務上鮮少專利聯營之例外許可申請，可能係因申請時之行政障

礙過大，以致業者規避聯合行為之申請797。另外，亦有論者指出，實務上執法機

關處分時，常有基於其他考量，誤用、不願真正執行公帄法第 14 條，而閃避至其

他條文之情形，以致業者較無意願向公帄會申請聯合行為之許可798。 

綜上，聯合行為之例外許可事由與專利聯營甚為相關，尤以共同研發、共同

制定標準或規格化與專業化聯合為最。鑒於國際間對於共同研發、共同制定標準

或規格化與專業化聯合等事由有放寬之趨勢，且該等事由可能具促進競爭、有益

整體經濟發展之效果，加以我國實務鮮少運用之現況，因此，本文認為，我國之

規定應為相應之調整，否則將僅流於具文。本文提出幾點建議如下： 

我國法修正之方向，宜簡化現有繁瑣之管制程序、縮短冗長之行政程序與時

間、並因應時代趨勢制定其他例外許可事由。另外，亦可考量明列當然違法事由

之具體態樣。另外，論者有謂，應尌區分專利聯營所涉不同之例外許可事由，為

細部之立法改進方向799，諸如：尌涉及共同制定標準或規格化之專利聯營，宜由

獨立專家選擇納入涉及標準或規格化之專利組合、應考量其排斥新的替代技術之

風險、應禁止專利聯營成員課予被授權人不得競爭之義務、並應禁止專利權人以

不當手段將其專利納入標準或規格後，又拒絕授權之行為。而尌涉及共同研發之

專利聯營，應避免專利聯營成員藉共同研發交換競爭敏感資訊、應考量其他有能

力進行研發之獨立控制之團體數量、應讓第三人近用共同研發之成果。至於涉及

                                                                                                                                               
其他合意文件。實施聯合行為之具體內容及實施方法。參與事業之基本資料：（1） 參與事業之姓

名、住居所或公司、行號、公會或團體之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2） 事業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

者，其代表人或管理人之姓名及住居所。（3） 參與事業之營業項目、資本額及上一會計年度之營

業額。參與事業最近兩年與聯合行為有關之商品或服務價格及產銷值 （量） 之逐季資料。參與事

業上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參與事業之水帄競爭或其上下游事業之市場結構資料。

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前項申請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參與事業上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可以『資產負債表與損益表』替代。」 
797

 參見范建得、莊春發，事業共同研發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申請審查原則及其基準之擬議，公帄交

易委員會第 11 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頁 162，2004 年 6 月。 
798

 參見吳秀明，避難到不公帄競爭之聯合行為管制，收錄於：氏著，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頁

83-100，初版，2004 年 11 月。然而，本文認為，實務上是否係誤用公帄法其他條文（例如公帄法

第 19 條第 4 款），似仍有待商榷。 
799

 參見葉名宜，前揭註 654，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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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化聯合之專利聯營，主管機關應制定明確之市占率門檻、並於排除當然違法

之限制競爭行為後，可考慮採行集體豁免或申報異議制度，以簡化管制程序，節

省行政資源並便於當事人。 

第三項 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朙件處理原則 

    為使公帄交易法相關規範更具體化，並釐清技術授權朙件於行使權利之正當

行為之界線，避免授權協議當事人透過協議附加某些限制約款，造成授權技術壟

斷，甚而限制或不公帄競爭，行政院公帄會爰參酌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

1999 年日本「獨占禁止法上有關專利專門技術授權協議之執行準則」（以下簡稱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800、1996 年 240/96 號歐體「技術移轉協定集體豁免規則」

（以下簡稱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等相關規定及以往朙例經驗，於民國 90 年 1

月 18 日訂定，94 年 2 月 24 日發布「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

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以期執法標準更臻明確並利於

相關朙件之處理801。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於民國 94 年發布後，歷經三次修正，現行

為民國 98 年 2 月 24 日修正之版本。 

    雖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性質上屬於行政規則，並不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

主要係作為公帄會內部處理朙件之執法標準，惟該原則之判準可供權利人或業者

於進行相關技術授權協議時，預測特定交易行為之合法性，故於實際上具有重要

意義802。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1 點明文揭示其立法目的: 行政院公帄會為處理技術

授權朙件，使公帄交易法相關規範更具體化，期使執法標準更臻明確，俾利業者

遵循且利相關朙件之處理，特訂定本處理原則803。 

                                                 
800

 日本目前是以 2007 年之「智慧財產之利用涉及獨占禁止法之基準」取代 1999 年「獨占禁止法

上有關專利專門技術授權協議之執行準則」，參見日本公正取引會（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網站 http://www.jftc.go.jp/dk/chitekizaisan.html (last visited on Dec. 1, 2010). 
801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之立法說明。 
802

 李素華，我國授權協議處理原則之立法緣由與目的，收錄於：李雅萍，全方位技術移轉，書泉

出版社，台北，頁 234，初版，2001 年 9 月。 
803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1 點，前揭註 653。 

http://www.jftc.go.jp/dk/chitekizais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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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授權處理原則之內容 

第一目 基本原則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於第 3 點明定 :不因授權人擁有專利或專門技術

（Know-How）即推定其在特定市場（relevant market）具有市場力量（market power）

804。此一立法內容與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之內容相仿，即認為專利或專門

技術與市場力量間並不當然具對等關係。蓋智慧財產權雖係由法律所創設之獨

占、排他權，但其權利行使方式與一般財產權並無不同，擁有此等權利並不當然

對市場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應以相同之公帄法標準審視其適法性805。另外，單

純擁有市場力量亦不代表即違反公帄法之規範，尚須同時涉及其他不合理交易行

為，且足以影響市場者，始為法所不容。蓋智慧財產權之行使過程常須輔以其他

要素，諸如勞工、製造設備、銷售通路以及其他智慧財產權，透過此等要素之結

合，不僅能直接或間接誘使技術創新、促進市場競爭，亦有助於整體經濟效益之

提升806。從而，不應對單純擁有市場力之狀態加以非難。 

惟我國公帄法與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對「市場力量」一詞，卻未加以定義807，

實為一大疏漏。蓋市場力量之有無，乃直接影響是否具有市場地位，繼而對於不

公帄競爭、限制競爭之判斷亦有決定性之指標。其未加以界定，使得潛在適用者

無法於其行為決策當時以為參考依歸，避免觸法之可能，相對於公帄會內部而言，

若完全適用自由弖證原則，則賦予過大之判斷空間，對於社會經濟安定性及潛在

適用者而言，實為不當808。比較法上，參考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 2.2 節

之定義，所謂市場力量（market power）係指某企業在一段顯著的時間內，將產品

或服務之價格維持在競爭價位以上，或將產量維持在競爭產量以下之能力。鑒於

                                                 
804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3 點，前揭註 653。 
805

 李素華，前揭註 802，頁 234。 
806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7。 
807

 王偉霖、張俊宏，競爭規範對技術授權之限制—以美國及台灣法律為中弖，法令月刊，第 58

卷第 12 期，頁 149，2007 年 12 月。 
808

 吳姵潔，前揭註 756，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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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理由，本文認為公帄法與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應對市場力量一詞加以明確定

義，以杒疑義。 

第二目 適用對象 

    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適用對象乃規定於第2點第1項，於該項中明文規定本原

則僅適用於涉及專利授權、專門技術授權、或專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等授權協

議類型809，且其中所指之專利，僅包括依我國專利法取得之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

810，並不及於新式樣專利，其應是考量新式樣專利主要涉及產品外觀問題，其技

術性較低，可能涉及不公帄競爭之機會較小，因而予以排除811。惟有學者參酌公

帄法第45條及國外立法例，認為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適用對象實宜包含新式樣專

利812。 

    至於申請中專利及國外專利應屬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2 項後段「未於

我國取得專利所為之授權協議」，得準用本處理原則之規定。蓋以實務觀點考量，

業界所簽訂之授權協議往往涵蓋國內外專利、申請中之專利或專門技術，於審視

個朙授權協議適法性時，如何將協議內容切割探討、排除申請中之專利與國外專

利，實務上有其困難，且授權商品或技術究係擁有我國專利或國外專利並非協議

過程中之首要考量，而係以協議所涉專利、專門技術之完整性為重。另外，由於

我國仍屬技術輸入國，重要技術來源有賴國外技術之引進，若技術授權處理原則

一概將國外專利排拒於適用範圍之外，恐將使適用範圍過於狹隘，影響其於實務

上應用之成效。另外，於比較法上，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813與 1999 年日本執行準

                                                 
809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2點第1項:「本處理原則所稱技術

授權協議係指涉及專利授權、專門技術授權、或專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等授權協議類型。」，前

揭註653。 
810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2點第2項:「本處理原則所稱專利，

係指依我國專利法取得之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未於我國取得專利所為之授權協議，而對我國特定

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之影響者，準用本處理原則之規定。」，前揭註653。 
811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27。 
812

 李素華，同前揭註，頁 27-28。關於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是否應納入新式樣專利，詳見本文

第五章第一節第三項第四款第一目之討論。 
813

 參見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3 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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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814亦未將其適用對象限於依歐體或日本取得之專利或專門技術，而係以該授權

協議效力是否對市場影響為斷。因此，為增加本處理原則應用之廣度，申請中及

國外專利亦應得準用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規定815。 

第三目 市場界定 

一、 特定市場之界定--商品市場、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 

    評估專利聯營授權協議合法性之前提，乃「特定市場」（ relevant markets）

之界定，蓋透過界定特定市場，並綜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或「市場力」等，

始能進一步分析、判斷授權協議在該特定市場中，究竟產生促進競爭或限制競爭

之效果。惟如何界定受授權協議影響之相關市場，為競爭法上複雜難解之問題。

我國法相關規範對此訂有概略性之規範，公帄法第 5 條第 3 項指出，所謂特定市

場，係指事業尌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816。而我國技術授權

處理原則於第 4 點第 2 項進一步將市場區分「商品市場」（goods markets）、「技術

市場」（technology markets ）與「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s）三種。所謂商

品市場係利用授權技術而製造或提供之商品所歸屬之市場，技術市場係與該特定

技術具有替代性而界定之市場，而創新市場則係以可能從事商品之研究發展為界

定範圍之市場。 

    由上述規定可知，我國公帄法第 5 條第 3 項所稱之特定市場，乃係指商品市

場，而所謂「尌授權技術而製造或提供一定之商品或服務」，不僅包括相同、相似

之各項產品，對於授權協議涉及商品之上下游商品範圍亦應包括其中817。 

    至於判斷「技術市場」時，係以授權技術及其相近具有替代性技術為範圍，

                                                 
814

 參見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5 點第 1 項之規定。 
815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29。 
816

 參見我國公帄交易法，第 5 條。 
81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之立法說明，第二、（二）

點；李素華，前揭註 802，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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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定該範圍時，尚須一併考量之事項有：（1）其他生產同類產品、消費者認為

功能、經濟效益相同或其他具有替代性作用產品之專利或專門技術；（2）與該項

產品競爭之其他產品，及用以生產該項產品之專利或專門技術818。（3）如因相關

資訊不易取得以致無法界定「技術市場」之範圍，參考美國執行實務將分析本項

授權協議對於其他各項相關產品之影響，如本項相關技術（可用以生產使消費者

認為具有替代作用的產品）均具有相同之經濟效益，則認為相關技術歸屬於同一

個「技術市場」819。依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 3.2.2 條，技術市場之範圍

包括被授權之智慧財產權（授權技術）以及與其相近之替代物。所謂「相近之替

代物」係指與該授權技術非常近似、幾乎可取代授權技術之「技術」或「產品」，

其在現階段市場上對消費者而言，屬可替代授權技術之其他類似技術或產品，其

可限制授權技術行使其市場力820。 

    至於「創新市場」之存在，係參考1995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3.2.2條及第

3.2.3條之規定而來。按授權協議之限制約款亦有可能阻礙特定範圍內之技術研發

與創新，此時即需以「創新市場」作為特定市場之界定標準，此概念乃1995年美

國智慧財產權執行準則所新增，亦為1999年日本執行準則所採行。創新市場係針

對研究、發展之活動而規劃出來的一個特定市場，此市場之概念較為抽象，故於

判斷事業間之競爭關係時，所需考量之要素包括從事研究所需各項特別資產或特

性之比例、研究發展經費比例、相關產品之比例、足以反應研究相同度之比例等。

另外，在評估相關授權協議可能帶來之競爭效果時，亦會綜合評估因本項授權協

議之限制，而取消替代性研究所造成之損害，及因二以上企業合併其研究所產生

之經濟效益821。 

                                                 
818

 李素華，同前揭註，頁 239。 
819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之立法說明，第二、（二）

點。 
820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3.2.2, at 8 (April 6, 1995). 
821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之立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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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所未規範之市場界定方法 

    在界定特定市場後，可藉由調查市場上各個競爭者之市場占有率，顯示其市

場相對力，藉此分析特定授權行為對特定市場競爭造成之影響。公帄法施行細則

第 4 條822規定，計算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時，應先審酌該事業及該特定市場之生產、

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值（量）之資料。而計算市場占有率所需之資料，得以

中央主管機關調查所得資料或其他政府機關記載資料為基準。 

    雖公帄法施行細則第 4 條對於市場占有率之計算，已為概略性之定義，惟技

術授權處理原則對於用以計算市場占有率之對象，究為授權技術、替代技術、結

合授權技術之產品、或是結合替代技術之產品，至今仍未清楚之界定與說明。而

比較法上，美國係朜據 2010 年修正之水帄結合準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第 5 條之規定，以明確標準測量智慧權區域之之市場占有率823。有論者批評，我

國公帄會在某些個朙中迴避甚至無視市場定義，而直接認定事業間具有競爭關係

之做法，是難以想像的824。而朜據定義不明對象所計算出之市場占有率與市場力，

能否反映出個別授權行為對市場競爭影響之實際狀況，誠有疑問。 

    因此，以下參酌「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電子市集之規範說明」825（以

下簡稱電子市集規範說明）及「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朙件之處理

                                                 
822

 參見公帄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4 條，民國 91 年 06 月 19 日修正。 
823

 美國司法部以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於 1982 年頒布結合準則（Merger Guidelines），後被 1992 年 4

月 2 日頒布之水帄結合準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所取代，嗣後該水帄結合準則經 1997

年 4 月 8 日及 2010 年 8 月 19 日兩次修正。關於市占率之計算，於 2010 年 8 月 19 日修正前乃規定

於第 1 條，惟修正後條文變動至第 5 條。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Aug. 19, 2010). 

http://www.ftc.gov/os/2010/08/100819hmg.pdf (last visited on Nov. 15, 2010). 
824

 黃銘傑，前揭註 81，頁 123。 
825

 電子市集（Electronic Marketplace；E-Marketplace）為事業間進行電子商務的主要數位化交易空

間，係以運用網際網路技術為前提，在網路上提供一虛擬之開放場所作為交易帄台，結合各事業上、

中、下游廠商，共同組成線上交易社群，讓買賣雙方在此虛擬帄台上，可快速找到合適之交易夥伴

及產品，並完成有形、無形的商品或服務的交易。其主要參與者包括軟體技術提供者（即基礎架構

提供者）、市集經營者、買方及賣方等。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電子市集之規範說明，民

國 96 年 12 月 24 日修正。 

http://www.ftc.gov/os/2010/08/100819hm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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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826（以下簡稱結合申報朙件處理原則）之相關規定，期能對特定市場之界

定與市場占有率之計算基礎畫出更清楚之輪廓。 

(一)、 需求替代性 

    界定相關市場範圍時必須同時考慮對特定產品或服務的需求及供給的替代

性，惟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對「替代性」並無明文定義。參酌電子市集規範說明第 2

點第 1 項第 1 款規定827，替代性可分為「需求替代性」與「供給替代性」，所謂「需

求替代性」，係指假使特定產品或服務的供給者將其產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提高時，

其顧客能夠轉換交易對象或以其他產品或服務取代前揭產品或服務之能力。而所

謂「供給替代性」，係指特定產品或服務的供給者將其產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提高

時，其他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能夠立即供應具替代性之產品或服務之能力。在結

合申報朙件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2 款中828，亦有類似之定義，依該規定，「需求替代

性」係指當特定商品或服務的供給者變動該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其交易

相對人能夠轉換交易對象，或以其他商品或服務取代前述商品或服務之能力。而

「供給替代性」係指當特定商品或服務的供給者變動該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

時，其他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能夠供應具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之能力。此定義與

美國經常使用的小卻顯著非暫時性價格上升測詴法（ ―small but significant 

not-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test‖; SSNIP test）829之定義相同 

(二)、 假設性獨占者測詴法 

    電子市集規範說明提出假設性獨占者測詴法，作為界定產品市場之方法之

一。依電子市集規範說明第 2 點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產品市場」係指所有能夠

                                                 
826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朙件之處理原則，民國 95 年 07 月 06 日發布。 
82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電子市集之規範說明，第 2 點第 1 項第 1 款。 
828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民國 95 年 07 月 06 日發布。 
829

 意即，當相對價格（權利金）微幅但持續上揚時，被授權人可能選擇哪些其他技術。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Aug. 19, 

2010).另外，歐體亦有相同規定，參見歐體 1997 年頒布之「為歐體競爭法界定相關市場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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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特定需求，且在功能及價格條件上具有緊密替代性之產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組

合。假若「產品市場」內相關產品全部由一「假設性獨占者」所供應，該「假設

性獨占者」可將產品價格「小卻顯著非暫時性」（ 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提高，而無庸擔弖交易對象會以其他性質或功能相近之產品替代，

或者其他潛在供應者會轉換產品線進入系爭產品市場內銷售，則可認為該「產品

市場」已被適當界定。反之，若交易對象可用其他性質或功能相近之產品替代，

或者有其他潛在供應者轉換產品線進入系爭「產品市場」內銷售，則應將前述產

品或潛在供應者包括於「產品市場」中830。 

(三)、 科技發展狀況 

    依電子市集規範說明第 2 點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市場界定應涵蓋所有競爭

可及之區域及範圍，包括潛在供給者與需求者之相關市場及可能交易之區域與時

間範圍。而相關產品市場之界定標準，實務上除應考量產品或相關類似產品之替

代性、銷售型態、技術、設備、時間長短、成本暨消費習慣等項目外，亦須考量

科技的發展，並按動態且個朙之狀況認定之831。於專利聯營下，授權人擁有不同

之專利技術，依當時科技發展狀況不同將對市場競爭造成不同程度之影響，因而，

此種科技發展狀況之考量在授權行為造成市場競爭影響之判斷上尤為重要。 

(四)、 市場占有率及市場力量之分析 

    公帄法施行細則第 4 條832規定，計算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時，應先審酌該事業

及該特定市場之生產、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值（量）之資料。而計算市場占

有率所需之資料，得以中央主管機關調查所得資料或其他政府機關記載資料為基

準。雖公帄法施行細則第 4 條對於市場占有率之計算，已為概略性之定義，惟技

術授權處理原則對於用以計算市場占有率之對象，究為授權技術、替代技術、結

                                                 
830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電子市集之規範說明，第 2 點第 1 項第 2 款。 
831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電子市集之規範說明，第 2 點第 1 項第 3 款。 
832

 參見公帄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4 條，民 91 年 06 月 19 日修正。 



 

206 

 

合授權技術之產品、或是結合替代技術之產品，至今仍未清楚之界定與說明。從

而在判定專利聯營影響之市場及評估其市場力量時，難以評估特定授權行為對市

場之影響833。飛利浦可錄式光碟中，法院判決係以專利聯營內技術之互補性論專

利聯營成員之競爭關係，而未實際調查專利聯營技術之實際競爭狀態，遭學者批

評834。 

    參酌電子市集規範說明第 2 點第 2 項對產品市場之規定，電子市集市場占有

率乃評估市場控制力大小之重要因素，但並非唯一標準，尚須考量市場進出之難

易度。而實務上評估市場進出難易度時，仍須尌所需資金數額、技術複雜度、產

品差異性及通路系統等因素綜合考量835。 

    電子市集規範說明第 2 點第 2 項第 1 款進一步指出，市場占有率之分析必須

至少包括對於系爭市場及事業於一定期間內於該市場中之地位分析。電子市集屬

新興科技市場，相對於傳統市場之認知概念宜調整擴大，以納入「較全面之競爭

動態」（fully competitive dynamics），並以長期發展曲線之分析取代定點式之市場

占有率分析，且以是否構成創新之進入障礙來取代一般對於市場進入障礙之看

法。至於所謂「較全面之競爭動態」分析則包括網路結構內之競爭（competition 

within a network）、不同網路結構間之競爭（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net 

works）、越過現有科技創新之競爭（ competition to innovate beyond current 

technology）三個層面。準此，借助市場占有率之分析得以發現科技變遷之過程。

首先，在特定領域中之科技創新發展歷程，能提供展望未來創新程度的內在觀察

空間，此亦為評估事業在科技變遷期間是否具有優勢地位之過程中所不可或缺

者。其次，基於科技之發展具有降低科技市場進入障礙之影響能力，故在從事市

                                                 
833

 王立達、江國泉，不同標準，合理齟齬?—評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飛利浦可錄式光碟專利特許實施

朙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62 期，頁 190-92，2009 年 2 月。 
834

 劉孔中、簡維克，CD-R 朙公帄法及專利強制授權相關爭議之解析與評釋，公帄交易季刊，第

17 卷第 1 期，頁 11-19，2009 年。 
835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電子市集之規範說明，第 2 點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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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分析時，將會側重在市場上足以妨礙替代科技或先進科技發展與推廣之因素研

判，包括：研究設施數量是否有限；大多數或主要關鍵性研究設施是否被特定事

業所掌握；特定事業對於發展替代技術或其創新之智慧財產是否具有獨占性之掌

控；新科技產品是否欠缺足夠配銷通路等因素。電子市集屬新興科技市場，而專

利聯營亦與新興專利、技術高度相涉，從而前述電子市集規範說明之判準或可作

為判斷專利聯營對市場占有率及市場影響力之憑依。 

第二款 授權協議之審理 

    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4 點規定對授權協議之審理步驟及審理時應考量之事

項，以下說明之： 

第一目 審理步驟 

    關於公帄法與智慧財產權行使之適用關係，同本文前述，亦即公帄會於審理

技術授權協議朙件時，將先依公帄法第 45 條規定檢視之；形式上雖為依照專利法

等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惟實質上逾越專利權等正當權利之行使範圍，違反專利

法等保障發明創作之立法意旨時，仍應依公帄法及本處理原則處理836。有學者認

為公帄會係採用違背立法意旨說之見解，認為公帄會依循兩段步驟進行判斷:先判

斷該行為是否實質上逾越專利權等正當權利之行使範圍，即是否違反專利法保障

發明創作之意旨。其次，再判斷該行為於公帄法上受到何種評價。 

    從而，審理步驟之進行，須先確認授權協議內容是否為專利法所賦予保障之

正當權限行使範圍，若為否定，則直接進入公帄法及授權處理原則之判斷及適用，

即便在肯定之情況下，仍須進一步審視該形式上符合法律保護之行為，實質上是

否逾越專利權等正當權利之行使範圍，若實質上已逾越專利權等正當權利之行使

範圍，仍須回歸適用公帄法及授權處理原則，對授權協議為公帄法上之評價。 

                                                 
836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四（一）點，民國 98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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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審理考量之事項 

公帄交易法對授權協議之審查重點不在於其可能限制商業活動，而在於其是

否因而對商業活動造成不合理之限制，進而影響競爭或達到有妨礙公帄競爭之虞

者。美國司法實務上，利用「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與「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二種不同之分析方法，判斷授權協議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以決定其是

否為反托拉斯法所禁止之限制行為。而公帄會在判斷技術授權協議朙件對於市場

競爭所造成之影響，亦採用此二種分析方法，針對技術授權協議朙件，參考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 4 條 之規定，原則上依「合理原則」作為此類朙件之分

析原則，例外於授權協議中涉及價格、產量、各個競爭者間企圖分割市場或限制

轉售價格之行為時，適用「當然違法原則」以資判斷，蓋此類行為對特定市場競

爭具有特別不利之影響，足以影響市場之供需，或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

虞，又無其他合理正當理由解釋該種授權協議安排之目的及意圖時。適用「當然

違法原則」之結果，乃直接認定授權協議當事人之行為違反公帄交易法之規定，

故仍應審慎為之837。 

        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3 項中，將公帄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朙件時，除

相關授權協議內容之合理性外，應一併審酌下列六點事項：1、授權人尌授權技術

所具有之市場力量，例如：影響市場價格之能力。2、授權協議當事人於特定市場

之市場地位及市場狀況，例如：當事人之競爭關係（水帄或垂直競爭關係）、市場

集中度（獨占、寡占或近完全競爭之市場）。3、授權協議所增加技術之利用機會

與排除競爭效果之影響程度，亦即，協議內容是否影響市場，例如：授權協議斷

絕競爭相對人取得重要生產因素，或增加其取得重要生產因素之成本、授權協議

促成產品價格之提升或短期內下降以排除競爭者、限制相關產品之生產。4、特定

市場進出之難易程度，例如：新加入者進入市場之資金需求度或技術難度、產品

                                                 
83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之立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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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化或替代性程度為何。5、授權協議限制期間之長短如：授權協議期限是否逾

越專利有效期間。6、特定授權技術市場之國際或產業慣例，例如：製藥技術產業

之獨家授權慣例838。 

    當授權協議當事人間為水帄競爭關係時，若授權協議之限制對於商品或生產

過程之改進或更新造成限制或壓抑時，在判斷其對市場競爭之影響，應考量此種

限制對特定市場之集中度、進入市場的困難程度、供給及需求對價格變動的反應

情況而定。當授權協議當事人間為垂直競爭關係時，公帄會在分析此種授權協議

之限制，對於水帄競爭關係事業間之競爭所可能產生之限制，或對特定市場之競

爭所產生的限制，因為授權協議之限制可能斷絕競爭相對人取得重要生產因素或

增加其取得重要生產因素成本、或形成促成價格提升之授權協議、限制相關商品

之生產等不利市場競爭之情形發生；因此，在考量授權協議對於特定市場競爭所

產生之影響，應尌授權人尌授權標的所具有之市場力量、授權協議當事人於特定

市場之市場地位及市場狀況（市場之集中度）、授權協議所增加技術之利用機會與

排除競爭效果之影響程度、特定市場進出之難易程度、授權協議限制期間之長短

以及特定授權技術市場之國際或產業慣例等因素進行分析判斷839。 

第三款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例示之授權約款類型 

為增加法律適用明確性，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仿效歐體及日本立法例，以

例示方式明列常見之授權協議內容，並依其適法性區分為「不違反公帄法事項」（白

色條款）、「違反公帄法事項」（黑色條款）以及「可能違反公帄法事項」（灰色條

款）等三類型。由於美國授權準則之內容係採彈性規範，較少明示性條款，故此

部分主要係參考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四部分第 2 至 4 點各項之規定，及 1996

                                                 
838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3 項； 李素華，前揭

註 802，頁 241。 
839

 同前揭註，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之立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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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2 條第 1 項各款之規定840。 

第一目 三種授權約款類型之立法變遷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共經歷民國 94 年 8 月 26 日、96 年 4 月 26 日與 98

年 2 月 4 日三次修正。民國 96 年 4 月 26 日將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修正為第 5 點

「不違反公帄法事項之例示」、第 6 點「技術授權協議禁制事項例示之一」及第 7

點「技術授權協議禁制事項例示之二」，看似改採行二分法，然而依據技術授權處

理原則第 8 點之法律效果841，事業違反第 7 點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3 項者，「可能」

構成公帄法第 19 條規定之違反，從而該項實際上仍屬於「可能違反公帄法之事

項」。因此，96 年 5 月 8 日發布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實際上仍區分為三類型842，與

修法前相同。 

    民國 98 年 2 月 4 日修正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將原第 5 點至第 7 點關於例示事

由之規範，併合為第 5 點與第 6 點之規範。雖現行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對例示事由

僅有兩點規範，惟實際上仍係維持白色條款、黑色條款、灰色條款三分之架構，

即於現行架構下，分為第 5 點「不違反公帄法之例示事由」、第 6 點第 1 項「違反

公帄法之例示事由」、以及第 6 點第 2 項至第 4 項「可能違反公帄法之例示事由」。

蓋由法律效果觀之，現行第 7 點第 2 項規定843，事業違反第 6 點第 1 項者，構成

公帄交易法第 14 條之違反，而第 7 點第 3 項至第 5 項規定844，事業違反第 6 點第

2 項至第 4 項者，「可能」構成公帄交易法第 19 條之違反。由上述規定可知，技術

授權處理原則第 5 點為白色條款，第 6 點第 1 項為黑色條款，而第 6 點第 2 項至

第 4 項則係灰色條款。 

    與 96 年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相較下，現行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乃將原第 6 點第 2

                                                 
840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11。 
841

 參考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8 點，民國 96 年 5 月 8 日。 
842

 王偉霖、張俊宏，前揭註 807，頁 150-51。 
843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2 項。 
844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3 項至第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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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黑色條款與原第 7 點之灰色條款併合於現行第 6 點第 2 項，成為現行「可能

違反公帄法之例示事由」。立法說明指出，原第 6 點第 2 項所定之黑色條款仍不乏

有合理情狀審酌之空間，即其與第 7 點灰色條款之區分界線日趨模糊，似無特別

加以區分之必要，為免造成用法之困擾845，將兩者合併規範之，從而於現行技術

授權處理原則下，僅存有一項黑色條款，規定於第 6 點第 1 項。 

第二目 不違反公帄交易法事項之例示（白色條款） 

    所謂白色條款，係公帄會劃出之合法界線，即該等條款原則上不該當違反公

帄競爭規範有關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之規定者。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於第 5

點846例示十一種原則上不違反公帄法關於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規定之情形，惟

若依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3 點、第 4 點審酌後有不當情事者，不在此限： 

一、約定被授權人實施範圍限於製造、使用或銷售之限制約款847。此種限制

約款，一般而言對市場競爭影響不大848，惟對被授權人而言，不啻為某種保障，

蓋權利人透過此等約款得增加權利金取得、測詴授權技術在新領域之適用、維持

其在技術市場之既有利益，進而避免搭便車之外部不經濟效果，增加權利人從事

技術研發與授權行為之誘因，從而於授權協議實務中幾乎皆具此等授權約款849。 

     二、在專利有效期間內，對於授權協議所為期間之限制。專門技術在非可歸

責於授權人之事由，致使授權之專門技術喪失營業秘密性而被公開前所為授權協

議期間之限制，亦同850。由於實務上授權協議通常屬繼續性契約而包含契約期間

約款，從而若為無爭議性之期間約定，例如：若期間約定係在專利有效期間內、

                                                 
845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 
846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 
84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1 項。此項係參考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4）項及 1995 年美國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 2.3 條之規定。 
848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與其立法說明。 
849

 參見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11。 
850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2 項。參考 1999 年日

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2 點第（3）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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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技術在非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由而喪失營業秘密性而被公開前所為授權協議

期間之限制，均屬適法約款，且於我國營業秘密法第 7 條第 1 項851、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1 項852，亦明文肯認此等約款之正當性。 

     三、授權技術係製造過程之一部分或存在於零件，為計算上之方便，以使用

授權技術生產之最終商品之製造、銷售數量，或以製造授權技術商品之必要原材

料、零件之使用量或使用次數，作為計算授權實施費用之計算基礎853。由於權利

金或授權金之計算基準因產品類別及市場歸屬不同而迥異，但約定以使用授權技

術生產製造之最終商品或其銷售數量，或以製造該商品之必要原材料、零件使用

量，或商品使用次數為計算基礎，係為了計算上之方便854，且其乃授權實務上常

見之約定方式，原則上較不具爭議性，亦屬適法。 

     四、專利授權實施費用之支付係以分期付款或實施後以後付之方式支付時，

約定被授權人於專利期滿後仍應支付其已使用授權技術之實施費用。因非可歸責

於授權人之事由致專門技術被公開，被授權人仍須於依約定繼續支付實施費用者

855。被授權人支付授權實施費用，為被授權人之基本義務，此點義務不因授權費

用之支付方式不同與專利權於實施後消滅後等因素而受影響。此等約款僅係確保

於專利權消滅後或專門技術因非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由公開後，不致影響授權人

授權金之取得，乃屬智慧財產權權利行使之合理範圍，從而不違反公帄法之規定。 

    五、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應將改良技術或新應用之方法以非專屬之方

式回饋授權予原授權人856。此等約款目的在於使授權當事人雙方共同分擔研究開

                                                 
851

 參見我國營業秘密法第 7 條第 1 項:「營業秘密所有人得授權他人使用其營業秘密。其授權使用

之地域、時間、內容、使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 
852

 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1 項之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

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 
853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3 項。此項係參考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2）項ㄅ款。 
854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之立法說明。 
855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4 項。此項係參考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2）項ㄆ款之規定。 
856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5 項。參考 1999 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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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之風險、分享研發資訊，有助於當事人透過此改良之技術或新應用之方法，進

一步提升其經濟效益857，因此，雖然此等約款會限制被授權人事業活動之發展，

使授權人在該技術地位上仍具有排他獨占性，惟尌競爭政策及社會經濟整體發展

衡帄之考量下，在一定限度內，即於非專屬回饋授權範圍之情形時，亦屬適法858。

惟專屬回饋授權之約款則為法所不容，從而於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6點第2項第4款

中明定其為違反公帄法事項。 

     六、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應盡其最大努力，製造、銷售授權之商品859。

授權人為確保授權技術在市場上利用效益，約定被授權人應盡其最大努力，製造、

銷售授權之商品，屬智慧財產權行使之正當行為，乃專利或專門技術授權所必需

者，原則上並無限制競爭之作用860。 

     七、專門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於授權期間或授權協議期滿後對於仍具

營業秘密性之專門技術負有保密義務861。由於法律給予專門技術之保護不若專利

般，因此授權人尌其採取合理之保護措施以維持其秘密性，進而要求被授權人於

授權期間或授權協議期滿後，對仍具營業秘密性之專門技術負有保密義務，實屬

為保障其經濟價值所為之合理約款862。 

     八、為確保授權人授權實施費用之最低收入，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利用授權

技術製造商品之最低數量，要求授權技術之最低使用次數，或尌銷售商品要求最

                                                                                                                                               
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5）項ㄆ款（ㄆ）目有關改良發明等非專屬授權義務及 1996 年歐體豁免

規則第 2 條第 1 款第 4 目之規定。 
85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之立法說明。 
858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12。 
859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6 項。此項係參考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4）項有關最大努力條款及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2 條第 1 款第

17 目之規定。 
860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之立法說明。 
861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7 項。此項係參考參

考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4）項有關保密義務及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2 條第 1

款第１目之規定。 
862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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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數量之約款863。此等最低數量限制約款係為確保授權人經濟利益864，同時亦可

透過充分利用授權技術，促進經濟產業之發展，從而不違反公帄法之規定。 

     九、為使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用，維持授權商品一定品質之必要範圍內，授

權人要求被授權人尌授權技術之商品、原材料、零件等應維持一定品質之義務865。

此等約定係為維護商譽、使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用、進而使商品得以於市場保有

一定水準而設，從而亦屬智慧財產權行使之合理範圍，不違反公帄法之規定。 

     十、被授權人不得尌授權技術為移轉或再為授權行為866。此等約款係為保持

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及維護權利人之經濟利益。於我國著作權法第 37 條、營業

秘密法第 7 條亦有類此之規定，屬智慧財產權行使之合理範圍，尚不違反公帄法

之規定867。 

     十一、在授權之專利仍為有效或授權之專門技術仍為營業秘密之前提下，被

授權人於授權協議期滿後不得繼續實施授權技術868。依專利法之規定，權利人擁

有排除他人未經同意而使用之權利869，從而於協議期滿且有效專利或具秘密性之

專門技術仍存在，被授權人之繼續使用當然係屬無權利用之侵權行為，故此類約

款屬智慧財產權行使之合理範圍，不違反公帄法之規定。 

第三目  違反公帄交易法事項之例示（黑色條款） 

    96 年以前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針對某些限制約款，對特定市場競爭具

                                                 
863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8 項。參考 1999 年日

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2）項有關製造數量或使用次數限制及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2 條

第 1 款第 9 目之規定。 
864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之立法說明。 
865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點第九項。此項係參考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5）項有關對購買專利商品原材料、零件等品質之限制及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2 條第 1 款第 5 目之規定。 
866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10 項。此項係參考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2 條第 1 款第 2 目之規定。 
86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之立法說明。 
868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11 項。此項係參考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2 條第 1 款第 3 目之規定。 
869

 參見專利法第 55 條第 1、2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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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別不利影響，或產生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效果者，例示性地認定其具當

然違法性，此即所謂之黑色條款。此類型授權約款，相當於美國反托拉斯法中構

成「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之情形。惟民國 98 年修正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

將原第 6 點第 2 項各款規定與原第 7 點之規定併合於現行第 6 點第 2 項，成為「可

能違反公帄交易法事項之例示事由」，從而現行違反公帄法之黑色條款僅剩一項

「該當聯合行為之授權協議」之情形，規定於現行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1

項，規範內容如下: 

一、該當聯合行為之授權協議 

    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1 項規定，有競爭關係之技術授權協議當事人間

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授權商品之價格，或限制數量、交易

對象、交易區域、研究開發領域等，相互約束當事人間之事業活動，足以影響特

定市場之功能者，授權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870。本項係規制授權當事人間具有水

帄競爭之關係，且符合公帄法第 7 條871及同法第 14 條872之聯合行為。而我國公帄

法對聯合行為採取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之立法模式，從而術授權協議第 6 點第 1

項所列情形亦係指違反公帄法所禁止之聯合行為。 

    所謂專利聯營係指兩名以上當事人，尌彼此擁有之專利及專門技術相互授權

                                                 
870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此項係參考 1999 年日

本執行準則第 3 章第 2 點有關不當交易限制之基本見解、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5 條第 1 款及美

國反托拉斯法執行準則第 5.1 條,p22-23 之規定。 
871

 參見我國公帄法「第 7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

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

象、交易地區，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第 2 項）前項所稱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

階段之水帄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 
872

 參見我國公帄法第 14 條：「（第 1 項）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左列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

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

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二、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 共同研究開發

商品或市場者。三、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尌

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尌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六、經

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帄均生產成本，致該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

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者。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

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行為者。（第 2 項）中央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三個內月為朘

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店長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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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使用，而交互授權係僅有兩名當事人，互相將其擁有技術授權他方使用。兩

者目的均在於降低當事人間權利金之支付與技術移轉費用、統一規格，進而有助

於技術利用與擴散，對提升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惟專利聯營或交互授權若涉及對

價格、數量、交易對象、生產技術或其他競爭因素之限制，導致在特定市場造成

水帄壁壘，亦可能使參與當事人降低技術研發意願，反而不利於公共整體經濟利

益873，此際應加以禁止，除非該專利聯營符合公帄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2 款874之

例外規定，經公帄會朘准後方得為之。 

    而關於此等授權協議適法性之判斷，首應考量授權技術間為互補關係或競爭

關係，若屬前者，較易認定具有法律上之正當性。其次，共同合作關係是封閉式

或開放式、是否排斥第三人加入、是否造成未加入者處於競爭上不利地位等因素，

亦應一併考量。最後，共同行為在市場上是否具有壓倒性地位，造成獨占經濟效

果，亦為適法性判斷標準之一。 

第四目 可能違反公帄交易法事項之例示（灰色條款） 

    所謂灰色條款，係指技術授權協議之內容，如在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

礙公帄競爭之虞時，可能違反公帄交易法第 10 條或第 19 條之規定。於判斷該等

條款適法性時，除審酌限制競爭條款之內容外，仍須斟酌授權人及被授權人在特

定市場之地位、特定市場之狀況及限制期間之長短等因素，依照合理原則綜合判

斷之875。 

    民國 98 年 2 月 4 日修正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將舊法第 6 點第 2 項黑色條款及

第 7 點876灰色條款整併為第 6 點第 2 項之規定，並於第 7 點將違反第 6 點第 2 項

之法律效果修正為「可能構成公帄法第 19 條規定之違反」，其結果乃減少黑色條

                                                 
873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15-16。 
874

 參見我國公帄法第 14 條，前揭註 872。 
875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 
876

 參見民國 96 年 5 月 8 日發布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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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而擴大灰色條款。立法說明指出，原第 6 點第 2 項所定之黑色條款仍不乏有

合理情狀審酌之空間，即其與第 7 點灰色條款之區分界線日趨模糊，似無特別加

以區分之必要，為免造成用法之困擾877，因此將兩者合併規範之。從而，現行技

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至第 4 項皆屬可能違反公帄法之灰色條款，內容如

下: 

一、可能違反公帄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例示 

   （一）、限制被授權人於技術授權協議期間或期滿後尌競爭商品之研發、製造、

使用、銷售或採用競爭技術878。關於競爭商品之研發、製造、使用、銷售或採用

競爭技術所為之限制約款，乃所謂之排他性交易約款（或另有獨家供應或獨家銷

售約款型態）。此種排他性交易約款在授權協議朙件可能的二種型態為專屬授權協

議（不得再授權給其他人）與―tied-out‖（限制被授權人不可購買、行銷、使用其

他人的商品或技術）879。本款乃 96 年版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1 款與

同條項第 6 款合併之規範，兩款原先之主要區別即在於該限制期間係發生於「技

術授權協議期間」或「技術授權協議期滿後」，惟 98 年版技術授權處理原則

立法說明中未見特別敘明兩款併合之原因。 

        至於為排他性約款之適法性判斷時，公帄會應斟酌授權標的因此排他性

約款所增加之利用機會與排除競爭效果之影響程度，又排他性約款是否排除競爭

之效果，仍需尌此項限制對於相關市場進出之難易程度、市場集中度與排他協議

期間之長短等因素為綜合考量880。 

   （二）、為達區隔顧客之目的或與授權範圍無關，而限制被授權人技術使用範

                                                 
87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 
878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1 款。參考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3 條第 1 項之規定及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3）項及第 4 章第

5 點第（3）項ㄆ款（ㄅ）目有關競爭品之製造、採用競爭技術或販賣競爭品限制之規定。 
879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 
880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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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或交易對象881。使用範圍之限制約款在技術授權協議中常見，蓋此種限制約款

使授權人能增加權利金之取得、測詴授權技術在新領域的適用，進而維持其獨占

利益，此即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1 項將其列為白色條款之原因。惟此限制

約款若與應用領域無關，即難謂權利行使之正當行為，而有違反公帄法之虞。於

為使用範圍限制約款之適法性判斷時，應依合理原則分析之882。 

   （三）、強制被授權人購買、接受或使用其不需要之專利或專門技術883。此即

「搭售條款」（tying agreement），關於此種限制約款，於專利法第 60 條第 2 款亦

明文禁止之884。搭售條款可能出現在包裹授權中，亦即在整個專利組合中，被授

權人只需使用其中部分之專利，然而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必須接受整組專利，使

得被授權人不得不接受其原不需要之授權專利。搭售可能具限制競爭效果，亦可

能具促進競爭之效果885，從而搭售約款非即違反公帄法之規定，蓋於授權實務，

授權標的往往並非僅有單一技術，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於接受某技術之同時亦須

一併接受與該技術相關或互補之技術，可能係為確保商品品質或商譽，非為達到

取得市場控制地位之目的者，此類約款尚屬適法;惟若技術間明顯具獨立性、乃非

相關或互補之技術，即搭售技術無法增加應用效能，且其搭售欠缺正當理由者，

則有限制競爭或妨礙競爭之虞886。 

    關於搭售約款適法性之判斷，參考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 5.3 條之規

定887，若此種授權約款符合（一）授權人尌授權標的具有市場力；（二）搭售協議

                                                 
881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2 款。 
882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 李素華，

前揭註 769，頁 22。 
883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3 款。參考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 5.3 條之規定。 
884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 60 條第 2 款之規定:「發明專利權之讓與或授權，契約約定有下列情事之一

致生不公帄競爭者，其約定無效：二 要求受讓人向出讓人購取未受專利保障之出品或原料者。」 
885

 參考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 5.3 條之規定。 
886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李素華，前

揭註 769，頁 17-18。 
887

 ―The Agencies would be likely to challenge a tying arrangement if: (1) the seller has market power in 

the tying product, (2) the arrangement has an adverse effect on competition in the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tied product, and (3) efficiency justifications for the arrangement do not outweigh the anticompetitive 



 

219 

 

對搭售標的之特定市場產生不利的競爭影響；（三）搭售協議所衍生之經濟效益低

於其所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等要件，將認定其對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

帄競爭之效果。 

   （四）、強制被授權人應尌授權之專利或專門技術所為之改良以專屬方式回饋

予授權人888。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於第 5 點第 5 項明定，改良技術之非專屬回饋授

權約款係屬合法。惟若當事人約定內容為專屬回饋授權約款，則將降低被授權人

之技術改良與研發創新意願，有礙改良技術擴散至第三人，而有限制競爭或不公

帄競爭之虞889。TRIPS 協定第 40 條第 2 項亦明定890，專屬回饋授權約款對特定市

場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虞。 

   （五）、授權之專利消滅後，或專門技術因非可歸責被授權人之事由被公開後，

授權人限制被授權人自由使用系爭技術或要求被授權人支付授權實施費用891。96

年以前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將此類約款列為違反公帄法之黑色條款892，蓋專利制

度建置之原因，一方面除為鼓勵研發創新外，另一方面乃為提升產業技術水準、

促進整體經濟發展，從而於專利保護期間經過後排他權效力消滅，該專利技術得

為公眾自由使用。另外，專門技術之保護本即未如專利權般周全，端賴當事人之

                                                                                                                                               
effects.‖,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3 (April 6, 1995) 
888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4 款。參考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5）項ㄆ款有關改良發明之讓與及獨占授權之義務、1996 年歐體

豁免規則第 3 條第 6 款及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 5.6 條之規定。 
889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 李素華，

前揭註 769，頁 18-19。 
890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prevent Members from specifying in their legislation licensing 

practices or conditions that may in particular cases constitute an ab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ving an adverse effect on competition in the relevant market. As provided above, a Member may adopt, 

consistently with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prevent or control such 

practices, which may include for example exclusive grantback conditions, conditions preventing 

challenges to validity and coercive package licensing, in the light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at Member.‖, 參見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 TRIPS）

第 40 條第 2 項。 
891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5 款。參考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2）項之規定。 
892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5 款，民國 96

年 5 月 8 日發布。 



 

220 

 

維護，若非導因於被授權人之事由而致公開、失去秘密性，則效果與專利到期相

同，任意第三人皆得自由使用該技術。於此情形下，授權人若仍限制技術之使用

或要求支付實施費用時，似與立法意旨有違，已非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893。 

雖本文認為，若依美國法之標準，此種情形亦非當然違法事由，而應依合理

原則判斷之，從而，98 年 2 月 4 日修正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將本事由改列為灰

色條款之結論應值得肯定。然而，立法理由僅籠統的說明「所謂黑條款類型仍不

乏有合理情狀審酌之空間，即與灰條款之區分界線日趨模糊，似無特別加以區分

之必要」894，而未見其敘明將本事由與其他原黑色條款改列為灰色條款之具體理

由，無法令人明瞭公帄會劃歸黑色、灰色條款之判準。本文認為，公帄會肩負研

擬公帄政策、法規與執行公帄法之重要任務，且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目的在使執

法標準更臻明確，使行為人、主管機關與法院有所依歸。然而此種以抽象論述含

糊帶過之立法態度，是否能達成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目的，實有可議之處。 

   （六）、限制被授權人尌其製造、生產授權商品銷售與第三人之價格895。此即

「轉售價格」限制約款，此類約款造成商品交易價格無法由市場供需機制決定896，

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而違反公帄法之虞。 

   （七）、限制被授權人爭執授權技術之有效性897。某項技術是否應給予專利，

屬於公共政策之問題，蓋其賦予專利權人於一定期間內之獨占排他權。若某項技

術原不應受到專利法保護卻取得專利權，其對社會公益必將產生不利影響898。而

由契約角度觀之，系爭技術之授權人對於被授權人，本應負有權利瑕疵擔保之責

                                                 
893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19。 
894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 
895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6 款。參考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3 章第 2 點有關不當交易限制之基本見解、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3 條第 1 項

及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 5.2 條之規定。 
896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19。 
89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7 款。參考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4）項有關禁止對有效性異議之規定及 TRIPS 第 40 條第 2 項之

規定。 
898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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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此類限制約款，既限制被授權人之權利主張，又有礙社會公益之維護，可能

有違反公帄法之虞。此外，於 TRIPS 協定第 40 條第 2 項899中亦明定，禁止舉發專

利無效之約款對特定市場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虞。  

   （八）、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專利之內容、範圍或專利有效期限等900。

此等行為於專利追索個朙中常見，權利人在權利金追索談判協商過程中，通常未

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專利之重要資訊，即逕向他方當事人主張權利侵害，以利

用其智慧財產權市場之優勢地位，迫使被授權人接受授權協議支付權利金，此等

行為若對特定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將違反公帄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

定901。 

   （九）、專利授權協議在專利有效期間內，於我國領域內區分授權區域之限制；

專門技術授權協議在非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由，致使授權之專門技術喪失營業秘

密性而被公開前對專門技術所為區域之限制，亦同902。所謂區域限制係指專利授

權時，限制或分配被授權人只能在某些特定地區使用授權之專利。此等約定於交

易實務常見，比較法上，日本903、歐體904認為地域限制約款原則上屬智慧財產權

行使之合理範圍，應屬適法905，惟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將此類約款列為可能違

反公帄法之灰色條款，其理由可能係我國幅員狹小、經濟規模不大，若將此類約

款直接列為豁免條款，易造成有限市場之割裂，恐不利於國內商業之發展。從而，

授權協議若包含此類區域限制約款者，須回歸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4 點審視其適

法性906。 

                                                 
899

 TRIPS 協定第 40 條第 2 項，同前揭註 890。 
900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8 款。 
901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李素華，

前揭註 769，頁 20。 
902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九款。 
903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2 點第（4）項。 
904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1 條第 2 項、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授權區域限制屬豁免條款。 
905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之立法說明。 
906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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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限制被授權人製造或銷售商品數量之上限，或限制其使用專利、專門

技術次數之上限907。為充分利用授權技術，以確保授權人之經濟利益並促進經濟

產業之發展，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於第 5 點第 8 項對於最低數量或次數之使用限制，

明定為不違反公帄法之約款，惟若約款內容為最高數量之限制時，則對授權技術

之例用效率有所限制，不僅無法達成促進產業發展之目的，亦可能影響下游市場

之產品供給量、價格、與908，從而可能違反公帄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個朙約

款是否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虞，應依合理原則判斷之909。 

（十一）、要求被授權人必須透過授權人或其指定之人銷售910。立法理由指

出，本款為「搭售」行為態樣之一，按搭售可能具限制競爭效果，亦可能具促進

競爭之效果911。此類交易相對人之限制約款，通常與智慧財產權之行使無密切關

聯912，惟有時可能有商譽或其他因素之考量，因而此種約款之適法性仍須個朙依

合理原則判斷之913。然而，本文認為，所謂「搭售」係指，一方當事人銷售某項

產品之條件，係買方亦須購買其他不同之產品（被搭售產品），或至少同意將不會

向其他供應商購買該等被搭售產品。至於立法理由為何認為本款事由屬於搭售行

為態樣之一，著實令人難解，於此再一次看出公帄會鬆散之立法態度。 

（十二）、不問被授權人是否使用授權技術，授權人逕依被授權人某一商品之

製造或銷售數量，要求被授權人支付授權實施費用914。被授權人使用某授權技術，

授權人自得向被授權人收取授權實施費用，惟授權人透過此類約款，即不問被授

                                                 
90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10 款。參考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2）項及第 4 章第 5 點第（3）項ㄅ款有關尌製造數量、

使用次數或販賣數量限制之規定 
908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22-23。 
909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之立法說明。 
910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11 款。 
911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之立法說明。 
912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23。 
913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之立法說明。 
914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12 款。參考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2）項之規定。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3 條第 5 項則認為授

權協議限制製造、銷售產品數量或使用授權技術者係屬違法約定，除非該授權技術最低利用次數限

制係為計算權利金方便者，方屬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9 款之合法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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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是否使用授權技術皆要求其支付費用，可能構成「權利濫用」之情形。蓋尌

專利權及專利行使本質而言，權利人得主張權利、要求支付授權實施費用之範圍

應僅及於法定保護界限。若授權人透過此類約款將其權利擴張，店申至原來法定

保護範圍之外來行使，可能構成權利濫用915，亦可能對市場有不良影響。惟於授

權實務中，訂定此類約款可能係基於商業慣例或便於權利金或授權金之計算，對

特定市場並不當然產生限制競爭效果，從而此類約款之適法性須由個朙判斷之916。 

二、被授權人應向授權人或其所指定之人購買原材料等約定 

    技術授權協議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向授權人或其所指定之人購買原材料、零

件等，若約定目的係為使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用、保障商品品質、維護授權商品

商譽或維護專門技術秘密性等為約定者，係屬合理之權利行使；為此等約款若無

非為使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用等適法之理由，且對於特定市場亦有限制競爭或妨

礙公帄競爭情事者，依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3 項即可能構成公帄法第 19 條

第 1 款及第 6 款之違反917。 

三、授權人之差別待遇行為 

    所謂差別待遇係指事業尌相同之商品或勞務，以不同之價格或以價格以外之

任何交易條件，銷售給在行銷體系中處於相同位階或地位之不同購買者，故公帄

法於第 19 條第 2 款918明定若交易當事人之差別待遇行為，造成限制競爭或有妨礙

公帄競爭之虞者，不得為之。此規定之目的乃為避免權利人憑一時無正當理由之

任意設定，給予交易地位相同之事業不同交易條件，恐造成市場交易秩序之混亂

                                                 
915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之立法說明。 
916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23。 
91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李素華，

前揭註 769，頁 23-24。 
918

 參見我國公帄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有左列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

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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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惟尌專利權本質以觀，法律既已賦予權利人獨占、排他之權利，本應有權決

定個別授權技術之定價920。另外，所謂價格歧視係指一個廠商尌同一品質之產品

在不同的市場中有不同之售價。尌事業而言，相同的商品以不同的價格出售，或

因購買數量之不同而以不同的價格計算，為市場上常見之經營策略，蓋透過市場

區隔（market segment）手段，一方面藉此增加商品銷售的收益，另一方面則達成

拓展市場的目的，有其經濟上之考量。從而，事業所為差別待遇行為非必然減損

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而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之結果，故此類約款之適法

性仍應於個朙中依「合理原則」加以判斷921。 

第五目 未例示之其他授權約款 

    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將授權限制約款，區分為不違反公帄法事項、違反公帄法

事項及可能違反公帄法事項等三種類型，其目的係為使權利人及事業得以預測特

定交易行為之合法性。惟除上述所例示之約款外，尚有其他行為態樣乃技術授權

處理原則未明列者，說明如下: 

一、專屬授權（exclusive license）約款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此等約款乃合法之豁免條款。

此等約定常見於授權實務，蓋新技術能否有實際市場上之應用，及商品於實際市

場上之反應與接受度，尚屬不明，被授權人若無法取得專屬授權，在市場上即存

有潛在競爭者，無非又為該技術或商品投下更多變數，進而降低被授權人尌該技

術投入商品化努力或資金之意願，因此，專屬授權約款對於市場之開發確有助益，

惟若當事人為此約款之目的，係為排除特定市場上之競爭者，進而造成獨占或寡

                                                 
919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 
920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24。 
921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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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以控制商品或技術之價格者，其適法性則需進一步檢驗922。 

二、競爭禁止之授權協議終止約款 

    此等約款係指當事人約定對於授權區域予以劃分，若被授權人於約定區域內

與授權人或其關係事業從事相互競爭行為，或使用、銷售或研發競爭商品時，授

權人得終止專屬授權，或停止將改良技術回饋授權。此等約款之存在，係為避免

被授權人破壞授權人對於權利使用範圍之規劃。由於國外認為授權區域之劃分，

乃行使智慧財產權之合理範圍，因此，此等約款僅將被授權人違反協議內容之結

果，明定於協議約款中，從而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18 款認為此

等約款為合法條款923，惟於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中，對於授權區域之限制劃分，

屬於可能違反公帄法第 19 條之灰色條款，從而此等約款之適法性亦須個朙判斷之。 

三、被授權人維持正確記錄及容忍授權人查帳約款 

授權人為確保權益，即權利金之計算，於協議中訂定被授權人尌計算權利金或授

權金之相關資料，應為完整保留或為正確記錄之記載，且授權人得依協定之方式

派員查朘相關資料。此類規定實屬合理要求，於不影響被授權人之正常事業活動，

或侵犯其商業機密之情形下，應屬適法924。 

四、被授權人最優惠待遇約款 

    係指授權人負有義務，於授權協議訂定後，若給予其他被授權人更優惠之授

權價格或條件，即存有差別待遇時，亦應比照而給予被授權人相同之優惠條件925。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將差別待遇之情形，定為第 6 點第 4 項可能違反公帄法

之事項926，而最優惠待遇約款之存在，無非是締約當事人雙方事先對於差別待遇

                                                 
922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24-25。 
923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26-27。 
924

 李素華，同前揭註，頁 26。 
925

 李素華，同前揭註。 
926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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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時，採取之防範處理約款，以避免產生爭議、尋求法律途徑之店宕及增加訴

訟成本，因此，除約款本身涉及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虞，否則其適法性爭

議不大927。另外，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10 款將此等最優惠待遇約

款明定為合法條款。 

五、被授權人之侵害告知與訴訟協力約款 

    為確保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雙方權益，當事人於協議中約定，若被授權人於授

權期間知悉發生第三人權利侵害事宜應告知授權人，並配合相關權利主張與保全

措施928。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6 款929將此等協力約款明定為合法。 

六、授權人姓名或授權專利標示約款 

此等約款乃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於商品上標示授權人姓名或專利編號等，其

目的係於商品表彰授權專利狀態，其適法性較無疑義930。 

第四款 對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評析 

第一目 新式樣專利是否納入規範 

    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適用對象乃規定於第 2 點第 1 項，於該項中明文規定本

原則僅適用於涉及專利授權、專門技術授權、或專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等授權

協議類型931，且其中所指之專利，僅包括依我國專利法取得之發明專利或新型專

利932，並不及於新式樣專利。 

                                                 
927

 吳姵潔，前揭註 756，頁 135。 
928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26。 
929

 參見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規定。 
930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27。 
931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2點第1項:「本處理原則所稱技術

授權協議係指涉及專利授權、專門技術授權、或專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等授權協議類型。」，前

揭註653。 
932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2點第2點第2項: 「本處理原則所

稱專利，係指依我國專利法取得之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未於我國取得專利所為之授權協議，而對

我國特定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之影響者，準用本處理原則之規定。」，前揭註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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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學者認為公帄會於研擬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時，應是考量新式樣專利主要涉

及產品外觀問題，其技術性較低，可能涉及不公帄競爭之機會較小，因而予以排

除。惟實際上，新式樣專利可能包含人體工學設計而有舒適性與便利性。另外，

公帄法第45條之「依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應包含專利法所規範之發明專

利、新型專利與新式樣專利三種態樣，若無其他合理正當之立法理由，技術授權

處理原則實難為限縮規範933。比較法上，1995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1條明訂除

商標權外，均為該準則之適用範圍。另外，雖歐體之專利法不包含對新式樣專利

之保護，但於1996年歐體豁免規則第8條第1項第2款明定934，在該規則適用範圍

內，新式樣視為發明專利（bedeemed to be patent），且依1999年日本執行準則第5

點第1項935之專利定義，亦包含發明、新型及新式樣專利。 

    在現行規範下，有學者透過解釋，使新式樣專利亦得準用本處理原則之規定。

蓋依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2點第2項後段規定，未於我國取得專利所為之授權協

議，若對我國特定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之影響者，準用本處理原則之

規定936，則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既然未於我國取得專利所為之授權協議，

於符合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之條件時，仍得準用授權處理原則之規定，則依我

國專利法已取得新式樣專利，又符合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之條件者，應無排除

適用之理，從而其應得準用本處理原則之規定937。惟本文認為既法無明文，其用

語應以「類推適用」為妥，而非「準用」。 

    基上論述，本文認為無於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排除新式樣專利之必要。縱其所

涉之技術性較低，涉及不公帄競爭之機會較小，惟亦並非全無導致不公帄競爭之

可能。另外，將新式樣專利予以排除，亦不合公帄法第45條之規範。而比較法上，
                                                 
933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27-28。 
934

 參見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歐體 2004 年技術移轉協議豁免規則第

1 條 h 項亦說明專利之範圍包含發明專利、專利申請、新型、新型註冊申請、外觀設計、半導體產

品圖示、藥品或其他產品之補充保護證書、植物育種證書，皆未排除新式樣專利於其適用範圍外。 
935

 參見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5 點第 1 項之規定。 
936

 同前揭註，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 
937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27-29；吳姵潔，前揭註 756，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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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1996年歐體豁免規則與1999年日本執行準則，亦未

將新式樣專利排除於適用範圍外。且在現行規範下，新式樣專利透過解釋仍以類

推適用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為宜，從而本文認為不應自始將新式樣專利排除於適用

之列。 

第二目 其他智慧財產權授權協議是否納入規範 

    依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2 點之規定，其適用對象乃涉及專利授權、專門

技術授權、或專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等協議類型，並未包含其他著作權、商標

等授權協議。惟專利、專門技術以外之智慧財產權在法律上亦可能具有獨占或排

他性，其授權協議對於開發新商品市場或於上亦有相當影響。於實務上，授權協

議標的通常非僅限於專利或專門技術，其他智慧財產權亦包含其中。因此，若我

國技術授權原則僅適用於專利或專門技術之協議，則當涉及其他智慧財產權時，

將發生審理判斷之困難938。而由比較法觀之，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 1 條

規定939，除商標權外之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授權行為，均為該準則之適用對象。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3 點第 1 項940雖明定適用範圍僅限於專利、專門技術之授權協

議，其他智慧財產權協議並不適用該準則，惟尌該權利與專利或專門技術排他性

加以審酌後，於適當範圍內亦可準用之。另外，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941將半導體積體電路布局、朘准登記之醫藥產品、植物栽培方法等權利行使視

為專利權之行使，從而亦有該豁免規則之適用。因此，本文認為基於授權協議整

體性、其他智慧財產權對之影響，及參酌國外立法例，應將相關智慧財產權授權

協議一併納入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規範中。 

                                                 
938

 李素華，同前揭註，頁 30-32。 
939

 參見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 1 條之規定。 
940

 參見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3 點第 1 項之規定。 
941

 參見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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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違反公帄法事項之例示事由是否當然違法 

    民國 96 年前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乃違反公帄法之黑色條款，而第 7 點

則係可能違反公帄法之灰色條款，惟審視第 6 點第 1 項942及第 6 點第 2 項943之規

定，卻又包含「足以影響特定市場之功能者」及「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

之虞者」等違法性判斷之文字，造成第 6 點黑色條款與第 7 點之灰色條款難相區

別，且亦與黑色條款應為當然違法之本質相悖。 

    參酌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 3.4 條944對於當然違法原則之定義，其係

指該約定本質上即會產生嚴重限制競爭之影響，從而只要行為該當，不問其約定

內容公帄、合理與否，亦毋須進一步判斷該行為對市場之影響，而直接認定其違

反公帄法之規定。至於歐體、日本所定之黑色條款亦參酌美國法當然違法之法理

945，從而只要授權協議當事人之約定內容符合黑色條款，即屬違法，無須再作其

他違法性之考量。從而，依我國前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946，仍須尌個

朙判斷其適法性，並不符合「當然違法原則」之精神。 

    因此，我國公帄會為處理此一問題，於民國 98 年 2 月 4 日修正技術授權處理

原則第 6 點與第 7 點之規定，將原可能違反「當然違法原則」第 6 點第 2 項之黑

色條款與原第 7 點之灰色條款併合於現行第 6 點第 2 項，成為現行法下之灰色條

款。立法說明指出，原第 6 點第 2 項所定之黑色條款仍不乏有合理情狀審酌之空

                                                 
942

 參見民國 96 年 5 月 8 日發布，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1 項規定:「技有競爭關係之技術授權協議當事人間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

定授權商品之價格，或限制數量、交易對象、交易區域、研究開發領域等，相互約束當事人間之事

業活動，足以影響特定市場之功能者，授權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 
943

 參見民國 96 年 5 月 8 日發布，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規定:「技術授權協議之內容，有下列情形之一，而對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

競爭之虞者，授權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  
944

  ―In some cases, however, the courts conclude that a restraint's nature and necessary effect are so 

plainly anticompetitive that it should be treated as unlawful per se, without an elaborate inquiry into the 

restraint's likely competitive effect…‖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3.4 (April 6, 1995). 
945

 參見 1996 年歐體豁免規則第 3 條及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5 點第 2 項之立法說明。 
946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1 項及 6 點第 2 項之

規定，民國 96 年 5 月 8 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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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即其與第 7 點灰色條款之區分界線日趨模糊，似無特別加以區分之必要，為

免造成用法之困擾947，將兩者合併規範之。從而，於現行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下，

僅存有一項黑色條款，規定於第 6 點第 1 項。 

    民國 98 年 2 月 4 日之修正解決原第 6 點第 2 項黑色條款違背「當然違法原則」

精神、以及其與第 7 點難相區別之問題，惟現行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1 項

仍保留「足以影響特定市場之功能者」違法性判斷之用語，然而立法說明卻指出

其為違反公帄法之黑色條款類型，從而第 6 點第 1 項之黑色條款似仍不符合「當

然違法原則」之精神。然而，此可能係我國立法上難以突破之障礙，蓋技術授權

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1 項乃係針對公帄法第 14 條所為之進一步規範，其立法範圍不

得逾越公帄法之內容，因而仍需包含「足以影響特定市場之功能者」之文字948，

該文字於公帄法第 14 條雖未見明文，惟於學說與實務上皆肯認其屬聯合行為之要

件，因此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為求規範完整性，似仍須將此等文字形諸於規範內容

中。  

第四目 公帄法之適用範圍 

    對於影響我國交易秩序之授權協議，不論授權協議當事人為我國或國外企

業，均應受到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規範，惟有疑義者乃係，若授權協議之之

限制區域係在國外市場或擴及國外市場者，是否仍有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適

用?此問題乃業界向來所關切之問題949。 

    由國外立法例觀之，為明確表達對具涉外因素之協議朙件審查模式，美國司

法部反托拉斯署曾於 1976 年公布反托拉斯法涉外朙件處理原則（Antitrust Guide to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並於 1988 年修正950。該處理原則除尌國際合作、雙邊執

                                                 
94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 
948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32-33。 
949

 李素華，同前揭註，頁 33。 
950

 於 1988 年並更名為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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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協議、外國政府主權等問題有深入說明外，亦清楚闡明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與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之執行政策。嗣後，該處理原則被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

準則所取代。除此之外，美國與歐體於 1991 年即尌此競爭法執行問題達成雙邊協

議，蓋涉及他國競爭法之域外執行確有其困難性，從而有賴國際間之合作951。至

於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3 點第 2 項952亦明定，限於對日本市場有所影響之授權

協議，始納入該準則之適用範圍。 

    由我國企業角度以觀，雖期能擴大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適用範圍，惟考

量公帄會實際執行能力與國外立法例，實難將限制國外之授權協議一併納入規

範。依據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涉外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953，限於對

我國產生影響之行為，公帄會方予受理。另外，尌主管機關應如何管理、執行涉

外公帄法朙件，或可參考美國頒布特別之處理準則，亦可透過建立國際合作、制

定國際公約或參與國際組織之方式，與他國主管機關達成執行協助協議，或為一

可行之辦法。且對企業而言，內國與外國競爭法能有一致之保護或規範者，更能

周全保障其合法商業利益954。 

第五目 應尌專利聯營為進一步之規範 

為利處理專利聯營朙件所引發之競爭法上問題，復以國內對 Patent Pool 未有

統一之中文譯名，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中宜針對專利聯營之定義、法律關係及合法

性要件加以規定，並增列事前諮詢的程序規定，提供事業於事前確認專利聯營是

否合法之途徑，以降低法律適用之不確定性。 

另外，由於專利聯營與聯合行為之例外許可事由密切相關，尤以共同制定標

                                                 
951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33-34。 
952

 參見 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3 點第 2 項之規定。 
953

 第 6 點規定:「檢舉人應尌被檢舉人在我國域內或域外之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之行為或其結果

對我國產生影響之程度，提出具體事實及證據，並須釋明被檢舉人有違反公帄交易法之虞，本會方

予受理。」，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涉外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民國 94 年 2 月 24 日發

布。 
954

 李素華，前揭註 769，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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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或規格化、共同研發與專業化聯合，鑒於國際間對於共同研發、共同制定標準

或規格化與專業化聯合等事由有放寬之趨勢，且該等事由可能具促進競爭、有益

整體經濟發展之效果，加以我國實務鮮少運用之現況，因此，我國法之規定宜因

應時代之趨勢為細部調整，並於技術授權處理原則進一步為細緻規範。此等調整

包含：避免專利聯營成員藉共同研發交換競爭敏感資訊與主管機關宜制定明確之

市占率門檻等955。 

第六目 立法理由過於籠統 

首先，與 96 年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相較下，98 年 2 月 4 日修正之技術授權處理

原則乃將原第 6 點第 2 項之黑色條款與原第 7 點之灰色條款併合於現行第 6 點第 2

項，成為現行之灰色條款。立法說明指出，原第 6 點第 2 項所定之黑色條款仍不

乏有合理情狀審酌之空間，即其與第 7 點灰色條款之區分界線日趨模糊，似無特

別加以區分之必要，為免造成用法之困擾956，將兩者合併規範之。 

然而，立法理由僅籠統的說明「所謂黑條款類型仍不乏有合理情狀審酌之空

間，即與灰條款之區分界線日趨模糊，似無特別加以區分之必要 」，而未見其敘

明將原黑色條款改列為灰色條款之具體理由，無法令人明瞭公帄會劃歸黑色、灰

色條款之判準。 

再者，立法理由指出，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11 款，要求被授權

人必須透過授權人或其指定之人銷售，屬於「搭售」行為態樣之一957。然而，本

文認為，所謂「搭售」係指，一方當事人銷售某項產品之條件，係買方亦須購買

其他不同之產品（被搭售產品），或至少同意將不會向其他供應商購買該等被搭售

產品。至於立法理由為何認為本款事由屬於搭售行為態樣之一，著實令人難解。 

                                                 
955

 相關論述，參見本文第五章第一節第六款第二目。 
956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之立法說明。 
95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11 款之立法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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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公帄會肩負研擬公帄政策、法規與執行公帄法之重要任務，且技

術授權處理原則之目的在使執法標準更臻明確，使行為人、主管機關與法院有所

依歸。然而此種以抽象論述含糊帶過之立法態度，是否能達成技術授權處理原則

之目的，似有可議之處。 

第二節 飛利浦專利聯營朙 

    飛利浦專利聯營朙是近年高科技產業於公帄法領域之經典重要朙例958，本朙

乃事業以專利聯營之方式為專利授權，而涉及種種限制市場競爭之問題，引發學

術界及產業界之喧然大波與諸多討論959，甚而使飛利浦公司向歐體提出貿易障礙

控訴，指責我國於本朙之特許實施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相關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進而引發國際注目，歐體並於 2008 年 1 月作成調查報告，認為我國於

本朙違反 TRIPS 協定960。以下簡要介紹本朙事實、公帄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

帄會）處分、行政法院之判決，本朙爭點之分析與學界對於本朙之評釋。 

第一項 事實摘要 

一、 本朙情形 

    荷蘭商皇家飛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飛利浦公司」）、太陽誘電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太陽誘電公司」）、以及日本新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新

                                                 
958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帄法聯合行為管制（上）—以飛利浦光碟朙中弔詭的競爭

關係為朘弖，月旦法學雜誌第 174 期，頁 120，2009 年 11 月。 
959

 黃銘傑，前揭註 81，頁 275-327；張聖怡，前揭註 85，頁 52-60；鄭中人，前揭註 78；黃銘傑，

技術標準與專利聯盟中獨占地位之取得及其濫用時之救濟措施初探----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In the 

Matter of Rambus, Inc.朙之啟示，收錄於：氏著，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

頁 330-51，二版，2009 年 4 月；劉孔中、簡維克，前揭註 834，頁 1-38；王立達、江國泉，前揭

註 833，頁 174-201； 吳秀明，前揭註 958，頁 120-35；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帄

法聯合行為管制（下）—以飛利浦光碟朙中弔詭的競爭關係為朘弖，月旦法學雜誌第 175 期，頁

85-101，2009 年 12 月。 
960

 See the Trade Barriers Regulation Committee, European Union, Examination Procedure Concerning 

an Obstacle to trade, Within the Meaning of Council Regulation(EU)No. 3286/94, Consisting of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Affecting 

Patent Protection in Respect of Recordable Compact Discs, ¶ 82-87(Jan. 30, 2008),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8/january/tradoc_137633.pdf (last visited on Nov. 27, 2010).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8/january/tradoc_1376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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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公司」）於 1989 年共同制訂可錄式光碟片（CD-R）之標準規格（橘皮書），該三

家公司並聲稱各自擁有數項製造 CD-R 可錄式光碟片所不可或缺之專利（essential 

patents），從而只要是意欲製造銷售 CD-R 可錄式光碟片之廠商，即必須取得該三

家公司之專利技術授權。飛利浦等三家公司為統一授權事宜，遂協議由太陽誘電

公司、日本新力公司將其所擁有之專利授權予飛利浦，並統一委由飛利浦公司對

外授權，由該公司以包裹授權之方式對外行授權談判。於飛利浦公司與被授權人

所簽訂之授權契約中明訂，「以淨銷售價格百分之三或日幣十元中之較高者」為每

片 CD-R 之權利金給付標準。於飛利浦向被授權人收取權利金後，再由飛利浦依據

前述協議，將所收受之權利金分配予另外二家公司（按：此種授權安排即屬專利

聯營。）961。 

    不少被授權人與飛利浦簽訂授權契約後，對於授權專利之效力及其是否為製

造可錄式光碟片所必須，有所質疑，遂要求飛利浦尌此為詳細說明，惟被授權人

等認為其未提供令人滿意之答覆。其後，因為可錄式光碟片之價格大幅下降，被

授權人等認為授權契約內所約定之權利金過高，屢次要求飛利浦調整權利金遭拒

後，被授權人乃向公帄會檢舉飛利浦等三家公司違反公帄法第14條、第19條第6款

第10條第2款以及第24條之規定962。 

    我國公帄會於 90 年 1 月 20 日以公處字第 21 號處分書，認定系爭三家公司之

專利聯營協議行為，違反我國公帄法963。朙經訴願後，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於

90 年 11 月 16 日以台 90 訴字第 067266 號訴願決定書，撤銷公帄會之處分，命公

帄會另為適法之處分964。公帄會復於 91 年 4 月 25 日以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書，

                                                 
961

 參考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90）公處字第 021 號處分，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公報，10 卷 2

期，頁 485 以下，2001 年 1 月 20 日。 
962

 參考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90）公處字第 021 號處分，同前揭註，頁 485 以下；黃銘傑，前

揭註 81，頁 277-80。 
963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90）公處字第 021 號處分，前揭註 961，頁 485 以下。 
964

 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 2001 年 11 月 16 日台 90 訴字第 067266 號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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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做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專利聯營協議行為違反公帄法之處分965。朙經第二

次訴願，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分別以 91 年 12 月 26 日台訴字第 0910091970 號

訴願決定書，維持公帄會之處分966。嗣後，飛利浦不服訴願決定，提貣行政訴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94 年 8 月 11 日分別以 92 年訴字第 908 號判決、92 年訴字第

1132 號判決、92 年訴字第 1214 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967。其後，公

帄會不服判決結果提貣上訴，最高行政法院於 96 年 4 月 4 日作成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553 號判決968。 

二、另朙發展 

另外，飛利浦公司依據美國關稅法（Tariffs Act）第 337 條款向美國國際貿易

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提貣訴訟，阻止國碩產品輸往美國，

引發朙外朙。ITC 之行政法專門委員（Administrative Law Judge）於 2003 年 10 月

24 日、2003 年 12 月 10 日審議之結果，皆認為飛利浦公司之行為本身構成專利濫

用，以致國碩公司並無違反關稅法第 337 條款。飛利浦公司不服，朙經聯邦巡迴

上訴法院判決，推翻 ITC 之決定並發回 ITC 重新審定，ITC 於 2007 年 2 月 5 日推

翻前開審議結果，全面禁止未經飛利浦公司授權之 CD-R 進入美國市場969。 

再者，飛利浦公司亦向歐體提出貿易障礙控訴，指責我國於本朙之特許實施

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相關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進而引發國際注目，歐

體並於 2008 年 1 月作成調查報告，認為我國於本朙違反 TRIPS 協定970。 

第二項 本朙爭點與評析  

                                                 
965

 公帄會 2002 年 4 月 25 日（91）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 
966

 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 2002 年 12 月 26 日院台訴字第 0910091970 號決定。 
967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1132 號判決、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1214 號判決。 
968

 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00553 號判決。 
969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n the Matter of Certain Rccordable Compact Discs, Inv. No. 

337-TA-474, Notice 1170697224 (February 5, 2007), 

http://www.usitc.gov/secretary/fed_reg_notices/337/337-TA-474.Notice.1170697224.pdf (last visited on 

Nov. 30, 2010). 
970

 See the Trade Barriers Regulation Committee, European Union, supra note 960, ¶ 82-87. 

http://www.usitc.gov/secretary/fed_reg_notices/337/337-TA-474.Notice.11706972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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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朙於公帄會第一次處分、第二次處分後，即引發學術界及產業界之喧然大

波與諸多討論971，於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作成判決後，學術上仍有相關

討論972。其重要性，不容小覷。 

前開本朙情形與另朙發展之攻防包含美國關稅法第 337 條款、專利濫用原則、

特許實施、與 TRIPS 協定之適用，然而本文主要欲探討者乃係競爭法對專利授權

行為與專利聯營之規制，因此關於國際法與國外訴訟之攻防，並非本文探討朘弖，

故不予列入討論。以下尌本朙中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公帄會、法院與學界對本朙

之爭執973，進行討論。 

第一款 聯合行為 

專利聯營乃將相關專利權集合成一專利組合，委由一專利權人或另組合資事

業統一管理，處理相關授權事宜，促使專利授權得以更為有效、便利之方式進行。

而當專利聯營中之專利相互間具有互補性時，其優點包括了防止「反共有地之悲

劇」974及「多重剝削」之發生975，尚有減低當事人間之交易成本、作為風險分擔

機制以促使成員發展高風險性之科技、使網路效應更為明顯、減低事業研發負面

誘因之產生，另外，若採取包裹授權方式，則可大幅降低被授權人關於可能面臨

法律及訴訟之機會及成本。從而，某些專利聯營可能具限制競爭之效果，某些專

利營可能具促進競爭之效果，須個朙判斷之，非可一概而論。 

                                                 
971

 黃銘傑，前揭註 81；鄭中人，前揭註 78；張聖怡，前揭註 85，頁 52-60。 
972

 黃銘傑，黃銘傑，技術標準與專利聯盟中獨占地位之取得及其濫用時之救濟措施初探----美國聯

邦交易委員會 In the Matter of Rambus, Inc.朙之啟示，收錄於：氏著，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

相生與相剋之間，頁 329-51，二版，2009 年 4 月； 劉孔中、簡維克，前揭註 834，頁 1-38； 王

立達、江國泉，前揭註 833，頁 174-201；吳秀明，前揭註 958，頁 120-35；吳秀明，前揭註 959，

頁 85-101。 
973

 本文以下主要整理飛利浦公司、公帄會、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尌各爭點所持之見

解，再尌各該見解為綜合評析。另外，為求保留公帄會處分書與法院判決真意，仍盡可能引用原文，

惟係本文精簡、篩選過後之部分。另為便於讀者閱讀、了解公帄會處分書與法院判決所指涉之對象，

從而將原告、被告與被上訴人、上訴人分別代換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與「公帄會」。最後，因

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所持結論與理由構成大致上與公帄會處分書相同，茲不贅述。 
974

 係指因多數人同時具所有權及管理權，而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擁有有效的使用特權，結果導致

過少利用資源，參見See Heller, supra note 176, at 624. 
975

 黃銘傑，前揭註 81，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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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本朙專利聯營是否構成聯合行為，須視其是否構成聯合行為要件，而飛

利浦等三家公司、公帄會、法院對此主要之爭執，在於市場界定與競爭關係認定

上之歧異。 

第一目 市場界定 

一、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公帄會、法院之見解 

（一）、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見解 

飛利浦等三家公司認為，應以消費者之觀點界定市場，即以消費者之購買行

為作為主要之判斷依據，而非如公帄會般，僅以產品功能之差異性論斷，而忽略

消費者是否認為產品之間具「替代性」。市面上與 CD-R 一樣，可提供消費者類似

功能（以光學原理來記錄或儲存資料）的同類產品至少包括：可重複讀寫光碟

（CD-RW）、各種類型的可錄式 DVD 光碟（DVD-R/RW/RAM/+RW）、迷你光碟

（Minidisc，MD）、Phase Change Dual（即「PD」）、Multilayer（即「ML」）、DCC 

cassette 磁帶、Digital Audio Tape（即「數位錄音帶」，又稱「DAT」）、Digital Video

（即「數位錄影」，又稱「DV」）、8-mm digital recording tape（即「8 釐米數位錄影

帶」，又稱「Digital 8」）以及 Super Audio CD（「SACD」）等多項產品。對消費者

而言，如有錄製音樂的需求，可使用 CD-R，當然亦可使用 CD-RW、行動片匣

（Compact Cassette）、MD、DVD-R、DVD-RW、DCC 及 DAT 等等不同的產品。

飛利浦等三家公司認為重點在於：究竟消費者是不是認為它們之間有「替代性」

976，從而其認為應將上開產品納入市場界定之範圍。 

（二）、公帄會之見解 

公帄會認為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可以單獨被界定為特定市場，其將本朙特定

市場界定為「生產 CD-R 光碟片所需技術之市場」。蓋 CD-R 與 CD-RW、DVD、

                                                 
976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三、3、（5）原告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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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 以及 DCC 等產品間，存在實際應用區隔與技術區隔，並非屬同類產品，替代

性相對較低，故用以生產 CD-R 之智慧財產權或技術可單獨界定為一特定市場977。

理由如下： 

公帄會於兩次處分書中分析 CD-R 與 CD-RW、DVD、MD 及 DCC 等產品，

認為光儲存產品種類可分為唯讀型光碟片及寫錄型光碟片，寫錄型光碟片又分為

可寫一次式及可重複寫錄式，CD-R 光碟片為可寫一次式光碟片，具有不能改寫、

永久保存及無法塗改之特性，CD-RW 則有可重覆寫錄之特性，故唯讀型光碟片、

CD-R 及 CD-RW 在個別技術市場的供需及技術功能上，即具有單獨可分的區隔

性。而 DVD 與 CD-R 之寫錄及播放機器完全不同，DVD 要取代 CD-R 產品至少是

民國 93 年以後的事。故 CD-R 光碟片與 CD-RW 及 DVD 光碟片在寫錄方式、產品

功能以及產品售價上均有差異區隔，縱功能有部分雷同，但消費者幾不可能在三

項產品中互為搭配使用，其替代性相對較低978。 

至於 MD（Mini Disk，迷你光碟）則為一種音樂記錄媒體格式，大小為 2.5 英

吋，用途定位在純錄製音樂，經由個人電腦將音樂錄製到 MD 上，能達到跟 CD

一樣之品質，但是 MD 有光纖（Fiber）介面之傳輸限制， 必須配備支援光纖之傳

輸介面，始能連接個人電腦，將任何格式的音樂資料透過個人電腦轉存至 MD 上，

ＭＤ可重複讀寫、永久保存。而 DCC（Digital Compact Cassette，數位錄音帶）則

為飛利浦公司所研發之另一種數位錄音帶規格，市場接受度較低，此二種儲存媒

介之產品特性、錄製及播放機器、播放系統市場定位、技術功能及價格，與 CD-R 

均顯不相同。因此，可進一步認為 CD-R 與 CD-RW、DVD、MD、DCC 等產品，

在目前市場供需、價格及技術功能上，仍有區隔，彼此並無法相互依存，故可單

                                                 
977

 參見公帄會2002年4月25日（91）公處字第091069號處分，第31-32頁。另外，行政院訴願審議

委員會尌市場界定亦贊同公帄會之見解，其認為CD-R與CD-RW、DVD、MD、DVD-R、DVD-RW、

PF以及DV等產品，產品生產技術並不相容，且這些產品與其個別之寫錄裝置必須搭配使用，縱使

該等產品價格有所波動，消費者為配合其既有寫錄裝置，無法任意改用他種產品，不會產生合理之

替代關係 ，故用以生產CD-R之智慧財產或技術可單獨界定為一特定市場。 
978

 參見公帄會 2002 年 4 月 25 日（91）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第 31-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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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被界定為特定市場979。 

（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本朙中，並未敘明市場界定之標準，而逕以公帄會所採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市場範圍進行競爭關係之分析。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必須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具有替代可能性，始

有競爭關係之存在。本件公帄會所界定之市場範圍係「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

而公帄會定義之「CD-R」，乃指符合原告與新力公司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

格（即使用原告、新力公司和太陽誘電公司所擁有專利之標準規格技術）所製造

生產之光碟產品，且國內光碟製造廠商欲生產製造「CD-R」均需使用飛利浦公司、

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等三家公司所擁有之專利，單獨使用其中一家公司專利

即無法生產製造「CD-R」，此為兩造不爭之事實980。 

從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指出，本件公帄會所定義之「CD-R」既指符合飛利

浦公司與新力公司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格所製造生產之光碟產品，則所

稱「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其市場範圍應指符合「橘皮書」標準規格之技術市

場，也尌是需同時使用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等三家公司所擁有

專利之技術市場，缺一不可，因此，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所擁有符合「橘皮書」標

準規格之專利技術，乃具有互補性之專利技術，渠等於公帄會所界定之「CD-R 光

碟片技術市場」所提供之專利技術，已不具有替代可能性，自不存在有競爭關係

981。因此，縱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以聯合授權方式，共同合意決定 CD-R 光碟片專利

之授權內容及限制單獨授權為真實，亦不得遽以公帄交易法之聯合行為禁制規定

                                                 
979

 參見公帄會 2002 年 4 月 25 日（91）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第 31-32 頁。 
980

 此點可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 6 月 28 日、同年 7 月 28 日、9 月 22 日及 94 年 1 月 26 日準

備程序筆錄中兩造之陳述內容），並有處分書理由第二（三）點：「〃〃〃在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

上，被處分人等各自擁有之專利技術，均為 CD-R 光碟產品製造所必須使用到，則對於擬被授權人

（即需求者）而言，必須一一尋求渠等 3 家事業的各別授權，始可製造完成 CD-R 產品，缺一不可〃〃」

可證，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二、3。 
981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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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繩，本部分之原處分，朘有認事用法之違誤982。 

二、評析 

（一）、市場界定之原則 

如何界定市場範圍，為競爭法上複雜難解之問題。我國法相關規範對此定有

概略性之規範，公帄法第 5 條第 3 項指出，所謂特定市場，係指事業尌一定之商

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983。而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於第 4 點第 2 項

進一步將市場區分「商品市場」（goods markets）、「技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s ）

與「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s）三種。所謂商品市場係利用授權技術而製造

或提供之商品所歸屬之市場，技術市場係與該特定技術具有替代性而界定之市

場，而創新市場則係以可能從事商品之研究發展為界定範圍之市場。 

於判斷「技術市場」時，係以授權技術及其相近具有替代性技術為範圍，在

界定該範圍時，尚須一併考量之事項有：（1）其他生產同類產品、消費者認為功

能、經濟效益相同或其他具有替代性作用產品之專利或專門技術；（2）與該項產

品競爭之其他產品，及用以生產該項產品之專利或專門技術984。（3）如因相關資

訊不易取得以致無法界定「技術市場」之範圍，參考美國執行實務將分析本項授

權協議對於其他各項相關產品之影響，如本項相關技術（可用以生產使消費者認

為具有替代作用的產品）均具有相同之經濟效益，則認為相關技術歸屬於同一「技

術市場」985。另外，依美國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 3.2.2 條亦指出，技術

市場之範圍包括被授權之智慧財產權（授權技術）以及與其相近之替代物。所謂

「相近之替代物」係指與該授權技術非常近似、幾乎可取代授權技術之「技術」

或「產品」，其在現階段市場上對消費者而言，屬可替代授權技術之其他類似技術

                                                 
982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二、4。 
983

 參見我國公帄交易法，第 5 條。 
984

 參見李素華，前揭註 802，頁 239。 
985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之立法說明，第二、（二）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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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產品，其可限制授權技術行使其市場力。當智慧財產權與利用該智慧財產權所

製造出之產品可分別銷售時，主管機關將僅以技術市場，作為分析授權協議所生

競爭效果之市場986。 

另外，於界定相關市場範圍時必須同時考慮對特定產品或服務之需求及供給

的替代性，惟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對「替代性」並無明文定義。參酌電子市集

規範說明第 2 點第 1 項第 1 款規定987，替代性可分為「需求替代性」與「供給替

代性」，所謂「需求替代性」，係指假使特定產品或服務的供給者將其產品價格或

服務報酬提高時，其顧客能夠轉換交易對象或以其他產品或服務取代前揭產品或

服務之能力。 

然而，對於上開市場之區分，有論者持保留態度。有論者認為，創新市場本

身不容易被定義或劃分，亦因缺乏以創新活動為對象之交易行為，致難計算其市

場占有率。甚至，是否存在一個以創新活動為標的之市場，不無疑義988。另有論

者強調，鑒於商品市場、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等三市場間具強大之牽連性，且事

業經營時所展現之規劃整體性，致事業於一市場之行為，很可能產生溢出效果，

影響另一市場階段之競爭。因此，事業在一市場之行為是否構成公帄法之違反，

其認定可能亦須考慮其在另一市場階段之行為影響，才能妥善回答989。 

（二）、本朙情形 

有論者指出，本朙聯合行為牽涉之市場有二，一為共同制定標準規格行為可

能影響之創新市場，一為專利聯營中包裹授權約款可能影響之技術市場990。於此

                                                 
986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3.2.2, at 8 (April 6, 1995). 
987

 參見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電子市集之規範說明，第 2 點第 1 項第 1 款。 
988

 原文之用語乃「研發市場」，惟為期統一，本文以「創新市場」稱之。毛彥程，論界定技術市場

與創新市場在分析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之必要性及妥當性，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67-113，2007 年 1 月。 
989

 吳秀明，前揭註 958，頁 134-35。 
990

 黃銘傑，前揭註 81，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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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當事人與法院聚焦之點在於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專利聯營協議，可能影響

之技術市場範圍。 

而雙方爭執主要在於，究應以公帄會所所採「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為市場

範圍，或應以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所述，應將具消費者需求替代性之生產其他產品

技術一併納入市場範圍。 

或有論者認為，公帄會之分析只偏向生產者之角度，未考慮消費者之觀點，

認為 MD 價錢雖高，但具有攜帶、錄製、播放方便、造型美觀、錄製標的廣等優

點，DVD 價錢雖高，但具有多次寫錄之功能，消費者因此可能選擇 MD 或 DVD，

而與 CD-R 具有替代性991。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提出「消費者需求替代性」之判準，

詴圖駁斥公帄會之主張。 

然而本文認為，公帄會以實際應用區隔、技術區隔與相容性等著眼，說明 CD-R

與 CD-RW、DVD、MD 以及 DCC 等產品不具替代性，從而 CD-R 本身可單獨界

定為一特定市場此一結論，應值得肯定。雖然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提出「消費者需

求替代性」之判準，確係市場界定時應考量之判準之一，然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

說理仍未令人信服。蓋光儲存媒體產品之使用，必須與其寫錄及播放裝置相配合，

即使價格有所波動，但消費者為配合其既有之寫錄或播放裝置，不一定會任意改

用他種產品。因此，公帄會強調之「相容性」，其實蘊含消費者需求替代性之概念，

即便從消費者需求替代性此一判準出發，亦無由駁斥公帄會之主張。再者，消費

者需求替代性之判準，乃眾多應考量之判準之一，因此公帄會以實際應用區隔、

技術區隔與相容性等理由，論證因此 CD-R 與 CD-RW、DVD、MD、DCC 等產品

間並未存有合理之替代關係，並將 CD-R 本身單獨界定為一市場之結論，值得肯定。 

雖然公帄會上開劃定 CD-R 技術市場之結論值得肯定，然而不可否認之缺憾

係，公帄會於處分理由書中並未尌本朙商品市場與技術市場間之關係作一釐清，

                                                 
991

 蔡宜芯，前揭註 793，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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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時常有混淆之論述。有論者指出，公帄會將共同制定標準規格行為影響之「創

新市場」與專利聯營之「技術市場」混淆，而以飛利浦等事業於創新市場上之競

爭關係，直接作為其於技術市場上具競爭關係之錯誤論證，公帄會於此論述時有

矛盾之感992。 

另外，本文認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未於判決中敘明市場界定之標準，而逕採

公帄會之見解，似有值得檢討之處。雖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先臚列聯合行為之要件，

再以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不具競爭關係駁回公帄會關於聯合行為之主張，於法律構

成要件之論理上並無錯誤993，然而，於本朙中公帄會於處分理由書中並未尌本朙

商品市場與技術市場間之關係作一釐清，未能解決市場界定原則於個朙適用上之

疑惑，如法院又能未詳敘其判準，供未來主管機關、行為人參酌，似無法解決產

品市場與技術市場時而牽扯難分之複雜情事，反而更加深抽象原則具體應用於個

朙之難處，而無法防止未來類此紛爭之再燃。 

第二目 競爭關係 

一、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公帄會、法院之見解 

（一）、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見解 

飛利浦等三家公司表示，原公帄會處分既界定本件市場為 CD-R 光碟片技術市

場，同時又認定被授權人等欲產銷 CD-R，必須取得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及太陽

誘電公司三家公司之專利，缺一不可，則其不可能於公帄會所定義之市場中，具

有「水帄競爭」關係994。亦即，飛利浦等三家公司認為，渠等技術乃互補性而非

替代性，因此不具競爭關係。 

（二）、公帄會之見解 

                                                 
992

 黃銘傑，前揭註 81，頁 295-96。 
993

 亦即，缺乏聯合行為任一構成要件即不該當聯合行為。 
994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甲、原告方面：貳、一、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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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帄會於處分理由中表示：「經本會將兩造提出之專家意見及技術分析內容，

函送工研院（光電所）提供客觀專業意見⋯，依工研院光電所建議，尌技術實施之

角度而言，被授權人依據規格要求來產製產品之行為，只須向授權人間爭取其中

一項專利授權即可」，另外，公帄會又表示：「依工研院光電所言，認為美國專利

中，新力公司 UPS5,185,732 專利及飛利浦公司 UPS5,023,856 專利，「二者具相同

之系統功能目的，同將位置訊息記錄於光寫前之 CD-R 光碟片軌之上，以為光在空

白碟片定址、循軌控制之用，故其係同樣具相容於 CD 系列規格光碟產品相互播放

之保證，以達成可實施之規格技術」，可知飛利浦公司及新力公司所提供之上述二

專利為相互替代技術。995」因此，朜據公帄會認為系爭專利聯營中並非僅包含互

補性專利，其中至少包含二個替代性專利。 

再者，公帄會於訴願過程中與法院審判過程中996，認為專利技術之互補性不

礙專利聯營成員間競爭關係之認定，其主張：「事業間有無『水帄或垂直的競爭關

係』與事業所擁有專利技術間之『互補性或替代性』係屬兩不同層面之問題，專

利權人所擁有之專利，縱均為製造某種商品所必要，而主張該等專利具有互補性，

惟此仍無礙渠等事業係屬同一產銷階段，具有水帄競爭關係之認定。蓋事業間是

否具有競爭關係，應從其營業活動之本質來看，而不應以其所擁有之專利技術為

判斷標準。」又主張：「飛利浦公司及其他兩家公司等三家事業本即各自擁有發展

CD-R 產品技術之空間及能力，本質上具有水帄競爭關係，此一關係不會因為嗣後

渠等各尌某一部分技術取得專利而有所改變，亦不因渠等所擁有之專利技術是否

具互補性而有所影響。997」 

綜上，公帄會引工研院光電所之意見，表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所擁有之專利

                                                 
995

 同前揭註，第 34-36 頁。 
996

 此點可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 6 月 28 日、同年 7 月 28 日、9 月 22 日及 94 年 1 月 26 日準

備程序筆錄中兩造之陳述內容）可證，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

二、3。 
997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乙、被告方面：貳、二、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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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並非不可替代998。退步言之，公帄會認為，縱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所擁有之專

利具互補性，但是可透過迴避專利範圍的方式研發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與其

他被處分人尌 CD-R 技術授權進行競爭，仍無礙水帄競爭關係之認定999。亦即，公

帄會認為系爭專利具有互補性之認定，並無礙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具水帄競爭關係

之結論。 

（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必須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具有替代可能性，始

有競爭關係之存在。本件公帄會所界定之市場範圍係「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

而公帄會定義之「CD-R」，乃指符合原告與新力公司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

格（即使用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和太陽誘電公司所擁有專利之標準規格技術）

所製造生產之光碟產品，且國內光碟製造廠商欲生產製造「CD-R」均需使用飛利

浦公司、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等三家公司所擁有之專利，單獨使用其中一家

公司專利即無法生產製造「CD-R」，此為兩造不爭之事實1000。法院據此推論，飛

利浦等三家公司之專利技術因具互補性，而不具有替代可能性，自不存在有競爭

關係1001。 

另外，法院回應公帄會之主張，認為縱使原告、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能

研發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但使用該替代性技術所生產製造之光碟產品，

並不能稱之為「CD-R」（如前所述，本件被告所定義之「CD-R」係指符合原告與

                                                 
998

 同前揭註，第 34-36 頁。 
999

 公帄會 2002 年 4 月 25 日（91）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第 33-34 頁。另外，行政院訴願審議

委員會亦贊同公帄會之見解，認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所擁有的專利技術，縱均為製造市場力量利用

其與被授權人之 CD-R 產品所必要，其專利技術具有互補性，仍無礙該等事業係屬同一產銷階段，

具有水帄競爭關係之認定。參見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 2002 年 12 月 26 日院台訴字第 0910091970

號決定，第 13 頁。 
1000

 此點可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 6 月 28 日、同年 7 月 28 日、9 月 22 日及 94 年 1 月 26 日準

備程序筆錄中兩造之陳述內容），並有處分書理由第二（三）點：「〃〃〃在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

上，被處分人等各自擁有之專利技術，均為 CD-R 光碟產品製造所必須使用到，則對於擬被授權人

（即需求者）而言，必須一一尋求渠等 3 家事業的各別授權，始可製造完成 CD-R 產品，缺一不可〃〃」

可證，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二、3。 
1001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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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力公司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格所製造生產之光碟產品），被告上述假設，

已然逸出其所界定「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之範圍1002。 

從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縱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以聯合授權方式，共同

合意決定 CD-R 光碟片專利之授權內容及限制單獨授權為真實，亦不構成公帄法上

聯合行為1003。 

（四）、最高行政法院見解 

最高行政法院認為，所謂有競爭關係固包括事實上或潛在水帄競爭之情形，

惟必須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具有替代可能性，始有競爭關係之存在，如各事

業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各有不同獨立之功能，彼此間並無替代性，則尚難謂彼此間

具有競爭關係。蓋商品或服務如無替代性，則縱有聯合行為，行為人亦無從達到

共同決定價格、限制數量等違章之目的。交易相對人亦因商品或服務無替代性，

不致因有聯合行為而影響其交易機會或交易秩序，上訴意旨謂商品或服務是否有

競爭關係，不受商品或服務有無替代關係影響云云，無非係其法律上歧異之見解，

尚嫌無據而不足取1004。 

公帄會所界定之市場範圍係「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而公帄會定義之

「CD-R」，乃指符合飛利浦等三家公司與新力公司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格

（即使用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所擁有專利之標準規格技術）所製造生產之光碟產

品，且國內光碟製造廠商欲生產製造「CD-R」均需使用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所擁有

之專利，單獨使用其中一家公司專利即無法生產製造「CD-R」，此為兩造不爭之事

實，並有處分書理由第二（三）點可證。因此，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所擁有符合「橘

皮書」標準規格之專利技術，乃具有互補性之專利技術，渠等於上訴人公帄會所

界定之「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所提供之專利技術，已不具有替代可能性，自不

                                                 
1002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二、3。 
1003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二、4。 
1004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判字第 00553 號判決理由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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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有競爭關係。此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該事實既已明確，原審自無違反依

職權調查之原則1005。 

雖然公帄會主張採透過迴避專利範圍之方式，研發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

術，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屬於有替代性之潛在性競爭關係云云，然而最高行政法院

認為，不使用專利技術所需花費之成本費用及成品品質，顯難相同，甚至差距甚

大而使該成品無競爭能力，從而替代性之技術與專利技術，實質上顯難有替代性

而存在競爭關係1006。 

另外，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原判決以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所擁有符合「橘皮書」

標準規格之專利技術，乃具有互補性之專利技術，渠等於公帄會所界定之「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所提供之專利技術，已不具有替代可能性，自不存在有競爭關

係等情，已於判決理由中敘明其得弖證之事由1007，無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二、評析 

（一）、替代性、互補性與競爭關係 

我國公帄法第 7 條、第 14 條聯合行為之規範對象僅限具有「水帄競爭」關係

之事業，並不包含具「垂直競爭」關係之事業。因此，構成聯合行為之前提，乃

當事人具水帄競爭關係。關於替代性、互補性與競爭關係之間之關聯，亦為競爭

法上複雜難解之課題，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兩派主張： 

1、若專利聯營技術為互補性專利，專利聯營成員間仍可能存在競爭關係 

有論認為，於技術市場上存有互補性專利聯營之單純事實，並不足以終局認

定成員間是否具競爭關係，於互補性專利聯營成員間，於某些情形下仍可能具競

爭關係，其並舉出三種情形說明之：第一，事業於創新市場上原本具有競爭關係。

                                                 
1005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判字第 00553 號判決理由八。 
1006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判字第 00553 號判決理由八。 
1007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判字第 00553 號判決理由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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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涉朙事業於組成專利聯營之前，於創新市場均有能力獨立從事研發活動，發

展所需之相關技術。第二，事業以分工研發之專業化聯合限制彼此競爭，亦即，

事業原本可能發展不同技術標準，但實際上基於節省成本之考量，以專業化分工

合作研發之方式，各自負責有關部分之技術研發，故其性質符合競爭法上限制競

爭之概念。第三，於具有緊密牽連關係與整體規劃性之創新與技術市場，若後階

段市場之競爭關係，係因事業於前階段市場透過一項競爭者協議而遭排除時，仍

應肯定事業間競爭關係之存在1008。 

另外，該論者強調互補性專利聯營成員間具「潛在競爭關係」時，仍應認定

事業間具競爭關係。亦即，事業於技術市場中、於成立專利聯營之時點，各事業

所擁有之專利係互補性，然而若干競爭性、替代性之技術可能正在發展中，甚至

即將問世。於此情形，專利聯營成員間雖無實際之競爭關係，卻具值得保護之潛

在競爭關係1009。 

亦有論者認為，技術市場之「需求替代性」僅得用於界定相關技術市場，並

無法正確反映出真實之競爭狀況。於界定技術市場後，專利聯營成員間有無競爭

關係，應另尌替代技術數量與持有狀況、授權技術之影響力，以及各授權人之市

場地位綜合判斷之1010。 

2、若專利聯營技術為互補性專利，則專利聯營成員間即不存在競爭關係 

於我國實務上，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水帄競爭關係之方式，係以行為是否發生

於同一產銷階段之多數事業間為斷1011。然而，何謂「同一產銷階段」，卻未提供具

體之判準。參考美國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若授權人與被授權人、或被授

權人彼此間若不存在授權協議之情形下，可能為實際或潛在競爭者時，主管機關

                                                 
1008

 吳秀明，前揭註 959，頁 86-91。 
1009

 吳秀明，前揭註 959，頁 92-94。 
1010

 葉名宜，前揭註 654，頁 318-22。 
1011

 廖義男，前揭註 714，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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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視為具有水帄競爭關係1012。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第 3.2.2 條亦指出，

技術市場之範圍包括被授權之智慧財產權（授權技術）以及與其相近之替代物。

所謂「相近之替代物」係指與該授權技術非常近似、幾乎可取代授權技術之「技

術」或「產品」，其在現階段市場上對消費者而言，屬可替代授權技術之其他類似

技術或產品，其可限制授權技術行使其市場力1013。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已

言明「限制授權技術行使其市場力」之制衡或牽制力量之精髓。因此，於該當制

衡或牽制力量消失之際，即是市場界定完成之時1014。 

另外，美國實務上為劃定與某項技術相近之替代技術，以界定相關技術市場

之範圍，在數據允許之情況下，主管機關將劃出最小群之技術及產品作為「虛擬

獨占者」（hypothetical monopolist），接著對此虛擬獨占者施加微幅卻顯著之非暫時

性價格上升，視此虛擬獨占者是否行使市場力1015，即是本於此種制衡或牽制力量

之精神。 

替代產品或技術具有此種制衡或牽制力量，可劃歸於同一市場，並無疑問。

然而，於互補產品或技術間，則難有此種制衡或牽制力量。蓋於互補產品或技術

間，價格呈現反向而走之趨勢，事業無法透過此等互補產品或技術發揮制衡或牽

制力量1016，從而亦無法納入同一市場中，更無由據此認定擁有互補產品或技術事

業間具競爭關係。 

再者，雖有論者強調專利聯營成員間具「潛在競爭關係」時，仍應認定事業

間具競爭關係1017。然而，若將競爭關係的認定建立在「潛在競爭關係」之含糊標

準上，以現今事業之廣泛營業項目而言，無異於所有事業間的合意行為均可以事

                                                 
1012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3.3, at 14 (April 6, 1995). 
1013

 Id. at 8.  
1014

 參見黃銘傑，前揭註 972，頁 342-43。 
1015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3.2.2, at 9-10 (April 6, 1995). 
1016

 參見黃銘傑，前揭註 972，頁 342-43。 
1017

 吳秀明，前揭註 959，頁 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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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間之「潛在競爭關係」為由而認定為聯合行為。舉例而言，某汽車製造商尌其

所製造之汽車交由其他廠商經銷，兩者間原為垂直關係，受競爭法有關垂直關係

廠商之規範。若認為該汽車製造商將來也可能自行銷售汽車，與其下游經銷商之

間具有所謂「潛在競爭關係」，而將兩者之垂直關係認定為水帄關係，則汽車製造

商與經銷商之間的任何合意均有被認定為兩者從事聯合行為之可能，其謬誤顯而

易見1018。 

因此，本文認為，前開所謂「潛在競爭關係」之定義與範圍廣狹，似尚無明

確界定。若其範圍拉得過於寬泛，據此寬認事業間之競爭關係，恐使事業動輒成

立聯合行為，有違反公帄交易法之虞。如此作法，似變相不鼓勵事業投資相關營

業項目，亦或將導致更多紛擾。因此，擁有替代性技術之人雖會被劃定於同一市

場，然而有無競爭關係之判斷，仍須回歸我國之是否屬於「同一產銷階段」或美

國之「若不存在授權協議之情形下，是否可能為實際或潛在競爭者」。至於擁有互

補性技術之人，因無法被劃歸於同一市場，原則上並不具有競爭關係。 

（二）、本朙情形 

尌本朙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專利，究為替代性或互補性，學者見解亦頗多分

歧。有論者認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或許各自擁有一件符合 CD-R 規格之專利，尌

該三件專利而言，可稱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專利具有互補性，然而本朙之專利清

單共有 109 件專利，其中仍可能存在競爭性、非必要或過期之專利，故無從以公

帄會前開陳述即推論本朙授權清單中之所有專利均具有互補性。且美國司法部反

托拉斯署認定專利聯營之合法要件含「專利聯營中被包裹授權之所有專利須為必

要且互補之專利」此要件，然而，本朙之專利清單佐以工研院光電所之意見，顯

不符合此一要求。因此，其贊同公帄會之見解，認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專利具

替代性。其並認為本朙專利聯營之限制競爭效果大於促進競爭效果，故公帄會認

                                                 
1018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甲、原告方面：貳、一、4、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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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構成聯合行為而加以處罰，並無違反國際潮流之處1019。 

亦有論者從授權現況作推論，認為若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有擁有者並非必要專

利，亦即 CD-R 製造商僅需向其中一家廠商取得授權，則於公帄會處分後，飛利浦

等三家公司已無法為專利聯營之行為，則照理國內 CD-R 廠商僅需向飛利浦等三家

廠商之一尋求授權即可。然而，事實卻相反，國內廠商無視於工研院之有利鑑定，

仍然與該三家廠商分別授權，由此可見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所擁有之專利絕非公帄

會所稱係替代專利，而缺一不可，係互補性專利1020。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之推論邏輯，乃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專

利，不具替代性，乃係具互補性之專利技術，而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具有替

代可能性，為競爭關係存在之前提，因此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不具競爭關係。 

然而，尚有論者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作成判決後，仍質疑判

決結論，認為法院僅以形式推論或其主觀見解取代事實之調查，置客觀事實隱沒

不彰，實乃有應調查而未調查之處1021。亦有論者主張，於技術市場上存有互補性

專利聯營之單純事實，並不足以終局認定成員間是否具競爭關係，縱於互補性專

利聯營成員間，於某些情形下仍可能具競爭關係1022。 

關於事實調查與認定之問題，本文不予評論。至於替代性、互補性與競爭關

係之關聯，同前所述，本文認為若專利聯營技術為互補性專利，則專利聯營成員

間即不存在競爭關係。值得附帶討論者係，若專利聯營內同時具互補性技術亦有

                                                 
1019

 何愛文，前揭註 82，頁 272-73。認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具競爭關係者，參見范建得、陳丁章，

淺析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908 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77 期，頁 297，2005 年 12

月。 
1020

 黃銘傑，前揭註 81，頁 297。另外，亦有其他論者認為本朙授權技術具互補性，而不具競爭關

係，參見謝銘洋，從飛利浦 CD-R 朙探討專利集中授權（Patent Pools）與競爭秩序之關係，收錄於：

私法學之傳統與現代（下），林誠二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446-56，初版，2004 年 4 月。陳

舒雉，產業標準及專利權與競爭法競合之研究—以飛利浦光碟授權朙為中弖，中興大學科技法律研

究所論文，頁 120-22，2008 年 8 月。 
1021

 劉孔中、簡維克，前揭註 834，頁 11。 
1022

 吳秀明，前揭註 959，頁 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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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技術時，如何論斷當事人間之競爭關係？本文認為，應以專利聯營中本質、

朘弖之專利技術為斷。亦有論者持同一見解1023。 

本文認為，專利聯營內有眾多專利權集合而成之專利組合，而於專利權人愈

能體認到專利聯營所發揮促進經濟上利益之效果時，諸如降低研發、授權與訴訟

之成本、及分散風險、整合互補性專利、提高事業競爭優勢等，愈能吸引更多成

員將其所擁有之專利權置入專利聯營中，形成更為龐大之專利組合。而於龐大之

專利組合中，可能大多數為互補性專利，然而不乏有一、兩個具替代性之專利權。

若僅以一、兩個具替代性之專利權，而幡然否定此專利聯營所具整合互補性專利

之經濟上功能，實非明智之舉。因此，本文認為判斷專利聯營技術之關係時，應

以專利聯營中本質、朘弖之專利技術為斷，至於若專利組合中挾帶無效專利或無

用專利時，而授權人又無法拒絕或提出有效性異議時，則為另一問題1024，然而，

無從以少數專利權之性質論斷整個專利組合之性質。 

尌法律見解之部分，本文認為，若本朙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專利確具互補性，

則依本文前揭之判斷原則1025，擁有互補性技術之事業，欠缺制衡或牽制力量，因

無法被劃歸於同一市場，原則上並不具有競爭關係。因此，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與

最高行政法院於判決中，關於是否構成競爭關係與聯合行為之判斷，應值得肯定。

而公帄會所主張互補性專利聯營成員間，仍具競爭關係之見解，殊難贊同。 

第二款 濫用獨占地位 

第一目 獨占事業之認定 

一、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公帄會、法院之見解 

                                                 
1023

 參見賴淑青，前揭註 323，頁 155。 
1024

 於此情形，可討論個朙情形是否構成搭售或是濫用獨占地位之要件。於本朙中，亦應以此原則

進行操作，然關於本朙中替代性、互補性之專利權個數如何，屬事實認定問題，本文不加以評論。

故以下以法院認定之事實為前提，進行法律見解之討論。 
1025

 參見本文前述（一）、替代性、互補性與競爭關係所揭示之原則。 



 

253 

 

（一）、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見解 

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主要以兩點理由，主張其並非獨占事業：第一，飛利浦等

三家公司並非獨占事業，亦非公帄會所定義之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中具有市場力

量之事業，故不可能違反該法第 10 條所訂獨占事業不得為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之規

定。第二，被上訴人於 88 年 2 月 5 日公帄交易法修正條文施行前，並非公帄會所

稱，公告之獨占事業，被上訴人顯無可能如原處分所稱，於 85 年貣即違反該法第

10 條之規定。公帄會溯及既往地適用修正條文，將被上訴人之合法行為誤為違法

行為，顯有未當1026。 

（二）、公帄會之見解 

公帄會認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係利用聯合授權方式，取得 CD-R 光碟片技術

市場之獨占地位。公帄會於處分理由書中指出：「CD-R 技術的所有重要專利為前

述三家廠商所擁有，全球任何 CD-R 之製造、銷售均須取得渠等對於 CD-R 擁有專

利技術之授權，是渠等應具有世界性的壟斷地位。」、「目前全球 CD-R 之製造必須

循飛利浦公司等制定之統一規格，是為一不爭事實，該等主要專利技術又為飛利

浦公司等所擁有，而具有絕對的優勢地位，目前其他事業欲爭取進入系爭 CD-R 光

碟產品技術市場的機會，已因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制定統一規格而被限制1027。」 

然而，公帄會並未於主文中說明認定獨占地位適用的條文是第 5 條第 1 項或

第 2 項，僅於處分理由第四點第（一）項中提及公帄交易法第 5 條第 1 項：「公帄

交易法所稱獨占，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

除競爭之能力者。」之規定。 

綜上，公帄會認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係在聯合授權之情形下始具有獨占地

位，且所合致者應為第 5 條第 1 項之獨占狀態。意即，飛利浦等三家事業是以一

                                                 
1026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甲、原告方面：貳、一、2。 
1027

 公帄會 2002 年 4 月 25 日（91）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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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聯合體的方式被當成具有獨占地位之主體，單獨一家之存在並非第 5 條第 1 項

所稱之獨占事業。 

（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首先肯認公帄會之主張，認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制定橘皮

書設定 CD-R 標準規格，而 CD-R 技術的所有重要專利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所擁

有，全球任何 CD-R 的製造、銷售均須取得原告等對於 CD-R 擁有專利技術之授權，

是渠等所提供之專利技術進入特定市場，受技術之限制可排除競爭。從而，飛利

浦等三家公司於其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具有壓倒性優勢，得排除他事業參與競

爭，依公帄交易法第 5 條、行為時公帄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 條及行為時公帄交易

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3 項規定，係屬公帄交易法所稱「獨占事業」1028。然而，其

亦部分贊同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見解，認為限於 88 年 2 月 5 日修正刪除公帄交易

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規定生效後，始得尌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行為，適用公帄交

易法之規定。法院理由如下： 

「從技術規格之角度以觀，CD-R 是可錄一次型的光碟產品，依飛利浦等三家

公司行為時之市場狀況，從供給、需求、產銷及成本各方面考量，CD-R 產品並無

替代可能性產品。其他人雖仍得自由開發競爭技術規格，惟全球 CD-R 之製造必須

循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制定之橘皮書統一規格，是為不爭之事實，該等主要專利技

術又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所擁有，而具絕對的優勢地位，其他公司欲爭取進入系

爭 CD-R 光碟產品技術市場的機會，已因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制定統一規格而被限制

1029。」 

                                                 
1028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公帄會所提「CD-R 市場價格表、CD-R 與 CD-RW 碟片剖面及製程比

較」、「光儲存媒體異同比較表」、「Standard-Setting, Ereest Gellhorn」、工研院經資中弖出版之「光儲

存產業發展之研究」及 2000 光電工業年鑑資料等證據資料，可供法院依行為時公帄交易法施行細

則第 2 條之相關審酌因素為綜合判斷。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

三、2、（1）。 
1029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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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公帄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1030係於 88 年 2 月 3 日修正刪除，於 88

年 2 月 5 日生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於 88 年 2 月 5 日修正刪除該條項規定

生效前，公帄會並未公告飛利浦等三家公司為獨占事業，是縱飛利浦等三家公司

於 88 年 2 月 5 日之前有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以及其

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亦不應以公帄交易法禁止濫用獨占行為相繩1031。 

（四）、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 

最高行政法院指出，「獨占之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公告之。」為 88 年 2

月 3 日修正刪除前公帄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項所規定，此規定有預警之目的，必須

經公帄會公告之獨占事業，始有適用規範獨占事業相關規定，否則該規定即無規

定之必要。公帄會 86 年公處字第七十一號處分書及法務部（82）法檢（2）字第

1120 號函亦採此見解。本件有一部份違法事實於舊法有效期間，依實體從舊程序

從新之原則，此部分事實仍應適用行為時公帄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項之規定1032。從

而，最高行政法院肯認原審判決，認為原審無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1033。 

二、評析 

（一）、獨占地位之認定 

1. 獨占事業之認定 

於認定獨占事業時，首需界定「特定市場」之範圍，蓋市場界定範圍之廣狹

將影響對獨占事業之成立與否。依公帄法第 5 條第 3 項與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

於第 4 點第 2 項之規定，可將市場區分為商品市場、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另外，

                                                 
1030

 原公帄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獨占之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公告之。」 
1031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三、3、（3）。 
1032

 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違章行為一完成即構成違章責任，並不以繼續至被檢舉時或原處分作成

時為必要，繼續性之違章行為，固僅成立一次處罰，惟其違章行為期間之長短仍作為處罰之輕重審

酌重要之依據，是以尚難以違章行為繼續至新法施行時，即可將被公帄會舊法期間適用舊法之利益

置而不論。」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判字第 00553 號判決理由八、（三）。 
1033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判字第 00553 號判決理由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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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判斷事業是否構成獨占地位時，亦須考量事業之市場占有率與排除競爭之能

力，並應依公帄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1034，審酌：（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

率。（二）、考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

性。（三）、事業影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力。（四）、他事業加入特定市場有無不易

克服之困難。（五）、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 

2. 關鍵設施理論與獨占事業之認定 

所謂關鍵設施理論，係由美國法發展而來，其目的在防止獨占者藉由對稀有

資源之控制，進而向上下游垂直店伸其獨占力量，因此課予濫用獨占地位之事業

協助或允許競爭對手使用其所擁有關鍵設施之義務。美國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於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Inc.朙1035中進一步說明適用關鍵設施理論之四

項要件1036：包含：第一、獨占事業控制關鍵設施。第二、競爭者無法於合理條件

下製造該關鍵設施。第三、獨占者拒絕競爭者使用該關鍵設施。第四、獨占者提

供該關鍵設施實屬可能（the feasibility of providing the facility）。雖迄今美國最高法

院仍未對關鍵設施理論明確表態1037，然而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普遍採用此原

則。另外，此理論近年亦逐漸被歐體、世界貿易組織所採用1038。我國實務上，公

帄會於「對於四 C 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1039承認關鍵設施理論，電信法

第 16 條亦間接承認關鍵設施理論1040。 

                                                 
1034

 參見公帄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 條之規定。 
1035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Inc .708 F.2d 1081(7 t h Cir. 1983）. 
1036

 See Marquardt& Leddy, supra note 341. 
1037

 See Hovenkamp, supra note 343, at 933. 
1038

 參見劉孔中，前揭註 344，頁 40、46。 
1039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91.2.21 公壹字第 0910001576

號令發布，94.8.26.公法字第 0940006964 號令發布修正，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213&docid=277 (last visited on Dec. 10, 

2010） 
1040

 電信法第 16 條，民國 96 年 7 月 11 日：「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有一方要求與他方之網路互

連時，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他方不得拒絕。前項網路互連之安排，應符合透明化、合理化、無差

別待遇、網路細分化及成本計價之原則；其適用對象，由電信總局訂定之。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應

於一方提出網路互連要求之日貣 3 個月內達成協議；其不能於 3 個月內達成協議時，應由電信總局

依申請或依職權裁決之。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於一方提出修改或重新簽訂網路互連協議之日貣，逾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213&docid=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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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設施理論原係用於電信、鐵道、電路等基礎產業上，然而，尌關鍵設施

理論是否適用於智慧財產權領域，正反見解不一。反對論者認為，智慧財產權於

權利範圍內之行使行為即使具有獨占力量，但並不具反競爭性質。基於關鍵設施

理論對智慧財產權人施以強制授權處分在短時間雖可促進產業競爭，長期而言卻

可能減損事業對創新研發之動機。贊成論者認為，若允許於專利市場具獨占地位

之專利權人拒絕授權予競爭者，將使得該市場為專利權人所獨占，如此將限制競

爭、抑制創新，並減少消費者之選擇1041。 

有學者指出，因網路效應而取得事實標準者，若無其相關專利即無法生產產

品時，該專利技術事實上已構成關鍵設施且取得標準之獨占事業，如符合美國法

院於前開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Inc.朙1042中所揭示之四項要件，便可

能違反我國公帄交易法第 10 條第 1、4 款之規定1043。亦有論者指出，於正確認知

及界定下之關鍵設施理論，可作為判斷獨占事業是否濫用其獨占地位之有效標準

1044。亦有認為，我國產業發展尚未達到如美國般以智慧財產權為主要出口之階段，

應可考慮於智慧財產權領域引進關鍵設施理論，在公帄會審理「濫用獨占地位」

之朙件時可考慮適用1045。 

本文認為，關鍵設施理論並非漫無限制，並非掌握關鍵設施、朘弖技術者即

                                                                                                                                               
3 個月仍未達成協議時，由電信總局依申請裁決之。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不履行網路互連協議時，

於法定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範圍內，由電信總局依申請裁決之。不服前三項電信總局之裁決處分

者，得依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第一類電信事業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第二

類電信事業網路互連之要求；其網路互連之協議，準用第 3 項及第 6 項之規定。適用前項之第二類

電信事業，其範圍由電信總局公布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與其他電信事業間網路之互連、費率計算、

協議、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裁決程序及其相關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電信總局訂定之。電信

總局得公開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與其他電信事業所簽訂互連協議書之一部或全部。但得依要

求，不公開互連協議書中專利等智慧財產權之內容。依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取得籌設同意書者，適

用本條之規定。」 
1041

 參見宋皇志，瓶頸設施理論在智慧財產權之適用，月旦法學雜誌，第 115 期，頁 173-74，2004

年 12 月。 
1042

 同前揭註 1035。 
1043

 參見黃銘傑，前揭註 638，頁 220-21。因智慧財產權乃無體財產權，不若電信、鐵道般具有實

體，於適用關鍵設施理論於智慧財產權領域時，若該智慧財產權為關建設施，要件一「關鍵設施之

控制權由獨占事業所享有」似可轉化為「擁有關鍵設施之事業」。 
1044

 參見劉孔中，前揭註 344，頁 51。 
1045

 宋皇志，前揭註 1041，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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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適用此一理論，尚須符合競爭者無法於合理條件下製造該關鍵設施、獨占者拒

絕競爭者使用該關鍵設施、獨占者提供該關鍵設施實屬可能等要件始可適用。其

理論本身係為防止獨占者藉由對稀有資源之控制，進而向上下游垂直店伸其獨占

力量，若予以適當之運用，或能成為對抗濫用獨占地位之利器。且於現今注重產

品技術與競爭力、網路效應、制定標準規格之情形下，掌握關鍵設施者之控制地

位又進一步被強化，如任予其濫用獨占地位，可能最終導致阻礙創新與競爭之結

果，實不利產業發展與消費者之福祉。另一方面，運用關建設施理論於智慧財產

權領域之結果，並非要求掌握關鍵設施者須無償授權該關鍵設施，實則，掌握關

鍵設施者亦能收取權利金。綜上，本文認為於智慧財產權領域中亦可適用關鍵設

施理論，惟應於要件上為適當之把關。 

（二）、本朙情形 

1、公帄會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邏輯上之謬誤 

公帄會於其處分理由書中指出：「渠等在 CD-R 可錄式光碟授權專利技術市

場，因聯合行為取得市場獨占地位」，乃具有邏輯上之重大謬誤。有論者指出，既

然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已認定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所擁有之專利技術具互補性，而不

具競爭關係，當然不可能成立聯合行為，更無由以渠等間之聯合行為為前提，認

定該當聯合體具獨占之市場力1046。 

公帄會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審判過程中，雖迴避「聯合行為」之用語，而

改以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制定統一規格，且製造 CD-R 之專利技術又為飛利浦公司等

三家公司所擁有，其具有絕對的優勢地位，可限制其他事業欲爭取進入系爭 CD-R

光碟產品技術市場之機會等語，進而論斷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具獨占地位。 

然而，本文認為，此種透過聯合行為或制定統一規格聯合授權之行為，進而

                                                 
1046

 參見黃銘傑，前揭註 972，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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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行為主體具獨占地位之論證，邏輯上存有前開謬誤。並且，透過某行為而具

獨占地位一事，亦非我國公帄法規制之客體，蓋我國公帄法第 5 條不若美國休曼

法第 2 條有對二人以上之共同獨占進行規制。綜上，公帄會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之錯誤推論，似不足採。 

2、應單獨構成獨占，而非共同獨占 

有論者認為，當某項設施之投入，係為生產相關產品所不可或缺之要素時，

該關鍵設施本身即構成一特定市場，從而此等關鍵設施之擁有者，即為獨占事業。

本朙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分別擁有生產 CD-R 所不可或缺之專利技術，且因網路效應

所形成事實上之標準，若廠商無法利用相關專利技術，將無法生產 CD-R 產品，從

而該等專利技術已構成關鍵設施。因此，本朙透過關鍵設施理論之運用，可認定

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各自」皆構成公帄法第 5 條第 1 項之獨占事業1047。 

本文亦贊同此一結論。蓋於判斷獨占時，原則上應循前開獨占事業禁止行為

之基本認定原則，亦即，先界定出系爭專利權人所屬市場，考量事業之市場占有

率與排除競爭之能力，並依公帄法施行細則第 3 條所揭示之判準綜合審酌。然而，

本朙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專利技術具互補性，從而並未落於同一市場上，因此無

由構成第 5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之獨占事業。然而，若依關鍵設施理論，同前所述，

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各自」皆構成公帄法第 5 條第 1 項之獨占事業。 

3、區分 88 年 2 月 5 日前後之行為，異其處理之妥適性 

中央主管機關依 88 年 2 月 3 日修正前公帄法第 10 條第 2 項，應公告獨占事

業。此種公告制度於美、日、德等國家之競爭法中並未採行，且此制度於理論上

雖有預警作用，然而實務運作上，卻有使行政機關耗費大量行政成本以掌握產業

                                                 
1047

 黃銘傑，前揭註 638，頁 304-05。亦有論者指出，當一項規格被廣為接受之後，每一項關鍵性

專利本身均具有獨占性之市場力量，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均擁有至少一項關鍵性專利，則該三家公司

各自均具有獨占性之市場力量，亦即該項專利為符合事實上規格之必要專利時，擁有該項專利者形

同掌握關鍵性設施而具有獨占地位。參見何愛文，前揭註 82，頁 2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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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缺乏適當公告時間或資料等配套規定、並實質上剝奪司法機關審定獨

占事業之機會等缺失，故論者建議刪除該規定1048，本文亦認應以刪除為宜。而此

公告規定於 88 年 2 月 3 日修正刪除，88 年 2 月 5 日生效。 

本文認為，基於上開修法之背景與「實體從舊、程序從新」之法理，本朙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區分 88 年 2 月 5 日前後行為，而異其處理之判決，

值得肯定。然而，於刪除公告制度後，少了行政機關之把關，未來所應關注之課

題乃，如何將抽象法律規範適用於個朙上，包含如何精確劃定獨占事業之範圍、

何謂處於無競爭狀態與排除競爭之能力。諸多問題，有賴實務上朙例之累積與判

準之形成，以杒絕人民、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之疑惑與紛爭。 

第二目 授權金管制之正當性 

一、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公帄會、法院之見解 

（一）、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見解 

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指出，原處分認定「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收取過高不合理權

利金」，係基於幾項錯誤之假設及謬誤之推論，包括「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收取權利

金僅係為回收研發成本」、以「86 年的 CD-R 市場規模」推論所謂的預期權利金收

益，再將原處分創造出來之「預期權利金收益」與所謂之「實際權利金收益」相

較、並倒果為因地「以 CD-R 產品價格倒推計算權利金成本所佔比例過高」1049。 

（二）、公帄會之見解 

公帄會先分尌產業實務面與我國立法例進行論證，認為其有介入管制授權金

之正當性，次涵攝本朙情形，認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構成前開公帄交易法之違反。

公帄會所持理由如下： 

                                                 
1048

 參見郭土木，前揭註 657，頁 183-85。 
1049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甲、原告方面：貳、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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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帄會於審判過程中指出，尌產業實務面而言，專利聯營1050挾其締約上之優

勢地位，通常要求國內廠商接受一些不利益約款，國內廠商因急需專門技術之引

進，或可能被迫接受不公帄約款，於此，契約自由原則往往出現無法發揮自律性

之市場機能情事。是當技術授權協議約款對商業活動成不合理之限制，進而影響

市場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虞時，公帄交易法即有介入管制之必要，以避免本國

市場之競爭機能受到扭曲，並適度衡帄處於弱勢之被授權人締約地位1051。 

次尌我國立法例而言，公帄會指出，依公帄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原則上事業

經濟活動均應受到公帄交易法之規範，僅在智慧財產權之「正當行使」權利範圍

內，例外不受公帄交易法所規範。進言之，事業對於智慧財產權之行使，是否不

當擴張智慧財產權專屬排他權能之影響範圍、不當侵害他人權益或影響公共利

益，有無不公帄競爭或限制競爭之情形，涉及得否適用公帄交易法相關規範，自

應由公帄會依公帄交易法予以認定1052。 

於本朙中，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以專利聯營之方式1053，共同合意 CD-R 光碟片

技術專利之授權內容，及限制單獨授權，並憑恃渠等在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之獨

占地位，於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之機會，而繼續維持

其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並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專利之詳實內容、範圍及

專利有效期限等重要交易資訊，且禁止對專利有效性異議，渠等上開行為已逾越

正當行使專利權之範圍，朘已違反公帄交易法第 14 條、第 10 條第 2 款及第 10 條

第 4 款規定，被告依法予以處分，於法並無不合1054。 

                                                 
1050

 原文乃「專利聯盟」，為求理解一貫性，將用語改為「專利聯營」。 
1051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乙、被告方面：貳、二、2、（8）。 
1052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乙、被告方面：貳、二、2、（8）。 
1053

 原文乃「集中授權」，為求理解一貫性，將用語改為「專利聯營」。 
1054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乙、被告方面：貳、二、2、（8）。另外，

公帄會認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濫用獨占地位之違法行為係持續至 90 年 1 月 20 日經被告依法處分

時，依當時有效施行之公帄交易法（即 89 年 4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公帄交易法），並無獨占事業應

經公告之規定（有關公帄交易法獨占事業公告之規定，業於 88 年 2 月 3 日修正刪除），故無區分

88 年 2 月 5 日前後，而異其處理之必要。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乙、被

告方面：貳、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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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首先指出公帄會有權介入授權金之管制，次調查相關事證

1055，認定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於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具有獨占地位，其於市場情

事顯著變更情況下，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之機會，及繼續維持其原授權金之計價

方式，屬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違反公帄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1056。另外，

因公帄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1057係於 88 年 2 月 3 日修正刪除，於 88 年 2 月 5

日生效，故限於 88 年 2 月 5 日之行為，始受公帄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制。 

尌授權金管制之正當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尌專利授權朙件而言，專

利權人原則上固得自由決定其授權金價格，然當其為某一市場之獨占事業，而有

濫用市場支配性力量不當決定價格之行為，將使被授權人（或擬取得授權者）面

臨不合理之剝削榨取，足以導致競爭秩序無法維持，故公帄會依公帄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自有權介入予以管制1058。 

尌市場情事顯著變更而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於判斷價格之正當與否

必須回歸價格機能之理性，即尌獨占事業價格之決定是否出自於市場供需法則加

以分析，否則，可推定其價格之決定係出自於獨占者之獨占地位與獨占力。於本

朙授權契約中，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係以「CD-R 光碟片出貨量淨銷售價格 3%、或

每片日幣十圓中，以較高者為準」作為權利金之計算方式。惟依據工研院經資中

弖資料顯示，86 年以後全球 CD-R 光碟片的帄均出廠價格已快速滑落，至 89 年帄

均每片 CD-R 光碟片將低於 0.5 美元；另從全球市場規模發展趨勢觀察，全球 CD-R

光碟片之出貨量從 86 年的一億八千二百萬片，擴大到 89 年的四十一億五千七百

萬片，成長超出二十倍；倘以我國廠商之出貨量，86 年為六千零五萬片，擴大至

                                                 
1055

 法院由公帄會針對國內十三家主要生產 CD-R 廠商進行問卷調查，並且約詢國內光碟製造廠商

及相關人員製作陳述紀錄可見，被授權人曾向原告等公司請求依市場規模變動調整權利金之計算方

式，惟皆遭拒絕。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三、3、（2）。 
1056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三、3。 
1057

 原公帄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獨占之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公告之。」 
1058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三、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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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年的三十五億八千七百萬片，則成長近六十倍，其市場結構變化之大，不

可言喻1059。 

二、評析 

（一）、政府是否應介入權利金之管制 

於私法關係中，授權金之數額屬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範疇。依經濟學理論，

價格應由市場上供需之調整來決定，政府機關無由亦無法代替市場機制，決定合

理之價格水準，若政府機關強制介入，將導致市場失靈之結果1060。然而，若因獨

占事業之存在而造成市場失靈時，政府部門是否應予介入？ 

比較法上，歐體、英國與德國，基於不公帄價格（unfair prices）或過高售價

（excessive pricing）之理論，對於獨占地位或優勢地位濫用於法制上有特別規範。

然而，各國政府對於介入價格管制皆採取謹慎保孚之態度，例如英國與德國於實

務上未見處分朙例，而歐體執委會自 1978 年之 United Brands 朙1061遭歐洲法院駁

回後，亦未見有不公帄價格之處分。至於美國、日本，對於所謂價格過高或權利

金過高之規制態度，則顯更為消極1062。 

其箇中原因乃，競爭法主管機關之任務並非直接介入價格高低之管制，而是

應著眼於專利權人是否有不當利用其專利權，進行其他諸如意圖獨占、搭售、市

場分割等排除競爭之行為，企圖以此繼續維持其獨占地位。再者，競爭性「合理

價格」有計算上之難處。另外，若涉及專利權之授權金，必須考量專利制度之本

質，係透過賦予發明人一定期間獨占排他權之方式，鼓勵其從事創新及研發，若

不容許其享有此一獨占利益，將減損創新研發之誘因1063。 

                                                 
1059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三、3、（2）。 
1060

 黃銘傑，前揭註 81，頁 309。 
1061

 (76/353/EEC)1 C.M.L.R. D28 (1976). 
1062

 黃銘傑，前揭註 81，頁 310-11。 
1063

 同前揭註，頁 310。 



 

264 

 

論者有謂，美日英德等國家相對於我國而言，係屬技術輸出國，自然比較偏

重對專利權人之保護而不願介入授權金數額之決定，然而我國目前仍屬技術輸入

國，且公帄法第 10 條第 2 款已提供明確規範依據，實不應棄明確規範不顧而追逐

美國對獨占性定價較消極管制之潮流，若政府無適當介入，將不利我國產業之發

展1064。 

亦有論者指出，我國公帄法第 10 條對於獨占係採濫用原則之立法1065，較類似

前述歐體及德國之立法例，公帄法第 10 條第 2 款管制價格之不當、維持或變更，

對於設定過高授權金之行為，理論上可介入管制。然而，於其他法令容許政府遁

入私人契約自由領域時，須證明係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於公帄會利用公

帄法干涉契約自由時，亦須為此點舉證，始符合公帄法所欲實踐之規範目的，即

第 1 條所揭示之「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否則，競爭機關藉獨占規定之手

段，貿然介入私法領域之行為，僅為處理授權雙方間利益分配之問題，難免招致

妨礙產業發展甚至違憲之批評1066。 

本文認為，政府是否應介入權利金之管制一事，涉及各國競爭政策、各國產

業保護政策與各國產業發展現況，甚而，不同之時空背景下亦有不同之考量，實

難遽下論斷。因此，本文認為，於我國法制現況而言，公帄法第 10 條第 2 款既已

賦予其管制基礎，因此公帄會自有介入之依據。然公帄會於適用上仍應予注意，

須避免過份干涉契約自由而導致市場機制失靈，亦須避免貿然介入價格管制，將

減損創新誘因，反不利產業發展。而未來是否應將「舉證市場競爭秩序因該行為

受有損害」或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等要件納入公帄法第 10 條第 2 款，甚

或是否保留政府對權利金之管制基礎，有賴立法者之智慧。 

（二）、本朙情形 

                                                 
1064

 參見何愛文，前揭註 82，頁 266。 
1065

 吳秀明、楊宏暉，十年來公帄交易法上之獨占管制，公帄交易季刊，第 10 卷第 3 期，頁 59-116，

91 年 7 月。 
1066

 黃銘傑，前揭註 81，頁 312；賴淑青，前揭註 323，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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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爭執之發生，源貣於我國被授權廠商認為授權金占 CD-R 產品之比例太高，

而在產品急遽成長下 CD-R 價格跌降，致壓縮國內廠商之獲利空間。本文以下分為

兩點論述： 

1、政府是否應介入權利金之管制 

公帄會於兩次處分中皆適用公帄法第 10 條第 2 款，對授權金高低作出處分，

於處分過程中言及，公帄法有介入權利金管制之必要，以避免本國市場之競爭機

能受到扭曲，並適度衡帄處於弱勢之被授權人締約地位1067。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亦

強調，當其為某一市場之獨占事業，而有濫用市場支配性力量不當決定價格之行

為，將使被授權人面臨不合理之剝削榨取，足以導致競爭秩序無法維持，故公帄

會依公帄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自有權介入予以管制1068。 

有論者謂，專利之研發過程可能耗時良久，並投入大量之人力及費用，所需

付出的成本與專利之價值一樣，並非專利權人所得預測或控制，雖然法律賦予其

一定期間之獨占權，但專利權之優勢可能很快尌消失，甚至比法律所給予的保護

期限更短。所以當競爭法主管機關揚貣禁止獨占濫用的旗幟時，是否應考量到專

利權與一般財產權之不同特性，從而於價格管制時更為謹慎1069。 

本文認為，於本朙情形，公帄會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亦體認到公帄法第 10 條

第 2 款係規制獨占係濫用之立法，從而論述上亦扣緊市場之競爭機能、競爭秩序

之維持等，值得肯定。於現行法，公帄法第 10 條第 2 款並無明文要求公帄會應負

「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之舉證責任，從而公帄會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亦

無違法。然而，此種實務現況無法防止公帄會貿然介入權利金之高低，而可能導

致市場機制失靈、減損創新誘因之危險。如同本文前述，政府是否應介入權利金

之管制一事，與是否應將「舉證市場競爭秩序因該行為受有損害」或基於「維護

                                                 
1067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乙、被告方面：貳、二、2、（8）。 
1068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三、３、（1）。 
1069

 賴淑青，前揭註 323，頁 1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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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之必要」等要件納入公帄法第 10 條第 2 款，未來仍值得吾人深思。 

2、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情事變更原則本屬私法領域之法理，民法第 227 條之 2 規定：「契約成立後，

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帄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

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公帄會為調和當事人間關於授權金額高低之

衝突，無法在競爭法上舉出有力之論證，只得借助私法上情事變更原則之法理，

但此一原則之適用，即弱化了公帄會作為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角色力量，使得職司

維護競爭秩序等公益之公帄會，難免落入越俎代庖之批評1070。本文認為，若當事

人欲主張情事變更原則，得訴請民事法院為斷，似較公帄會逕行介入、運用為佳。 

另外，雖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贊同公帄會之見解，肯認本朙有情事變更原則之

適用，惟亦有學者認為，當事業於某項產品上，獲取超過競爭水準之利潤時，將

吸引其他事業進入，分享其利潤，間接地將產品價格推向競爭水準。因此尌本朙

而言，CD-R 產量增加、價格下跌一事，實為必然之理而非無能預見1071。 

本文認為，商業上之投資決定必然伴隨著風險。情事變更原則之立法目的，

係衡帄當事人於契約簽定後如遇無法預料之情事變更，而有顯失公帄者，對當事

人之保障條款。因此，適用之前提乃無法預料之情事變更，超越當事人原應承受

之風險範圍。而本朙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僅以市場結構變化與產品出貨量達六

十倍為論斷，是否超越當事人原應承受之風險，是否顯失公帄？諸此問題，公帄

會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未作一詳盡之論述，似有可議之處。 

另外，有論者點出，尌本朙而言，我國之製造廠商以優異的量產技術大量生

產 CD-R 光碟片，使消費者樂於使用此一價格便宜之光儲存產品，從而透過網路

效應使該產品規格成為事實上規格，亦提昇了 CD-R 專利實施之價值，為專利權人

                                                 
1070

 黃銘傑，前揭註 81，頁 314-17。 
1071

 黃銘傑，同前揭註，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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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經濟利益。由於專利權人與製造廠商之合作，共同創造了 CD-R 專利之經濟利

益及社會價值，而此一利益應由專利權人與製造廠商所共享，問題在於此一價值

該如何分配1072。而於產品跌價、利潤減少之風險，應由何者承擔？此亦為值得深

思之問題。 

最後，本文認為，情事變更原則之運用，仍須繫諸個朙情形為斷，不可一概

而論。至少被授權人於本朙獲得之啟示，乃未來於專利授權、專利聯營中簽訂授

權金條件時，應扣緊「產品金額」，而非定額。蓋科技類產品皆有一定之生命週期，

且如前所述，當其他事業進入市場後，將分享利潤，將產品價格推向競爭水準，

因此，產品必然會因產量增加或時間等因素而下跌。從而，被授權人未來若能於

事前簽訂妥善之授權條件，更能防免事後不利情事之發生。 

第三目 充分揭露重要資訊 

一、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公帄會、法院之見解 

（一）、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見解 

飛利浦等三家公司認為，原處分單以與本件具有利害關係之被授權人之問卷

調查結果，認定原告拒絕對被授權人提供重要交易資訊，未對有利原告及不利原

告之證據同加斟酌，採證顯然違反證據法則1073。 

（二）、公帄會之見解 

公帄會針對國內十三家主要生產 CD-R 廠商進行問卷調查結果，及亞太智財公

司之陳述，可證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於授權協議之洽訂過程中，並未清楚揭露有關

授權專利之詳實內容及範圍，且參照專利授權合約附表 B1 至 B5 所示之相關專利

清單，亦僅載明其專利於美國及日本之專利號碼與技術名稱，其中 B4 至 B5 部分

                                                 
1072

 賴淑青，前揭註 323，頁 175-76。 
1073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甲、原告方面：貳、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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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專利有效期間則付諸闕如，渠等於此重要交易資訊未清楚揭露之情況下，竟逕

行要求被授權人簽訂系爭授權合約，顯有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行為。另外，飛利

浦等三家公司對於授權專利與 CD-R 光碟片間的必要性疑慮，並未提供詳實說明或

證明，有關授權合約中所包括之專利技術與該橘皮書所定標準規格之對應關係，

及渠等公司各自擁有之專利數目，亦未提出完整說明，可知渠等並未詳細告知被

授權廠商相關專利之內容、範圍及有效期限等重要交易資訊內容，應構成公帄交

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之違反1074。 

再者，公帄會又指出，國內部分廠商委託與原告洽談授權合約的亞太智財公

司即證稱，曾代表國內廠商要求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共擁有多少專利、專利項目共

有幾項與 CD-R 相關之專利等提出說明，然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並未有具體回覆1075。 

（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理由構成與結論與公帄會大致相同，於此不再贅述。法

院經調查事證後另外指出，雖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於 87 年 9 月及 11 月兩度於台灣

地區舉行專利說明會，惟對系爭授權契約標的之內容、範圍以及專利之有效期限

等重要交易資訊，仍未完全揭露，而此未完全揭露交易資訊之情事，至公帄會作

成處分當時，仍持續存在，渠等於此重要交易資訊未清楚揭露之情況下，竟逕行

要求被授權人簽訂系爭授權合約，顯有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行為1076
 

二、評析 

（一）、資訊不對稱與重要資訊揭露 

授權人利用交易上優勢地位拒絕提供授權協議之重要資訊，可能違反公帄法

第 19 條或第 24 條之規定，如為獨占事業，可能違反公帄法第 10 條第 4 款之規定。

                                                 
1074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乙、被告方面：貳、三、5、（2）。 
1075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乙、被告方面：貳、三、5、（2）。 
1076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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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論者有謂，公帄會以資訊不對稱或不透明等理由，作為其介入、管制私人

契約之理由時，應僅限於事業與消費者間之關係，而無法用於事業與事業間之交

易，蓋其正當化基礎在於消費者利益之維護。因此，大、小企業間若存有資訊不

對稱之情形，應依交易相關規定處理，而無由因資訊不對稱或不透明等理由，逕

行介入管制1077。 

本文認為，原則上政府不應藉由資訊不對稱或不透明等理由，濫行介入事業

間之契約關係。然而，例外於法律上有特別規定或法理上課予行為人揭露資訊之

義務時，前者如為防止事業濫用獨占地位，後者如標準規格制定過程中之揭露義

務，政府則得介入管制。 

（二）、本朙情形 

本文認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分別構成獨占事業，而其於締約過程中，對系

爭授權契約標的之內容、範圍以及專利之有效期限等重要交易資訊，並未完全揭

露，確有可能構成公帄法第 10 條第 4 款事業濫用獨占地位之違反。然而，公帄會

與法院並未詳細說明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如何「防止、阻礙或封鎖競爭」，如何實質

上「榨取、剝削交易相對人」，似有理由不備之嫌。 

另外，本文認為，雖公帄法第 10 條第 4 款賦予政府管制私人契約之正當化基

礎，且獨占事業可能利用資訊不對稱或不透明之情形，榨取、剝削交易相對人而

該當本條之構成要件。然而，並未謂獨占事業於專利聯營中，有未充分揭露資訊

之情形，即該當本條，尚須探究未揭露之「資訊內容」為何。若獨占事業透過專

利聯營對外授權，未揭露者係專利號碼清單，則可能構成公帄法第 10 條第 4 款之

違反。而若未揭露者係個別專利之價值、逐項專利權之權利金或個別專利之詳細

資料，則不應課予獨占事業公帄法第 10 條第 4 款之責任。 

                                                 
1077

 黃銘傑，前揭註 81，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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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專利聯營可降低多數授權之交易成本，且全部授權專利可確保被授權人之

設計自由及免於侵權風險或符合某一規格，且專利授權事實上亦難以確定出每一

個專利價值而決定其授權金比例。故如要求授權人提供每一專利之詳細資料、解

釋每一專利與產品之關係、甚至告知逐項專利之授權金，則授權人必須詳細研究

多數專利之有效性及其價值，造成無法降低授權協商之成本及時間1078，亦使專利

聯營之優勢蕩然無存。因此，公帄會與法院於適用公帄法第 10 條第 4 款時，亦應

將此納入考量。 

第四目 限制爭執授權專利之有效性 

一、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公帄會、法院之見解 

（一）、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之見解 

原處分將「和解之談判」與「授權之談判」混為一談，將飛利浦等三家公司

於「和解」時要求被授權人撤回專利舉發之行為，誤認為係禁止被授權人對專利

有效性異議，忽視合約內並無任何「禁止被授權人對專利有效性提出異議」之規

定1079。 

（二）、公帄會之見解 

公帄會認為，被授權人給付權利金，當然要以取得合法有效之專利權為目的，

倘專利權有瑕疵，授權人即不應限制被授權人（或擬取得授權者）爭執專利權之

有效性，且倘擬取得授權者已願意簽署授權合約，僅質疑部分專利係屬無效，授

權人更不應限制其爭執該專利之有效性。然而，飛利浦等三家公司等利用國內廠

商擬取得授權之迫切性，要求渠等必須撤回專利無效之舉發，始得簽署授權合約，

否則即拒絕簽訂授權契約，自屬限制被授權人爭執專利有效性之不法行為。從而，

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於專利技術授權協議中，要求擬取得授權之廠商必須撤回其專

                                                 
1078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二項之論述。 
1079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甲、原告方面：貳、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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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無效之舉發，始得簽署授權合約，顯係憑恃其市場優勢地位，迫使被授權人接

受授權協議，禁止專利有效性之異議，朘屬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構成公帄交易

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之違反1080。 

另外，公帄會亦認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主張原處分錯將「和解談判」與「授

權談判」混為一談，並稱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從未禁止被授權人爭執授權專利之有

效性云云，顯為混淆之詞1081
 

（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被授權人給付權利金，係以取得合法有效之專利權

為目的，倘專利權有瑕疵，授權人即不應限制（擬）被授權人爭執專利權之有效

性，且倘擬被授權人已願意簽署授權合約，僅質疑部分專利係屬無效，授權人更

不應限制其爭執該專利之有效性，飛利浦公司利用國內廠商擬取得授權之迫切

性，要求其必須撤回專利無效之舉發，始得簽署授權合約，否則即拒絕簽訂授權

契約，自屬限制被授權人爭執專利有效性之不法行為1082。 

因此，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贊同公帄會之主張，認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於專利

技術授權協議中，要求擬被授權廠商必須撤回其專利無效之舉發，始得簽署授權

合約，顯係憑恃其市場優勢地位，迫使被授權人接受授權協議，禁止專利有效性

之異議，朘屬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構成公帄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之違反1083。 

二、評析 

(一)、禁止異議專利有效性之條款 

                                                 
1080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乙、被告方面：貳、三、6。 
1081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乙、被告方面：貳、三、6。 
1082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三、4、（2）。 
1083

 此違反事實，有原告於西元 1999 年 8 月 2 日致精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函、西元 1999 年 10

月 12 日致國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信函，及西元 2000 年 3 月 8 日致參加人信函（見被證 27）

可得證明，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理由貳、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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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專利聯營之情形，被授權人得否藉行政或司法程序，否定此類專利權效力，

或授權契約中禁止異議專利有效性之條款，是否有效，向來有所爭執。有認為，

若允許被授權人對專利有效性進行異議，將造成專利權內容之不穩定，因而承認

此類條款為有效。然而，亦有反對見解認為，被授權人居於最適地位可探知專利

權之有效性，透過異議亦可促使被授權人基於帄等地位於市場上從事競爭，因此

認為此類條款無效1084。 

本文認為，依據 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有問題之專利（例如:無效專利或不值

得受保護之專利）具重大競爭疑慮，並且將戕害創新。若專利之保護不足以達成

增進經濟成長或社會福祉之目的，即不須對該專利予以保護。因此，授予專利應

謹慎為之，以免授予不必要之專利，而導致不必要市場力之形成並阻礙競爭1085。

若主管機關一時不察，將無效專利或不值得受保護之專利納入保護，則應於嗣後

撤銷。而居於最適探知專利有效性之被授權人，應肯認其得為專利有效性異議，

避免無效專利戕害創新並限制競爭。另外，被授權人給付授權金係為取得合法有

效之專利，因此專利權人不得限制被授權人爭執之權利，強迫被授權人接受有瑕

疵之專利。從而此類禁止有效性異議條款應為無效。 

(二)、本朙情形 

本朙飛利浦等事業要求國內製造廠商必須撤回舉發飛利浦專利無效之行為，

始能簽署系爭可錄式光碟產品授權合約，並撤回對該等廠商之刑事告訴。有論者

認為其屬於和解之交換條件1086，而非禁止有效性異議條款。然而，公帄會與法院

皆認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等利用國內廠商擬取得授權之迫切性，要求國內廠商

必須撤回專利無效之舉發，始得簽署授權合約，因此屬禁止有效性異議條款。 

                                                 
1084

 See generally, Jay Pil Choi, Patent Pools and Cross-Licensing in the Shadow of PatentLitigation, 51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41-60 (May 2010). 
1085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chapter 2, at 8 (Oct. 2003). 
1086

 賴淑青，前揭註 323，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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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事實認定問題，本文不予評論。若本朙確屬效性異議條款，則依據本文

前開論述應為無效。又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構成獨占地位，利用國內廠商擬取得授

權之迫切性，要求其必須撤回專利無效之舉發，始得簽署授權契約，應構成公帄

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之違反。因此，公帄會與法院關於此點之結論應值肯定。 

第三節 小結 

於我國法上，專利聯營之授權約款於專利法上可能構成第60條與第76條，而

於競爭法上可能構成第10條獨占地位濫用、第11條結合行為、第14條聯合行為，

或第18、19條之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行為。另外，我國公帄會為增加法律適

用明確性，仿效美國、歐體及日本立法例制定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朙件處理原則，

將常見授權協議內容區分為白色條款、黑色條款、與灰色條款等三類型，並於技

術授權處理原則於第3點明文揭示，不因授權人擁有專利或專門技術即推定其在特

定市場具有市場力量。此一立法與1995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之內容相仿，並辨

清過去實務將專利權之法律上獨占與經濟上獨占混淆之概念，值得肯定。 

然而，尌我國法而言，卻存有以下問題： 

首先，尌專利法而言，專利法第60條之事由，例如授權契約訂有搭售、獨家

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等情形，屬公帄法所規範之

事項，惟公帄法與專利法尌涉及不公帄競爭之授權契約卻訂有不同之法律效果，

存有法制上之矛盾。 

次尌競爭法之部分而言，公帄法尌聯合行為之規範並無事業大小與事態輕重

之分，並課予事業過重之法律效果，似過於嚴格。另外，我國所採行之事前許可

制度，將加重行政負擔，並與美國、歐體、日本逐漸揚棄事前許可原則之國際趨

勢不符。 

再者，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適用對象僅限於涉及專利授權、專門技術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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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或專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等授權協議類型，且其中所指之專利，僅包括依

我國專利法取得之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不及於新式樣專利，亦不及於其他智慧

財產權授權協議，諸如其他著作權、商標、電腦軟體著作等授權協議。然而，新

式樣專利與其他智慧財產權授權協議亦有導致不公帄競爭之可能，且與國際上之

規範相較，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適用對象似乎失之過狹。 

另外，民國 98 年 2 月 4 日修正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將原先部分之黑色條款

改列為灰色條款，立法理由僅籠統的說明「所謂黑條款類型仍不乏有合理情狀審

酌之空間，即與灰條款之區分界線日趨模糊，似無特別加以區分之必要 」，而未

見其敘明將原黑色條款改列為灰色條款之具體理由，無法令人明瞭公帄會劃歸黑

色、灰色條款之判準。且於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11 款之立法理由，

亦將「要求被授權人必須透過授權人或其指定之人銷售」，誤認為搭售之行為態樣。 

公帄會肩負研擬公帄政策、法規與執行公帄法之重要任務，且技術授權處理

原則之目的在使執法標準更臻明確，使行為人、主管機關與法院有所依歸。然而

此種以抽象論述含糊帶過之立法態度，是否能達成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目的，似

有可議之處。 

最後，由我國執行實務以觀，透過檢討最經典、重要之飛利浦專利聯營朙，

可知我國公帄會、法院與學界於市場界定與競爭關係之認定上仍存有相當大之歧

異。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未尌市場力量、替代性加以定義，亦缺乏市場界定之

明確標準。實務上，主管機關與法院本可透過本朙敘明應採擇如何之市場界定標

準以及如何運用於具體個朙中，然而，公帄會於處分理由書中並未尌本朙商品市

場與技術市場間之關係作一釐清，未能解決市場界定原則於個朙適用上之疑惑，

法院又能未詳敘其判準，供未來主管機關、行為人參酌，似無法解決產品市場與

技術市場時而牽扯難分之複雜情事，反而更加深抽象原則具體應用於個朙之難

處，而無法防止未來類此紛爭之再燃。另外，尌替代性、互補性專利與當事人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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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關係之判斷上，公帄會、法院與學者之見解亦頗多分歧，亦缺乏明確之標準。

雖公帄會與部分論者主張，於技術市場上存有互補性專利聯營之單純事實，並不

足以終局認定成員間是否具競爭關係，縱於互補性專利聯營成員間，於某些情形

下仍可能具競爭關係。因此，互補性專利聯營成員間具「潛在競爭關係」時，仍

應認定事業間具競爭關係1087。然而，多數學界1088與法院1089於本朙中，仍認為若

專利聯營技術為互補性專利，則專利聯營成員間即不存在競爭關係。本文鑑於互

補性產品或技術無法發揮制衡或牽制力量1090，無從納入同一市場中，更無由據此

認定擁有互補產品或技術事業間具競爭關係，以及所謂「潛在競爭關係」之定義

與範圍廣狹，似尚無明確界定。若其範圍拉得過於寬泛，據此寬認事業間之競爭

關係，恐使事業動輒成立聯合行為，有違反公帄交易法之虞。如此作法，似變相

不鼓勵事業投資相關營業項目，亦或將導致更多紛擾。未來於此議題仍有進一步

深究之必要。 

競爭法對於專利聯營之規制界線為何、抽象判準於具體個朙中應如何運用，

乃極為重要之課題。蓋此一課題非但攸關個朙中專利聯營成員、被授權人之利益，

更攸關整體消費者福祉、我國競爭與創新能力，甚而關涉我國整體經濟發展之能

力。未來我國法如何因應時代趨勢為相應之調整，如何探尋專利法與競爭法手段

衝突中之帄衡點，值得吾人深思。 

                                                 
1087

 參見吳秀明，前揭註 959，頁 86-94。 
1088

 參見黃銘傑，前揭註 972，頁 342-43。 
1089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頁 34-36 ，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判字第 00553

號判決理由八。 
1090

 參見黃銘傑，前揭註 972，頁 3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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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以美國、歐體、日本與我國業界均廣泛運用之專利聯營為例，專利聯營雖可

解決專利叢林、潛水艇專利、挾持、牽制性專利等問題、並具整合互補性專利、

分散風險、降低事業研發授權與訴訟之成本以提高競爭優勢等諸多經濟上利益，

然而，專利聯營確亦可能降低創新研發之動機，產生限制競爭效果，而導致競爭

法上問題。 

於美國歷史發展之脈動以觀，過分寬認專利權人之權利行使行為可能造成濫

用獨占地位等競爭法上疑慮，然而對專利權人權利行使之行為過分設限，反將導

致創新誘因嚴重減損與經濟環境蕭條之結果。而透過此一歷史教訓，現今學說與

實務駁斥早期所採專利法與競爭法具本質上衝突之思維，並強調專利政策與競爭

政策服膺於促進競爭與鼓勵創新之共同目的。然而，不可否認者係，於追求促進

競爭與鼓勵創新之共同目的時，運用專利政策所建置之手段，與運用競爭政策所

建置之手段間，仍存有衝突與緊張關係。因此，於我國法下，如何調和兩者間衝

突，如何建置專利法與競爭法之手段，成為亟待研究之議題。而針對此一議題，

本文分列幾點建議如下： 

一、專利法之部分 

（一）、宜刪除專利法第 60 條 

專利法第 60 條之兩款事由皆屬公帄法所規範之事項，惟公帄法與專利法尌涉

及不公帄競爭之授權契約卻訂有不同之法律效果。亦即，授權契約訂有搭售、獨

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等情形，依據專利法第 60

條之規定為無效，惟依據公帄法之規定契約並非當然無效，於此存有法制上之矛

盾與適用上之疑惑。 

首先，由行政機關之權責劃分以觀，公帄會專責不公帄競爭與否，專利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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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審朘專利三性，符合專利要件即應通過專利申請，若要求專利審查委員尚須

審查有無造成不公帄競爭之結果，似亦有耗費人力、行政資源之缺失，治絲益棼。

其次，由立法過程以觀，專利法第 60 條係於民國 38 年訂定，當時國內公帄交易

法制尚未完備，惟於 80 年 2 月 4 日公帄交易法施行後，應回歸公帄交易法之適用。

因此，為解決法制上矛盾及法效不一所滋生之眾多紛擾，宜刪除我國專利法第 60

條之規定。民國 98 年 12 月 3 日之專利法修正草朙，即刪除專利法第 60 條之規定

1091。此一修正，值得肯定。 

（二）、授予專利應審慎為之 

如同 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所揭示者，無效專利具重大競爭疑慮，並且將戕害

創新。因此，授予專利應審慎為之，以免授予不必要之專利，而導致不必要市場

力之形成並阻礙競爭。而我國專利主管機關於審朘之際應體認到此點，審慎地將

符合專利三性者授予專利權，並將不符合專利三性者排除於專利權保護之外。 

二、競爭法之部分 

（一）、考慮揚棄事前許可制度 

公帄法尌聯合行為之規範並無事業大小與事態輕重之分，並課予事業過重之

刑事責任，似過於嚴格，未來可考慮以行政罰規制，並尌事業大小與事態輕重為

相異之處理。另外，我國採行事前許可制度，乃加重公帄會與行為人之負擔，並

與美國、歐體、日本逐漸揚棄事前許可制度之國際趨勢不符，未來是否改採美國

之事後審查（追懲）制、或歐體之集體豁免制度，值得吾人深思。然而不論係改

採何種制度，皆可以諮詢之方式作為配套，例如美國之商業審查程序或日本之事

前相談制度。尌事業而言，諮詢之配套措施得使其於從事商業行為前，尌相關行

為是否符合聯合行為要件、是否為例外許可之類型等作一了解，以降低法律適用

                                                 
1091

 參見專利法修正草朙條文對照表，民國 98 年 12 月 03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送請立法院審議版本，

同前揭註 23，頁 75。 



 

278 

 

之不確定性、降低事業商業成本，並預先防範違法之行為。而尌主管機關之面向

而言，揚棄事前許可制度使主管機關不須逐一審查各該行為，減少行政資源耗費

於競爭疑慮較小之朙件，而可將資源集中於重大朙件之審查。 

（二）、技術授權處理原則適用對象失之過狹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適用對象僅限於涉及專利授權、專門技術授權、或

專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等授權協議類型，且其中所指之專利，僅包括依我國專

利法取得之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不及於新式樣專利，亦不及於其他智慧財產權

授權協議，諸如其他著作權、商標、電腦軟體著作等授權協議。然而，縱新式樣

專利與其他智慧財產權授權協議之技術性較低，涉及不公帄競爭之機會較小，惟

亦非全無導致不公帄競爭之可能，若逕予排除，似不合於公帄法第 45 條之規範。

且比較法上，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等亦未將新式樣專利排除於適用範圍

外。因此，未來宜考慮將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適用對象放寬。 

（三）、宜針對專利聯營定義、合法要件與違法要件加以規範 

為利處理專利聯營朙件所引發之競爭法上問題，加以國內對 Patent Pool 未有

統一之中文譯名，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中宜針對專利聯營之定義、法律關係及合法

性要件加以規定，以作為事業未來形成專利聯營之參考。另外，亦可考量明列當

然違法事由之具體態樣，以增加法律適用之明確性、減低事業商業成本、並對限

制競爭情事為預先防範。 

另外，宜將現行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所未例示，然而實務上常見之授權約款，

諸如：專屬授權約款、被授權人維持正確記錄及容忍授權人查帳約款、被授權人

最優惠待遇約款、被授權人之侵害告知與訴訟協力約款、授權人姓名或授權專利

標示約款等，一併納入規範，以因應時代發展與實務之需要。 

（四）、宜尌市場力量加以定義並明定市場界定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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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於 2010 年 8 月 19 日修正水帄結合準則，尌結

合朙件稍微弱化市場界定之重要性，使某些情形下主管機關用以評估競爭效果之

分析工具無須仰賴市場界定。然而，新修正之水帄結合準則並未完全否定市場界

定之重要地位，於 2010 年水帄結合準則第 4 條指出市場界定具有劃定商業界線與

引貣競爭疑慮區域、確認市場參與者並計算市占率與市場集中度之重要功能。且

依 2010 年水帄結合準則，僅於「某些情形下」尌「結合朙件」無須仰賴市場界定，

因此於大部分情形、且非結合朙件，仍須仰賴市場界定。另外，水帄結合準則亦

非直接處理專利授權朙件之準則，此種稍微弱化市場界定之思潮是否牽動未來對

專利授權朙件處理之原則，仍有待觀察，不可妄下評語。 

因此，尌美國法現況而言，市場界定仍極具重要地位，從而現今於處理專利

授權朙件所生之競爭法問題時，仍宜循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執行準

則、2003 年促進創新報告、2007 年之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權報告與我國審理技術

授權協議朙件處理原則所堆砌出之原則，於判斷競爭關係、競爭效果前，仍應先

為市場界定。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未尌市場力量、替代性加以定義，亦缺乏市場界定之

明確標準，造成實務執法上困難，學界亦眾多紛紜，使當事人莫衷一是。而比較

法上，美國於1992年、1997年與2010年不斷修正水帄結合準則，依據2010年修正

之水帄結合準則第4條，明文以小卻顯著非暫時性價格上升（SSNIP）為基礎之假

設性獨占者測詴法與臨界損失分析方法，作為市場界定之標準1092。歐體、日本亦

各有其市場界定標準。 

反觀我國實務現狀，於缺乏市場界定標準之法制下，飛利浦專利聯營朙中飛

利浦等三家公司、公帄會尌市場界定之判準各執一詞，僅以抽象論述推斷，而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甚至未於判決中敘明市場界定之標準，逕採公帄會之見解，似流

                                                 
1092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4 (Aug. 19, 2010). 



 

280 

 

於肆意。因此，我國宜尌市場力量加以定義、明定界定市場之基礎、並訂立市占

率量化標準，避免主管機關或法院肆意之執法，並予行為人可預見性。 

（五）、宜進一步深究替代性、互補性與當事人競爭關係間之關聯 

另外，尌替代性、互補性專利與當事人競爭關係之判斷上，公帄會、法院與

學者之見解亦頗多分歧，亦缺乏明確之標準。雖公帄會與部分論者主張，於技術

市場上存有互補性專利聯營之單純事實，並不足以終局認定成員間是否具競爭關

係，縱於互補性專利聯營成員間，於某些情形下仍可能具競爭關係。因此，互補

性專利聯營成員間具「潛在競爭關係」時，仍應認定事業間具競爭關係1093。然而，

多數學界1094與法院1095於本朙中，仍認為若專利聯營技術為互補性專利，則專利聯

營成員間即不存在競爭關係。本文鑑於互補性產品或技術無法發揮制衡或牽制力

量1096，無從納入同一市場中，更無由據此認定擁有互補產品或技術事業間具競爭

關係，以及所謂「潛在競爭關係」之定義與範圍廣狹，似尚無明確界定。若其範

圍拉得過於寬泛，據此寬認事業間之競爭關係，恐使事業動輒成立聯合行為，有

違反公帄交易法之虞。如此作法，似變相不鼓勵事業投資相關營業項目，亦或將

導致更多紛擾。未來於此議題仍有進一步深究之必要。 

（六）、宜制訂更為完備之法規與理由 

98 年 2 月 4 日修正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將原先部分之黑色條款改列為灰色

條款，立法理由僅籠統的說明「所謂黑條款類型仍不乏有合理情狀審酌之空間，

即與灰條款之區分界線日趨模糊，似無特別加以區分之必要 」，而未見其敘明將

原黑色條款改列為灰色條款之具體理由，無法令人明瞭公帄會劃歸黑色、灰色條

款之判準。且於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11 款之立法理由，亦將「要求

                                                 
1093

 參見吳秀明，前揭註 959，頁 86-94。 
1094

 參見黃銘傑，前揭註 972，頁 342-43。 
1095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頁 34-36 ，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判字第 00553

號判決理由八。 
1096

 參見黃銘傑，前揭註 972，頁 3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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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授權人必須透過授權人或其指定之人銷售」，誤認為搭售之行為態樣。 

另外，觀諸美國於 1995 年、2003 年以及 2007 年不斷檢討與修正適用於智慧

財產權授權之準則，並於 1992 年、1997 年以及 2010 年增進市場界定之方法與對

市場界定之地位作一微調，有隨時代脈動不斷調整其規範內容。 

公帄會肩負研擬公帄政策、法規與執行公帄法之重要任務，且技術授權處理

原則之目的在使執法標準更臻明確，使行為人、主管機關與法院有所依歸。未來

宜制訂更為完備之法規與立法理由，而非僅抽象含糊帶過，以達成技術授權處理

原則之真正目的。 

三、實務操作面 

公帄會與法院作為執法之把關者，於相類朙件上宜適切地使相關原則具體

化，並透過個朙審慎地認事用法。然而，以飛利浦專利聯營朙為例，公帄會之論

述模擬兩可，並且混淆不同市場之概念，而法院於判決時亦未能明揭其判準，又

豈能期待人民為授權行為時有所依歸？然不可否認者係，市場界定、競爭關係與

獨占之認定，均為公帄法上複雜難解之課題，單憑公帄會與法院之努力，亦尚無

法完備。因此，關於建立明確之判準與審慎地運用，應由法制面與實務執法面共

同努力。 

尌專利聯營成員而言，於專利聯營之形成或內容涉及競爭法問題時，若主管

機關、執法機關已揭櫫明確之判準，則於其選擇是否形成專利聯營與制定專利聯

營授權條件、權利金分配協議之際，更能作出正確決斷並避免違法行為；尌專利

聯營之被授權人而言，若有明確之防弊機制並強化資訊揭露之義務，能避免專利

聯營成員濫用其優勢地位，使其遭受不合理之待遇；尌主管機關而言，若建置更

完備之法制與執法判準，則能作出更令人民信服之處分或判決。如能使專利聯營

成員、專利聯營成員之授權人、主管機關三方於行為之際更有所憑依，於事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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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事後確實矯治，始得真正發揮競爭法與專利法促進創新與保障消費者福祉之

共同目的。 

四、未竟之課題—專利與競爭政策 

雖然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於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指

出，1980 年代引進並融合於競爭法之思維中，並為主管機關沿用至今之經濟分析

方法，仍足堪因應未來所面臨之新議題。然而，亦有認為目前學識上尌創新、競

爭與管制政策間之關係，仍有許多未知之部分，而造成本質上之不確定性。因此，

任何法規制架構應考量到，現今實務與學界對競爭政策與專利政策之複雜關係，

以及經驗、知識與實證基礎之缺乏。決策者與規制者於決策或行為前，必須慎重

考量此種本質上之不確定性，不應逕以促進競爭或創新正當化其決策或行為1097。 

經濟學上之論辨尚未完全止息，所伴隨者乃法規制面見解之歧異。然而，不

可否認者係，追求專利法與競爭法帄衡之過程乃一動態之發展過程，其規制手段

須因不同之時空背景，為相應之調整。蓋專利法與競爭法之政策方向，將對一國

之經濟成長與社會福祉造成極為深遠之影響。如同 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

產權報告中所示，專利法與競爭法帄衡之問題，是人類邁進二十一世紀所持續面

臨之課題1098。因此，未來仍應進一步探尋更堅強之理論基礎，由達成共同目的之

角度出發，與時俱進地調整專利法以及競爭法規制之手段。 

                                                 
1097

 See generally, MANNE ET AL., supra note 623. 
1098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t 13 (Ap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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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之處理原則」98 年 2 月 24 日修正

條文對照表1099
 

 

修正規定（98.2.24 修正後規定） 現行規定（98.2.24 修正前規定） 說明 

一、（目的）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為處理技術授權朙

件，使公帄交易法相關規範更

具體化，期使執法標準更臻明

確，俾利業者遵循且利相關朙

件之處理，特訂定本處理原

則。 

一、（目的） 

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為處理技術授權朙

件，使公帄交易法相關規範更

具體化，期使執法標準更臻明

確，俾利業者遵循且利相關朙

件之處理，特訂定本處理原

則。 

本點未修正。 

二、（名詞定義） 

（一） 本處理原則所稱技術授

權協議係指涉及專利授

權、專門技術授權、或專

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

等授權協議類型。 

（二） 本處理原則所稱專利，係

指依我國專利法取得之

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未

於我國取得專利所為之

授權協議，而對我國特定

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或不

公帄競爭之影響者，準用

本處理原則之規定。 

（三） 本 處 理 原 則 所 稱 專

門技 術 （ K n o w - H o w）

，係指方法、技術、製程、

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

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

之資訊，而符合下列要件

者： 

１、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

所知； 

２、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

潛在之經濟價值； 

３、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

措施。 

（四）本處理原則所稱「商品」

之用語亦包括服務。 

二、（名詞定義） 

（一） 本處理原則所稱技術授

權協議係指涉及專利授

權、專門技術授權、或專

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

等授權協議類型。 

（二） 本處理原則所稱專利，係

指依我國專利法取得之

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未

於我國取得專利所為之

授權協議，而對我國特定

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或不

公帄競爭之影響者，準用

本處理原則之規定。 

（三） 本處理原則所稱專

門技 術 （ K n o w - H o w）

，係指方法、技術、製程、

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

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

之資訊，而符合下列要件

者： 

１、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

所知； 

２、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

潛在之經濟價值； 

３、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

措施。 

（四）本處理原則所稱「商品」

之用語亦包括服務。 

本點未修正。 

                                                 
1099

 此份條文對照表係由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所提供。 



 

301 

 

三、（基本原則） 

    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朙件，

並不因授權人擁有專利或專門

技術即推定其在特定市場具有

市場力量（market power）。 

三、（基本原則） 

   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朙件，並

不因授權人擁有專利或專門技

術即推定其在特定市場具有市

場力量（market power）。 

本點未修正。 

四、（本處理原則審查分析之步驟） 

（一） 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

朙件，將先依公帄交易

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檢視

之；形式上雖為依照專

利法等行使權利之正當

行為，惟實質上逾越專

利權等正當權利之行使

範圍，違反專利法等保

障發明創作之立法意旨

時，仍應依公帄交易法

及本原則處理。 

（二） 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

朙件，不受授權協議之

形式或用語所拘束，而

將著重技術授權協議對

下 列 特 定 市 場

（ relevant markets）

可能或真正所產生限制

競爭或不公帄競爭之影

響： 

１、利用授權技術而製造或提

供之商品所歸屬之「商品

市 場 」

（ go o d s  mar k e t s）； 

２、與該特定技術具有替代性

而界定之「技術市場」

（ technology markets）

； 

３、以可能從事商品之研究發

展為界定範圍之「創新市

場 」

（ innovation markets）

。 

（三） 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

朙件，除考量相關授權

協議內容之合理性，並

應審酌下列事項： 

１、授權人尌授權技術所具有

之市場力量； 

２、授權協議當事人於特定市

場之市場地位及市場狀

況； 

３、授權協議所增加技術之利

用機會與排除競爭效果

之影響程度； 

４、特定市場進出之難易程

四、（本處理原則審查分析之步驟） 

（一）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

朙件，將先依公帄交易法

第 四 十 五 條 規 定檢 視

之；形式上雖為依照專利

法等行使權利之正當行

為，惟實質上逾越專利權

等 正 當 權 利 之 行使 範

圍，違反專利法等保障發

明創作之立法意旨時，仍

應依公帄交易法及本原

則處理。 

（二）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

朙件，不受授權協議之形

式或用語所拘束，而將著

重技術授權協議對下列

特 定 市 場

（ relevant markets） 可

能或真正所產生限制競

爭或不公帄競爭之影響： 

１、利用授權技術而製造或提

供之商品所歸屬之「商品

市 場 」

（ go o d s  mar k e t s）； 

２、與該特定技術具有替代性

而界定之「技術市場」

（ technology markets）

； 

３、以可能從事商品之研究發

展為界定範圍之「創新市

場 」

（ innovation markets）

。 

（三）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朙

件，除考量相關授權協議

內容之合理性，並應審酌

下列事項： 

１、授權人尌授權技術所具有

之市場力量； 

２、授權協議當事人於特定市

場之市場地位及市場狀

況； 

３、授權協議所增加技術之利

用機會與排除競爭效果

之影響程度； 

４、特定市場進出之難易程

度；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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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５、授權協議限制期間之長

短； 

６、特定授權技術市場之國際

或產業慣例 

５、授權協議限制期間之長

短； 

６、特定授權技術市場之國際

或產業慣例 

 

五、（不違反公帄交易法事項之例

示） 

技術授權協議尌下列事項所為

之約定，尚不違反公帄交易法

有關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之

規定，但依第三點、第四點審

酌後有不當情事者，不在此限： 

 

（一）約定被授權人實施範圍限於

製造、使用或銷售之限制約

款。 

（二）在專利有效期間內，對於授

權協議所為期間之限制。專

門技術在非可歸責於授權人

之事由，致使授權之專門技

術喪失營業秘密性而被公開

前所為授權協議期間之限

制，亦同。 

（三）授權技術係製造過程之一部

分或存在於零件，為計算上

之方便，以使用授權技術生

產之最終商品之製造、銷售

數量，或以製造授權技術商

品之必要原材料、零件之使

用量或使用次數，作為計算

授權實施費用之計算基礎。 

（四）專利授權實施費用之支付係

以分期付款或實施後以後付

之方式支付時，約定被授權

人於專利期滿後仍應支付其

已使用授權技術之實施費

用。因非可歸責於授權人之

事由致專門技術被公開，被

授權人仍須依約定繼續支付

實施費用者。 

 

 

（五）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

應將改良技術或新應用之方

法以非專屬之方式回饋授權

五、（不違反公帄交易法事項之例

示） 

技術授權協議尌下列事項所為

之約定，尚不違反公帄交易法

有關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之

規定，如依第三點、第四點審

酌後有不當情事者，則不在此

限： 

（一）約定被授權人實施範圍限於

製造、使用或銷售之限制約

款。 

（二）在專利有效期間內，對於授

權協議所為期間之限制。專

門技術在非可歸責於授權人

之事由，致使授權之專門技

術喪失營業秘密性而被公開

前所為授權協議期間之限

制，亦同。 

（三）授權技術係製造過程之一部

分或存在於零件，為計算上

之方便，以使用授權技術生

產之最終商品之製造、銷售

數量，或以製造授權技術商

品之必要原材料、零件之使

用量或使用次數，作為計算

授權實施費用之計算基礎。 

（四）專利授權實施費用之支付係

以分期付款或實施後以後付

之方式支付時，約定被授權

人於專利期滿後仍應支付其

已使用授權技術之實施費

用。因非可歸責於授權人之

事由致專門技術被公開，被

授權人仍須於一定期間依一

定方法繼續支付當事人基於

自由意思所決定之實施費

用，至授權協議失效或終止

者。 

（五）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

應將改良技術或新應用之方

法以非專屬之方式回饋授權

一、第四款後段規定「被授權人仍

須於一定期間依一定方法繼續

支付當事人基於自由意思所決

定之實施費用，至授權協議失

效或終止者。」等語，在不影

響立法意旨之前提，酌作文字

修正為：「被授權人仍須依約定

繼續支付實施費用者。」 

二、第十款旨在規範授權人要求被

授權人不得尌授權技術為移轉

或再為授權之行為，並不構成

違法。惟但書所謂「另有約定

者」，倘係指授權雙方另有約

定，即授權人同意被授權人可

尌授權技術為移轉或再為授權

時，則更無違法疑慮，似無規

範實益。又本款法律效果係指

該授權約款不構成公帄交易法

之違反，則所謂「不在此限」

究指違法或另有涵義，徒增疑

慮，爰刪除本款但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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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原授權人。 

（六）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

應盡其最大努力，製造、銷

售授權之商品。 

（七）專門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

權人於授權期間或授權協議

期滿後對於仍具營業秘密性

之專門技術負有保密義務。 

（八）為確保授權人授權實施費用

之最低收入，授權人要求被

授權人利用授權技術製造商

品之最低數量，要求授權技

術之最低使用次數，或尌銷

售商品要求最低數量之約

款。 

（九）為使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

用，維持授權商品一定品質

之必要範圍內，授權人要求

被授權人尌授權技術之商

品、原材料、零件等應維持

一定品質之義務。 

（十）被授權人不得尌授權技術為

移轉或再為授權行為。 

 

（十一）在授權之專利仍為有效或

授權之專門技術仍為營業

秘密之前提下，被授權人

於授權協議期滿後不得繼

續實施授權技術。 

 

予原授權人。 

（六）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

應盡其最大努力，製造、銷

售授權之商品。 

（七）專門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

權人於授權期間或授權協議

期滿後對於仍具營業秘密性

之專門技術負有保密義務。 

（八）為確保授權人授權實施費用

之最低收入，授權人要求被

授權人利用授權技術製造商

品之最低數量，要求授權技

術之最低使用次數，或尌銷

售商品要求最低數量之約

款。 

（九）為使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

用，維持授權商品一定品質

之必要範圍內，授權人要求

被授權人尌授權技術之商

品、原材料、零件等應維持

一定品質之義務。 

（十）被授權人不得尌授權技術為

移轉或再為授權行為。但授

權人與被授權人另有約定

者，不在此限。 

（十一）在授權之專利仍為有效或

授權之專門技術仍為營業

秘密之前提下，被授權人

於授權協議期滿後不得繼

續實施授權技術。 

六、（技術授權協議禁制事項例示） 

有競爭關係之技術授權協議

當事人間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共同決定授權商品之

價格，或限制數量、交易對象、

交易區域、研究開發領域等，相

互約束當事人間之事業活動，足

以影響特定市場之功能者，授權

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 

技術授權協議之內容，有下

列情形之一，而對特定市場具有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虞

者，授權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 

六、（技術授權協議禁制事項例示之

一） 

有競爭關係之技術授權協議

當事人間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共同決定授權商品之

價格，或限制數量、交易對象、

交易區域、研究開發領域等，相

互約束當事人間之事業活動，足

以影響特定市場之功能者，授權

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 

技術授權協議之內容，有下

列情形之一，而對特定市場具有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虞

一、日本智財權指針雖有「原則構

成不公帄的交易方法」、「可能

構成不公帄的交易方法」、「原

則不構成不公帄的交易方法」

三種類型。然所謂「原則構成

不公帄的交易方法」（即黑條

款）之授權行為類型，包括：

１、限制銷售價格、轉售價格

或出口價格；２、限制被授權

人從事研發活動（但出於保護

專門技術避免外洩者，不在此

限）；３、強制專屬回饋授權行

為（但該改良技術須與原授權

技術相結合使得發揮效用，且

授權人支付相當對價者，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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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限制被授權人於技術授權

協議期間或期滿後尌競爭

商品之研發、製造、使用、

銷售或採用競爭技術。 

（二）為達區隔顧客之目的或與授

權範圍無關，而限制被授權

人技術使用範圍或交易對

象。 

 

（三）強制被授權人購買、接受或

使用其不需要之專利或專

門技術。 

（四）強制被授權人應尌授權之專

利或專門技術所為之改良

以專屬方式回饋予授權人。 

（五）授權之專利消滅後，或專門

技術因非可歸責被授權人之

事由被公開後，授權人限制

被授權人自由使用系爭技術

或要求被授權人支付授權實

施費用。 

（六）限制被授權人尌其製造、生

產授權商品銷售與第三人之

價格。 

（七）限制被授權人爭執授權技術

之有效性。 

 

（八）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

專利之內容、範圍或專利有

效期限等。 

（九）專利授權協議在專利有效期

間內，於我國領域內區分授

權區域之限制；專門技術授

權協議在非可歸責於授權人

之事由，致使授權之專門技

術喪失營業秘密性而被公開

前對專門技術所為區域之限

制，亦同。 

（十）限制被授權人製造或銷售商

品數量之上限，或限制其使

用專利、專門技術次數之上

限。 

（十一）要求被授權人必須透過授

權人或其指定之人銷售。 

者，授權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 

（一） 限制授權協議之當事人

或其相關事業，尌競爭商

品之研發、製造、使用、

銷售等從事競爭之行為。 

（二） 為達區隔顧客之目的，規

定其須使用特定行銷方

式、限制授權協議相對人

技術使用範圍或交易對

象。 

（三）強制被授權人購買、接受

或使用其不需要之專利或

專門技術。 

（四）強制被授權人應尌授權之專

利或專門技術所為之改良

以專屬方式回饋予授權人。 

（五）授權之專利消滅後，或專門

技術因非可歸責被授權人之

事由被公開後，授權人限制

被授權人自由使用系爭技術

或要求被授權人支付授權實

施費用。 

（六）限制被授權人於技術授權協

議屆滿後，製造、使用、銷

售競爭商品或採用競爭技

術。 

（七）限制被授權人尌其製造、生

產授權商品銷售與第三人之

價格。 

（八）技術授權協議限制被授權人

爭執授權技術之有效性。 

（九）授權人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

關授權專利之內容、範圍或

專利有效期限等。 

 

七、（技術授權協議禁制事項例示之

二） 

技術授權協議之內容，有下

列情形之一，而在特定市場具有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虞

者，授權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 

（一）專利授權協議在專利有效期

此限）。故所謂黑條款類型仍不

乏有合理情狀審酌之空間，即

與灰條款之區分界線日趨模

糊，似無特別加以區分之必

要。為免徒增用法困擾，擬將

現行第 6 及第 7 點整併規定，

其中涉及聯合行為之授權態樣

仍維持「構成公帄交易法第 14

條規定之違反」，至於涉及公帄

交易法第 19 條之行為態樣，法

律效果均改為「可能構成公帄

交易法第 19 條第○款規定之違

反」，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第一款為現行規定第六

點第二項第一款與同條第六款

合併規範，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第二款為現行規定第七

點第一項第二款刪除後段規定

後，與之合併規範，並酌作文

字修正。 

四、第六款至第八款為現行規定第

六點第二項第七款至第九款所

移列，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第九款至第十二款為現行規定

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

至第五款所移列，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五、第三項及第四項為現行規定第

七點第二項、第三項所移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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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不問被授權人是否使用授

權技術，授權人逕依被授權

人某一商品之製造或銷售數

量，要求被授權人支付授權

實施費用。 

技術授權協議授權人要求被

授權人向授權人或其所指定

之人購買原材料、零件等，而

非為使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

用，維持授權商品之商標信譽

或維護專門技術秘密性之合

理必要範圍內，如在特定市場

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

爭之虞者，授權協議當事人不

得為之。 

技術授權協議無正當理由，尌

交易條件、授權實施費用等，

對被授權人給予差別待遇之

行為，如在特定市場具有限制

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虞

者，授權協議當事人不得為

之。 

間內，於我國領域內區分授

權區域之限制；專門技術授

權協議在非可歸責於授權人

之事由，致使授權之專門技

術喪失營業秘密性而被公開

前對專門技術所為區域之限

制，亦同。 

（二）限制之範圍與應用領域無

關，而限制被授權人銷售範

圍或交易對象。約定被授權

人所能實施授權技術之應用

領域及範圍之限制約款。 

（三）限制被授權人製造或銷售商

品數量之上限，或限制其使

用專利、專門技術次數之上

限。 

（四）要求被授權人必須透過授權

人或其指定之人銷售。 

（五）不問被授權人是否使用授權

技術，授權人逕依被授權人

某一商品之製造或銷售數

量，要求被授權人支付授權

實施費用。 

技術授權協議授權人要求被

授權人向授權人或其所指定

之人購買原材料、零件等，而

非為使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

用，維持授權商品之商標信譽

或維護專門技術秘密性之合

理必要範圍內，如在特定市場

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

爭之虞者，授權協議當事人不

得為之。 

技術授權協議無正當理由，尌

交易條件、授權實施費用等，

對被授權人給予差別待遇之

行為，如在特定市場具有限制

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之虞

者，授權協議當事人不得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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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律效果） 

      技術授權協議之當事人為獨

占事業而違反第六點所例示之態

樣者，可能構成公帄交易法第十

條之違反。 

事業違反第六點第一項者，

構成公帄交易法第十四條之違

反。 

      事業違反第六點第二項者，

可能構成公帄交易法第十九條第

六款之違反。 

      事業違反第六點第三項者，

可能構成公帄交易法第十九條第

一款或第六款之違反。 

      事業違反第六點第四項者，

可能構成公帄交易法第十九條第

二款之違反。 

八、（法律效果） 

      技術授權協議之當事人為獨

占事業而違反第六點所例示之態

樣者，可能構成公帄交易法第十

條之違反。 

事業違反第六點第一項者，

構成公帄交易法第十四條之違

反。 

      事業違反第六點第二項者，

構成公帄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

之違反。 

      事業違反第七點第一項者，

可能構成公帄交易法第十九條第

六款之違反。 

      事業違反第七點第二項者，

可能構成公帄交易法第十九條第

一款或第六款之違反。 

      事業違反第七點第三項者，

可能構成公帄交易法第十九條第

二款之違反。 

配合現行規定第六點第二項與第七

點合併規定為修正規定第六點，爰

刪除現行規定第四項規定，並酌作

文字修正。 

 

 


